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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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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 

附加说明的项目表 •••••••••••••••••••••••••••••••••••••••••• 

1 

2 

3 

4 

5. 

6 

哥伦比亚代表团团长宣布会议开幕…·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出席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

(a) 

(b) 

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选举大会主席......

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

选举大会付主席.

页次

15 

16 

16 

16 

16 

17 

19 

20 

* 未加说明的项目表已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印发( A/34/50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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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的通知…………. 22 

8.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22 

9. 一般性辩论…………………………………………….. 24 

10.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25 

11.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25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27 

13. 国际法院的报告…………………………………………. 53 

14.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 53 

15. 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55 

(a) 选举安全理事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

(b) 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十八个理事国

16.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58 

(a) 选举工业发展理事会十五个理事国

(b) 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十九个理事国

怡)选举世界粮食理事会十二个理事国

(d) 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

(e) 选举联合国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

(f) 选举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剔基金理事会理事国

也)选举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十九个成员

17.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68 

(a) 任命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五个成员

(b) 任命会费委员会六个成员

(c) 任命审计委员会一个成员

(d) 认可投资委员会三个成员的任命

(e) 任命联合国行政法庭三个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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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任命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和三个候补成员

(g) 任命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商委员会成员

(h) 任命和平观察委员会成员

页次

18.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 • • • • •• • • • • • • • • •• 77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19.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 ...………. 80 

20. 归还各国被掠夺的艺术品:秘书长的报告......................... 81 

21 0 塞浦路斯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82 

22.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 的

23.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秘书长的报告………………… 88 

24. 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90 

25. 中东局势:秘书长的报告………………………………….. 94 

26. 国际儿童年:改善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境况的计划和行动 98 

27. 纳米比亚问题…………………………………………… 99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c) 秘书长的报告

(d) 任命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28.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 106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剔委员会的报告

(b)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c) 秘书长的报告

29.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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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

一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33/58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 • •• • • • •• • 口。

31.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1工2

32. 大会第 33/60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 • •• ••• 口』

33. 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

二号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33/6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115 

34. 考虑宣布一九八0年代为裁军十年................................ 江4

35. <<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8 

36。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119 

37 0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秘书长的报告 •••••••••••••••••••••••••••••• l21 

38.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裁军谈判

委员会的报告…………………………………………… l22 

39.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 123 

(a)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b) 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40. 世界裁军会议: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126 

41.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

的常规武器会议:会议的报告……………………………… 129 

42.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131 

制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b)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c) 联合国裁军研究:秘书长的报告

(d)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秘书长的报告

(e) 裁军周:秘书长的报告

(f)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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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h) 传播关于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新闻

H 秘书长的报告

口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报告

(i) 裁军协定的监测和国际安全的加强:秘书长的报告

(j) 裁军调查研究方案:秘书长的报告

。{) 裁军和发展关系的研究:秘书长的报告

(l) 裁军新哲学:秘书长的报告

页次

43. 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136 

44. 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全:裁军谈

判委员会的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37 

45. 全面彻底裁军...................................................工38

(a)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b) 建立信任的措施:秘书长的报告

(c) 对区域裁军的各方面的研究:秘书长的报告

(d) 关于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关系的研究:秘书长的报告

46.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比

(a) 不干涉别国内政:秘书长的报告

(b) <<宣言》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47. 原子辐射的影响: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的报告.. •• ..工52

48.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工灿

49 0 制订一项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

则的国际公约: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 •• •• •• • • • •• • ••• •••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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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158 

{a} 主任专员的报告

{b}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的

报告

{c}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报告

{d} 秘书长的报告

51.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162 

52 0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 ………………… • 164 

53. 有关新闻的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66 

{a} 进行合作和提供协助，以应用和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

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

事的报告

(b) 新闻和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总干事的报告

(c) 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

(→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口秘书长的报告

(d) 新闻自由

(一) 新闻自由宣言草案

口新闻自由公约草案

54.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 170 

55 0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171 

(a) 按照大会第 3己/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b)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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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技术资料交换网与工业和技术资料库:秘书长的报告

(d) 勘探自然资派的多边发展援助:秘书长的报告

(e)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秘书长的报告

(f) 筹备一九八0年大会特别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g) 有效动员妇女参加发展:秘书长的报告

(h) 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组:秘书长的报告

56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130 

(a) 第五届贸发会议的报告

(b)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c) 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行动纲领:秘书长的报告

(d) 技术的反向转让

卜) 秘书长的报告

ω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e) 向安提瓜、圣基茨一尼维斯一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提供

援助:秘书长的报告

(f) 多边贸易谈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g)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57.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工口号

(a) 工业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b) 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会议:秘书长的

报告

(c)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三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执行主任的报告

(d) 重新部署工业以利发展中国家:执行主任的报告

58.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的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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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0 发展方面的业务工作 •••••••••••••••••••••••••••••••••••••••••••• Jßg 

(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b)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c) 秘书长所进行的技术合作工作

(d)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e)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秘书长的报告

(g) 世界粮食计划署

(时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i) 认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任命

(j) 认可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执行主任的任命

60 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3 

(a) 环境规划理事会的报告

(b) 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沉的合作:秘

书长的报告

(c) 为苏丹…萨赫勒地区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

(一) 环境规划理事会的报告

ω 秘书长的报告

(d) 为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而筹措经费的其他措施和办

法:秘书长的报告

61. 粮食问题: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 206 

62. 联合国特别基金…………………………………………. 208 

63. 联合国大学…………………………………………….. 2工。

(a)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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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为联合国大学募款:秘书长的报告

位)设立和平大学的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64.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 21且

(a) 协调专员办事处的活动:秘书长的报告

(b) 向埃塞俄比亚旱灾地区提供援助:秘书长的报告

65. 人类住区....................................................... 2工7

(a) 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66. 对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研究……………………………….. 220 

67. 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秘书长的报告... .,.……………… 22工

68 0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 223 

(a) 秘书长的报告

(b)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报告

69. 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资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25 

(a) 增加资况转移:秘书长的报告

(b) 发展资金的供应:秘书长的报告

70.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d……………………….. 227 

71. 联合国新能玩和可再生能况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232 

72. 国际青年年:秘书长的报告……………………………….. 23h 

73 0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秘

书长的报告……………………………………………… 235 

74. 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 237 

75. 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草案........................................ 239 

76. 世界社会状况:秘书长的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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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纠2

78. 年长与老年人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lf-3 

79. 国际残废者年:秘书长的报告..................................... 2屿

80. 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 • • • • •• • • • • ••• • • • • ••• •• • • •• 2阮

(a) 大会第 3519(XXX)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b)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秘书长的报告

(c)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秘书长的报告

(d)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秘书长的报告

81 g 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归

(a) <<关于在青年中培养民族问和平、互相尊重及彼此了解等理想宣

言》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b) 改善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渠道的准则:秘书长的报告

82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

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秘书长的报告………………………. 253 

8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高级专员的报告….. fi ………… 255 

84.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 ••••••••••••••••••••••••••••••••••••••• 256 

(a) 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b)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

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现

况:秘书长的报告

85 g 审查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人权方案并同人权领域内的其他国

际方案合作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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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件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五日分发的暂定项目表 (A/3今/50 )相同，是

根据大会程序和组织合理化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建议编制的;这个建议见大会一九七

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第 2837(XXVI) 号决议，附件二，第 17 段(吟。

2. 议事规则第十二条所规定的临时议程将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印发 (A/

34/150 )。

3. 根据第 2837(XXVI) 号决议，附件二，第 1 7 段(c)的规定，本文件的增

编 (A/34/1 OO/Ad d. 1) ，将在本届会议开幕以前印发。

4. 第三十四届会议订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星期二下午三时在联合国总部

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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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加说明的项目表

1 .哥伦比亚代表团团长宣布会议开幕

依照议事规则 (A/520/Rev. 13) 第一条的规定，大会常会每年自九月第三

个星期二起举行。

议事规则第三十条规定，大会每届会议开幕时，在该届会议的主席尚未选出以

前，由上一届会议主席所属代表团的团长暂时担任主席。 所以，临时主席和上一

届会议的主席不一定是同一个人。

2. 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议事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在大会每届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刚刚开始和最后一
次全体会议即将结束时，主席应请各代表默祷或默念一分钟。 这一规定是在第四

届会议的时候列入议事规则的(第 362( 工V) 号决议，附件一九

3. 出席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各国代表的全权证书:

如)任命全权证书委员会成员

(b)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依照议事规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各代表的全权证书和代表团成员的名单应尽

可能于每届会议开幕前一星期递交秘书长。 全权证书应由国家元首、政府首脑

或外交部长颁发。 依照议事规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共九

人严销会议开始时，由大会根据主席的削价。 向例，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

在第一次会休会议一开始，尚未选举大会主席之前，就根据临时主席的提议任命的.

全权证书委员会自行选举一位主席，但不选副主席和报告员。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工作完毕后，向大会提出报告。

1 关于主席的选举，见项目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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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三届会议时 2 ，大会任命下列会员因为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成员:中国

丹麦、印度、塞拉利昂、苏里南、大国、苏维埃社会主义胁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和

扎伊尔(第 33/301 号决定)。

在同届会议，大会通过了全权证书委员会的两个报告(第 33/9 A 和 B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此外，在本项目下分发

了下列文件:

(a) 越南的来信: A/34/136 J A/34/162-S/13219; 

(b)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来信: A/34/173-S/13237; 

(c) 苏联的普通照会: A/34/202-S/13259j 

(d) 古巴的来信: A/34/209-S/13265; 

(e) 捷克斯洛伐克的来信: A/34/225-S/13303; 

(f)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普通照会: A/34/256-S/13330; 

(g) 蒙古的普通照会: A/34/267-S/13303; 

(h) 保加利亚的普通照会: A/34/274-S/13343 。

4. 选举犬会主席

依照议事规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大会主席由犬会选举，其任期到他当选的一

届会议闭幕时为止。 依照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方式

举行，不采用提名候选人的办法。 主席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但是应当指出，在

第三十二届和第三十三届会议，是以鼓掌方式选举主席。

z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3 )的参考资料:

(a) 全权证书委员会的报告: A/33，/350和 Add. 1 ; 

(b) 第 33./9 A 和 B 号决议和第 33/301 号决定;

(c) 全体会议: A/33/PV. 1 J 43 和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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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第 1990(XV工工工)号决议，附件，第 1 段) J 选

举主席时，应考虑到必须根据公平地区分配原则，由下列各地区的国家轮流担任这

个职位:

(a) 非洲和亚洲国家;

(b) 东欧国家;

(c) 拉丁美洲国家;

(d)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审议题为"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的项目
(见项目 54)期间，决定(第 33/138号决议，附件，第 1 段)选举主席时，应考

虑到必须根据公平地区分配原则，由下列各地区的国家轮流担任这个职位:

(a) 非洲国家;

(b) 亚洲国家;

但) 东欧国家;

(d) 拉丁美洲国家;

(e)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
大会历届主席的名单列在附件一。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 )的参考资料:

(a) 第 33/302 号决定;

(b) 全体会议: A/3S斤V.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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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举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

依照议事规则第九十八条的规定，大会共设七个主要委员会.

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每个主要委员会选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和报告员一人。

此外，它还明白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但如果只有一个候选人而

委员会另有决定时，不在此限。 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只有一个候选人，所以各主

要委员会的主席团成员多半是用鼓掌方式选出.

此外，第一百零三条还规定，提名每个候选人时，只准一个人发言，然后委员

会应立即进行选举.

第九十九条(甲)款规定，各主要委员会应在每届会议的第一个星期内，举行

第一百零三条所规定的选举.

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第 1990(XV工工工)号决议，附件，第 4 段) J 主要

委员会的主席应按下列名额选出:

(a) 非洲和亚洲国家代表三人;

(b)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c) 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一人;

机)西欧国家或其他国家代表一人;

但)第七位主席由上文(。如)两款所列国家的代表，隔年轮流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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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4 在审议题为"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的项目(见
项目 54) 期间，决定(第 33/138号决议，附件，第 4 段)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

应按下列分配办法选出:

(a) 非洲国家代表二人;

(b) 亚洲国家代表一人;

(c) 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d) 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一人;

(e) 西欧国家或其他国家代表一人;

(f) 第七名主席应由上文(b)(d)两款所列国家的代表隔年轮流担任.

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通常是在每届会议的第一天选出，或在第二天上午选出的.

为了实际原因，各主席的选举都在犬会堂举行，由大会主席主持. 不过要注意:

这并不是大会举行全体会议，而是七个主要委员会一个接一个制于的会议.

然后，在会议的第一个星期内，选举每个主要委员会的两位副主席和一位报告

员。

各主要委员会自第二十届会议起的历届主席团成员名单，列在附件二.

6. 选举大会副主席

大会主席由二十-f立副主席协助。 副主席是会员国代表团团长，而不是以个人

身份当选。 大会曾经四次决定增加副主席的人数(第 1104(XI)， l192(XJI)

1990(XV工工工)和 33/138号决议)。

4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5 )的参考资料:

(a) 第 33/304号决定;

φ) 主要委员会会议: A/C.l/J3/PV•1, A/SPC/J3/SR•1, A/C.2/33/SR.1, A/C.3/ 

33/SR.1, A/C.ι/33/SR• 1， A/C.5/33/SR.1, A/C.6/33/SR.1; 

(c) 全体会议: ll/33/PV.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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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议事规则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付主席由大会选举，其任期到他们当选的一

届会议闭幕时为止。 依照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选举应以无记名技票方式

举行，不采用提名候选人的办法。 付主席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应当注意，第三

十二届和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付主席是以鼓掌方式选出。

第三十一条并规定付主席的选举应在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选出后(见项目 5 ) 

才举行，以确保总务委员会(见项目 8 )具有代表性。

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第 1990(XV工工工)号决议，附件，第 2 段) ，付主

席十七人应按下列名额选出:

(a) 非洲和亚洲国家代表七人;

(b)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位)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二人;

但)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代表二人;

(e)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五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F 在审议题为"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的项目
(见项目 54) 期间，决定(第 33/138号决议，附件，第 2 和第 3 段)付主席按

下列名额选出:

(a) 非洲国家代表六人;

(b) 亚洲国家代表五人;

(c) 东欧国家代表一人;

(d) 拉丁美洲国家代表三人;

(e)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代表二人;

(f) 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代表五人。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6 )的参考资料:

如) 第 33/303号决定;

(b)全体会议: A/33/P飞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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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会主席选出后，主席所属地区的副主席名额应减少一名.

副主席的选举，通常是在每届会议的第二天上午或下午举行。

曾经担任过大会副主席的国家名单，列在附件三。

7. 秘书长按照《联合国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提出的通知

《宪章》第十二条第一项规定:当安全理事会对于任何争端或情势，正在执行。悻》

所授予该会的职务时，大会非经安全理事会请求，对于该项争端或情势，不得提出

任何建议.

依照宪章第十二条第二项的规定，秘书长经安全理事会同意，应于每届会议时，

将安理会正在处理中关于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任何事件，通知大会;于安理会停

止处理该项事件时，也应通知大会.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6 注意到秘书长的通知 (A/33/237) J 不加讨论(第

33/404号决定)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一份说明.

8. 通过议程和安排工作

议事规则第十二条至第十五条是关于常会议程的规定。

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7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33/237; 

(b)第 33/404号决定;

位)全体会议: A/33/pv.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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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事规则第十二条的规定，临时议程至迟于常会开幕前六十天送交联合国各会

员国。 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A/34/150) 将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日印

发。

议事规则第十三条指出哪些项目应该或可以列入临时议程.

补充项目

说糊贝慌十陈规定联合国任何会员民主勤民或秘书长都可以请求在议程内增列

补充项目，但至迟须于常会开幕日前三十天提出. 这些项目应开列补充项目一览

表，至迟于该届会议开幕前二十天分送联合国各会员国@

补充项目表 (A/34/200) 将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印发。

增列项目

议事规则第十五条特别规定:在常会开幕前三十天内或在常会期间提请列入议

程的性质重要和紧急的增列项目，如大会以出席并参加表决的会员国过半数作出决

定，可以列入议程.

总务委员会审查议程草案

议事规则第三十八条至第四十四条是关于总务委员会的组成、组织和职务的规

定. 总务委员会由大会主席(兼任委员会主席) (见项目 4 )、夫会二才」名副主
席(见项目 6 )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主席(见项目 5 )组成。

总务委员会通常是在每届会议第二天集会，以便就议程的通过，项目的分配和
大会工作的安排等事，向大会提出建议. 为此目的，总务委员会将收到秘书长的
一份备忘录，其中载有议程草案(临时议程、补充项目和增列项目) J 项目分配办
法草案和一些关于会议的组织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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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四届会议，秘书长的备忘录将作为 A/BUR/34/1 号文件印发.

大会通过议程 7

确定的议程、议程项目的分配以及关于会议的组织的办法E由大会以简单多数通

过。

议事规则第二十三条特别规定:大会辩论某一个已由总务委员会建议列入议程

的项目应否列入议程时，发言赞成或发言反对者，各以三人为限.

9。一般性辩论

每届会议开始时，大会以大约三个星期的时间作-般性辩论，由各代表团团长

就大会所要处理的一切问题，说明他们本国政府的观点，

议事规则附件五第 4 6段规定:在辩论开始后第三天结束时，截止愿意参加一

般性辩论发言的人报名。

7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 )的参考资料:

如) 临时议程: A/33/工，50;

(b) 补充项目表: A/33/2∞; 
(c) 秘书长备忘录: A/IDR/33/1 :, 

(d) 牙买加的来信: A/BUR/33/2; 

(8) 总务委员会的报告: A/33/250 和 Add.l，

(f) 修正案: i\./33.儿-2;

(g) 常会议程: A/33/25l/Hev.1; 

。1) 议程项目的分配: A/33/2FZ/ttev.1: 

(1) 第 33/乌01 和 33/乌02 号决定.

(j) 总务委员会会议: A加JR/33!SR.l - 4; 
(国全体会议:人/33，月1鸟，只 90 和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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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一般性辩论一共占了二十八次全体会议， (A/33/PY. 6 至

29 和 31 至 34) J 有一百二十九人发言.s 发言时间最短的是十五分钟，最长的是
七十三分钟，平均是:三十五分钟.'
10.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工作的报告

依照宪章第九十八条的规定，秘书长应向大会提送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年度报告。

依照议事规则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这份报告至迟应在每届会议开幕前四十五天送达

各会员国。 秘书长的报告依照议事规则第十三条(甲〉款的规定，列入大会临时

议程。

大会通常是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不加讨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主意到秘书长的报告(第 33/427号决议)。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秘书长的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1 号 (A/34/1) 印发。

11.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

依照宪章第二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安全理事会应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由大

会依照宪章第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加以审查。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依照议事规则第

十三条(乙)款的规定，列入大会临时议程。

8 在第三十二届会议时，一般性辩论一共占了二十八次全体会议，有一百二十九

人发言。

9 在第三十二届会议时，发言时间最短的是十三分钟，最长的是六十四分钟，平

均是三十五分钟-

10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0)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补编第 1 号(A/33/1 ); 

(b) 第 33/427 号决定;

(c) 全体会议: A/33/PY. 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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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通常是注意到安全理事会的报告，不加讨论。不过，大会于第二十六和二

十七届会议审议安理会的报告时，都决定寻求各会员国对于依照宪章的原则和规定

加强安全理事会效率的方法的意见(第2864(XXVI) 和 2991(XXVII)号决议)。

在第二十八届会议时，大会请安理会在审议依照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规定采取

步骤加强本身效率时，注意各会员国为响应上述决议而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这些意

见和建议载于秘书长关于这件事的报告里 (A/8847 和 Add-L A/9143)( 第

3186(XXVIll)号决议)。 在第二十九届会议时，大会回顾上三届会议所通过的

决议(第 3322(XXIX) 号决议)。

在第三十三届会议时川，大会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关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至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六日的工作报告(第 33/434 号决定)。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时，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所包括的期间是一九七八年六月十

六日至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这个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 号 (A/3ι/2) 印发。此

外，中国的若干来文 (A/34/91 ， A/拙/106-s/13137 ， A/34/137-S/13200 , 
A/3比 /15比-S/13209 ， A/34/157-S/13212. A/3与 /167-S/13231 ， A/34/185-S/13250 , 
A/执/189-S/13255 ， A/3比/210-S/13271 ， A/执/213-S/13278 ， A/如/219-5/1329斗，几/列/222

-13/工3299A/沪/235-51工33工8. i1./势，但69-5/13339)也在本项目之下散发。

11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1) 的参考资料:

(a) 安全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2 号 (A/33/2 ); 

(b) 第 33/434 号决议;

(c) 全体会议: A/33/pv.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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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由大会依照宪章第十五条第二项的

规定加以审查. 经社理事会的报告依照议事规则第十三条(乙)款的规定，列入

大会临时议程.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的报告，其内容包括一九七八年的组织会议和一九七

八年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会议。 u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A/34/3 和增编，随后

将以补编第 3 号( A/34/3/Rev• 1 )印发。

此外，在本项目下分发了下列文件:

(a) 埃及的来信:A/34/95;

(b) 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来信 A/34/96;

(c)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来信~ A/34/115; 

(d)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来信: A/34/205 

"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2 )的参考资料: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 A/33/3 ) ; 

(b) 报告的增编:补编第 3A 号( A/33/3/Add• 1 ) ; 

(c) 秘书长的各项报告:

(一) 向吉布提提供的援助( A/33/106 )'; 

(二) 向莱索托提供援助( A/33/112 和Add.1);

(三) 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援助( A/33/1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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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向塞舌尔提供援助( A/33/139 ) ; 

(五) 南非难民学生提供援助( A/33/163 ) ; 

(六) 向博茨瓦纳提供援助( A/33/166 ) ; 

(七) 向佛得角提供援助( A/33/167 和 Corr. 1 ) ; 

(八) 向科摩罗提供援助( A/33/170 ) ; 

(九) 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 A/33/1 73); 

(十) 向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 A/33/179 和 Corr. 1 ) ; 

(十一)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A/33/219 ) ; 

(十二) 苏丹一萨赫勒地区的中、长期复原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及为

该区域所应采取的紧急措施( A/33/267 ) ; 

(十三) 保护智利境内的人权( A/33/293 ) ; 

(十四) 向赞比亚提供援助( A/33/343 ) ; 

(十五) <<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执行情况( A/33/438 ) ; 

{d} 秘书长的各项说明:

(一) 保护智利的人权( A/33/28I, A/33/331 ) ; 

(二) 任命国际残废者年咨询委员会成员(. A/33/558 ) ; 

(e)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3/446 和Add.1 和 2 ; 

(f)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509; 

(g)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A/33/459;

{间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0 o.、 A/33/531 、 A/33/534 、 A/33/

540 、 A/33/556 、 A/33/53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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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第 33/41 、第 33/122 至 33/133 、第 33/144 至 33/148 和第 33/

162 至 33/176 号决议和第 33/436、第 33/437 、第 33/444 和第

33/445 号决定;

(时第二委员会的会议:A/(7.2/33/SR.46-53、 57 和 59-63;

(1)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C. 3/33/SR. 42、 55、 60-6~ 69、 70 和 73一74 ; 

(m) 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A/C. 4/33/SR. 20-33; 

{时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5/33/SR.57.、 66、 6飞 71、 72.和7.7;

(0) 全体会议: A/33/pv. 82. 88 和 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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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各问题将在项目 12 下加以审议，其中包括大会特别要求提出的报告，或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决定转送大会的报告. 这些问题中也包括经社理事会曾经向大

会提出建议的事项.

水资沉的综合发展和管理

一九七三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的第 1761C ( L工 v )号决议决定召开的

联合国水泥会议已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在阿根廷‘马德普拉塔举行. 该会议的报告

( E/CONF. 70/29 )所载就发展和管理水资沉的各个方面所提出的决议和详细

行动被称为《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人

一九七七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通过了水沉会议的报告

并决定了《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的进一步后继行动(第 2115 ( LX工工工)和

2121 ( LX 111 )号决议人

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除了其他外，核准《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赞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上述两项决议;请自然资沉委员会在其第三届特别会议上，审查

在国家和区域各级拟订的计划和方案，并制定直接和具体的步骤，来推动并保证这

些计划与方案的早日执行;请秘书长就自然资沉委员会特别会议的结果以及整个联

合国系统为执行《马德普拉塔行动计划》和水沉会议达成的各项协议而采取的措施，

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2/158 号决议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于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审议自然资沈委员会第三届特别

会议的结果，该特别会议E}Á一九七八年九月推迟至一九七九年三月举行。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2/158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世界旅游组织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核可了联合国与世界旅游组织合作和关系协定(第 32/156

号决议人 在同一届会议上，大会除剔的以外，要求世界旅游组织加强其促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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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的努力;邀请那些尚非世界旅游组织成员的联合

国会员国考虑加入该组织成为其成员;并请秘书长透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提出报告

(第 32/157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 ，除了剔的以外，请世界旅游组织继续进一步发展和

促进旅游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旅游业;促请各国适当注意世界旅游组织为一九

八0年世界旅游会议进行的筹备工作，并给予合作;再次邀请那些尚非世界旅游组

织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考虑加入该组织成为其成员;并请秘书长与世界旅游组织秘

书长协作，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

出最后报告(第 33/122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22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向科摩罗提供援助

一九七六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除别的以外，迫切呼吁各会员固和联合国

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援助科摩罗政府s 使它能成功地渡过由于该国所遭受

的经济困难而产生的危急情况;请秘书长调动国际社会的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

以满足这个国家的发展需要;随时注意情况发展s 并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

告(第 31/42 号决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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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别的以外，审察了它的呼吁，即促请各会员国、各区域组

织和政府间组织向科摩罗提供必要的经济、财政和物资援助，以应付秘书长报告( A/ 

3 2/208 和 Add. 1 和2 )内提到的计划项目所需的费用;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询动

必要的资源，经常审查科摩罗的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乙/92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研究了秘书长的报告( A/33/170); 大会除别的以你再次呼吁

向科摩罗提供有效和持续的财政、物资和技术援助，帮助它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使秘

书长报告内所提出的项目和方案得以执行;要求各会员国作出特别考虑，早日将科摩罗

列入它们的发展援助方案，对于已执行援助科摩罗方案的国家，要尽可能扩犬这些方案;

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请其

理事机构注意它们正向科摩罗提供的援助，向秘书长报告这项的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

大会第三十四届议审议;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为便利把捐款转交科摩罗而在联合国总

部设立的特别帐户;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制

定一个援助科摩罗的有效国际方案，并定期向秘书长报告它们为援助该国而采取的步骤

和指供的资源;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科摩罗提供财政、

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方案，同科摩罗研究定排一次捐助国会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协调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保证作出适当的财务和予算安排，

以便继续举办国际援助科摩罗方案，经常检查科摩罗的局势，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联系，

拌作出安排，检查科摩罗经济状况以及执行对该国援助方案所获的进展，以便把这个问

题及时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第3 3/123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接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23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向几内亚比绍提供援助

犬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别的以外，迫切呼吁各会员国和有关国际机构援助几内亚

此绍政府，使它能够有效地应付该国因长期的解放斗争和大批难民从邻近国家回来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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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情况，并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请秘书长调动国际社会的财政、技术和经济援

助，来满足几内亚比绍的发展需要，继续检查这个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

报告(第32/100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 (A/33/179 和Corr.l) ，大会，

除别的以外，安全支持秘书长报告所载的评价和建议，并提请国附土刽~意报告中指出的各

项目和方案所需的援助;重新呼吁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和其他政府间机构向儿

内亚比绍提供财务、物质和技术援助，帮助它克服财务和经济困难，弃使秘书长的报告

所提出的项目和方案得到执行;要求各会员国，参照发展规划委员会的建议，给予几内

亚比绍权利和优惠，并特别考虑把几内亚比绍及早列入其本国的发展援助方案中;请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儿童某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
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促请其理事机构注意它们正向几内亚比绍提供的援助，并请这些机构及时向秘书长报告

这项援助的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提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

为便利把捐款转交几内亚比绍而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特别帐户;请联合国系统内的适当

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就它们在援助几内亚比绍方面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资源，定期

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需的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几内亚比绍

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方案，同几内亚比纽政府研究安排一个捐助国会议的问题，并

在这方面，协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委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保证作出适当的财

政和予算安排，以使继续举办几内亚比绍国际援助方案，经常检查几内亚比绍的局势，

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联系，作出安排，检查几内亚比绍的经济状况，及执行援助方案所

获的进展，以便把这个问题及时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第 33/12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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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 24-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援助

一九七六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紧急呼吁各会员国和有关国

际机构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政府提供援助，使其能够建立为谋求人民福利所必需的

社会和经济上的基本设施;请秘书长调动国际社会的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以满

足该国的发展需要，并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大会第 31/1 87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国际社会的财

政 技术和经济援助，以期满足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需要，派遣一个特派团到圣多

美和普林西比，经常审查情况的发展，并向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乌/

96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气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A/33/1 20) J 其中载有派往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特派团的报告;大会除别的以外，完全支持该报告所载的评价

和建议，呼吁各会员国，参照发展规划委员会的建议，给予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权利

和优惠，并特别考虑早日把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列入它们的发展援助方案中;再次吁

请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问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问机构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财政、

物资和技术援助，以便执行在秘书长报告中列明的各个项目和方案;请联合国开发

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诞请其理事机构注意它

们正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的援助，并请这些机构及时向秘书长报告这项援助的

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为便利把

捐款转交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而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特别怅户;请联合国系统中的适

当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成它们援助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已采取的步骤和已提供的

资沉，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动员必要的资沉，以便执行一

项向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有效方案;同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政府商讨举办一次捐助国会议的问题，协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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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银行的努力，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予算安排，以便继续组织对圣多美和普

林西比的国际援助方案，经常检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局势，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

联系，作出安排，检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经济状况及执行对该国援助方案所获的

进展，以便将此一问题及时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第 33/1 25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接到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3/1 2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向莫桑脱提供援助

一九七六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敦促所有会员国、区域组织

和政府间组织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继续援

助莫桑比克;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为莫桑比克调动财政、技术和物质上的支援，

经常检查局势的发展并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1/43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别的以外，审查了它的呼吁，即促请各会员国和组织

向莫桑比克提供援助，并请秘书长向犬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2/9 5 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12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 (A/3 3/l 73 )，其中载有派往莫桑

比克的特派团的报告;大会除别的以外，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评价和各项

主要建议;促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报告中所列为莫桑比克迫切需要的其他财政、

经济和物质援助;要求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

向莫桑比克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并促请它们特别考虑该国早日列入它们的

发展援耽方案对嗡已在执行或正在商谈援助莫桑比克方案的会员国和组织加强这些方

案;请所有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家所享有的同等待迂给予莫桑比克;促

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为便利把捐款转交莫桑比克在联合国总部所设立的特别怅户;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和方案，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戈l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

组织、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维持和增加其对莫桑比克的援助方案，并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安排一项有效的国际

援助方案;并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就它们为援助莫桑比克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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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措施和提供的资沉，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提请其理事机构注意它们正向莫桑比克提供的援助，

并及时向秘书长报告这项援助的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

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和加强其对莫桑比克境内难民的人道主义援助方案，

并促请国际社会向他提供执行这些方案所必要的经费;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动员

必要的资沉，以便执行一项向莫桑比克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方案2 继续保

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予算安排，以便调动资沉和协调对莫桑比克的国际援助，经常

检查莫桑比克的局势，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联系，作出安排，检查莫桑比克的经济

情况，及执行对该国的援助方案所获的进展，以便将此一问题及时提送大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审议(第 33/1 26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接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 26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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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佛得角提供援助

一九七六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别的以外，呼吁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机构援

助佛得角政府，使它能处理灾难性的干旱情况及其后果;请秘书长调动财政、技术

和经济援助，以期满足这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又请秘书长继续检查此事，并向大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1/17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剔的以外，再度向各会员国和各组织发出呼吁;请秘

书长派遣一个特派团前往佛得角，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乙/99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 Z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 A/33/167 和 Corrol) ，

其中载有派往佛得角的特派团的报告。 除别的以外，大会完全赞同秘书长报告内

的评价和建议，并请国际社会注意报告中所指出的紧急援助需要;再次呼吁国际社

会向佛得角提供财政 物资和技术援助，以便佛得角能够进行加速发展的方案;要

求各会员国将佛得角列入它们的发展援助方案，如果它们对佛得角已有援助方案，

则要求它们扩大这些方案;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

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审议它们向佛得角提供的援助，并请这些机构及

时向秘书长报告这项援助的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请国

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为便刑把捐款转交佛得角而于联合国总部设立的特别帐户;请联

合国系统内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就它们为援助佛得角所采取的步骤和提供的

资况，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动员必要的资况，以使执行

一项向佛得角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方案，同佛得角政府商讨举办捐助国会

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协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

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予算安排，以便继续组织对佛得角的国际援助方案，经常审

查该国的情况，并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审查佛得角的经济情况以及援助方案

所获的进度，以便将此问题及时提送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第 33/127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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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接到秘书长依照第 33/气 27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向莱索托提供援助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回顾安全理事会第 402(1976) 号决议，其中安理会对南

非关闭南非与莱索托间若干边境站所引起的严重局势表示关切。 大会除了剔的以

外，要求所有会员国、区域组织和区域间组织响应安全理事会和大会的呼吁，紧急

向莱索托提供慷慨的援助;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继续援助莱索托

进行其已计划的发展项目并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安排一个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请

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所需要的资况，经常审查莱索托的情况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

议提出报告(第 32/98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 2 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 A/33/112) ， 其中载有他应

莱索托政府的紧急要求，派遣到莱索托的特派团所提出的报告，特派团的任务是评

价新的限制旅行的办法所造成的影响，并提出适当的措施来处理这种新的限制。

大会又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 A/33/112/Ad d. 1 )，其中载有他派遣到莱索托去

审查该国经济情况及联合国对莱索托特别经济援助方案的执行进度的特派团的报告。

除了剔的以外，大会完全赞同上述报告中所载的评价和建议;注意到莱索托为了执

行其发展方案中尚未执行的部分和为应付目前危机而必须执行的项目的各种需要;

再次呼吁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向莱索托提供财政、物

质和技术援助，以使执行秘书长报告中指出的各项目和方案;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

长为使利把捐款转交莱索托而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特别怅户;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审议它们向莱索托提供的援助，并请这些机构及时向

秘书长报告这项援助结呆，以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请联合国系统的有关专

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制订一个国际援助莱索托方案，并就它们援

助该国步骤和资况，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动员必要资况，

以便执行一项向莱索托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的方案;与莱索托政府及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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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就拟订应急计划的问题，保持密切联系，

以处理由于在南非矿场工作的莱索托国民被大规模遣返而可能造成的任何情况发属

同莱索托政府商讨举办捐助国会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协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

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予算安排，以便继续组织

对莱索托的国际援助方案经常审查莱索托的情况，并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审

查莱索托的经济状况和对该国特别经济援助方案所获的进度，以便将此问题提交大

会第三十四届审议(第 33/12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3/128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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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赞比亚提供援助

犬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了回顾了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各项关于向赞比亚提供援助的

决议，特别是第 329(1973)号决议，以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12(LX工)号和

第 2093(LXill) 号决议以及第 1978/46 号决议，其中理事会曾赞同秘书长的报

告( E/l 978以114 )所载的评价和建议。 大会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茸/1978/

114/R ev o l) ，其中载有派往赞比亚的特派团的报告，又审查了秘书长根据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第 1978/46 号决议所提出的报告 (A/33/3 43 )0 除了别的以外，大

会极力支持安全理事会和秘书长为向赞比亚提供国际援助而发出的呼吁;完全同意

秘书长的报告 (E/l 978/l 1ι/R evol )内所载的评价和建议;感谢各国、各区域

组织和国际组织向赞比亚提供援助;促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报告里所指的赞比亚

需要的额外财政、经济和物质援助，特别是运输方面立即需要的援助，以及秘书长

为便利把捐款转交赞比亚而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特别帐户;要求各会员国、各区域

和区域间组织及其他政府问和非政府组织向赞比亚提供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并

促请它们特别考虑将赞比亚早日列入其发展援助方案;请联合国系统内的有关组织

和方案维持和增加它们目前和将来向赞比亚提供援助的方案，使得赞比亚能继续不

断地执行其规划的发展项目，并同秘书长密切合作，制定有效的国际援助方案;又

请联合国系统内适当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就它们援助赞比亚的步骤和资沉，定期

向秘书长提出报告;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

业发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审议它们向赞比亚提供的援助;并请这些机构及时向秘

书长报告这项援助的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请联合国难

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为赞比亚难民办理援助方案，并促请国际社会向他提供执行这

些方案的必要资沈;鉴于赞比亚经济和财政的严重情况，请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

国宪章》第四十九和五十条审查赞比亚局势，以便建议援助赞比亚的其他措施;请

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资沉，以期执行一项向赞比亚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助

的方案;继续保证作出财政和予算方面适当的安排，以调动资沉，协调向赞比亚提



∞
e
工

1-sh. ,,
/e 

KIne 
归
口M
吨

ACP 

供的国际援助;经常审查赞比亚的情况，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审查赞比亚的

经济状况，以及援助方案所获的进度，以便将此问题及时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审议(第33/13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3/1 31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向吉布提提供援助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极力呼吁各会员固和有关国际机构以有效

而持续的方式援助吉布提政府，使它能成功地应付该国因遭迂旱灾和各种经济困难

而面临的紧急情况;并请秘书长调动国际社会的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继续审查

这个问题，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乙/93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A/33/l 06) ，其中载有联合国

吉布提特派团的报告。 大会除了别的以外，赞同这个报告所载的评价和建议;请

国际社会注意这个报告中所列吉布提政府提出的需要财政援助的短期和长期紧急项

目清单;吁请各会员国，参照发展规划委员会的建议，优先给予吉布提一切优惠，

并特别考虑早日把吉布提列入它们的发展援助方案中;吁请所有国家及所有区域和

区域问组织和其他政府间机构向吉布提提供援助，使吉布提能够应付它的特别经济

困难;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促请

其理事机构审议它们向吉布提提供的援助，并请这些机构及时向秘书长报告这项援

助的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要求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

员维持和增加对吉布提境内难民的援助，并促请国际社会迅速向他提供为实施那些

方案所必要的资沉;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为便利把捐款转交吉布提而在联合国总

部设立的特别帐户;要求联合国系统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与秘书长密切合作，

制定援助吉布提的国际方案，并就援助该国的步骤和资沉，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

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的资沉，以便执行一项向吉布提提供财政、技术、物

质援助的方案，同吉布提政府商讨举办捐助国会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协调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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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保证作出适当财务和予算安排，

以便继续制定对吉布提的国际援助方案，经常审查吉布提的情况，同国际社会保持

密切联系，并审查吉布提的经济状况，以及援助方案所获的进度，以便将此问题及

时提交犬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第33./1 3捞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3./1 3去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苏丹一萨赫勒区域的中期和长期复兴和重建计划的执行情况

一九七三年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大会请秘书长定期报告关于国际社会在协助

遭受旱灾的苏丹一萨赫勒区域从事重建及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所作努力，并通过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向犬会提出报告(第3054 (XXVill)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γ除了别的以外，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在邦

助消除旱灾影响和执行萨赫勒抗旱国际常设委员会成员国所通过的优先中期和长期

复兴和重建计划方面和在调动必要资沉为优先项目提供资金方面所发挥的决定性作

用，满意地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ω创/267) ;重申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的任务

是作为负责协调联合国各机构的工作以协助苏丹一萨赫勒区域的国家执行其复兴和

重建计划的联系中心和主要机构;并请秘书长继续通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第 33/1 33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3以13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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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塞舌尔由于新近获得独立所面临的一些特定任务，

除别的以外迫切吁请各会员国和各有关国际机构给予塞舌尔技术和财政援助;并请

秘书长动员国际社会的财政、技术和经济援助，系断审查此事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

会议提出报告(第 32/10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tz审查了秘书长的报告( A/33/139)，其中载有派往

塞舌尔的特派团所提出的报告。 除了别的以外，大会完全支持秘书长报告中所载

的评价和建议，并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其中指出的各项目和方案所需的援助;请国际

社会注意塞舌尔这个人口稀少的发展中岛屿国家所面对的特殊发展问题;要求各会

员国，依照发展规划委员会的建议，给予塞舌尔优惠和利益，并特别考虑及早将塞

舌尔列入其发展援助方案;再度呼吁各会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

机构向塞舌尔提供财政、物资和技术援助，以便该国能建立对其人民福利所不可少

的社会和经济基本设施;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世界粮食计划表.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

农业发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审议它们向塞舌尔提供的援助，并请这些机构及时向

秘书长报告这项援助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请国际社会

注意秘书长为便利把捐款转交塞舌尔而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特别帐卢;请联合国系

统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就它们援助塞舌尔的步骤和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

报告;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动员必要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塞舌尔提供财政、技术

和物资援助的方案;同塞舌尔政府商计举办捐助国会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协调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保证作出适当的财政和预算

安排，以便继续组织对塞舌尔的国际援助方案;经常审查塞舌尔的情况，并同国际

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审查塞舌尔的经济状况以及对该国的经济援助方案所获的进庚

以便将此问题及时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 (第 33/129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3/129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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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博茨瓦纳提供援助

犬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别的以外，认织到博茨瓦纳抵抗南罗得西亚的攻击和威

胁，必须从现在的和巳规划的发展项目中分发经费，用于采取有效的安全措施，因

而遭遇特殊经济困难;要求所有国家、区域和区域间组织、其他的政府组织和非政

府组织向博茨瓦纳提供慷慨的援助;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组织和各方案增加对博茨

瓦纳的援助;并请秘书长继续努力调动资源、经常审查博茨瓦纳的情况，并向大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乌/97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审查秘书长报告 (ν33/166 )，除了别的以外，完全

支持秘书长报告中所载的订正援助计划，促请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报告中指出的援

助方面的需要;注意到急需维持捐款的流动，以进行其余的紧急计划;促请各国、

各国际组织和政府间组织注意秘书长报告附件中建议的运输和通讯项目;要求各会

员国、区域和区域间组织以及其他政府间机构向博茨瓦纳财政、物质和技术援助，

使它能执行已规划的发展计划;促请已经执行或正在协商对博茨瓦纳的援助计划的

会员国或组织扩大这些计划;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

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银行

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促请其理事机构审议它们向博茨瓦纳提供的援助，并请这些机

构及时向秘书长报告这项援助结果和各项决定，以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请

国际社会注意秘书长为便利把捐款拨付博茨瓦纳而在联合国总部设立的特别帐户;

请联合国系统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同秘书长合作，拟订一个向博茨瓦纳援助

的国际计划，并就它们援助博茨瓦纳步骤和资源，定期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并请秘

书长继续努力调动必要资源，以便执行一项向博茨瓦纳提供财政、技术、和物质援

助的方案;继续同博茨瓦纳政府商讨举办一个捐助国会议的问题，并在这方面协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非洲经济委员会和世界银行的努力;保证作出适当的财务和预

算安排，以便继续组织对博茨瓦纳的国际援助方案;经常审查博茨瓦纳的情况，并

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联系，审查博茨瓦纳的经济情况以及援助方案所获的进度，以
便将此问题及时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第 33/130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犬会第 33/130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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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按照大会第 3488(XXX)号决议编写的关于

公共部门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的报告( E/5985 和 Corr.l ), 

请秘书长继续研究该问题，需考虑到大会列举的特别问题，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2/179 号决议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二届常会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E/1978/76 ), 

请秘书长继续进一步执行第 32/179 号决议，并就这个问题向理事会一九七九年

第二届常会提交一份综合进度报告(第 1978/60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lZ 核可了理事会的决定， 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长在编

写综合的详尽报告时考虑到大会第 33/114 号决议(第 33/11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第 32/179 号决议和第 33/144 号决议要求秘书

长提出的报告。

援助黎巴嫩重建和发展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lZ 除别的事项外，请秘书长在贝鲁特设立一个联合国系统

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的联合协调委员会，以协调它们在一切有关重建和发展的

事项方面向黎巴嫩政府提供的援助和意见;决定援助黎巴嫩重建和发展委员会由秘

书长任命一位协调专员主持，它也应协助黎巴嫩政府评价、规划和分期运用各项援

助，并保证在黎巴嫩的需要范围内予以执行;请秘书长对委员会提供一切可能的协

助，并制定同提供援助各国代表进行协商的方式;还请秘书长就所取得的进展向大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146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第 33/146 号决议规定提出的秘书长报告。

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宣布一九七八一一九八A年为"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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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旨在支持制订和执行一项发展非洲运和通讯的全球性战略，并调动为此目的所需的
技术和财政资沉;请秘书长同各有关机构的行政首长合作，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

邦助非洲国家为"十年"拟订一项详细的行动计划，并协调调动所必需的技术和财

政资沉; 同时请秘书长建议考虑将"十年"中的一年定为"世界通讯年"，并且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每年向大会提交进度报告(第 32/160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 除别的事项外，核可了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

决议，委员会在该决议中决定在一九七九年初召开一个非洲部长会议，以便通过关

于执行非洲运输和通讯十年的非洲全球战略和全面行动计划，请秘书长为作为十年

的"领导机构"的非洲经济委员会提供必要的经费和工作人员，又请秘书长作出一

切必要安排，根据全球战略和全面行动计划和其中的具体项目，在一九七九年上半

年召开一次捐助国和捐助机构的认捐会议(第 33/197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第 32/160 号决议规定提出的秘书长的进度报告。

改善所有移民工人的境况并确保其人权和人格尊严的措施

大会在一九七二年第二十七届会议上建议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706(L][)

号决议，人权委员会应把非法和秘密贩运以剥削劳工的问题作为优先事项审议(第

2920(XXV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防止岐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决定继续进

行和完成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并请该委员会在适当时候将完成后的报告的全部内

容通知大会;并请所有国家对一切合法入境的移民工人给予提供其本国国民的同样

待迂，促成有助于减少非法贩运移民工人的双边协定的通过，以及采取适当措施以

确保偷渡入境的移民工人的人权受到充分尊重(第 3224(XX工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从事人权工作的联合国各机构继续注意移民工人的问题，

并促请各国政府向派驻在它们国内的外交和领事人员提供一切方便，使他们能够履

行职责，保护和保障移民工人包括未登记或不合规则的移民工人的人权(第 3449

(XXX)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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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联合国各机构和有关的专门机构继续注意移民工人的问

题(第 31/127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建议人权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自在其下届会议上

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有关机构合作，

根据已通过的文书和联合国及各专门机构编写的文件和研究报告，充分和深入地审

议移民工人的问题(第 32/120 号决议人

人权委员会一九七八年第三十四届会议指出，为了能够进行第 32/120 号决

议规定提出的研究，人权委员会手头应有一份概述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的工作和各

有关政府间组织的工作的综合研究报告，要求秘书长编写一份综合研究报告，其中

最好包括能够使人权委员会确定其今后在保护移民工人的人权方面的行动范围的建

议(第 21B(XXX工 V)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一届常会决定一个对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开放的

工作组应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底在日内瓦举行为期不超过一星期的会议，以期拟订

具体提案，送交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由其参照大会可能这个问题送交的其

他适当建议，开始对移民工人问题进行充分和深入的研究;并决定根据人权委员会

和社会发展委员会依照经社理事会第 1926(LV][)号决议向理事会提出的报告来审

查这个问题(第 1978/22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 表示希望人权委员会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

/22 号决议设立的工作组提出的具体建议，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

届常会提出大会第 32/120 号决议所建议的研究报告;要求所有国家考虑批准国

际劳工组织大会通过的一九七五年《移民工人(补充规定)公约>> ;并请秘书长同

各会员国，并与联合国各机构，特别是国际劳工组织合作，探讨能否起草一项关于

移民工人权利的国际公约(第 33/163 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请联合国各机构、各专门机构、其他世界性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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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人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各方面所编制的协定范本和协定送交人权委员会，并决

定在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其他有关的政

府间组织，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具有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下，监督如何把

《世界人权宣言》的原则应用于所有移民工人，并决定在下届会议上优先审议下列

问题:保护移民工人子女的问题、侵犯移民工人人权的问题和移民工人应有机会在

各企业，从行政部门、在各法庭对一切形式的任意解雇取得补偿(第 2，5 (XXXV)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63 号决议规定就其在起草一

项关于移民工人权利的国际公约方面的联系情况提出的报告。

向南非难民学生提供援助

大会一九七六年第三十一届会议对不断有犬批南非难民学生逃到博茨瓦纳、莱

索托和斯威士兰，从而对这些国家有限的资沈形成重大压力，表示关切; 除了别

的以外，请秘书长同这三国政府和有关的解放运动协商，以期为这些难民学生的照

顾、生活和教育组织和提供适当的紧急经济援助和其他形式的援助，随时注意情况

的发展，并在必要时向大会提出报告(第 31/126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别的事项外，赞同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为博茨瓦纳、莱索托和斯威士兰境内的南非难民学生发动一顶援助方案所采取的措

施;敦促所有各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联合国机构，向为这些难民学

生设立的援助方案慷慨捐助; 请秘书长和高级专员加紧努力，为博茨瓦纳、莱索

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境内的这些难民学生，调动紧急经济援助和其他适当方式的

援助; 并请秘书长对赞比亚境内的南非难民学生进行一项类似的援助方案，安排

审查这个问题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2/119 号决议)。

犬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A/33/163 ) ，其中载有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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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派往博茨瓦纳、莱索托、斯威士兰和赞比亚调查南非难民学生援助方案情况的视

察团的调查结果，大会除别的事项外，赞同秘书长的报告所载的估计和建议，并赞

扬他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多方设法调动资沉，并在所在国境内为南非难民学

生举办援助方案; 满意地注意到各国、联合国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为

满足南非难民学生的需要所作的贡献; 尽管各方迄今已作出贡献，南非难民学生

的需要仍然继续增加，大会对此表示关切;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机构和方案，包括

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劳工

组织、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继续协助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执

行托付给他的人道主义任务; 敦促国际社会通过财政支援、为难民学生的教育和

职业训练提供更多机会以及为他们的生活照料提供财政和物质捐助等方式，向难民

学生援助方案慷慨捐助; 请秘书长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继续作出各种必要

努力，为所在国境内的南非难民学生推行有效的教育和其他适当援助方案，并请秘

书长继续审查这一事项，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关于这些方案的进展情形的报

告(第 33/16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3/164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安排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根据人权方面咨询服务方案，优先在没有区域人

权委员会的区域举办讨论会，以便讨论设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委员会是否有用、

是否适宜的问题; 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第 32/127

号决议人

人权委员会一九七八年第三十四届会议铭记着第 32/127 号决议，请秘书长考

虑能否在还没有区域人权委员会的区域，在人权方面的咨询服务方案下举办适当的

区域性讨论会，以便讨论设立区域人权委员会是否有用，是否适宜的问题; 又请秘书

长在非洲统一组织提出要求时，采取适当步骤，给予便利设立非洲区域人权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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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向人权委员会该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24(XXX工 V)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 审议了秘书长依照第 32/127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A/

33/219) ，重申吁请在没有人权方面区域安排的地区内的各国考虑达成协议，以

便在它们各自区域内设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适当区域机构，再次请求秘书长根据人

权方面的咨询服务方案，在没有设立区域人权委员会的区域优先考虑举办讨论会，

以便讨论设立增进和保护人权的区域委员会是否有益、是否适宜的问题，并于一九

七九年期间至少举办一次这种讨论会;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第 33/167 号决议人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收到秘书长依照人权委员会第 24(XXX工 V)号决议

提出的报告( E/CN. 4/1322 )。

一个关于设立区域人权委员会P 特别是在非洲设立区域人权委员会的会议将于

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至二十一日在蒙罗维亚举行。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3/167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保护智利境内人权

大会一九七四年第二十九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赞同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在其第 8(XXV工工)号决议中所作的建议，即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应

研究据报在智利境内发生的侵犯人权的情事(第 3219(XX工X) 号决议人

人权委员会一九七五年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指派一个由委员会五位成员组成的

特设工作组，根据从一切有关方面和到智利作一次访问所收集到的口头或书面证据，

来调查智利境内的人权现状，并请工作组将其调查结果向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

议报告，并就其调查所得向秘书长提出一份进度报告，以列入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

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内(第 8(XXX工)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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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二届会议都审议了保护智利境内人权的问题，

每次都对该国境内人权继续受到侵害深表不安，并请人权委员会再次延长特设工作

组的任务期限，使它能够继续其调查工作并向大会和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第 3448

(XXX) 、 31/124 和 31/118 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第三十二届、第三十三届

和第三十四届会议上延长了特设工作组的任院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 了特设工作组的报告 (A/33/331) 和秘书长的报告

( A/33/293 )、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编写的研究报告

( E/CN. 4/Su b. 2/412 和 Corr.l) 和智利当局提交的意见和文件 (A/C.3/

33/7 ) ，除了别的以外，对智利境内仍然经常发生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继续表示

忿慨; 对智利当局对于许多人由于政治原因而失踪的情况，拒绝承担责任或提出

解释，并对提请智利当局注意的案件，拒绝进行充分调查，特别表示关切和忿'慨;再度

吁请智利当局立即恢复和保障基本人权和基本自由，并充分尊重智利签署的有关国噜

际文书，并对国际社会所表示的关切特加注意; 请人权委员会继续密切注意智利

局势并为此目的同特设工作组主席协商，从工作组现有成员中选任一名智利境内人

权情况特别报告员，向人权委员会和大会提出报告(第 33/175 号决议)。 在同

一届会议上，大会设立了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负责收取捐款，并通过已有的援助

渠道，向智利境内被拘禁或监禁、被迫离国的人士以及他们的亲属，提供人道主义、

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第 33/174 号决议) ; 喜见特设工作组能够前往智利就

地调查;并促请人权委员会有鉴于其今后的行动，在处理人权不断遭受严重侵犯的

现象时，注意到特设工作组的经验的重要性(第 33/176 号决议人

人权委员会一九七九年第三十五届会议除了剔的以外，决定对智利的情况继续

给予密切的注意，并为此目的，按照大会第 33/175 号决议，授权其主席指派阿布

杜拉耶·迪埃耶先生为智利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他根据人权委员会第8(X双月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与智利当局接触，调查智利目前的人权情况，并向人权委员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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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届会议和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人权委员会第 1 1 ( XXXV )号决

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核可了人权委员会的决定，指派阿布

杜拉耶·迪埃耶先生为智利人权情况的特别报告员，并指派费利克斯·埃马科拉先

生和瓦利德·萨迪先生以个人专家的身分，研究智利境内失踪人士下落的问题;请

秘书长向报告员和被指派研究失踪人士下落问题的专家提供他们工作需要的一切援

助;并要求大会为执行人权委员会通过的第 II{XXXV) 号决议作出安排，提供充

分的财政资沉和工作人员(第 1979/4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秘书长按照第 33/174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白)秘书长按照第 33/175 号决议转送特别报告员提出的关于智利境内人权

现况的报告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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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院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由大会依照《宪章》第十五条第二项的规定加

以审查。国际法院的报告根据议事规则第十三条(乙)款的规定，列入大会临时议程。

国际法院的第一份年度报告，在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出。

大会通常是注意到国际法院的报告，不加讨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1:J 注意到国际法院一九七七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七八年七月

三十一目的报告{第33/428号决定)。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国际法院的报告所述期间是一九七八年八月一日至一九七

九年七月三十一日;这个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4 号 (ν'34/4 )印发。

14 •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关系协定》由原子能机构大会在一九五七年十月二

十三日通过"，并由联合国大会在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第 1145(XlI)号决议，

附件)通过。 依照该协定第一条的规定，联合国承认原子能机构由于它的政府间

性质和国际职责，应依本身的规约，在该协定所规定与联合国的合作关系上，成为

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

依照该协定第三条的规定，原子能机构向大会提送关于工作情形的年度报告。

此外，在需要时.它可向安全理事会提送报告;并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联合国其

他机关主管的问题，向它们分别提送报告。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3)的参考资料:

(叫 国际法院的报告:补编第 4 号( A./33/马) ; 

(b) 第 33/428号决定;

(c) 全体会议: A./33./pv. 87 0 

t4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二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18 J 1V'3713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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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请所有国家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根据该机构的规约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种种努

力;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加强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方面的活动，并促请各会

员国增加自愿捐款，以邦助该机构达成此项目标;有兴趣地注意到国际原子能机构

意图召开类似一九七七年五月在萨尔茨堡举行的关于核动力及其燃料循环的另一次

主要国际会议，请该机构铭记着大会第 3乙/50 号决议，考虑扩大会议范围，包括

审议促进和平利用核能以从事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国际合作措施;请国际原子能机柏彻底、迅速和公平地审议增加理事会内非洲、

中东和南亚地区代表名额的提案，以便早日作出决定(第 33/3 号决议)。在同届

会议上，大会除其他外，请所有国家继续考虑在适当阶段由联合国系统主持召开一

次或若干次国际会议，旨在按照大会第3乌/50 号决议的目标，促进和平使用核能

的国际合作;请秘书长促请所有国家将其对这样一种会议的观点、意见和建议通知

他，并请他就此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叫原子能机构一九七八年的报告。

(问 秘书长依照第33/4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在大会发言时，

将说明这份报告印发以后所发生的其他重大事项。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4)的参考资料:

(a)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A,/3 3/l 45; 

(时秘书长的报告 : A/33./332; 

(C) 决议草案: A/3 3/L . 5/Re v • 2"ι/33/L. 6./Rev .1; 

(d) 第 33/包和 33/4 号决议;

(e) 全体会议: A/33/pV. 41 和 420



∞
e
m
N
 

F/e 
h

『

n
e

咐
创
问

15 .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a) 选举安全理事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囡

(b) 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十八个理事国

选举安全理事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

依照修正后的《宪章》第二十三条的规定16，安全理事会由五个常任理事国(中

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和大会选出的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组成，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在第 1991A

(xvm) 号决议里，大会决定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应依下列名额选出:

(a) 非洲和亚洲国家中选出五国;

(问东欧国家中选出一国;

(c) 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两国;

(句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两国。

安全理事会现在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孟加拉国锋气玻利维亚气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加蓬骨、牙买加骨气

科威特棒、尼日利亚飞挪威骨气葡萄牙棒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赞比亚骨气

备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17 选出安全理事会五个非常任理事国{第 33/3 1 0-号决定L

" 大会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目通过一项修正案(第 1991A(XVm)号决议)，

将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的数目自六国增为十国。这项修正案已于一九六五
年八月三十一日生仇

刊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5)的参考资料:

(叫第 33/3 10号决定;

(b) 全体会议: A/33/'Pv. 50 和 51 0



∞
e
6
 

吁
，
由S
R
J

Ife k-ane 
山m
m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玻利维亚、捷克斯洛伐克、如

毒、科威特和尼日利亚。 依照议事规则第一四四条的规定，任满的理事国不得连

选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举行，并且不采用提名办

法。依照议事规则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安全理事会的非常任理事国应以三分之二多

数票当选。

安全理事会历届非常任理事国的名单列在附件四。

选举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十八个理事国

依照修正后的《宪章》第六十一条的规定18，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由大会选出的五十

四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b 按照大会第 2847(XXV工)号决议，经社理事会的理事

国应依照下列名额选出:

(叫非洲国家中选出十四国;

(问亚洲国家中选出十一国;

(c) 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十国;

(d)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十三国;

( e) 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选出六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现在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带普棒、阿根廷骨气巴巴多斯"飞巴西善骨气中非帝国骨气中国骨气

18 大会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七日通过一项修正案(第 1991B(XV玛号决议)，

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理事国的数目自十八国增为二十七国，这项修正案于一九

六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生效;大会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日通过一项修正案(第

2847(XXV工)号决议)，将经社理事会理事国的数目增为五十四固，这项修正

案子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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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飞塞浦路斯普骨气多米尼加共和国岳飞厄瓜多尔蕃骨气芬兰骨气法

国锋骨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警备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锋岳飞加纳警备飞匈牙利备f

印度骨气印度尼西亚蕃骨气伊朗\伊拉克铸、爱尔兰警备骨、意大利\牙买

加\日本骨气莱索托备气马耳他骨气毛里塔尼亚\墨西哥飞摩洛哥?警

荷兰飞新西兰\巴基斯坦费?菲律宾飞波兰\罗马尼亚铃飞卢旺达飞

塞内加尔铸川、索马里铸、西班牙骨铸锋苏丹棒、瑞典备气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骨气土耳其铸骨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飞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普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骨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

合王国骨气喀麦隆联合共和国锋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锋气美利坚合众国飞

上沃尔特飞委内瑞拉"飞赞比亚"飞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警铸锋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选出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十八个理事国(第 33/311号决

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

哥伦比亚、伊朗、伊拉克、意大利、牙买加、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荷兰、新

西兰、 菲律宾、波兰、卢旺达、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乌克兰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 依照议事规则第一四六

条的规定，任满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6)的参考资料:

(a) 第 33/311号决定;

(b) 全体，会议: A/3 3/pV. 43 、 50 和 5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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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举行，并且不采用提名办

法。依照议事规则第八十三条的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理事国应以三分之二多

数票当选。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历届理事国的名单列在附件五。

16 .选举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叫选举工业发展理事会十五个理事国

(b) 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十九个理事国

(c) 选举世界粮食理事会十二个理事国

(创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

(e) 选举联合国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

(到选举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

(副选举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十九个成员

选举工业发展理事会十五个理事国

依照大会第 2152(XX工)号决议第二节第 3 段的规定，工业发展理事会(参看

项目 57)由大会在联合国会员国、各专门机构成员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中选出四

十五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工发理事会理事国应依照该决议第 4 段和附件里

规定的名额选出。20

工发理事会现由下列国家组成:

阿根廷棒、澳大利亚铸铸飞奥地利棒、比利时飞巴西铸气保加利亚骨气布隆

迪铸铸气乍得\中国警备气民主也门川、芬兰铸、法国锋气德意志民主共和

国备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铸骨气危地马拉警备飞匈牙利\印度骨气伊拉克镰f 骨

意大利籍、日本骨气肯尼亚飞马来西亚警备飞马耳他铸铸飞墨西哥棒骨气荷

兰警备、尼日利亚骨棒气挪威铸飞巴基斯坦铸飞巴拿马锋骨气秘鲁骨气菲律宾?

20 第三十三届会议曾经修订该附件(第 33/7 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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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铸骨气塞拉利昂骨气苏丹骨、斯威士兰骨、瑞士飞太国\多哥骨骨气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棒、突尼斯铸飞土耳其骨骨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气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气美利坚合众国锋:

备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警备铸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21选出工发理事会十五个理事国(第 33./3 13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抢乍

得、芬兰、匈牙利、意大利、肯尼亚、苏丹、斯威士兰、瑞士、太国、特立尼达和

多巴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依照第 2152(XX工)

号决议第二节第 5 段的规定，工发理事会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举行，并且不采用提名办

法。工发理事会的理事国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选举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十九个理事国

依照大会第 2997 (XXYJI)号决议第一节第 1 段的规定，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

会(参看项目 60)由大会依照下列名额，选出五十八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a) 非洲国家中选出十六国;

(b) 亚洲国家中选出十三国;

(c) 东欧国家中选出六国;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8)的参考资料:

(a) 第 33./3 13号决定;

(时全体会议: A/33/P Y. 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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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十国;

(e)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十三国。

环境规划理事会现在由下列国家组成:

阿尔及利亚铸骨、阿根廷飞澳大利亚警备气奥地利骨气孟加拉国?博茨瓦纳气警备

巴西骨气保加利亚飞布隆迪锋骨气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气加

拿大备、乍得棒、中国\哥伦比亚铸气丹麦骨气法国 1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锵f 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川、加纳飞危地马拉骨、几内亚蕃骨气印度警备飞印度尼

西亚飞伊朗骨气伊拉克骨骨气意犬利川气象牙海岸飞牙买加备、日本?

肯尼亚骨气科威特警骨气利比里亚替警备、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锋骨、马拉维骨骨气

马来西亚骨气墨西哥铸骨气荷兰骨气挪威棒、巴基斯坦川、巴拿马川气菲律

宾飞罗马尼亚铸气塞内加尔棒、西班牙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飞太国气"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气突尼斯备气土耳其川飞乌干达备铸气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川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飞

美利坚合众国锋气乌拉圭备骨气委内瑞拉骨气南斯拉夫备和扎伊尔锋飞

铸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铸骨每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22选出环境规划理事会二十个理事国(第 33/323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阿根廷、孟加拉国、保加利亚、

加拿大、乍得、中国、法国、加纳、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牙买加、

22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9)的参考资料:

(叫第 33/323号决定;

(切全体会议: A/33/p v . 85 和 9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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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菲律宾、塞内加尔、西班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南斯拉夫。 环境规划理事会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依照议事规则第九十二条的规定，选举以无记名投票举行，并且不采用提名办

法。环境规划理事会的理事国以简单多数票当选。

选举世界粮食理事会十二个理事国

依照大会第3348(XX工X) 号决议第 8 段的规定，世界粮食理事会(参看项目

61)由大会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提议，顾到均衡的地域代表性，选出三十六个

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世界粮食理事会现在由下列国家组成:

澳大利亚气博茨瓦纳"气加拿大普椿气哥伦比亚"飞古巴\丹麦警备、埃塞

俄比亚警备飞法国棒、加蓬铸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锋气危地马拉\印度警气

伊朗骨气伊拉克"气意大利备气象牙海岸警、牙买加骨、日本棒飞利比里亚棒骨气

马达加斯加飞马拉维棒飞墨西哥警备气摩洛哥骨气荷兰骨气尼日利亚气巴基

斯坦飞菲律宾飞波兰棒、斯里兰卡锋气太国锋骨气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锋 "4美利坚合众国错?

委内瑞拉普骨、南斯拉夫普普备。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铸棒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选出世界粮食理事会十二个理事国(第3也/314号决定) 0 

n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0)的参考资料:

(叫第 33/3 14'号决定;

(切全体会议:A/33/啊。 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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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

澳大利亚、古巴、法国、危地马拉、象牙海岸、牙买加、马达加斯加、尼日利

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依照第3348(XX工X)

号决议第 8 段的规定，世界粮食理事会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选举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

依照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任务规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2008(LX) 号决议，

附件)第 7 段，委员会由二十一个成员组底 成员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名，由

大会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依照下列名额选出，任期三年:

(时非洲国家中选出五国;

(b) 亚洲国家中选出四国;

(c) 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四国;

(句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选出三国;

(e)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五国。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现在由下列国家组成:

阿根廷飞比利时"气巴西铸气布隆迪骨气哥伦比亚棒、法国棒、加纳警备、

印度铸气印度尼西亚骨气目本铸棒、肯尼亚锋气挪威蕃川、巴基斯坦棒善飞罗马

尼亚骨备气乌干达飞苏丹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骨棒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飞美利坚合众国锋和南斯拉夫γ 铸

锋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 一九八0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任满。

带棒锋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目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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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H选出方案和协调委员会七个成员(第 33/3 15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阿根廷、哥伦比亚、法国、苏

丹、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利坚合众国。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

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选举联合国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

依照联合国特别基金条款(第3356(XX工 X) 号决议，第 1 段)第三条第 1 款

和第 2 款的规定，特别基金理事会(参看项目 62 )由大会特别考虑到可能的援助国

和受援国之间所需的平衡代表权，从联合国会员国和专门机构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

成员当中选出三十六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选出特别基金理事会十一个理事国，以接替一九七六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任满的十二个理事国当中的十一个理事国，并协议第十二个理事国由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出(第 31/313号决定)。

犬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选出特别基金理事会六个理事国，以接替一九七七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任满的十二个理事国当中的六个理事国，并协议其他六个理事国由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选出(第3乙/3 23号决定)。

根据上述情况，目前还有七个席位待补。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时飞特别基金理事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H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2)的参考资料:

(叫秘书长的说明: A/33/236/'.R. ev.l; 

(协第 33/3 15号决定;

(C) 全体会议: A/33/P V. 85 0 

n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1)的参考资料:

(a) 第 33/3 21号决定;

(切全体会议: A/33/P V -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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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督机、贝宁蕃骨气中非帝国川膏、哥斯达黎加锋、捷克斯洛伐克?带

厄瓜多尔警备、斐济川、法国飞格林纳达骨气圭亚那飞伊朗警备、日本费、马

达加斯加骨气马里骨气尼泊尔\荷兰警备、挪威膏、巴基斯坦\巴拉圭?警

索马里飞斯里兰卡普川、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骨气喀麦隆联合共和

国藩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棒、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蕃飞上沃

尔特飞委内瑞拉备和南斯拉夫锋飞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普警备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所以，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本来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哥斯达黎加、法国、圭

亚那、日本、尼泊尔、挪威、巴基斯坦、索马里、苏丹、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

盟 委内瑞拉、上沃尔特。 除此以外，大会还要选出上面所说待补的七个理事国。

但是大会决定，在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参看项目 62)以前，暂由大会执

行特别基金理事会的任务，因此没有必要选举特别基金理事会的理事国(第33./321

号决定)。

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的选举将按照大会对项目 62

所作的决定进行。

选举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

依照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章程(第31/1 77号决议，附件)第四条

的规定，特别基金理事会(参看项目 59 (h)和 (j) )由大会从联合国会员国或专门机

构或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当中选出二十六个理事国组成，任期三年。 大会在选

举这些国家时，应特别顾及受益的发展中内陆国家及其过境邻国方面和可能捐款的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方面，必须有平衡的代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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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在召开第二期会议审议项目 66 时，选举特别基金理事

会的理事国，如不召开第二期会议，则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举(第 31/429B 号

决定)。

一九七七年五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决定不着手选举特别基金

理事会的理事国，而将这个问题交还给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处理(第 243(LXTI)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一届第二期会议决定把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的选举推迟到第三十

二届会议举行(第 31/431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把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的选举推迟到第三十三届会

议举行(第 3 2/3 26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26决定把特别基金理事会理事国的选举推迟到第三十四届

会议举行，原因是在理事会理事国的地域分配方面尚未达成协议，各区域集团也尚

未提出候选名单(第 33/3 1 传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选举特别基金理事会的全部理事国。依照特别基金章程

第四条第2 款的规定，理事会的理事国可以连选连任。

选举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十九个成员

大会第 2205(XX工)号决议第二节第 1 段已按大会第 3108(XXVm) 号决议

第 8 段修改，依照这段的规定，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参看议程项目 110) 由

大会选举 36 个国家组成，任期六年。 在选举委员会的成员时，大会必须遵守下

列名额分配办法:

2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3)的参考资料:

(a) 第 33/3 16号决定;

(切全体会议: A/3 3/pv. 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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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非洲国家中选出九国;

(时亚洲国家中选出七国;

(C) 东欧国家中选出五国;

(句拉丁美洲国家中选出六国;

(e) 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中选出九国。

此外，第2205(XXI)号决议还规定，大会应同时妥为顾到世界各主要经济制

度和法律制度，以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有适当代表参加。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现在由下列国家组成:

阿根廷骨、澳大利亚骨气奥地利骨气巴巴多斯棒、比利时\巴西\保加利

亚飞布隆迪骨气智利椿气哥伦比亚铸气塞浦路斯棒、捷克斯洛伐克气埃及?

芬兰锋飞法国藩气加蓬棒、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骨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气加纳飞骨

希腊\匈牙利\印度飞印度尼西亚骨气日本铸气肯尼亚骨、墨西哥替λ

日利亚警备、菲律宾飞塞拉利昂飞新加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气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骨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飞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锋、扎伊尔藩。

每于委员会一九八0年经常年会开幕前一天任满o

警备于委员会一九八三年经常年会开幕前一天任满。

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 27选出委员会十七个成员(第 31/31 0-号决定)。

的 第三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 24)的参考资料:

(叫第 31../.3 10号决定;

(b) 全体会议: A/.3 1/PV. 9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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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要改选国家接替下列各国:阿根廷、巴巴多斯、比利时、

巴西、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加蓬、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匈

牙利、印度、肯尼亚、墨西哥、菲律宾、塞拉利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美利坚

合众国、扎伊尔。 依照第2205(XX工)号决议第二节第 5 段的规定s 国际贸易法

委员会的成员可以连选连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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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任命各附属机构成员以补空缺:

(a) 任命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五个成员

(时 任命会费委员会六个成员

(c) 任命审计委员会一个成员

(d) 认可投资委员会三个成员的任命

(e) 任命联合国行政法庭三个法官

(到 任命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和三个候补成员

也) 任命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商委员会成员

但) 任命和平观察委员会成员.

任命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五个成员

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由大会设立〔第 1 4 在)号决议) ，备

供大会咨询，并就联合国予算和有关事项以及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行政

予算向大会提出建议。 关于委员会的任命、组成和职务的规定，详见议事规则第

一五五条至第一五七条。

咨询委员会现任十六个成员如下:

安杰伊·阿布拉谢扶斯基先生(波兰)骨

明石康先生(日本)骨错

哈米德·阿拉比·胡德里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骨骨骨

卢西奥·加西亚·德尔索拉尔先生(阿根廷)骨铸备

安瓦尔·卡马勒先生(巴基斯坦)铸

姆塞尔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普

蒂埃巴·瓦塔拉先生(象牙海岸)骨

瓦连京·克谢诺方托维奇·帕拉马尔丘克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沪"

乔治·萨德勒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锋警备

居伊·斯卡拉贝尔先生(法国)备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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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施密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骨备镰

迈克尔·斯图尔特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骨

穆尔特扎·塔利埃赫先生(伊朗)铮普

唐建文先生(中国)骨备

克里斯托夫·托马斯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备

诺曼·威廉斯先生(巴拿马)骨骨

"骨'串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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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任命了咨询委员会六个成员(第 33/306A 和 B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必须任命人选，填补阿布拉谢扶斯基先生、卡拉勒先生、

姆塞尔先生、瓦塔拉先生和托马斯先生任满后的空缺. 大会将会收到秘书长提出

的一份说明( A/34/261). 

任命会费委员会六个成员

会费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由大会设立(第 1 4 (工)号决议) ，就宪章第十七条第

二项所规定由各会员国分担本组织费用一事(参看项目 104) ，向大会提供意见.

关于委员会的任命、组成和职务的规定，详见议事规则第一五八条至一六0条.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09(a))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33/121;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ν33/321和 Ad d. 1; 

(c) 第 33/306A 和 B 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岛匀3/SR• 15 和 75;

(e) 全体会议: A/33/P飞 44 和 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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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

警备

委员会现任十八个成员如下:

阿卡杜勒·哈米德·阿卡杜勒一加尼先生(埃及)‘警

阿姆贾德·阿里先生(巴基斯坦)骨铸骨

德尼·博夏尔先生(法国)骨警备

阿纳托里·谢苗诺维奇·契斯蒂亚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骨

马科·安东尼奥·科比拉斯·埃斯特拉达先生(墨西哥)铸警备

塔利布·谢比卡先生(伊拉克)骨

莱昂斯奥·弗尔兰德斯·马罗托先生(西班牙)棒备

卡洛斯·莫雷拉·加西亚先生(巴西)警备

巴德博·奥拉戴因德·乔治先生(尼日利亚)铸

理查德·亨尼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替

贾费特·基蒂先生(肯尼亚)骨骨

维尔弗雷德·科施奥雷克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骨

安格斯·马西森(加拿大)铸铸

阿蒂略·诺维托·莫尔托尼先生(阿根廷)骨带

德拉戈斯·瑟巴内斯库先生(罗马尼亚)备

激崎胜见先生(日本)铸

尤西米奥斯·斯托福罗普洛斯先生(希腊)蕃

宋新中先生(中国)警备锋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4串铃'串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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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29任命了委员会七个成员(第 33/307A 和 B号决定 )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必须任命人选，填补谢比卡先生、乔治先生、亨尼斯先生、

瑟巴内斯库先生、 j赖崎先生和斯托福罗普洛斯先生满任后的空缺。 大会将会收到

秘书长提出的一份说明 (ν34/262 )0 

任命审计委员会一个成员

审计委员会于一九四六年由大会设立(第 7 4{工)号决议 J ，负责向大会递送财

务报表和决算(参看项目 9 7 ) 0 委员会的成员是以会员国审计长(或同等官阶

的官员)的资格，而不是凭个人资格接受任命的.

委员会现任三个成员如下:

孟加拉国审计长骨普

加拿大审计长骨

加纳审计长铸骨备

'昏铸铸

一九八0年六月三十日任满。

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日任满.

一九八二年六月三十日任满.

'串

'串普

29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0gb) )的参考资料:

(a)秘书长的说明: A/33/12 2; 

(b)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22 和 Add. 1; 

(c)第 33/307A 和 B 号决定;

(d)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月R. 15 和 53;

(e)全体会议: A/33/PV. 44 和 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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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任命了委员会一名成员(第 33/308号决定)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必须任命人选，填补加拿大审计长任满后的空缺. 大会

将收到秘书长提出的一份说明 (ν~4/263).

认可投资委员会三个成员的任命

投资委员会于一九四七年由大会设立(第 155( 工工)号决议) ，就联合国合办

工作人员养恤基金(参看项目 107) 和其他联合国基金的资产的投资问题，向秘书长

提出意见.

委员会现任九个成员如下:

小曼宁·布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铮.

阿洛伊西奥·德安德拉德·法里亚先生(巴西)骨

让·居约先生(法国) * * * 
哈姆萨·米尔甘尼先生(苏丹) *骨

戴维蒙塔古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骨骨

尼赫鲁先生(印度)‘

伊夫·奥尔特拉马雷先生(瑞士)骨骨

斯坦尼斯瓦夫·拉奇科夫斯基先生(波兰)‘

夹户寿雄先生(日本)‘骨骨

'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骨普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 09(c)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33/123;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23; 
(c) 第 33/308-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信民 11;

( e) 全体会议: A/33/PV.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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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认可了秘书长任命的委员会三名成员(第 33/31 8-号决

定}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须认可秘书长任命的三名成员，填补法里亚先生、尼赫

鲁先生和拉奇科夫斯基先生任满后的空缺. 大会将会收到秘书长提出的一份说明

( A/3今1'264 ) 0 

任命联合国行政法庭三个法官

联合国行政法庭于一九四九年由大会设立(第 351A( 工V} 号决议) ，负责审

理和裁判联合国和某些专门机关工作人员所提出的指控不履行任用契约的申诉.

法庭现任七位法官如下:

保罗·巴斯蒂夫人{法国)骨

弗朗西斯科·福特泽先生(乌拉圭) *骨'

穆图阿勒·齐坎希先生(扎伊尔)骨

弗朗西斯·普林顿先生(美利坚合众国)骨骨

罗杰·本瑟姆·史蒂文斯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铸骨

恩德雷·乌斯托尔先生(匈牙利)骨

文凯太雷曼先生(印度)骨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4昏

*铸

骨骨'串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I09(d)}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33/124;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24; 

(c) 第 33/318号决定;

但)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月孔 5 9;

(e) 全体会议: A/33/创 8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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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2任命了行政法庭两个法官(第 33/309号决定)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必须任命法官，填补巴斯蒂夫人、齐坎希先生和文凯太雷

曼先生任满后的空缺. 大会将会收到秘书长提出的一份说明( A/3 4./265 ) 0 

任命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的三个成员和三个候补成员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于一九四八年由大会设立〔第 248{ 口工)号决说，

负责处理与联合国有关的养恤金管理问题(参看项目 107) 0 该委员会由大会选出

三名成员、秘书长任命三名成员和参与人选出三名成员组成. 大会、秘书长和参

与人各选出或任命三名候补成员. 大会选出的现任成员和候补成员如下:

成员

埃内斯托·加里多先生(菲律宾)

马里奥·马约利先生(意大利)

迈克尔·奥凯约先生(肯尼亚)

候补成员

索尔·库特纳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奥古斯特·马尔邦先生(印度尼西亚)

鲁道夫·施密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他们的任期均为三年，将于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任满-

'2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09(e))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儿/33/125;

(b) 第五届委员会的报告:A/33/325;

(c) 第 33/309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月民 20 ; 

(e) 全体会议:ν33/P飞 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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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六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任命了上述成员和候补成员(第 3V201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必须任命人选，填补加里多先生、马约利先生、奥凯约先

生、库特纳先生、马尔邦先生和施密特先生满任后的空缺. 大会将会收到秘书长

提出的一份说明( A/34/266) 0 

任命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商委员会成员

大会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决定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其第 1850(LV工)号

决议中规定设立的国际妇女年自愿基金延长，以便包括妇女十年的期间在内.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主席在适当顾及区域分配的原则下，首先选定五个会

员国，任期三年，由这些会员国各任命代表一人出席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商

委员会(第 3ν13拷决议) 0 

" 第三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 101 (g) )的参考资料:

(叫秘书长的说明: A/31/133;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1/317; 

(c) 第 31/201号决议;

(d)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1月R. 57; 

(e) 全体会议: A/31/PV. 107 0 

"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34 号>> ( A/I0034)，第 105

页，项目 75 和 76 0 

" 第三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 75) 的参考资料: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1/407; 

(b) 秘书长的说明: A/31/477; 

(c) 第 3V133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会议: A/C. 3/31_/S R. 67 至 77;

(e) 全体会议: A/3 l/P飞 10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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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委员会现在由下列国家组成: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牙买加、尼日利亚、菲律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

因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须改选协商委员会的成员.

任命和平观察委员会成员

一九五0年，大会第五届会议设立了由 1 4 个会员国组成的和平观察委员会

(第 377A(V)号决议，第 3 段} 0 委员会成员任期两年. 自一九五0年以来，

大会定期延长委员会的任期.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6决定再延长和平观察委员会任期届满的 1 2个成员的任

期，继续担任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的成员 o (第 3 2/324'号决定)

委员会现在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洪都拉斯、印度、以色列、新西兰、巴基斯坦、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

乌拉圭.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会收到秘书长提出的一份说明.

"6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2 3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3己/221;

(b) 第 3乌/324号决定;

(c) 全体会议: A/3乌/'p v. 10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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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5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在第十六届会议设立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由十七个成员组成，并请该委员会审查大会第 1514(XV) 号决议所载《宣言》的执

行情况，并就实施《宣言》的进展和程度提出意见和建议(第 1654(XV工)号决议人

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将特别委员会扩大，增添了七个成员，还请特别委员会继续

寻求最适当的方法和途径，在一切尚未达成独立的领土内迅速全部实施《宣言>> (第

1810(XV工工)号决议人 大会同一届会议请特别委员会斟酌情形，执行给予西南

非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任务(第 1805(XV工工)号决议) J 并决定解散西南非问题特

别委员会(第 1806(XV工工)号决议人

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决定解散非自治领土情报审查委员会，并请特别委员会研究

根据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规定向秘书长递送的情报〔见项目 93 ) J 在审查关

于《宣言》在每一个非自治领土内实施的情形时，充分考虑到这种情报，并在它认

为必要时，进行任何特别研究和编制任何特别报告(第 1970(XV口工)号决议人

大会在同一届会议及其后每一届会议上，在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之后，都

通过决议延长委员会的任期.

特别委员会现在由下列二十四个会员国组成:

阿富汗、澳大利亚、保加利亚、智利、中国、刚呆、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

塞俄比亚、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象牙海岸、马里、塞拉

利昂、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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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3/23 和 Add. 1-9) 

之后，核可了这一报告，除了别的之外，并要求特别委员会继续寻求适当途径，在

所有尚未达成独立的领土内，立即充分实施大会第 1514(XV) 号决议，尤须拟订

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形态的明确提案，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44 号决议)。 在那一届会议上，大会还要求继续采取具体措施，广泛而且

不断地宣扬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方面的工作(第 33/45 号决议人 大会还审议了

新赫布里底问题(第 33/30 号决议) ，西撒哈拉问题(第 33/31A和 B 号决议) , 

美属萨摩亚问题(第33/32'号J刻划，关岛i明(第'33/33号决议)美属你京群岛(第33/34号

朔式)百表大英属做可京群岛蒙特塞制制镜斯和凯科斯群岛和凯曼群岛问题(第 33/35

号决议) ，伯利兹问题(第 33/36 号决议) ，直布罗陀问题(第 33/408号决定) , 

n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4)的参考资料: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A/33/23 和 Add. 1一9 ，将作为补编第 23号(A/

33/23/R ev. 1) 印发;

(b)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 A/33/460 和 Corr. 1; 参看 A/33/408， A/33/ 

440, A/33/448, A/33/449, A/33/452, A/33/455, A/33/456 

和 A/33/459 0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90; 

(d) 决议草案 : A/33/L. 16 和 Add. 1, A/33/L. 17 和 Ad d. 1; 参看决议

草案 A/33/L. 13 和 Add. 1, A/33/L. 14 和 Add. 1 , A/33/L. 15 

和 Add. 1 0 

(e) 第 33/30 至 33/36 号 33/44 和 33/45 号决议，第 33/408至 33/

414号决定;参看第 33/37、 33/38 A 和 B 号、 33/39 至 33/43 号和

33/182 A 至 C 号决议和第 33/407 号决定;

(f) 第四委员会会议: A/C. t/33/SR. 20-33; 

(g)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SR. 58 ; 

(h) 全体会议 : A/33.斤V.81 和 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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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劳问题(第 33/409-号决定) ;圣赫勒那问题(第 33/410号决定)以及科科

斯(基林)群岛问题(第 33/411号决定) J 并将文莱问题(第 33/412'号决定)、

皮特凯恩问题和福克兰群岛(马尔维那群岛)问题和吉尔伯特群岛l瑕~(第33/413号

决定)、以及安提瓜、圣基茨一尼维斯一安圭拉、圣卢西亚及圣文森特问题(第 33/

414号决定)推迟到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 依照大会以前所作的决定(第 3280

(XX工 X)号决议第 6 段和第 3412(XXX)号决议第 7 段) J 得到非洲统一组织承

认的各非洲殖民地领土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继续以观察员资格，参加第四委员会与

他们本国有关的讨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4/23 和增编，以后将作为补编第 2 3 号 (A/3也/

23/但ev. 1 )印发;

(b) 秘书长根据第 33/31A 和 B 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关于西撒哈拉问题的报告。

此外，在本项目下已分发了下列文件:

(a) 阿根廷的来信: A/34/65; 

(b) 联合王国的来信: A/34/66, A/34/9 8 ; 

但) 法国和联合王国的来信: A/34/103; 

(d) 苏联的来信: A/34/109-S/13147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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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必须特别按照《宪章》第四条、安全理事会

暂行议事规则第五十八至六十条和大会议事规则第一百三十四至一百二十八条的规

定处理.

按照《宪章》第四条第二项的规定，接纳新会员国，将由大会经过安全理事会

的推荐以决议实行. 按照大会议事规则第八十三条的规定，接纳新会员国必须经

过三分之二的多数表决.

附件六是会员国的名单，指明各会员国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年份.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8 接纳了所罗门群岛(第33/1号决议)和多米尼加(第

33/107 号决议)加入联合国，使会员国总数达到一百五十一国.

截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在这一议程项目下未分发任何文件

'8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5) 的参考资料.

(a) 入会申请书:

H 所罗门群岛: A/33/202-8/1280 1; 

口多米尼加:々1'3 3/404-8/12942;

(时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所罗门群岛:ν'3 3/207;

口多米尼加:ν33A42;

(c) 决议草案:

←)所罗门群岛:人/33/L.l 和 Add.l.

臼多米尼加:々"'3 3/L .34 和 Ad d • 1. 
(d) 第 33/1 和 33/107 号决议;

(e) 全体会议:‘々包3βV.l 和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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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应扎伊尔的请求 {A/9 199}，第一次审议了这个项目.

大会在该届命议上，确认由一个国家将艺术品、纪念碑、博物馆珍藏、物品、手稿、

和文献迅速无酬地归还原主国家，是对所造成的损失作出公平补偿，其目的是为了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承认由于殖民统治或占领外国领土而取得此种珍贵文物的国家

在这方面负有特别义务;要求所有有关国家禁止没收仍在殖民或外国统治下的领土

内的艺术品;请秘书长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各会员国

协商，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这方面所获进展的报告(第 3187(XXV工工工)号决

议} •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重申了第 3187{XXV工工工)号决议的各项主要规定;要求

所有有关国家保护和护卫仍在它们统治下的领土的艺术品;请各会员国批准教科文

组织大会一九七0年通过的《禁止和防止文物非法进口、出口和转移主权措施公

约>> ，~ ;并请秘书长同教科文组织和各会员国协商，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

报告(第 3391 {XXX}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40又请全体会员国签署和批准上述公约，以及采取一切必

要步骤，阻止任何其他国家的艺术品在其境内非法买卖;确认将艺术品归还原主国

家，是朝向加强国际合作并保存和发扬文化价值迈进的一步;并决定把本项目列入

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以便检查所取得的进展，特别是教科文组织在这方面

采取的行动(第 32/18 号决议) • 

"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大会第十六届会议记录》第一卷， ~决议》

第 135卢 141 段.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26)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毛/'32/203

(b) 决议草案: A/3乙/J1 18/R e飞 2

(c) 第 32/18 号决议

(d) 全体会议: A/32 /'P V 65 和 66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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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

2L 塞浦路斯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自一九六三年以来，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直在处理因希族塞人

同土族塞人两社区发生冲突而引起并牵连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种种有关塞浦路斯的

问题.

一九六四年，安全理事会设立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 , 

进行调订努力，促使这个问题达成协议的解决办法〔第 186(1964)号决议) .联

塞部队最初设立时的任务期限为三个月，后经安理会延长，上次延长六个月，延至

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五日(第 443(1978)号决议) • 秘书长向安理会提出的报告

说明联塞部队的编制和活动情形，这种报告通常在任务期限届满前分发，如岛上有

特殊的事态发展也会分发这类报告. 关于联合国在塞浦路斯行动的最近一次经常

报告已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分发( S/12946 和 Ad气 1 ). 

随着一九七四年事态的发展，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上提出除其他事项外，要

求一切国家尊重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不结盟，而且不对它进

行任何行动和干涉;促请所有外国军队迅速撤出塞浦路斯;嘉许两族的代表，在秘

书长的斡旋下，已在平等基础上建立接触进行谈判，以期自由地达成一个双方都可

接受的政治解决办法;认为所有难民应该安全返回他们的家乡;请秘书长继续向塞

浦路斯所有各部分人民，提供联合国的人道援助;要求各方继续同联塞部队充分合

作;并请秘书长将该决议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第 3212(XX工X)号决议) • 

随后，大会在其第 3395(XXX)号、 31/12号、 3乙/15号决议中重申必须执

行第 3212(XX工X)号决议.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第 365(1974)号决议)赞同了大会第 3212

(XX工X)号决议. 一九七五年，安理会除提出其他事项外，特别请秘书长担负新

的斡旋任务，并为此按照新议定的程序召集各方，且亲自向各方提供服务，以便促

进各方本着相互谅解和克服的精神，在秘书长亲自主持和他的适当指导下，恢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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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安全理事会请秘书长继续担负斡旋任务，并请他向安理会提出报告〔第

370(1975)号、 383(1975)号、 391(1976)号、 401(1976)号、 410 ( 1977 ) 

号、 422(1977)号、 430(1978)号和 443(1978)号决议) • 按照这项任务，

在秘书长主持下两族举行了六个回合的谈判，谈判经过已向安理会报告. 最初三

回合的谈判分别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三日(参看 8/11684)、一九七

五年六月五日至七日(参看 8/11717，第 53 和 66 一 68 段)、和一九七五

年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二日(参看 8/11789)在维也纳举行. 第四回合从一九七

五年九月八日至十日在纽约举行(参看 8/11789/Addo 1 和 2 ).第五回合从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又在维也纳举行(参看8/11993和 8/12093.

第五节和附件一至七) 此外，秘书长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纽

约与双方代表进行协商(参看 8/12222). 一九七七年一月二十七日.代表塞浦

路斯两族的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登克塔什先生，在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参与下，于尼

科西亚举行了高层会议.二月十二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和登克塔什先生在秘书长

的亲自主持下，在尼科西亚举行第二度会晤，并就准则达成协议，为两族提供了谈

判的架构. 一系列新谈判的第一回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至四月七日在维

也纳举行(参看8/12323 ).土族塞人新提议的各主要方面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三日

在维也纳提交给秘书长，秘书长于四月十九日将它们转递给基普里亚努总统，但他

拒绝接受这些提议. 为了达致商定的基础来恢复谈判过程，秘书长继续与双方和

有关政府进行协商. 在这方面已提出了若干建议和提案. 秘书长打算继续进行

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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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重申其全面支持塞浦路斯共和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

整和不结盟，并再次要求订止对该国事务的一切外国干予;要求立即切实执行第

3212(XX工X) 号决议;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后来通过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

项决议;要求所有外国武装部队和外国军事设施立即撤出塞浦路斯;请秘书长继续为

两族代表的谈判进行斡旋;要求尊重所有塞浦路斯人的人权，并制定紧急措施使难

民安全地自愿地返回他们的家乡;要求两族代表在秘书长的主持下，以有意义和建设

性的方式，紧急恢复谈判，以有关各方的全面和建设性的建议为基础，在平等的地

位上自由进行谈判，以期尽早达成基本两族基本合法权利而为彼此所能接受的协议;

促请有关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行动，以免对以和平方式公平持久地解决塞浦

路斯问题的前景，发生不良影响，并促请有关各方在秘书长根据大会和安理会各项

有关决议执行其任务时给予充分合作，并同联塞部队充分合作;建议安理会应审查

其各项有关决议在一定时限内的执行问题，此后如有必要并应按照《联合国宪章》

的规定采取一切适当的、切合实际的措施，以确保联合国关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各项

决议得到执行;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15 号决议人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安全理事会重申第 365(1974)、 367(1975) 号和以后

各项决议，包括第 410(1977)号决议;要求有关各方遵守这些决议，并进行合作，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8)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33/348; 

(b)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3/361 ; 

但) 决议草案: A/.3 S月。 7 和 Add. 1 ; 

但) 第 33/1 5 号决议和第 33/402号决定;

(e) 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 A/SPC/3 3/守飞 24 和 25 ; 

(f) 全体会议: A/33/叫 45 一 4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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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规定的时间内执行这些决议;促请两族代表在秘书长主持下，根据商定的基

础谈判，并考虑到上述各项决议(第 440(1978)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5 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此

外，已在这个项目下分发下列文件:

(a) 塞浦路斯的来信:A734/51-.sl工2987 ， A/34/71-S/13062 , A/34/77-S/13069 , 

A/执/80..-S/13076 ， A/弛199-S/13122 ， A/34/119-S/13工63 和 c。η.1，主/拙/120-

S/13170, A/34/2弛-S/13317;

(b) 土耳其的来信: A/执/57-S/13012 ， A/执/64-S/工3040 ， A/弛/67咱S/13050 ，

A/34/70 S凡3055 ， A/执/7ιS/130饨， A/34/78 S/13070, A/执/79-s/13073 ，

A/34/87..S/13082 , A/34/97 S/13107, A/34/105--S/13工35，豆/341工25 S/13184, 

A/3』/13M/工仰， A/仰16 仇328七， A/执/22叫工3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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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一九五八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

会议于一九六0年在日内瓦举行。

犬会一九七三年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有关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各项

规定，并决定从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开幕之日起，解散和平利用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

床洋底委员会(第3067(XXV工工工)号决议人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一期会议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纽约举行，处理组织方

面的各项问题. 第二期会议以处理实质问题为主，于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日至八

月二十九日在加拉加斯举行。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 (A/9721 ) ，通

过了一些新的规定，特别是核准在日内瓦召开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 (第

3334(XX工X) 号决议人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三期会议于一九七五年三月十七日至五月九目在日内瓦

举行。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 (A/I012 1)，特别核

准在纽约举行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四期会议，又如海洋法会议决定召开第五

期会议也予照准{第3483(XXX)号决议)。

第四期海洋法会议于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五日至五月七日在纽约举行，第五期

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至九月十七日也在纽约举行。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 (A/31/225) , 

核准在纽约召开海洋法会议第六期会议(第31/63 号决议)。 大会同一届会议

还通过了有关非会员国参加海洋法会议分摊费用的决定(第 31/407 号决定)。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第六期会议于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三目至七月十五日在纽

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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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 (A/32/239) ，核

准在目内瓦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第七期会议，并授权海洋法会议，如因会

议工作的进展而认为有必要时，可于该阶段决定按照同秘书长商定的安排，举行更

进一步的会议(第32/194号决议)。

第七期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九日在日内瓦、一九七

八年八月二十一目至九月十五日在纽约举行.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M考虑到海洋法会议向大会提出的要求 (A/33/270 和

c oz-r. 门，核准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二十七日在日内瓦召开第三次联

合国海洋法会议第八期会议，并授权海洋法会议，如因会议工作的进展而认为有所

必要，可于该阶段决定按照与秘书长商定的安排再举行会议(第 33/17 号决议)。

大会同一届会议还决定在一九七九年沿用关于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主席的现有

安排，而且又决定为了使会议主席能够适当执行职责，应认为他具有《联合国特权

及豁兔公约》所规定的联合国官员的地位(第33/405号决定)。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预期不会在这一议程项目下预先分发任何文件。

42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34) 的参考资料:

a) 海洋法会议主席的信: A/33/270 和 Corr. 1; 

b) 决议草案: A/33/L. 3 和 A d d. 1 ;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63; 

d) 第 33/17 号决议和第33/405 号决定;

e)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S~ 25 和 26;

f) 全体会议: A/33/P飞 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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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同非洲统一组织的合作问题，是一九六五年在第二十届大会上首次予以

审议的。 那届大会请秘书长邀请非洲统一组织的行政秘书长以观察员的资格出席

大会的各届会议。大会并请秘书长和非洲统一组织的各有关机关进行商讨，以研究

促进两个组织间合作的方法，并在适当时候向大会提出报告〔第 2011(XX) 号决

议)。

大会也在第二十一届和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审议了这两个组织间合作的问题〔第

2103(XX工)和 2193(XX口)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在审议《南部非

洲宣言>> (第 2505(XXIV) 号决议)时，也曾特别讨论到两个组织间的合作问题，

后来大会又在第二十六届会议上考虑在一个非洲国家首都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的问

题时，审议了这个问题〔第 2863(XXV工)号决议) • 

自第二十六届大会以来，这个问题一直在更广泛的范围下受到审议，即非洲统

一组织与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它机构之间的合作〔第 2962

(XXV 工工)、 3066(XXV工工工)、 3280(XX工X) 、 3412(XXX) 和 31/13 号决

议) 0 

大会在第三f二届会议上除其他事项外，请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同联合

国充分合作，迅速执行《支持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马普托宣言》和《争取津

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解放的行动纲领>> ( A/32/109/Rev. I-S/12344/Rev. 1, 

附件五)以及《拉各斯反对种族隔离行动宣言>> ( A/CONF. 91/9 ) (第 32/19

号决议儿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除了其他事项外，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A/33 

口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 9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33/253 及Corr. 2 ; 
(b) 决议草案: A/33/礼 9/Rev. 2 ; 
(c) 全体会议:A/33/:P飞 52 和 68 ; 
但) 第 33/27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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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及 Corr.2); 深为赞赏地注意到非统组织日益积极地参加联合国和各专门机

构的工作;赞扬非统组织为促进非洲国家间的多边合作和为寻求对国际社会极为重

要的各项非洲问题的解决而继续作出的努力;重申联合国决心与非统组织合作，加

强努力，以消除南部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岐视和种族隔离;确认联合国和各专门

机构应密切支持非统组织的努力，以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霆申联合国决心罔非统组

织密切合作，以期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再次感谢秘书长所作的努力，为非洲各

国组织和发动了特别经济援助方案;并呼吁所有成员国、各区域和国际组织、联合

国系统各组织，对于这些方案给予有利的考虑;请秘书长把国际社会对这些方案的

反应定期通知非统组织，并与非统组织倡议的任何类似方案取得工作上的协调;又

请秘书长以及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确保继续提供充分便利，与非洲统一组织秘书处

提出要求时向其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进一步请秘书长继续加强联合国与非统组织

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行政各级的合作;吁请联合国各机构继续在它们同非洲

有关的所有工作上同非统组织密切联系;重申邀请各专门机构及联合国系统内其它

组织继续并扩大它们同非统组织的合作;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

告.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27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此外，

加纳的来信一封 (A/34/279) 已在本项目下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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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

这个项目是一九七四年应 55 个会员国的请求，列入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议程的

( A/9 742 和 C or r. 1 以及 Ad d_ 1至 4 )。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邀请巴勒斯坦人

民的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全体会议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讨论

〔第 3210(XXIX) 号决议〕。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除其他事项外重申在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

权利，并强调指出，充分尊重和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这些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解决

巴勒斯坦问题不可缺少的条件;确认要在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乎，巴勒斯坦人民

是主要的一方;又确认巴勒斯坦人民有权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使用

一切办法来恢复他们的权利〔第 3236( xx工口号决议〕。 此外，大会还邀请巴

解组织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以及在大会主持下召开的一切国际会议

的会议和工作;并认为巴解组织有权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在联合国其他机构主持下召

开的一切国际会议的会议和工作〔第 3237(XXIX) 号决议〕。

在第三十届会议上，大会要求邀请巴解组织以与其他当事各方同等的地位，参

加在联合国主持有挂行的一切关于中东的工作.讨论和会议;请秘书长将本决议通知中

东和平会议的两主席，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确保邀请巴解组织参加中东和平会议' 

的工作及一切其他和平努力〔第 3375(XXX) 号决议〕。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除其

他事项外.重申第3236(XX工X) 号决议;决定成立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

利委员会，由 20 个会员国组成;请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审议并向大会建议一项

旨在使巴勒斯坦人民行使第3236(XXIX) 号决议第 1 和 2 段中所确认的权利的执

行方案;并请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一日以后尽快审议关于巴勒斯坦人民行

使第 3236(XXIX) 号决议第 1 和第2 段所确认不可剥夺的权利的问题〔第3376

(XXX) 号决议〕。

依照第3376(XXX)号决议的规定成立的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

会，在第二十一届会议上增加三个成员(第 3 1./318-号决定) 0 目前该委员会由

下列二十三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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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阿富汗、古巴.塞浦路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几内亚、圭亚那、匈牙利.

印度.印度尼西亚、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

马耳他、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突尼斯、‘

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南斯拉夫。

一九七六年，安全理事会审议了委员会的报告 (8/12090)所载各项建议 (8/

P飞 1933-1938 ).但是没有对这些建议通过任何决议a 后来该报告又提交给大

会 (ι/31/35 }o 

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大会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

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赞同它的建议;促请安全理事会尽快重新审议这些建议;并授

权委员会展开各种努力，促进这些建议的执行，以及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

告{第 31/20 号决议 }o

一九七七年.安全理事会再次审议 (8/P飞 2041) 了委员会的报告 (8/

12090)所载各项建议，但是，也没有对这些建议通过任何决议a

在第二十二届会议上，大会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

权利委员会的报告(A/32/35 ).并赞同它的建议;请安全理事会尽快就大会第 31/

20 号决议赞同的各项建议作出决定;请秘书长将委员会的各项报告转交在联合国

主持下召开的一切有关中东问题的会议，包括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并授权该委员

会继续作出一切努力，促进其建议的执行，并就建议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三届

会议提出报告(第 3 2/40 A:号决议)。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请秘书长在联合国

秘书处里设立一个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特别小组负责: (a) 在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

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指导下，编制有关以下事项的研究报告和出版物:巴勒斯坦人民

的不可剥夺权利，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的有关决议，以及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机

构的活动，以促进这些权利的实现 j (b) 尽量宣扬这些研究报告和出版物;以及

(c) 从一九七八年开始，同委员会协商，每年以十一月二十九日为声援巴勒斯坦人

民国际日，举办纪念活动(第 32/40B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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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大会重申除了剔的以外，必须实现巴勒斯坦人民不可

剥夺的权利，以此为基础，对巴勒斯坦问题达成公正的解决办法.否则不能在中东

建立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再度要求邀请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巴解组织，以平等地位

与其他各方共同参加联合国主持下关于中东问题的一切努力、讨论和会议;宣布旨

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协定只有在联合国及其《宪章》和决议的范围内，以巴勒斯

坦人民充分实现和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权利为基础才能生效;赞同巴勒斯坦人民行使

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并对于经大会第 31/20 和第 32/40k号决议核

可的该委员会建议尚未执行，表示遗憾和关切;遗憾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尚未采取

大会第 3 2/40 A:号决议请它采取的行动，并再度敦促安理会审议大会所核可的各项

建议，并尽快作出决定;如果安理会未能在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以前审议这些建议

或作出决定，则授权并请该委员会审议此种局势并作出其认为适当的建议(第33/

28 A:号决议儿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请该委员会继续审查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情

况，并根据情况，向大会或向安理会提出报告和建议;授权该委员会继续作出一切

努力，促使其建议得到执行，并于其认为具有适当理由出席时，派遣代表团或代表

参加国际会议，并就这些会议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和以后历届会议提出报告;请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同该委员会充分合作，并按后者的要求，向它提供和解

委员会所拥有的有关情报和文件(第 33/28B 号决议)。 大会还注意到秘书处已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31)的参考资料:

(叫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5 号 ( A./33/35 

和 Co rr. l)j 

(b) 决议草案 : V33/马 11 和 Add. 1;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1\/33/441j 

(d) 第33/28A 至 0 号决议;

(e)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νC. 5/33/8乌 51 和 52j

的全体会议: .A/33/P飞 59.、 61. 6之 64一68 和 7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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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了一个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特别小组;请秘书长保证该特别小组继续同委员会协

商并在其指导下执行它的任务;又请秘书长同委员会协商后考虑加强巴勒斯坦人民

权利特别小组，并于可能时将它改组和重新命名(第 33/28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按照第 33/

28B-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该报告将以补编第35 号 (A/3知仑的印发。此

外，在这个项目下已分发了下列文件:

(a) 委员会主席的信:々13ι倍佳， ι/34/15旨-S/13210. A/34/228一

S/13322. A/34/258-S/13334j 

(同斯里兰卡的来信:ι/3 4/1 11'-s/13151. A/i 4/161-S/1 3217. 

A./34/22 7-S/1330 7; 

(c) 埃及的来信:ι/3ψ'1 24.ι/34/214j 

(d) 伊拉克的来信:ι/34/129-S/13189. A/3约 60-S/1 3216 和
Corζ1. A./3 4/182-S/1 3 2 4 8j 

(e)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来信: A/34/1台3-S/13194;

(f) 约旦的来信: A/34/138-S/1320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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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豆 中东局势:秘书长的报告

自从一九四七年以来，中东问题的各个方面就一直获得联合国，特剔是大会

和安全理事会的处理。

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事以后，安全理事会于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提出了在中东建

立公正持久和平的原则{第 242( 1967) 号决议人 秘书长随即任命瑞典贡纳

尔·雅林大使为他派驻中东的特别代表，以便按照这项决议使有关各国问达成协议。

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331(1973) 号决议，秘书长还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向安理会提出

了一项详尽的报告，详细说明联合国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关于中东局势所作的

各项努力( S/l 0929) 0 

新的战事爆发之后，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二日要求各方实现订

火;要求各有关方面于订火后立即开始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 号决议的

所有部分;并决定各有关方面应在适当方面主持下开始谈判，目的是在中东建立公

正持久的和平〔第 338(1973) 号决议) 0 

安全理事会根据一九七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七日通过的决议，设立了联

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 0 这支部队部署在埃及和以色列之间地区，最初任务

期限定为六个月(第 340(1973) 和 341(1973) 号决议)。 其任务期限后来

由安理会延长，最近一次延长到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四日(第 438 ( 1978) 号决

议) 0 关于联合国紧急部队的设立及其活动的说明，载于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安理

会提出的各项报告( S/11056 和 Add. 1 至 14 ， S/11248 和 Ad41 至 7 , 

S/11536 和 Add. 1, S/11670 和 Corζ1 和 2 ， S /11758, 8/11849, 8/ 

12212, 8/12416 和 8/12897 ) 0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安全理事会注惠到关于中东局势的一次和平会议

不久将在联合国主持下在日内瓦召开，表示希望该会议将取得迅速的进展，以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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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建立公正持久的和平，并表示深信秘书长将根据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第 344

( 1973 )号决议) ，在和平会议上发挥充分而且有效的作用。 秘书长于一九七三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就此问题向安理会提出了一项报告( 8/11169 )。

随着以色列和叙利亚部队脱离接触协定的签订( 8/11302 和 Add. 1 和 2 ) , 

安理会于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决定成立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

队) ，其最初任务期限定为六个月{第 350(1974) 号决议)。 这支部队的任务

期限，后来得到几次延长，最近一次延长到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第 449 (19) 

79)号决议) 0 关于观察员部队的成立及其活动的说明，载于秘书长就此问题向

安理会提出的各项报告( 8/11310 和 Adql 至 4 ， 8/11563 和 Add. 1, 8/11 

694, 8/11883 和 Add. 1, 8/12083 和 Add. 1, 8/12235, 8/12453, 8/12 

710 和 8/12934 ， 8/13350}o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安全理事会设立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

队) 0 这支部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最初任务期限定为六个月〔第 425(1978)

和 426(1978) 号决议〕。 该部队的任务期限后来由安理会延长，最近一次延长

到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九日〔第 444(1979) 号决议〕。 关于联黎部队的成立及其

活动的说明，载于秘书长就此问题向安全理事会提出的报告( 8/12620 和 Ad41

至 5 ， S/12845, S/12929, s/13026 和 Corr. 1, s/13254 和 S/13258 )。

在联合国派驻苏伊士运河地区、以色列一叙利亚地区和以色列一黎巴嫩地区的

维持和平部队即紧急部队、观察员部队和联黎部队成立后，联合国驻巴勒斯坦订火

监督组织(订火监督组织)在这些地区安排的订火观察行动即告终止。 订火监督

组织观察员现在协助这三支部队执行工作并与这些部队合作，对于紧急部队和联黎

部队来说他们是独立的团体，对于观察员部队来说他们是这支部队的构成部分。

大会在一九七0年第二十五届会议{第 2628(XXV) 号决议)、一九七一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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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届会议{第 2799(XXV工)号决议上一九七二年第二十七届会议〔第 29

49 ( XXV工工)号决议上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第 3414(XXX) 号决议上

一九七六年第三十一届会议{第 31/61 和 31/62 号决议)和一九七七年第二十

二届会议{第 32/20号决议)上审议了关于中东局势的项目。

按照大会第 32/20 号决议规定，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了一份全

面报告( A/33/311-S/12896) ，其中说明联合国自一九七三年五月以来就中

东局势所作出的各种努力.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上，"除其他事项外谴责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一再通过的各项决议，继续占领着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土;

宣布和平是不可分割的，中东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必须以联合国主持下的一项全盘

解决办法为基础，该办法应考虑到阿拉伯一以色列冲突的所有各方面，特别是巴勒

斯坦人民实现其一切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和以色列从一切被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

他阿拉伯领土撤走;重申只有在以色列从所有被其占领的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领

土撤走，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并行使其不可剥夺的民族权利之后，才有可能实现可使

该地区所有国家和人民都在被承认的、安全疆界内和平安全生活的全面公正持久和

平;重新要求早日在联合国以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主

持下召开中东和平会议，由一切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根据大会第 3375

( XXX) 号决议在平等的基础上参加;促请冲突各方和一切其他有关方面努力达成

的 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30 )的参考资料:

(叫秘书长的报告: A/33/311-s/12896; 

(时决议草案: A/33/马 12 和 Add. 1; 

(c) 第 33/29 号决议;

(d) 全体会议 : A/33/P又 69 至 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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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针对各项问题的所有方面，并在联合国范国内由所有有关各方参加制定的全盘

解决方法;请安全理事会在履行《宪章》所规定的责任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

确保联合国各有关决议的执行，包括大会第 33/28 号决议，并促成旨在建立该地

区公正持久和平的全盘解决办法;请秘书长就情况的发展定期向安笛醇提国蜡

并就中东情况发展的所有方面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全面报告哺 33/29 号

决议)。

随着埃及和以色列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签订了《和平条约》后，秘书长

收到了埃及、伊拉克、以色列、约旦、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关于这件事情的来文。

这些来文已作为大会和/或安全理事会的正式文件散发。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29 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报告.

此外，在这个项目下已分发了下列文件:

(a) 黎巴嫩的来信: A/3 4/68- 8/13051 ， ν34/114- 8/13155， A/34/ 

177-8/13242, A/34/259-8/13335. A/34/278-8/13348. A/ 

34/285-8/13355; 

(均 以色列的来信: A/34/75-8/13065 , A/3今/101- 8/13126， A/34/ 

102-8/13127 , A/34/131-8/13192, A/34/151-8/13206, A/ 

34/175-8/13239 , A/34/184-8/l 3249, A/包4/203-8/13260，

A/3 4/204-8/13261 , A/34/207-8/l 3264, A/34/2 31; 

(c) 约旦的来信: A/34/110 -8/13149, A/34/l 38-8/13201; 

(d) 斯里兰卡的来信: A/34/111-8/13151 , A/34/161-8/13217 , A/ 

34/227-8/13307; 

(e) 埃及的来信: A/34/1 24, A/34/214; 

(f) 伊拉克的来信: A/34/129-8/13189，儿/34/160- 8/13216 和 Corr

C or r:, 1, A/34/182-8/13248; 

(副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来信: A/34/1 33- 8/131 94; 
(均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来信: A/34/284-S/13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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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国际儿童年: 改善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境况的计划和行

动

一九七六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宣布一九七九年为国际儿童

年; 指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国际儿童年各种活动的主导

机构，基金会的执行干事则负责此项协调工作; 表示希望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

和公众慷慨响应作出献捐大量增加供儿童福利服务之用的资泥: 并请执行干事，

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一件关于包括

筹措经费情形和已认捐数额在内的筹备儿童年工作的进度报告(第 31/169 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46 除其他事项外，重申国际儿童年的主要重点应放在国家

一级，并促请各国加强儿童年的准备工作; 确定行动的优先顺序和树立适当的目

标，作为造福儿童的短期、中期和长期规划和方案的基础; 重申儿童年应当按照

其目标，发生激励作用，接着增加资况以便通过儿童基金会和其他渠道，推进儿童

福利服务，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扩大、加强和执行它们的儿童方案; 要求儿童基金

会根据各国政府、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的联合国机关就其为儿童年创办的计划和方

案以及就予期在未来几年进行的后续行动所提供的资料，编写一份面向行动的综合

报告，又要求儿童基金会将该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并由儿童基金会执行

4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62 )的参考文件:

(a) 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的报告: A/33/338;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415; 

但)第 33/83 号决议;

(d) 第二委员会会议: A/C.2/33/SR.38 和 44 ; 

(e) 全体会议: A/33/PV.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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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一九七九年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审议该报告的初稿;

决定将题为"国际儿童年:改善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境况的计划和行动"

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并建议，鉴于其重要性，大会应在全体会议上审议

该项目，以资纪念儿童年; 并邀请所有国家或政府首脑发表关于儿童年的特别祝

词(第 33/83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儿童基金会根据第 33/83 号决议第 6 段提出的报告;

(b) 秘书长精革左各个国家和政府首脑根据第 33/83 号决议第 9 段而发表的

特别祝词而提出的说明( A/34/188 ) ; 

(c) 秘书长为转达各国政府所送资料而提出的说明( A/34/232 和增编)。

此外，在本项目下分发了下列文件:

(a)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来信: A/34/54;, 

(b) 罗马尼亚的来信: A/34/183 。

27. 纳米比亚问题: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

(c ) 秘书长的报告

(d) 任命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自从一九四六年大会第一届会议通过第 65( 工)号决议以来，大会每一届常会

和第五及第九次特别会议的议程上一直都有纳米比亚(以前的西南非洲)问题。

在这期间，大会属下的数个机构，包括西南非洲特设委员会、西南非洲斡旋委员会、

西南非洲特别委员会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都审查

了领土的情况。 这个问题也是安全理事会许多决议的主题，包括下列各号决议:

第 264(1969) 号、 269(1969) 号、 276(1970) 号、 283(1970) 号、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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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 号、 301(1971) 号、 309(1972) 号、 310(1972) 号、 319 (1 972)景

323(1972) 号、 342( 1973 0) 我366(1974) 号、 385(1976) 号、 431

(1978) 号、 432(1978) 号、 .435(1978) 号和 439(1978) 号. 此外，国

际法院也对这个问题的有关方面进行了审查和发表了意见，包括应大会第 338

(工 V) 号决议的请求，于一九五0年七月十一日所发表的咨询意见"和应安全理

事会第 284(1970) 号决议的请求，于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所发表的咨询意

见。 48

大会在一九六六年第二十一届会议时，结束了南非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并

决定联合国必须负起对该领土的职责{第 2145(XXI) 号决议人

大会在一九六七年第五届特别会议时，设置了联合国西南非洲理事会，由十一

个会员国组成，负责管理该领土，直到它独立时为止，并决定理事会应将其认为必

要的行政和管理任务委交联合国专员负责。 这名专员将由大会根据秘书长

的提名委派(第 2248(S-V) 号决议) 0 

大会在第二十二届会议时宣布.西南非洲领土应当叫做"纳米比亚"，以符合

该领土人民的愿望(第 2372(XX工工)号决议人 因此，理事会的名称便改为联

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专员称为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

大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和第二十六届会议时，决定设置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

以便执R援助纳米比亚人的广泛方案(第 2679(XXV) 号和 2872(XXV工)号决

议人

大会在第二十七届会议时，决定把联合国纳米比亚堪事会的成员从十一国扩增

为十八国(第 3031 (XXVII) 号决议) 0 

大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时，指派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

的保管机构(第 3112(XXV工工工)号决议人

《一九五0年国际法院报告，咨询意见，西南非洲的国际地位>> J 英文本，

第 128 页.

u <<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报告，咨询意见，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 276(1970)

号决议继续留在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所引起的法律后果)) ，英文本，

第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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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第二十九届会议时，决定把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从十八国扩增

为二十五国(第 3295(XX工X) 号决议?第七节)。 大会在该届会议上，还核可

了理事会在卢萨卡成立纳米比亚研究所的决定(第 3296(XXIX)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以观察员的地位参

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第 31/152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第一次在全体会议上直接讨论这个项目。 除其他事项外

大会在该届会议宣布，南非兼并沃尔维斯湾的决定是殖民主义扩张的行径，违反了

《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大会第 1514(XY) 号决议，并宣布这种兼并是

非法和无效的; 又宣布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纳米比亚在地

理上、历史上、经济上、文化上和种族上有不可分的联系(第 32/9 D号决议人

在一九七八年第九届会议上，大会通过了《纳米比亚宣言》和《支持纳米比亚

自决和民族独立的行动纲领>> ，其中重申，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直到该

领土达成真正的自决和民族独立为止，为此目的，重申给予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的任务; 强烈谴责南非加紧准备把所谓"内

部解决"强加给纳米比亚。 这个"内部解决"的目的是:表面上把权力交给一个

愧锚政权，给种族主义占领披上合法的外衣，鼓动内战和散布捏造的说法，指纳米

比亚人民解放领土的斗争为外来的侵略。(第 S-9/2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重申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7 )的参考文件: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23 号( A/33/23/Rev. 1 )，第二卷，第

八章;

(b)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24 号( A/32/24 ) ; 

怡)秘书长关于任命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的说明: A/33/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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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目的，重申给予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的任务;

重申纳米比亚人民在包括沃尔维斯湾在内的统一的纳米比亚，享有不可剥夺的自决、

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权利; 宣布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是对纳米比亚人民及

其民族解放运动，也是对联合国的侵略行为; 强烈谴责在南非非法统治下的纳米

比亚营业的所有外国公司所进行的活动; 宣布南非有责任向纳米比亚赔偿其非法

占领所造成的损失; 重申按照大会第 S-9/2 号决议和安全理事会第 432(1978)

号决议的规定，沃尔维斯湾是纳米比亚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南非兼并沃尔维

斯湾的任何决定均属无效: 强烈谴责南非在纳米比亚强施所谓的内部解决; 鉴

于南非拒不遵行第 385(1976) 号和其后各项决议的规定，建议理事会召开紧急会

议，采取有效措施，包括《宪章》第八章所规定的制裁; 决定在尚待决定的时间

重开第三十三届会议，以便充分审议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非继续蔑视大会和理事会决

议所引起的问题; 重申西南非民组是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真正代表; 强烈谴责

南非在纳米比亚的军事集结和核军事能力的发展; 并决定扩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

事会，增加六名以下的新成员(第 33/182 A号决议) ; 谴责南非政权蔑视和

(注"续)

(d)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3/440; 

(e) 决议草案: A/33/L. 13 和 Add.1 ， A/33/L.14 和 Add.1 ， A/33/ 

L .15 和 Add.1 ， A/33/L.37 和 Add.1;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39; 

也)第 33/182 A 至 C 号决议，第 33/206 号决议和第 33/322 和 33/407

号决定;

但)第四委员会会议: A/C.4/33/SR.21; 

位)第五委员会会议: A/C.5/33/SR .68; 

(j) 全体会议 : A/33/PV/52 , 74 至 76 ， 80 , 90 , 91 和 97一10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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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理事会第 385(1976) 和 439(1978) 号决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至

八日单方面在纳米比亚举行选举; 宣布这些选举和结果均属无效; 要求会员国

不要对这些选举所产生的任何代表或设立的任何机构给予任何形式的承认; 并请

秘书长就所获进展提出报告(第 33/182 B 号决议)。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决

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作为纳米比亚独立前的合法管理当局和作为联合国的

决策机构履行职责时，除别的以外，应在制订和执行工作方案时，继续同西南非民

组协商; 继续动员国际上的政治支援，以迫使南非撤出纳米比亚，继续在所有政

府间和非政府组织、机构和会议内代表纳米比亚，采取一切适当措施，确保理事会

在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颁布的《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沈第一号法令 γ· 得以充

分执行，在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内开设一个特别帐户，为《纳米比亚建国方案》提

供资金; 并同西南非民组协商，协调、规划和指导《纳米比亚建国方案>> ; 宣

布联合国保证促成纳米比亚的真正自决和民族独立并宣布联合国为纳米比亚人民的

利益常具丁岭-切方案都将按照大会的各项决议予以执行，以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

非民组领导下的斗争，并为此目的，除其他事项外，决定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从

联合国一九七九年度经常予算中拨款 50万美元给联合国纳米比亚基金，使联合国

纳米比亚基金委员会报告员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名代表也成为纳米比亚研究所

评议会的正式成员; 请秘书长指示秘书处新闻部继续竭力发动宣传和传播新闻，

借以动员大众支持纳米比亚的真正自决和民族独立; 宣布一九七九年为声援纳米

比亚人民国际年，并为此目的，请秘书长指示新闻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日内瓦和

维也纳的办事处布置关于纳米比亚的永久性展览等等; 请秘书长出版《纳米比亚

年鉴>> ，作为有关这个问题的权威资料来沉; 并决定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

予算额外拨款 300， 000美元，作为支持有关国际年的活动经费。(第 33/182C

号决议)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24A 号 >>( A/9624/Ad d.l) 

第 84 段。 该法令的定本已在《纳米比亚官方公报第 1 号》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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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届会议上，大会根据秘书长的建议 (ν33/477} .任命马尔蒂·阿提

萨里先生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继续担任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一年(第33/322

号决定 }o 此外，犬会第33/182A号决议第27 段决定扩大联合国纳米比亚理

事会，按照这项决定，大会主席又任命了理事会六个理事国，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

事会现在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澳大利亚、孟加拉国、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

亚.布隆迪、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塞浦路斯、埃及、芬兰、圭亚那、

海地、印度、印度尼西亚.利比里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波

兰.罗马尼亚、塞内加尔、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喀麦隆

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失‘赞比亚。

按照第 33/182A号决议的规定，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

三日举行第二期会议，大会在这一期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宣告迫切需要确保纳米

比亚人民，在纳米比亚，包括沃尔维斯湾，享有真正自决和民族独立的不可剥夺权

利;庄严重申纳米比亚是联合国的直接责任;断定南非在协商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

长时谈判期间，通过在纳米比亚境内的片面措施和阴谋诡计，采取了欺诈行动;强

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以虚假的、非法的"国民大会"强迫纳米比亚人民接受所

谓的内部解决的狂妄对抗行为;要求所有会员国和国际社会，对非法的国民大会，

或对种族主义的南非不顾联合国决议可能强加于纳米比亚人民的任何政权，不给予

任何承认或合作;庄严重申唯有在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真正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直

接充分参加的情况下才能取得纳米比亚问题的公正持久解决;强烈谴责南非变本加

厉地逮捕和持留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领导人和成员，并对纳米比亚人民犯下其他暴

行;要求种族主义南非政权立即无条件释放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所有领导人和成员，

并订止一切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暴行;要求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向西

南非洲人民组织提供更多和持续的支持和物质、财政、军事及其他援助，使其能够

加紧进行争取纳米比亚解放的斗争;郑重宣告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一贯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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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联合国、对纳米比亚人民发动镇压战争.不断从纳米比亚境内基地对非洲独立国

家发动侵略、推动殖民主义扩张及种族隔离政策，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

胁;再次要求南非立即无条件终止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并要求安全理事会召开

紧急会议，对南非采取《宪章》第七章所规定的执行办法，以确保南非遵行联合国

关于纳米比亚的各项决议和决定(第 33/206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4/23 

和增编，以后将作为补编第 23 号( 1\;13 4/2 3/Re 飞 1 )印发;

(时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24 号 (A/34/24 ); 

(c) 秘书长根据第 33/182B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此外，在本项目下还分发了下列文件:

(a) 斯里兰卡的来信:ι/34/111- S/13151. A/34/126-S/13185j 

(b) 埃塞俄比亚的来信: 1\/3 4/1 1 2-S/1315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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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胁
时2& 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时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的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c) 秘书长的报告

从一九四六年印度控诉南非通过不利于印裔南非人的法律时起，联合国就一直

在讨论南非的种族政策. 一九五二年大会第七届会议将广泛的种族隔离问题列入

议程，题为"南非联邦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在南非所造成的种族冲突问题"，直到

第十六届会议，这两个互相关连的问题继.续作为两个单独议程项目讨论. 一九六

二年大会第十七届会议把这两个问题合并在现有的标题之下.

自从一九五五年以来，南非坚持它的种族政策本质上是属于国内管辖权的范围，

依《宪章》第二条第七项规定.联合国不得审议这个问题，因此，不参加大会对这

件事的讨论.

大会第十七届会议设立了一个南非共和国政府种族隔离政策问题特别委员会，

在大会不开会时，随时审查南非政府的种族政策，并斟酌情形，不时向大会或安全

理事会或向二者提出报告(第 1761(XV工工)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决

定把特别委员会的名称缩短为"种族隔离问题特别委员会"，增加委员会的成员，

最多七国，并把委员会的任务扩大，使其能经常全面审查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及其在国

际上的影响(第 2671A{XXV)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把委员会的名

称改为"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并再增加委员会的成员(第3324D{ XXIX) 

号决议)。 目前委员会由以下十八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口纳、几内亚、海地、匈牙利、印度、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泊尔、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索马里、苏

丹、问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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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其职权范围，委员会向大会及安全理事会提送了年度报告和特别报告。'.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设置了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第 2054B(XX) 号决议人秘

书长曾向大会提出关于该基金的年度报告.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邀请非洲统一组织所承认的各南非解放运动一→南非非洲

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一一的代表，以观察员资格，参加特别政治

委员会关于这个项目的辩论. 该届大会拒绝接受南非代表团的全权证书.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首次在全体会议上直接讨论了这个项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1 通过了下列决议: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第 33/l 83h号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32 )的参考文件:

(叫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2 号( A./33/22)j 

(时特别委员会的特别报告，补编第 22峙(乌/33/22/A叫 1 和 2 ) j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6号(A/

33ν'3 6 )j 

(d)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报告~ A/3 3ν'313j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3/453j 

{到决议草案:ν33/~ 10 和 Add. 1, A/33/~ 19 和 Ad d. 1. 人/33/~ 20 

和 Ad C\ 1, A/33/.r. 21 和 Add. 1. 人/33/~ 22 和 Add. 1. A./33/ 

~ 23 和 Add. 1. A/33/~ 24:和 Ad d. 1. A/汽33/~ 25 和 Add. 1.ι/ 

33/~ 26 和 Add. 1, Â，/气33/~ 27 和 Add. 1. A/33/~ 28 和 Add. 1. 

A/33/~ 29 和 Add. 1. A/33/~ 30 和 Add. 1. A/33/工也 31 和 Add. 1. 

A/33/J斗 32 和 Ad~ 10 

(g)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ν33/555 j 

(h) 第 33/183A至 o 号决议和第 33/446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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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决议人反对种族隔离的国际动员(第 33/183B号决议人纪念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作出重大贡献的领袖和杰出人物(第33/1 83C 号决议人以色列和南非之间的关系

(第33/1 83D号决议人对南非实施石油禁运(第33./1 83E号决议人南非的政

治犯(第 33./1 83F号决议人同南非的核勾结(第33/1 83G号决议人同南非的

经济勾结{第33/183H号决议人传播关于种族隔离的新闻(第33/183工号决试i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工作方案{第33/1 83J 号决议人援助南非被压迫人民

及其民族解放运动{第33旷183K 号决议人南非局势(第33/1 83L号决议人同

南非的军事勾结(第33/183皿号决议人体育方面的种族隔离(第33/183N号决

议人在南非的投资(第33/1830 号决议)。

南非境内种族冲突问题自一九六0年起就在安全理事会讨论.当时安理会除其他

事项外，确认制橄邦的局势已经引起国际摩擦，倘若继续下去，可能危及国际和平和

安全(第 134(1960)号决议) • 一九六三龟安理会吁请所有各国终止对南非售

卖及运送武器，各种弹药及军用交通工具(第 181 ( 1 963 )号决议) • 这

项禁令后来又经扩大，把向南非出售作为保养及制造武器和弹药之用的装备与材料

也包括在内，安理会并于一九六四、一九七0和一九七二年重申和加强这项禁令.

一九七四年，安理会审查了联合国和南非之间的关系，但没有通过决议. 一九七

六年，在索韦托的示威者遭受射杀之后，安理会强烈谴责南非政府采取大规模的暴

力行径和屠杀手段来对付非洲人民，并要求南非政府紧急订止对非洲人民使用暴力，

为消除种族歧视而采取紧急步骤(第 392(1976)号决议人

一九七七年，安全理事会强烈谴责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对黑人施暴和镇压;并表示

支持并声援一切为消除种族隔离和科族崛见而进行斗争的人(第 417(1977)号决议L

续'1 (i) 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 A/盯C-/33/叫 46;

(j) 第五委员会会议: .A/Q 5/3 3/8 R. 76j 

(k) 全体会议:ν33ft飞 53-5 8，. 93 和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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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安全理事会又决定所有各国应立即订止向南非提供武器和一切种类的有关物资，包

括出售或转运武器、弹药、军事车辆和装备、半军事性警察装备，以及上述各项的

备件;并决定所有国家皆应不与南非在制造和发展核武器方面进行任何合作(第

418(1977)号决议. 此外，安全理事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审查秘书长关于第

418(1977)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研究使对南非的强制性武器禁运更为有效的

各种方法和途径，并要求所有国家提供关于它们在有效执行该决议时所采取的行动

的资料〈第 421(1977)号决议人

另有几个联合国机构也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各方面因素;这些因素分别列在不同的

议程项目(例如项目 86 和 93) 下审议a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22 号( A/.3 4/22 ) j 

(时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的特别报告( 1\/3七♂22/Add. 1一}以后作为补

编第 22 .A:号印发;

(c) 反对体育领域种族隔离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根据第 33/183N号决议提

出的报告:补编第 36 号( A/34/36)j 

(d)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南非信托基金的报告。

此外，在这个项目下还分发了下列文件:

(a) 斯里兰卡的来信:ν34/111-8/}3151. 人/34/126-8/} 3185j 

(时埃塞俄比亚的来信: A/34/1 12-8/13154j 

(c) 中国的来信: 1\/3 4/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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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科摩罗马约特岛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首次审议这个问题6 大会除其他事项外，谴

责法国政府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八日和四月十一日在马约特举行公民投票，并认为这

两次投票是无效的，同时要求法国立即撤出该岛(第 31/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要求科摩罗政府和法国政府依照犬会关于这个问题的有关

决议，在尊重科摩罗的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情况下，为科摩罗约特岛的问题求得

一个正义和公平的解决办法;授权秘书长，在同科摩罗政府和法国政府密切协商下，

主动采取任何有利于两国政府谈判的行动;请他同非洲统一组织行政秘书长接触，

以期获得任何有助于他执行任务的协助;并请秘书长向第三十三届大会提出报告

(第 32/7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2 由于时间不足未能审议这个项目，决定把这个项目列，

入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33/马35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

30. 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一号附

加议定书》的大会第 33/58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2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26) 的参考资料:

(a)嘟书长的报告:々/33/335;

(b涕 33/435 号决定

(c)全体会议: A/33/pV. 900 



mmU Jfe 
L
峙
i
n
e

A
M
吨

ACP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 (参看项目 33) 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墨西

哥特拉特洛尔科开放任由各国签署的，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对此表示欢迎。 然后

大会建议那些已为或可能成为该条约签署国的国家以及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所

述各国在其力量范围内努力采取一切措施，使该条约能迅速在这些国家之间尽可能

得到最广泛的适用(第 2286(XX工工)号决议)。

本项目是应十八个拉丁美洲国家的请求列入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议程的( A/ 

9692 )。 大会在该届会议上，满意地注意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荷兰

已交存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的批准书;敦促根据该条约可能成为该附加议定书缔约

国的另外两个国家尽速签署和批准该条约(第 3262(XX工 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再次敦促法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尽速签署和批

准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 3473(XXX)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满意地注意到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已于一九

七七年五月二十六日签署了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并再次敦促法国尽速签署和

批准第一号附加议定书(第 32/76 号决议)。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表示，有资格成为该条约各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的国家，应签署和批准该文件(第 5-10/2 号决议，第 63(阶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美利坚合众国作出一切努力，尽快批

准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满意地欢迎法国总统于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634:卷，第 9068号，第 32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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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告法国将加入该条约《第一号附加议定书>> ，并请该国政府作出一切努力，尽快

加入该议定书(第 32/58 号决议) 0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上，预料本项目下不会有预先提出的文件.

31 . 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曾在几个项目下，先后审议了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问题的各方面.

第二十一届会议到第二十三届会议期间，这个问题是在"全面彻底裁军"项下审议

(参看项目 45 人 题为"化学武器和细菌(生物)武器问题"的项目首次在一

九六九年犬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上出现.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曾请秘书长在合格专家的协助下，编制一个报告，论述此

种武器可能使用所生的影响(第 2454A(XXI工工)号决议) 0 这个报告"曾向大

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出.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第 2603(XXIV) 号决议)和第二十五届会议(第 26

62(XXV) 号决议)都审议了这个问题.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36) 的参考资料:

(a涕一委员会的报告:人/33/424; COrr. 1 (仅有西班牙文本) ; 

(b)第 33/58 号决议;

(c沸一委员会会议: A/c. 1/33/Pv. 30-50; 

(d).全体会议:人/33/PV.84.

" A/7575/Re V. i-S/929~汽Rev.l(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69.r.24)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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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赞许《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

以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并请存放国政府尽早开放该公约任由签署和批准(第

2826(XXV工)号决议人 该公约已于一九七二年四月十日开放任由签署和批准.

大会并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设法就禁止化学武器达成协议(第 2827A(XXV工)

号决议) ，其后每一届会议都重复这项要求(第 2933(XXV工工)、 3077(XXV工工 1\

3256(XXIX~ 3465(XXX)、 31/65和32/7 7 号决议)。

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

并销毁此种武器公约》开始生效。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除其他项目外认为一切国家应当加入一九二五

年六月十七日子日内瓦签署的《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和

细菌作战方法议定书》飞一切尚未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

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国家应考虑加入该公约，以及缔结一项禁止

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是多边谈判最为迫切的任务

之一。(第 8/10/2号决议，第 72、 7拼町5 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除其他事项外，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

归国际联盟， <<条约汇编>> ，第 9 4 卷 (L929)，第 2138号，第 65 页。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37) : 

(a)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补编第 27.号(A/33/27 ); 

(b沸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25; 

(C)第 33/59A 和 B 号决议;

(d)第一委员会会议: A/C. 1/33/PV. 30一50;

(e)全体会议:鸟/33/PV.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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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坚合众国将其联合倡议提交裁军谈判委员会，以便协助该委员会早日就禁止发展

生产和储存一切化学武器并销毁此种武器达成协议;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一九七

九年度会议初期高度优先进行协商，以便拟定这样的一项协定，请所有尚未这样作

的国家，加入《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

器公约>> ，并加入或批准《关于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生毒性、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

方法议定书)) (第 33/59A:号决议人 在同一届会议上，大会提到该公约缔约国

的审查会议，并注意到在适当协商后安排一个该公约缔约国的筹备委员会; (第

33/59B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这份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7 号 (A/34/27 )印发. 此外，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送来的信(乌/34/56) 已

在这个项目下散发.

32. 大会第 33/60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早在一九五四年大会第九届会议就讨论了停止核试验作为一项单独的裁军措施

的问题，不论其他裁军措施是否达成协议。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犬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于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签署了《禁止在大气

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归 该项条约已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十

日生效，不包括地下的试验.

一九六三年，大会第十八届会议要求所有国家参加该条约，并请裁军谈判委员

会为全面禁止试验继续进行谈判(第 1910(XV工工工)号决议人其后，大会曾一

再吁请停止一切试验并继续努力以求达成全面禁止试验条约。

'8 联合国， <<条约汇编>> ，第 480 卷，第 6964 号，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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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强调一切国家在有效核裁军

过程范围内何止试验核武器的重要性(第 8-10/2，号决议，第 5 1 段) D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对过去一年未能达成一项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草案感到

遗憾;敦促三个正在进行谈判的核武器国家作为迫切事项加速进行谈判，使其取得

积极的结果，并尽最大努力在一九七九年大会召开会议以前，将谈判结果送交裁军

谈判委员会进行充分的审议;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立即讨论经由谈判取得协议的案文，

以便尽早提出一份可获最广泛加入的条约草案(第 33/60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7 号 (A/34/27)印发。

33. 关于签署和批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第二号

附加议定书》的大会第 33/61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

《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又见项目 3 0 )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在墨西哥特

拉特洛尔科开放任由签署的，后来并经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表示欢迎.当时，大会

并请核武器国家签署和批准条约的《第二号附加议定书>> (第2286(XX工工)号决

议人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再度提出此项呼吁(第 2456B(XX工工工)号决议人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3 8 )的参考资料:

(叫 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补编第 27 号( A/33/27);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26;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97; 

(d) 第 33/60 号决议;亦请参看第 33/710号决议;

(e) 第一委员会会议: A/C. l/pv. 30-50 和 53-57;

但)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81\ 59; 

(g) 全体会议: A/33/P飞 8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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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议定书》的规定，核国家承允尊重条约中所商定的拉丁美洲非核化'0

大会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八届会议一再呼吁核武器国家签署并批

准该议定书(第 2666(xxvt 2830(XXV工)_ 2935 (XXV工工)和 3079 (XXVIII) 

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和三十二届会议满意地注意到议定书已对犬不列

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和中国生效，并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联盟签署并批准该议定书(第 3258(XX工X L 3467 ( XXX)、 31/它7 和

32/7 9 号决议人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有资格成为核条约各附加议定书缔约国但

尚未成为缔约国的国家，应签署和批准该文件(第 S一 10/2"号决议第 6 3 (阶段) 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60满意地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于一九七八

年签署了条约的《第二号附加议定书>> ，该国政府已正式宣布它打算在最近的将来

批准这个《议定书>> (第 33/61 号决议人 在第三十四届会议时，关于这个项

目予期不会有会前文件.

34. 考虑宣布一九/\.0年代为裁军十年

一九七四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重申了短602 :Bl XX工V) 号决议所宣布的"裁

军十年"的宗旨;请各会员国就为了达成"裁军十年"的宗旨和目标所采取的措施

和政策，提出报告;并决定将题为"裁军十年的中期审查"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261 A{ XX工X) 号决议人

60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39 )的参考资料:

(a)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27; 

(b) 第 33/61 号决议;

(c) 第一委员会合议: A/C. 1/33/P飞 30-50， 53 和 54;

但) 全体会议: A/33/P飞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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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重申联合国深切关怀一切裁军谈判;再度申明裁军和发展促

进国际了解和合作的气氛;对于资沈被浪费于军备支出，尤其是核军备支出，表示

惋惜;要求各会员国和秘书长加紧努力，支持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促进裁军

谈判并确保将因裁军而节省下来的人力物力用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请裁军委员会会议审查在执行"裁军十年"的宗

旨和目标方面所已进行的工作(第 3470(XXX)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重申了"裁军十年"的宗旨和目标;请

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裁军和发展活动取得适当的协调;促请裁军委

员会在一九七七年会议期间通过一项处理何止军备竞赛和在严格有效的国际监督

下全面彻底裁军问题的所有方面的综合方案;并要求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机构和组

织进一步促进"裁军十年"的各项目标(第 31/68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裁军委员会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特

设工作组，负责拟订一项综合裁军方案;请裁军委员会会议继续进行关于这个

问题的工作，并向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出一项进度报告;要求各会员固和秘书长

加倍努力支持裁军和发展之间的联系(第 32/80 号决议人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指出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除别的以外，应审

议综合裁军方案的各组成部分，并将其作为建议提交犬会，然后由大会转交裁军谈

判委员会(第 S-10~待决议，第 11 8(a)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61要求裁军审议委员会于其一九七九年会议优先审议综合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0 )的参考资料:

(a) 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补编第 27 号 (A/33/27 ) ;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28; 

(c) 第 33/ 62 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会议: A/C. 1/33/p飞 30- 50, 53 和 54;

(e) 全体会议:A/33/坷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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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军方案的各组成部分，并尽最大努力将有关建议通过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送交

裁军谈判委员会;对秘书长已召开研究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政府专家小组会议，

开始进行研究，表示满意，注意到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战略的拟订工作，并鉴于

大会在其第十届特别会议上已肯定了裁军和发展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强调继续促

进裁军战略和发展战略之间关系的需要(第 33/包2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7 号 (A/34/27 )印发。

3玩《非洲非核化宣言》的执行情况

一九七四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在审议全面彻底裁军问题(参看项目 45) 时，

回顾了大会第 1652(XV工)和 2033(XX) 号决议，重申请所有国家视非洲大陆为

无核区并加以尊重的要求，重申请所有国家尊重并遵守一九六四年非洲统一组织国

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发表的《非洲非核化宣言 yz; 再次重申请所有国家不要在非

洲大陆试验、制造、部署、运输、储存、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的要求〔第 3261E

(XX工 X)号决议〕。 大会在以后各届会议上重申第 3261E(XX工X) 号决议所载

的要求(第 3471 (XXXL 31/69伽 32/81 号决议人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除剔的以外认为对于非洲统一组织已经决定成

为非核化区的非洲，安全理事会应于必要时采取适当步骤以防止这项目标受到阻挠

(第 S-10/2号决议，第 6 3 (c)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日重申要求所有国家把非洲大陆当作无核武器区看待;谴

《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105， A/5975 号文件.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1) 的参考资料:

(a)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29; 

(b) 第 33/63 号决议;

(c) 第一委员会会议: A/C. 1/33/pv. 30一 50， 53 和 54;

(d) 全体会议: A/33/P飞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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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南非以任何方式将任何核武器引进非洲大陆的任何企图;要求南非避免进行任

何核爆炸;请安全理事会密切注视南非，并采取适当有效的步骤，防止南非发展和

获得核武器;谴责任何国家、公司、机构或个人同该种族主义政权进行任附颇域的

合作;要求南非将其一切核设备交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视察(第 33/63 号决议人

第三十四届会议时，关于项目予期不会有任何会前文件.

36. 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

本项目是一九七四年经伊朗-后来埃及也参加一的要求而列入大会第二十九届

会议的议程的 (A/9693 和 Add. 1-3 )。 大会该届会议除别的以外赞扬建立中

东无核武器区的主张;认为该地区所有有关各方必须庄严地宣布，它们不打算生产、

试验、获得、购取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拥有核武器;要求该地区有关各方加入《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并请秘书长查明有关各方的意见，早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报告，

然后再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263(XX工X) 号决议人

秘书长按照第 3263(XX工X) 号决议的规定，请下列国家提出它们对执行该决

议的意见:巴林、民主也门、埃及、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科威特、黎巴

嫩、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 (S/11778 和 Ad生 1-4 )和

大会 (A/10221 和 Ad生 1 和 2 )的报告，认为秘书长已进行磋商的各会员国，

应为实现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目的作出努力;促请所有直接有关方面加入《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并向直接有关的会员国和核武器国家提出若干建议(第 3474

(XXX) 号决议人

大会下两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这个项目(第 31/门和 32/82号决议人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除别的以外认为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大大地加

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该区域各国应声明在相互基础上

不生产、取得、或以任何其他办法拥有核武器和核爆炸装置，不允许任何第三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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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并同意把一切核活动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

应当考虑安全理事会在促进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所起的作用(第 8-10~绪决议，第

6 3 (d)段) 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除别的以外，敦促一切有关方面考虑采取实际的步骤来执

行关于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的建议;并请它们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呼吁它们

在相互的基础上，不允许任何第三方在其领土上设置核武器，并同意将其一切核活动

置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制度之下;再请它们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以前，遵照第

十届特别会议的最后文件第 6 3 (d)段(第8-10/2号决议)的规定，宣告它们支持建

立中东无核武器区，并将此项宣告交存安全理事会;重申其对核武器国家的建议;再

请秘书长继续探讨建立中东无核武器区方面取得进展的可能性(第 33/64 号决议人

第三十四届会议时，关于本项目予期不会有会前文件.

" 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 2 )的参考资料.

(a)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30; 

(b) 第 33/64 号决议;

(cì 第一委员会会议: A/C. 1/33/pv. 30-50, 53 和 54;

但) 全体会议: A/33/叫 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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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是应巴基斯坦的请求 (A/9706) 列入一九七四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

的议程。 大会该届会议认为在亚洲适当地区设立无核武器区的创议，应由该地区

有关各国提出(第 32 65A( XXIX) 号决议人 同时大会原则上赞成南亚无核武

器区的概念;请南亚地区的国家和其他无核武器邻国，以建立无核武器区为目的，

进行必娶的协商，并要求它们在这个时期避免采取任何有背于这些目标的行动;希

望所有国家，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对有效实现本决议的目标给予充分的合作;

请秘书长就k文所指的协商，召开会议(第3265B( XX工 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在该地区有关各国之间酝酿成熟之后，再对在亚洲适当

地区建立无核武器区的任何提案给予适当的考虑(第3476A(XXX) 号决议人大

会还促请南亚各国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作出努力，同时不要

采取同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目标相矛盾的任何行动(第3476B( XXX) 号决议人

大会在以后的几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1/73 和 3 2/83 号决议)。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南亚区域的所有国家都

已表示确保本国不拥有核武器的决心，并认为该区各国不应采取任何足以违背这项

目标的行动(第 s - 10/2 号决议，第 63 阶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6'重申在原则上赞同南亚无核武器区的概念;促请南亚各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3) 的参考资料:

(时 秘书长的报告(A/33/360) ; 

(协 第-委员会的报告A/33/431 ; 

(司第33/65 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会议: A/C. 1/33/PV. 30 - 50 和 53 - 55 ; 

( e) 全体会议: A/33/PV• 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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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其他无核武器邻国，继续为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作出一切可能努力，同时并避

免采取有背这项目标的任何行动;促请核武器国家积极响应这项建议;请秘书长为

增进建立南亚无核武器区的努力提供所需要的援助，并向大会第三于四届

会议提出报告(第33/65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第33/65 号决议所要求的秘书长报告。

38. 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本项目是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 (A/I0243) ，列入一九七五年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议程。 大会该届会议注意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出

的协定草案 (A/C. I/L. 711/Rev. 1) ，并请裁军委员会会议在合格政府专家协

助下拟订这种协定的案文，并将所得结果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供其审议

(第3479(XXX府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继续审议本项目(第31/7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其他事项之外，请裁军委员会会议继续谈判，以便拟

定一项关于禁止发展和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此种武器新系统的协定的案文，

并在必要时就此问题拟定具体的协定;并敦促所有国家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妨碍旨在

拟定防止利用科学与技术进步以发展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新系统的协定或多

项协定的国际会谈的行动(第32/84 A:号决议)。同次会议上，大会重申其常规军备

委员会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二日决议(见 S/ C. 3/32/Rev. 1 和 Rev. l/c 0 rr. 1) 

中所载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定义，其中将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确定为原子爆炸武器、

放射性物质武器、致死性化学和生物武器以及任何今后发展的、在毁灭性效能上具

有与原子弹或其他上述武器类似特征的武器;欢迎继续积极进行有关禁止和限制个

别确定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谈判;并请裁军委员会会议考虑是否应当拟订关于禁

止可被确定的任何特种新武器的协定(第 32/84:&号决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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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认为，除其他事项外，应当缔结一项禁止发展、

生产、储存和使用放射性武器的公约，应当为禁止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作出努

力，对于可被确定的特种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可缔结具体的协定，并应经常审

议这个问题(第 s - 10/2 号决议，第7 6 和 77 段)。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飞除其他事项外，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以便就防止根据新的科学原理和成就制造新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并

对可被确定的个别类型武器迅速拟订具体协定;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其审议本问题

的经过，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66A号决议人 大会同届会议，

除其他事项外，请裁军谈判委员会继续就禁止此种武器进行谈判 s 并尽快就此种武

器的特定类型拟订具体协定(第 33/66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将作为补编第27

号 (A/34/27) 印发。

39. <<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

(a)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时 印度洋沿岸固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本项目是应斯里兰卡的要求和后来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附议( A /8492 和

Ad d. 1)，列入一九七一年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议程。 大会该届会议宣告已指

6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 4 )的参考资料:

(叫 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报告:补编第27 号 (A/33/27) ; 

(时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32; 

(0) 第 33/66呼口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会议:A/O-1/33/:PV.30-50 和 53 - 55; 

(e) 全体会议:A/33/EV.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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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印度洋为和平区，并请各大国、印度洋沿岸国和内陆固和其他使用印度洋的海洋

国家进行磋商，以期实现《宣言》的目标(第2832 (XXV工)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十五名成员组成的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第

2992(XXVI工)号决议)。 第二十九届会议将特设委员会成员增至十八个(第

3259 B(XXIX) 号决议)。 第三十二届会议又将特设委员会成员增至二十三个

(第32/86 号决议人 委员会现在由下列会员国组成:

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中国、民主也门、埃塞俄比亚、希腊、印度、印度尼西

亚、伊朗、伊拉克、日本、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毛里求斯、莫桑

比克、阿曼、巴基斯坦、索马里、斯里兰卡、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也门和赞

比亚。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审议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A/9020) ，请委员会继续进

行它的工作，并请秘书长在顾问专家的协助下，编写一项关于各大国在印度洋军事

存在的事实说明(第 3080(XXV工工工)号决议)。

特设委员会审议了该项事实说明( A/AC. 159/1/Rev. 1 ) ，并决定将它列

为委员会提交大会的报告 (A/9629 )的附件。

大会在随后的几届会议上，继续审议本项目(第 3259A( XXIX) , 3468(XXX) 

和 31/88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决定作为召开关于印度洋的会议的下一

个步骤，应于适当时间，在纽约举行一次印度洋沿岸国沿岸固和内陆国会议，其他

不属此类但已参加或已表示愿意参加特设委员会工作的国家都可以出席该会议;请

特设委员会为此项会议进行必要的筹备(第 32/86 号决议)。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在印度洋地区建立和平

区的提案(第 s - 10/2号决议，第64(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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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67 除其他事项外，促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

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双方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问题的会谈应毫不迟延地予以恢复;再

次请各大固和其他使用印度洋的主要海洋国家，尽速同特设委员会就《宣布印度洋

为和平区的宣言》的执行情况进行协商;决定于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至十三日在纽

约召开印度洋沿岸固和内陆国会议;并决定其他不属于此类但曾参加或表示愿意参

加委员会工作的国家，经委员会的邀请，也可参加这次会议;决定由特设委员会为

召开印度洋沿岸固和内陆国会议作出必要的筹备，并于必要时为此目的设立非正式

工作组;请印度洋沿岸固和内陆国会议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68

号决议)。 大会又决定印度洋沿岸固和内陆国会议的口译和简要记录，除中文、

英文和法文外，还应提供阿拉伯文(第33/418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叫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9 号 (A/34/29);

(时 印度洋沿岸固和内陆国会议的报告。

67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 6 )的参考资料:

(时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 9 号 (A/33/29) ; 

(时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34;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05; 

(d) 第 33/68 号决议和第33/418 号决定;

(e) 第一委员会会议:A/O-1/33/:PV.30-50 和 53 - 58; 

(司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SR. 57; 

(g)全体会议: A/33/PV.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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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世界裁军会议: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本项目是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 (A/8491 )，列入一九七一年大

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议程. 大会该届会议表示确信极应立即采取步骤，以便审慎

考虑召开所有各国都可以参加的世界裁军会议;请所有国家就世界裁军会议的任何

有关问题，向秘书长提送它们的意见和建议;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提

出报告，载列这些意见和建议(第2833(XXV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由三十五个会员国组成的世界裁军会议问题椭飞

委员会，审议各国政府对召开世界裁军会议和有关问题所表示的一切意见和建议， 并且根 I
据协商一致的意见，向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2930(XXVII) 号决议上

大会主席在一九七二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信 (A/8990) 里通知秘书长说， 按

照第 2930(XXVII) 号决议的规定，他决定指派以下三十一个会员国为特别委

员会的成员:

阿根廷、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捷克

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

意大利、日本、利比里亚、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苏维埃社会

主义共和国联盟、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主席又通知秘书长说，依照一般的意愿，其余的四席保留给以后也许愿意加入

特别委员会的核国家。

随后，在这个项目下散发了下列文件: (a) 一九七三年一月九日中国来信 (A/

9033) j (b) 一九七三年一月十五目波兰来信，转送大会主席的声明( A/8990/ 

Add.l)j(c)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日海地代表拉丁美洲国家来信 (A/904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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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定的特别委员会各成员在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九月十四日非正式地交

换了意见。

因为特别委员会没有提出报告，所以秘书长在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七日提出一项

说明(鸟/9228) ，将第 2930(XXVII)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通知大会。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审查各国政府就

世界裁军会议的召开和有关问题(包括实际举行这种会议的条件在内)所表示的一

切意见和建议，并根据协商一致的意见，向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

这个特设委员会应该由以下四十个无核武器国家组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布隆迪、

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匈牙

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黎巴嫩、利比里亚、

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菲律宾、

波兰、罗马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突尼斯、土耳其、委内

瑞拉、南斯拉夫、扎伊尔、赞比亚.

并邀请有核武器的国家与特设委员会合作或保持联系，这些国家将与被指派为委员

会成员的国家享有同等权利〔第 3183 (XXVlll) 号决议L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邀请所有国家将它们对世界裁军会议的主要目标的意见，向

向秘书长提出请特设委员会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代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随时知

道这些国家在各自立场上的任何改变(第3260(XX工X) 号决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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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特设委员会将关于其向第三十届会议提出的报告内所载结

论的分析研究，和它认为与其任务有关的任何意见和建议，列入该委员会的下一份

报告中{第 3469(XXX)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特设委员会同拥有核武器国家的代表保持密切联系，以

便随时知道它们各自的态度，考虑任何可能向特设委员会提出的评论和意见，同时

为此目的召开简短的会议(第 31/190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它的工

作及审议情况的特别报告，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代表保持密切联系，并向大会第

二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乌龟9 号决议) •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收到特设委员会的特别报告( A/8-10/兮和

Cor :r: 1). 大会该届特别会议表示应在最早的适当时期召开一次由各国普遍参加

并作出充分准备的世界裁军会议(第 S-10/2 号决议，第 122 段)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延长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的任

务期限;请特设委员会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代表保持密切联系，以便随时获悉各

国的态度，同时也与所有其他国家保持密切接触;并请特设委员会特别铭记大会

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2 段(第 S-10/2号决议)的规定，审议任何

可能向其提出的有关评论和意见;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68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8) 的参考资料:

(a) 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28 号 (ν33/28 );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斗。3/436;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乌.133/502;

(d) 第 33/它9 号决议;

(e) 第一委员会会议:νc: 1/3 3/々飞 30-50 和 53-59;

(到第五委员会会议: A/何 5/33/S马 59;

(g) 全体会议:A/33/叫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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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69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这个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8 号

(A/34/28 )印发.

41. 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

规武器会议:会议的报告

大会已在几个项目下审议过这个问题. 一九七二年第二十七届会议曾经在关

于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参看项目 45 )下研讨了这个问题. 在那一届会议上，大

会欢迎秘书长按照第 2852(XXV工)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题为《凝固汽油弹和其他

燃烧武器及其可能使用所涉各方面的问题》的报告; " 对一切武装冲突中使用凝

固汽油弹和其他燃烧武器表示遗憾;促请所有国家政府和人民注意该报告(第 29321

(XXVII) 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把这一问题列入议程，作为一个单独的项目，标题为《凝

固汽油弹和其他燃烧武器及其可能使用所涉各方面的问题) • 在那届会议，大会

注意到各国政府提出的意见(今/9207 和 OorEI 和 Ad c\ 1 )，请重申和发展适

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的外交会议审议凝固汽油弹和其他燃烧武器以及

可能造成不必要痛苦或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其他特定常规武器的使用问题(第 3076

(XXV工工工)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ν'9 726 )后，除其他事项外，请

外交会议继续审议这个问题(第 3255 A (XX 工X) 号决议) ;促请所有国家在缔结

禁止这些武器的协定以前，避免生产、储存、扩散和使用这类武器;并请各国政府

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向秘书长递送关于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凝固汽油弹和其他燃烧武器

的一切资料(第 3255(XX工X)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斗"'10222，乌/10223 和 Ad d，. 1)后，

决定将题为《基于人道理由可予禁止或限制使用的燃烧武器和其他特定常规武器》
的项目，列入第二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3464(XXX) 号决议) • 

69 斗"'88 03/'R e飞 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骂 73. 王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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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ω。 1/1 46) 后，重申其过去的决

议(第 31/创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乌/9726，々"1 022~与斗/3 1/146，

ν32/1 24 和 Corζ1 )后， 注意到外交会议一九七七年七月七日所通过关于禁

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常规武器的后续行动的第 22{ 工 V) 号决议，其中除其他事项外，

建议在一九七九年以前召开一次关于这些武器的各国政府会议;决定针对这个问题，

在一九七九年召开一个联合国会议，并召开这个联合国会议的筹备会议(第 32/1 52

号决议) •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认为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

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应就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

常规武器，包括可能引起不必要痛苦或具有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达成协议，并

吁请一切国家对此项任务的执行作出贡献(第 S-10/2号决议，第 86 和 87 段)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气 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联合国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

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会议的筹备会议的报告 (A/33/

44 );赞同筹备会议决定自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二日举行另一届会议;

以及赞同筹备会议所作联合国会议应于一九七九年九月十日至二十八日在日全瓦举

行的建议(第 33/70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第 33/7 0 号决议规定召开的联合国会议的报告-

70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9)的参考资料:

(叫 筹备会议的报告:补编第 44 号(A/33/44) ; 

(b)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ν'33/437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4/33/503; 

(d) 第 33/々0 号决议;

(e) 第一委员会会议:乌/Co 1/33/'P飞 30-50 和 53-57;

的第五委员会会议:今句 5/33/S Iì 59; 

(g) 全体会议: A/3 3/守飞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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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审查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8.)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b)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c) 联合国裁军研究:秘书长的报告

(d) 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秘书长的报告

(e) 裁军周:秘书长的报告

(f)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秘书长的报告

(副 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h) 传播关于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新闻:

(一) 秘书长的报告

口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报告

(i) 裁军协定的监测和国际安全的加强:秘书长的报告

(j) 裁军调查研究方案:秘书长的报告

(k) 裁军和发展关系的研究:秘书长的报告

(1) 裁军新哲学: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决定，除了剔的以外，将一个题为"审查大会

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三届

以及其后各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8-10/2号决议，第 115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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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71审查了第十届特别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建议和决定，并通

过 1 4 决议.

大会在题为"同以色列的军事勾结和核勾结"的第一项决议中，请安全理事会

敦促所有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条的规定，不向以色列供应任何武器和军事

器材，确保这类军需品不通过其他方面转到以色列，停止将所有核器材或裂变材料

或技术转移给以色列;进一步请安理会建立机构以监督上述各项措施的执行情况;

并请所有国家政府和组织采取一切适当行动促进决议的目标{第 33/7 IA号决议人

大会在题为"不使用核武器和防止核战争"的第二项决议中，宣布使用核武器

构成对《联合国宪章》的违反，并构成危害人类的罪行，因此，应在核裁军达成以

前禁止使用核武器;并请一切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以

前，向秘书长提出关于不使用核武器、避免核战争和其他有关问题的提案，以便该

届会议可以就这个问题的国际公约或任何其他协定进行讨论{第33/7 1 B号决议人

71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5)的参考文件:

(a)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 2 号 (A/33/42 ); 

(时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指导方针: A/33/305j 

口联合国关于裁军的研究: A/33/312和 Ad d_ lj 

(c)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ν'33/461j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08; 

但) 第 33/7 1 A-N 号决议;

(f)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ι/C. 1/33/P飞 4 -12, 14 -19和 51-53);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儿/q 5/33/S1\ 59; 

(h) 全体会议: A/3 3/钊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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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大会在题为"迫切需要停止核武器的进一步试验"的第三项决议中，吁请一切

国家，特别是一切核武器国家，在缔结一项全面禁止试验条约以前，不要进行任何

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试验{第33/7 1 c号决议) • 

大会在题为"裁军周"的第四项决议中，请所有国家通过新闻传播，组织讨论

会、各种会议及其他国家和国际论坛，采取有效措施，以揭露军备竞赛的危险，宣

扬停止竞赛的必要，并增进公众对裁军领域内迫切任务的认识，特别是对大会第十

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各项条款的认识;请秘书长制订一项模范计划，以协助各

个国家为裁军周订出当地节目;请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每年举办促进裁军周目标的

活动，并请各国政府于每次进行这些活动后的次年四月三十日以前，将此类活动情

况通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将上述的资料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及以后各届会议提

出报告{第 33/7 1 D号决议} • 

大会在题为"联合国裁军研究金方案"的第五项决议中，核准秘书长所拟定的

指导方针 (A/33/305 );要求秘书长作出适当安排，使裁军研究金方案能于一九七

九年上半年开始执行;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项关于研究金方案

执行情况的报告{第 3也々 IE号决议人

大会在题为"第十届特别会议各项建议和决定的执行情况"的第六项决议中，

除了别的以外，满意地注意到现已或即将采取恢复联合国可以利用的多边裁军机构

活力的措施，其中特别是裁军审议委员会最近已就组织事务召开了第一届会议，而

裁军谈判委员会也适当地组成;希望所有核武器国家都将参加裁军问题委员会;吁

请所有国家，特别是核武器国家，作出一切努力，在裁军领域朝向具有拘束力、有

实际效力的国际协定前进，以便将《行动纲领》所要求的措施变成实际行动;请所

有国家斟酌情况，将它们在联合国以外采取的关于执行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建议和决

定的一切措施，通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定期将上述资料提交大会和裁军审议委员

会{第 33/7 IF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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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传播关于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新闻"的第七项决议中，除了剔的以

外，促请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和有关研究机

构宣扬关于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教育和新闻计划;请各会员国通过秘书长将其在传播

关于军备竞赛和裁军的新闻这方面的活动，向大会提出报告;欢迎联合国教育、科

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计划召开一次世界裁军教育大会的倡议，并请该组织

总干事就此项倡议的筹备情况，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请联合国裁军中

心加强同各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的联系，并请秘书长就鼓励这些组织和机构在裁

军领域发挥作用的其他办法，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并请秘书长探讨协

调联合国所有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裁军新闻活动的可能性(第 33/7 1 G 

号决议) • 

大会在题为"核裁军谈判和裁军机构"的第八项决议中，要求参与缔结一项禁

止一切核武器试验条约的谈判的核武器国家，于裁军谈判委员会一九七九年会议初

期向该委员会提出这项条约草案;要求美利坚合众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加速其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谈判，并遵照第 33/91 c 号决议(见项目 45)

的规定，将此方面的协定全文提交大会;敦促所有核武器国家进行协商，以便开始

关于订止核军备竞赛的谈判(第 33/71 H 号决议，第一节)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

经常定期审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和其他文件;建议裁军审议委员会下届会议的

议程列入关于军备竞赛各项问题及关于调和各国对于逐步协议裁减军事予算和将资

金转用于经济及社会发展，特别是造福发展中国家的意见等项目( 同上， 第

二节 ) ;决定于一九八二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第二届专门讨论裁军问

题的大会特别会议，和在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设立特别会议的筹备委员会 ( 同

上， 第三节 )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于其一九七九年一月的第一届会议上优

先就下列事项进行谈判:一项关于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的条约和一项关于全面有效

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一切种类的化学武器及销毁这些武器的条约或公约;又请裁

军谈判委员会每年向大会提出一次或多次报告，并经常向会员国提供其正式文件或

其他有关文件(同上，第四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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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裁军和发展"的第九项决议中，请秘书长将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

上提出的关于设立一个国际裁军促进发展基金的提案(见 A/S-I0/AC. 1/28)发

交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政府专家小组审议(第 33/71 工号决议.) & 

大会在题为"裁军协定的监测和国际安全的加强"的第十项决议中，请秘书长

至迟于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一日，向各会员国征求其对提交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

一九七八年五月三十日备忘录 (A/S-10/AC. 1/'7).所说明的关于设立国际卫星监

测机构的提案的意见;请秘书长从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开始，在一个合格政府专家

小组协助下，就设立国际卫星监测机构所涉的技术、法律和经费问题，进行研究;

并请秘书长就各国政府答复和专家小组的初步结论，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

告(第 33/'7 1 J"号决议) 0 

大会在题为"裁军研究方案"的第十一项决议中，请秘书长就联合国主办的国

际裁军研究所的建立、业务和筹资的可能途径(见 A/S-I0/AC. 1/8) J 向大会第

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并请秘书长设法向为了执行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第 124段而设立的主管裁军研究方案的裁军研究咨询委员会征询关于这一方面和其

他方面的意见，因为该机构在裁军研究方案方面将担负指定的职权o (第 33/71K

号决议) 0 

大会在题为"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第 125段"的第十二项决议中，请

秘书长将该段所载一切提案和建议连同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一切正式记录，和大

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各会员国对这些提案和建议提出的资料和评论，送交处理裁

军问题的审议、谈判和研究机构，但其他决议已涉及的提案和建议除外;并请裁军

审议委员会和裁军谈判委员会就这些提案和意见的审议情况，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提出报告(第 33/71 L号决议) 0 

大会在题为"裁军和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的第十三项决议中，呼吁所有各国

政府认真考虑对裁军项目基金作出自愿捐款，或资助国家研究项目，以确保这项研

究的进行获有必要的全部经费;并呼吁各国政府提供有关数据和资料，使研究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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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成果(第 33/匀 1 M 号决议) • 

大会在题为"裁军新哲学"的第十四项决议中，认为有必要将大会第十届特别

会议在通过《最后文件》前后一般性辩论的广泛范围内提出的一切新观念和新提案

编制成一项单一综合协调的体系，一门新的裁军哲学;请秘书长在裁军研究咨询委

员会的协助下，研究可以达成这些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并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

出报告;希望咨询委员会能够及时报告所得结果，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 (第

33/71 N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叫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2 7 号(也/34/27 ); 

(时 第 S-10/2'号决议第 1 1 8 段和第 33/91 A 号决议要求的裁军审议

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42 号(A/34/42) ; 

(c) 第 S一10/2'号决议第 98 段和第 33/71 B 、 D 、卫、 F 、 G 、 J 、

K 、 M 和 N号决议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d) 第 33/7 1 G 号决议要求的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报告.

此外，下列文件已作为这个项目的文件散发:

(叫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信: A/3ψ/85; 

(时 罗马尼亚的信: A/34/183. 

43. 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在议程上列入题为

"缔结一项关于加强无核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 72. 大会在该届会议认为

72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8) 的参考文件:

(a) 列入项目的请求: A/33/241; 

(时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62; 

(c) 第 33/72 A 号决议;

(d)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乌/C. 1/33/P飞 20-28 和 59-6 1 ; 

(e) 全体会议: A/33/p V.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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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适当的国际安排，来加强对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保证;

请裁军谈判委员会为此目的，审议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国

际公约草案，以及关于在国际一级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的

政治和法律措施的提案和意见;并决定将题为"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的安全"的

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第 33/72 A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7

号(々/3ψ/27 )印发.

44.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全:裁军谈判委

员会的报告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将题为"缔结一项

关于加强保证无核武器国家安全的国际公约"的项目，列入议程. " 大会在该届

会议，吁请迫切作出努力，酌量达成有效安排，以保证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

胁使用核武器，包括考虑一项国际公约和达成这一目标的备择方法和途径;注意到

各国就此议题向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的提案和表示的意见(A/C. 1/3 3/马 6. 也/

C. 1/33/马 15. A/C. 1/33/7. A/C. 1/33/町 20-28 和 59-61) .并建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审议这些提案和意见，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并决

定将题为"不对无核武器国家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以加强它们的安全"的项目，

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议程(第 33/匀2 B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7

号(儿/34/27 )印发.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8) 的参考文件:

(a) 列入项目的请求:也/33/241 ; 

(础第一委员会的报告:乌/33/462 ; 

(c) 第 33/7 2 B 号决议;

(ω 第一委员会的会议:纱勺。 1/33/叫 20-28 和 59-61;

(e) 全体会议:ι/33/叫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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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全面彻底裁军

(叫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

(b) 建立信任的措施: 秘书长的报告

(c) 对区域裁军的各方面的研究: 秘书长的报告

(d) 关于裁军与国际安全的关系的研究: 秘书长的报告

有关全面彻底裁军的项目是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 A/4218马

于一九五九年列入大会第十四届会议议程。 从那时起，这一项目一直列于每届大

会的议程，并获得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密切注意(第 1 722 (XV工)号决议〕。十

八国裁军委员会于-九六九年改称为裁军委员会会议，成员共 26 国〔第 2602

B ( XX工 V) 号决议) ，一九七四年扩大到 31 个成员国〔第 3261 B (XX工X)

号决议) ，一九七八年又改组成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第8--10/2号决议，第 120段儿

大会第十六届会议欢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向大会提出

的关于裁军谈判商定原则的联合声明; " 赞同就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的组成所达成

的协议; 并建议该委员会进行谈判，以便根据商定原则的联合声明达成在有效国

际监督下全面彻底裁军的协议〔第 1722(XV工)号决议〕。

在-九六二年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提

出《在严格国际监督下的全面彻底裁军条约草案))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关于在和

平世界中实现全面彻底裁军条约的基本规定的大纲》。 这两个提案都受到详细的

讨论。 委员会在其后几年，日益注意订定裁军局部或附带措施的问题。 在这种

办法下，委员会谈判达成儿项有限度但相当重要的措施，包括卢九六三年八月五日

在莫斯科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7; 一

74 <:大会正式记录，第十六届会议，附俐，议程项目 19 , A/4879 号文角

"联合国， <<条约汇编入第四八O卷，第 6964 号，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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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六八年的《不扩散武器条约>> (第 2373 (XX工工)号决议) ，卢九七一年的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 (第 2660 

(XXV) 号决议) ，和→L-t;:::.年《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储

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第 2826(XXV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第 2932 A和 B (XXV工工)号决议)、第二十八届

会议(第 3184 A 至 C (XXVI 工工)号决议)、第二十九届会议(第 3261 A 至 G

(XXIX) 号决议)、第三十届会议(第 3484 A 至 E (XXX) 号决议)和第三十

局会议(第 31/189 A 至 D 号决议)审议了这个项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特别决定于一九七八年五/六月在纽约举行卢届专门讨论

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 还决定设立-个筹备委员会，由五十四个会员国组成，

负责审查同特别会议有关的一切问题，包括其议程在内(第 31/189 B 号决议)。

大会在同届会议，审完议程项目 50 (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的作用)以后，认可

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作用特设委员会的协议提案(儿/31/36 ，第 18 段);

决定经常审查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作用的问题; 并请秘书长尽快执行特设

委员会所建议且属于他的职责范围内的措施(第 31/90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七项决议，其主题分别为: 禁止在海

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加强无

核武器国家的安全、裁军与国际安全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裁军的一切区域方面问

题的研究、出版一份裁军期刊、和平利用核能的保障措施以及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第 32/87 A 至 G 号决议)。

大会在同届会议上，审完题为"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的项目以

后，认可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A/3 2/41 和

Corr.l )，并请筹备委员会继续工作，向大会提出最后报告(第 32/88 B 号

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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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设立由所有会员国组成的裁军审议委员会〉

并决定委员会是一个附属于大会的审议机构，其职责在于就裁军领域内各种问题进

行审议和提出建议; 委员会应按照大会议事规则有关各委员会的条款执行职务;

委员会应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并提出一份关于其组织问题的报告，供大会第三十

三届会议审议等等(第 8-10/2 号决议，第 118 段)。

在同届会议上，大会欢迎各成员国达成的协议: 裁军谈判委员会将开放给各

核武器国家和同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主席协商后选出的其他三十二至三十五个国家

(向上，第 120 段)。

大会主席后来通知秘书长( A/ 8-10/'2 4 )说，委员会将开放给各核武器国

家和下列三十五个国家: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缅甸、加拿大、

古巴、捷克斯洛伐克、埃及、埃塞俄比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墨西哥、蒙古、摩洛

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新呈兰卡、瑞典、委内

瑞拉、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76 审议了本项目下的各个议题，并通过九项决议。

7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47 )的参考文件:

(a) 裁军委员会会议的报告: 补编第 27 号 (ν83/27 ) ; 

(时 间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 乌/33/1 45 ; 

(c) 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 补编第 42 号( Jy'33/42 ) ; 

但) 秘书长的报告 : A/33/389 ; 

(e) 第一委员会的报告: A/3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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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题为"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的第-项决议中，核可裁军审议委员会

的报告及其中所载的各项建议( A/33/42 ) ;请裁军审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其工

作，并就其工作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并请秘书长转请各会员国在卢

九七九年三月三十卢日以前，将其对综合裁军方案的意见和建议通知秘书长，以便

转交裁军审议委员会(第 33/91 A 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建立信任的措施"的第二项决议中，建议所有国家应考虑就建立

信任的具体措施订定区域性安排; 请所有国家将其认为适当可行的建立信任措施

的意见和经验通知秘书长;并请秘书长将各会员国对本问题的意见送交大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第 33/91 B 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第三项决议中，对尽管过去十年已宣告、

决定或重申卢切，但被称为"限武会谈"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甚至尚无法达成第

-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迫切期待的结果，表

示感到遗憾; 并强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必须努力尽快落

实两国首脑于-九七七年所作的宣告，并再度请两国敢府毫不迟延地采取一切有关

措施，以达成该目标(第 33/91 C 号决议)。

(续 76 )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07; 

(g) 修正案: A/33/L. 33; 

(h) 第 33/9 1 A 至工号决议和第 33/422 号决定;

(i) 第卢委员会的会议: A/C.. 1/33/PV. 30-50 和 53-61 ; 

(j)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 5/33/SR. 60-6 2; 

(k) 全体会议 : A/33.斤V. 84 和 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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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大会在题为"对核武器的研究"的第四项决议中，请秘书长在合格的专家协助

下，进行全面的研究，提供有关现有核武库、核武器系统的技术发展趋势、使用这

种系统的影响和对国际安全的影响的事实报道;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提出最后报告(第 33/91 D 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对区域裁军的一切方面进行研究"的第五项决议中，决定对区域

裁军的卢切方面进行有系统的研究;确定此项研究除了别的以外，应包括决定区域

办法的基本条件和区域性措施同全面彻底裁军进程之间的关系; 请秘书长在一批

合格政府专家协助下，从事该项研究，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并请秘

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第 33/9 1 E 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的第六项决议叶飞

促请所有核武器国家不将核武器部署在现尚无核武器的国家领土上; 并促请所有

本国领土上并无核武器的无核武器国家避免采取任何直接或间接可能导致核武器部

署在其领土上的步骤(第 33/91 F 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裁军谈判委员会"的第七项决议中，楚议裁军谈判委员会组成的

第一次审查应于下-届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期间予以完成; 请该委

员会审议关于委员会成员的审查方话，并就该事向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

请该委员会替那些不是委员会成员的有关国家作出安排，向委员会提出书面提案或

工作文件，并参加有关这种提案或工作文件的主题事项的讨论; 并决定将关于审

查该委员会组成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第 33/9 1 G 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禁止生产供武器之用的裂变材料"的第八项决议中，请裁军谈判

委员会审议可予充分核查的订止和禁止生产核武器裂变材料和其他核爆炸装置的问

题，并随时将这项审议的进展情况通知大会(第 33/9 1 H 号决议)。

大会在题为"裁军和国际安全"的第九项决议中，认为联合国按照《宪章》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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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从事维持国际安全是裁军十年的一项主要目标; 特请秘书长迅速采取行动继续

进行裁军和国际安全之间关系的研究，以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和

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最后报告(第 33/91 工号决议)。

大会在同一届会议，请秘书长进行摄制一部关于战争及其后果的联合国影片，

费用约为 200， 000 美元(第 33/422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裁军谈判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27 号( A/34/27 ) ; 

(b) 第 33/9 1 A 号决议要求的裁军审议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42 号( A/ 

34/42 ) ; 

(c) 第 33/91 B 、 E 和工号决议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此外，下列文件已作为本项目文件散发:

(a)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信: A/34/69 ; 

(b)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信: A/34/85; 

(c) 罗马尼亚的信: 乌/34/183;

(d) 匈牙利的信: A/34/275-S/13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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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

(叫不干涉别国内政:秘书长的报告

(b) <<宣言》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加强国际安全的问题是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 (A/7654 )，于一

九六九年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的议程。该届大会曾请会员国将各自的意见和建

议以及各自为加强国际安全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通知秘书长(第 2606(XX工 V) 号

决议 L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根据秘书长的报告( A/刊 22 和 Add. 1-6) 审议了这一

项目，随后大会通过了《加强国际安全宣言>> (第 2734(XXV) 号决议)。

大金第二十六届会被时秘书长就各会员国为执行《宣言》而采取的步骤向大会提

出报告( A/8431和 Add. 1一5 ).该届大会除了别的以外，庄严地重申《宣言》的

一切原则和规定，并请秘书长就为执行《宣言》所采取的措施，向大会第二十七届

会议提出报告〔第 2800(XXV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至三十届会议根据秘书长提出的报告进一步审议了这一项目

(第 2993(XXVII)、 3185(XXV][)、 3332(XX工 X) 和 3389(XX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确 1/185 和 Ad d. 1)后在本项目

下通过了两项决议。 标题为"不干涉各国内政"的第一项决议中，大会重申每个

国家都有自由决定其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宣布使用武力

剥夺其他人民的民族特征是对其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侵犯，也是对不干涉原则的违反;

谴责对其他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谴责旨在破坏其他国家的政治、

社会或经济秩序或动摇其他国家致刀于使其经济摆脱外来控制或操纵的政府的一切

形式的公然的、极其隐蔽狡猾的压制、颠覆和诽谤行径;吁请所有国家按照《联合

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在其领土内发生任何针对另一国

家的玉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敌对行为或活动;并请秘书长邀请所有会员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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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可以确保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原则获得更广泛的尊重表示意见，并向大会第三十

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1/91 号决议)。 第二项决议的标题与本项目相同，其

内容也同第 3389(XXX)号决议相似(第 31/92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A/32/164 和 Add. 1, A/32 / 

165 和 Add . l及 Add. 2)后，在本项目下通过了两项决议，重申第 31/91和 31/

92 号决议所阐明的各项原则(第 32/153 和 32/15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1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A/33/216 和 Add. 1 和 A/

33/217 和 Abb. 1 及 2 ) ，并在这一项目下通过了四项决议.

第一项决议标题为"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宣言"，在这项决议

中，大会除了别的以外，严正吁请一切国家都确认需要为今代和后世建立、维持和

加强公正和持久和平的最高重要性，并在进行活动时遵循此种方针;呼吁一切国家

应适当顾及公民权利、关于家庭、制度和组织的功能，坚决和一贯地采取行动;以

11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50)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一)不干涉剔国内政: A/33/216 和 Add. 1; 

口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一-各国政府的复文: A/33/ 

217 和 Add. 1 及 2 ; 

(b) 第一届委员会的报告. A/33/486; 

(c) 第 33/73 至 33/76 号决议;

(b) 第一委员会会议: A/C. 1/33/pv. 61-68 ; 

(e) 全体会议: A/33/pv. 84 和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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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各自有关执行《宣言>> ，包括教育过程、教学方法和新闻活动在内的政策，都

能具备符合为整个社会，特别是青年一代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工作内容，并为

此防止和消除扇动种族仇恨、民族或其他歧视、和非正义的行为，或鼓吹暴力和战

争的行为;进一步呼吁一切国家在各国际、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内发展各种双边和多

边合作，以促进为各国社会共享和平生活做好准备的工作，特剔是交流为此目的而

进行的各项计划的经验;请秘书长注意执行《宣言》的进展情况，并向大会提出定期

报告，其第一次报告的提出，应不迟于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第 33/75 号决议L

第二项决议标题为"不干涉别国内政"，在这项决议中，大会促请一切国家遵

守第 31/91 号和第 32/153-号决议的各项规定;重申一项不干涉各国内政的宣言

对于进一步阐明在主权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加强公平合作和友好关系的原则，

将是一个重要的贡献;注意到若干国家已对制订这样一项宣言表示支持;认为进一

步表示意见将有利于阐明不干涉各国内政宣言的原则和各项条款;并请秘书长再次

请各会员国，特别是尚未表示意见的会员国，就不干涉各国内政问题表示意见，并

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74 号决议)。

第三项决议标题为" <<加强国际安全宣言》的执行情况"，在这项决议中，大

会除了剔的以外，吁请一切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充分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

则并且对《加强国际安全宣言》所载各项条款的执行和进一步制订作出切实贡献;

促请安全理事会所有成员国，特剔是五个常任理事国，迫切考虑和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以确保执行联合国关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各项决定，特别是《宪章》第七章

和上述宣言的各项条款，以加强各国对联合国和对安理会作为负有维持国际和平与

安全的主要责任的机构的效能的信心;吁请加深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进程并将之推

广，重申其反对任何企图侵犯他国主权、领土完整、独立和安全或自由处置自然资

沉的权利而威胁使用或使用武刀、干涉、侵略、外国占领或政治和经济胁迫的措施;

赞扬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积极参加的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第十届特别会议的召开，

特别是各项旨在加强联合国在裁军领域所起作用的决定，包括有关裁军措施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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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议和谈判机构的决定，在这方面，并请全体会员国按照第十届特别会议期间商定

的优先次序，采取何止军备竞赛一一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一一和裁军的有效措施;认

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构成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努力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回顾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第九届特别会议刻柑使纳米比亚达峭虫立的努力，并请全体

会员国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和决定的成功执行作出贡献，并在此范畴内邦

助秘书长覆行安理会就此问题所授予的职责;对津巴布韦危急局势的恶化，表示关

切，促请各会员国增加其对津巴布韦人民的支援，邦助他们进行合法的斗争，以对

抗妄图不断阻挠津巴布韦达成独立并对邻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侵略的种族主义少

数政权;赞扬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贝尔格莱德会议关于继续努力以充分实施《赫尔

辛基最后文件》各项条款的决定;再度重申《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的各项

条款，并呼吁各大国合作执行该宣言;认为撤除外国军事基地将有助于国际安全的

加强;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A/33/217 和 Add. 1 和 2 ) ，并念及《加强国际

安全宣言》通过十周年纪念即将来临，请秘书长编制一份报告说明宣言执行情况，

和各会员国政府提交的关于为实施《宣言》中尚未执行的各项条款而应采取的措施

的意见，以便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第 33/75 号决议)。

第四项决议标题为"尼加拉瓜局势"，在这项决议中，大会谴责对尼加拉瓜平

民的镇压行为并谴责尼加拉瓜军用飞机对哥斯达黎加主权的侵犯;对尼加拉瓜国内

局势的严重恶化及其对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深表关切;要求尼加拉瓜当局订止

危及该地区安全的军事和其他活动，特别是威胁到邻国主权和领土不可侵犯性的活

动;敦促尼加拉瓜当局遵照其所承担的国际义务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保证尊

重尼加拉瓜公民的人权;请所有国家根据各自宪法程序采取必要措施，劝导本国国

民不要去担任雇用军参加尼加拉瓜国内冲突;促请国际方面继续作出努刀，以求达

成尼加拉瓜内部冲突的和平解决;并请秘书长通过适当的渠道，审慎地注视尼加拉

瓜局势的发展，并为达成上述目的提供必要的援助(第 33/76 号决议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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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司第 .33/74 号决议规定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b) 第 33/75 号决议规定秘书长提出的报告L

此外，在本项目下还分发了下列文件:

(a) 波兰的来信: A/34/52; 

(b) 民主柬埔寨的来信:

A/34/5~ A/34/59-s/1302~ A/34/62-s/1303~ A/34/ 

116-S/13159, A/34/117-s/13160, A/34/123-S/13179, 

A/34/128-S/13188, A/34/132-S/13193, A/34/134-S/ 

13198, A/34/140-S/13203, A/34/156-S/13211 , A/34/ 

163-S/13220, A/34/165-S/13227, A/34ft 68-S/13232, 

A/34/172-S/1323~ A/34/174-s/13238, A/34/176-S/ 

1324~ A/34/180-s/1324~ A/34/181-S/1324~ A/34/ 

206-S/13262, A/34/215-S/13286, A/34/217-S/13290, 

A/34/218-S/1329~ A/34/223-S/13300, A/34/226-s/ 

13306, A/34/230-S/13311 , A/34/233-S/13313, A/34/ 

236-S/13319, A/34/239-s/13323, A/34/253-S/13327, 

A/34/256-S/13330, A/34/257-S/1333~ A/34/26O-S/ 

13336. A/34/268-S/13338, A/34/272-S/13342, A/34/ 

280-S/13352, A/34/283-S/13353, A/34/287-S/13358, 

A/34/291-S/13367, A/34/292-S/13370. 

(c) 罗马尼亚的来信: A/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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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越南的来信和普通照会:

A/34/61-S/13031, A/34/8L A/34/89-S/1309~ A/34/ 

90, A/34/92-S/13097, A/34/94-S/13101, A/34/104-S/ 

1313~ A/34/107-S/1314~ A/34/118-S/13161, A/34/ 

121-S/1317~ A/34/127-S/1318~ A/34/139-S/1320~ 

A/34/164-S/13222, A/34/169-S/13233, A/34/170-s/ 

13234, A/34/201-S/13257, A/34/212-S/13275, A/34/ 

224-S/1330~ A/34/254-S/1332& A/34/255-S/1332~ 

A/34/270-S/13340j 

(e)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来信: A/34/85, A/34/93, A/34/256-s/ 

13330; 

(f) 玻利维亚的来信: A/34/86-s/13081; 

也)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来信: A/34/135-S/1319~ A/34/173一

S/13237, A/34/211-S/13274; 

。1)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来信: A/34/202-S/1325~ 

(i) 古巴的来信: A/34/209-s/1326~ 

(j) 捷克斯洛伐克的来信: A/34/225-S/1330& 

但) 蒙古的普通照会: A/34/267-S/1333~ 

(卫保加利亚的普通照会~ A/34/274-8/13343j 

(叫匈牙利的来信: A/34/275-S/1334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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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共和国、危地马拉、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意大利、象牙海岸、日本、约

旦、黎巴嫩、尼日尔、尼日利亚、秘鲁、菲律宾、罗马尼亚、索马里、西班牙、斯

里兰卡、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克

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叫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会依照第 33/115C 专决议第 6 段提出的

报告:补编第 21 号 (A/34/21) ; 

(b) 秘书长的报告依照第 33/115C 号决议第 7 段提出.

新闻自由 t

一九四六年，大会第一届会议宣告新闻自由是人类的一个基本权利，而且是联

合国致力维护的一切自由的关键，决议核准召开一个关于新闻自由的会议，由联合

国全体会员国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奉命负责召开这个会议(第 59 (工)号决议人

联合国新闻自由会议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至四月在日内瓦举行。 会议编写了一

项关于新闻自由的公约草案(参看 E/CON夏 6/79 号文件)。

大会第 426(而号决议中规定设立的委员会已拟定了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的新条

文". 根据该委员会的工作结果，第三委员会在第十四届、第十五届和第十六

届会议上核准了新闻自由公约草案的序言和正文四段"。 这些条款尚未得到大

804 

8' 

《大会正式记录，第七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29 ， A/AC. 42/7 和

Corζ1 号文件。

《同上，第十四届会议，附件ì.> ，议程项目 35， A/434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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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全体会议核准。 大会第十七届会议到第三十三届会议都不能继续审议这个公约

草案。

一九五九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请会员国就联合国应否通过一

项新闻自由宣言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对该决议所附的宣言草案全文加以评论(第

732(XXV工工工)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宣言草案，并将宣言草案提送

大会审议(第 756 (XXlX)号决议)。

这个标题为"新闻自由宣言草案"的问题，自从大会第十五届会议起，就一直

列在议程上。 但大会在第十五届会议和其后各届会议都不能加以审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盯决定上述问题将作为题为"有关新闻的问题"的项目

下的分项目(时，提交特别政治委员会审议。 在该届会议中，大会收到秘书长的

一项说明( A/33/240 和 C 0 rr. 1) ，其中摘要叙述了有关该分项目的背景情况

以及最近的发展。 鉴于第三十三届大会对该分项目未作实质上的审议，也未提出

有关的具体决议草案，大会决定将该问题列入其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内(第

33/425 号决定)。

第三十四届大会将收到秘书长的一项说明，以及有关的背景资料。

的(续)<<同上，第十五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35， A/4636 号文件;

《同上，第十六届会议，附件>.'> ，议程项目 36， A/5041 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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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原子辐射的影响: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大会在第十届会议上，设立了联合国原子辐射影响问题科学委员会，

由十五个成员组成，并请该委员会负责收集、研究和传播关于环境中观测到的游离

辐射程度及放射性程度的资料，以及关于这种辐射对于人类及其环绕的影嚼的资料

(第 913(X)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决定增加科学委员会的成员，以二十个成员为限〈第 3154C

(XXVII 工)号决议) • 科学委员会现在由下列 20 个会员国组成:

问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犬、捷克斯洛伐克、埃及、法凰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 目本、墨西哥、秘鲁、波兰.

苏丹、瑞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详细审查游离辐射的程度和影响的技术报告，已送交大会第十三届会议{ι/

3838 ) ，第十七届会议(Jy匀216 ) ，第十九届会议 {ν'5814 ) ，第二十一

届会议(扎/6314 和 Corζ1 )，第二十四届会议(々々613 和 Corr.l )，第二十七

届会议 ( A/8725 和 Corζ1 )和第三十二届会议(扎得乙/40 )，较短的进度报告也

已送交介于其间的其他各届会议.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18 满意地注意到科学委员会的报告;请委员会继续推进工

711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53)的参考资料:

(a) 科学委员会的报告: A/33/103; 

(b)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 3/'334j 

(c) 第 33/5 号决议;

(d) 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A/SPC/33/S R4 和 5;

(e) 全体会议记录 : A/33/PV. 43 • 



A/34/100 
Chinese 
Pa,ee 153 

作，包括重要的协调活动，以增进对于一切来源的原子辐射的强度和影响的知识;

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继续向委员会提供有效执行其工作的支援，保证将委员会的发

现向大会、科学界和公众传播;请全体会员国、联合国各机构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

继续向委员会提供各种与其工作有关的新资料，以便协助该委员会编制其报告(第

33/5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科学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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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

关于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项目第一次于一九五八年列入大会第十三届会议的议

程。 从此以后，每届会议的议程都列有此项目. 大会第十三届会议讨论的结果

是设立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并责成该委员会向大会报告关于联合国及

其各专门机构在外空方面的工作和资玩，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未来的组

织安排以及在进行探索外层空间计划时可能引起的法律问题的性质(第 1348 (X 

工工工)号决议人

大会第十四届会议根据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设立了一个永久性机构:和平利用

外层空间委员会(第 1472A (X工 V) 号决议) • 委员会最初有二十四个成员，大

会第十六届会议时增为二十八个成员(第 1721E(XV工)号决议) ，第二十八届会

议时增为三十七个成员(第 3182(XXV工工工)号决议)第三十二届会议时增为四十

七个成员(第 32/196B 号决议人 大会决定设立该委员会，是因为它认为联合

国在和平探索与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应当有一个国际合作的协调中心，负责促进这个

领域内的国际合作。 该委员会设立了一个法律小组委员会和一个科学和技术小组

委员会。 此外，又设立了四个全体工作小组，处理导航卫星、广播卫星、利用卫

星遥测地球资沉和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来沉等四方面的事务. 该委员会现在由

下列四十七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业、

加拿大、乍得、智利、哥伦比亚、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德

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血、伊朗、伊

拉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黎巴嫩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尼日

尔、尼日利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塞拉利昂、苏丹、瑞典、

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

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和南弗惟夫。

委员会审议其附属机构的工作，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 根据委员会的讨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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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大会编订和通过了一些重要国际法律文书，包括:关于各国探索与利用外层

空间活动的法律原则宣言(第 1962(XVI工工)号决议) J 关于各国探索与利用包

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的条约(第2222(XX工)号决议) J 

营救宇宙飞行员、送回宇宙飞行员和送回投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第2345

(XX工工)号决议) J 外空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第 2777(XXV工)号决

议) J 以及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第3235(XX工 X) 号决议) • 由

于委员会的建议，大会通过了一些关于在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进行国际合作的决

议;最近又通过了一些关于促进空间技术的实际应用，特别是有益于发展中国家的

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决定将这个项目和题为"制订一项关于各国利用人造

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的国际公约"的项目一并审议，而且首

次将这两个项目分配给特别政治委员会而不是给第一委员会审议(并参看项目 49 ). 

大会该届会议，除了剔的以外，核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建议，即法律小组

委员会应作为高度优先事项，继续努力完成制订一项关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

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草案，详细审议外空遥测地球所涉法律问题，其目的在

于拟订原则草案，努力完成关于月球的条约草案，和它应继续讨论有关外层空间和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5 1 和 52) 的参考资料:

(a)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2 0 号( A/33/20); 

(b) 秘书长的报告( A/33/212 和 Ad d. 1 );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3/344 ;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57; 

(e) 第 33/16 号决议;参看第 33/426号决定;

(f)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会议: A/SPC/33/SR .6-14 35.36 和 47 ; 

但)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5/33/SR .24; 

(h) 全体会议: A/33/PV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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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层空间活动的定义和(或)划定范围的问题，并除剔的外考虑到同步卫星轨道所

涉的问题;核可委员会的建议，即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会应继续处理关于用卫星遥

测地球的问题、关于审议联合国外空应用方案的事项、关于召开一次联合国外层空

间会议的问题和关于外空运输系统的问题;赞同委员会决定请科学和技术小组委员

会在其议程上增列一个项目，审议有关在外层空间使用核动力来沉的技术方面和安

全措施的问题，并且除非小组委员会作出另外决定，应成立一个专家工作组，来研

究该问题;通过委员会关于召开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以及进

行委员会报告所载会议筹备工作的各项建议;以及核可拟议的一九七九年联合国外

空应用方案(第 33/16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

编第 20号( A/34/20)印发。

49. 制定一项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的

国际公约: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

本项目是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 (ι/8771 } , 列入一九七二年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议程;在请求列入议程的信内附载了一份《各国利用人造地

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原则的国际公约草案人在该届会议上，大会请和

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尽速拟订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

的各项原则，以期缔结一项或多项国际协定(第2916(XXVII} 号决议人 大会也

注意到，在新闻自由公约草案方面所完成的工作和大会就该草案进行的审议，对于

讨论和拟订关于直接电视广播的国际文书和联合国安排，也许是有用的(第2917
(XXV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直接广播卫星工作小组

业已依照大会的要求讨论了关于拟订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

遵守原则的问题;核可委员会在一九七四年重新召集工作小组继续审议这一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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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议法律小组委员会在下一届会议，应当作为优先事项审议这一问题，以便根据

第 2916(XXVI工)号决议，并适当地顾及该工作小组的工作，缔结一项或数项国

际协定〈第 3182(XXV工工工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将这个项目和题为"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

的项目一并审议.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建议法律小组委员会应在其第十四届会议

作为与关于月球的条约草案和从外空遥测地球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同样的高度优先事

项，拟订各国利用人造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所应遵守的原则，以便按照大会第 2916

(XXV工工)号决议，缔结一项或数项协定，并建议该委员会注意直接广播卫星

工作小组对委员会工作所能作出的贡献，于委员会认为适当时，应考虑再次召集该
工作小组(第 3234 (xx 工X) 号决议)

女会第三十届和第三十三届会议再次决定将这个项目和题为"和平利用外层空

间的国际合作"的项目一并审议(参看项目 48) 。

大会第三十三届全议 79 首次决定将本项目分配给特别政治委员会而不给第一

委员会审议. 大会该届会议，除了剔的以外，满意地注意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

员会法律小组委员会的工作以及核可了委员会的建议，即法律小组委员会应作为优

先事项，继续努力完成拟订关于各国利用人造地球卫星进行直接电视广播的原则草

案，审议外空遥测地球所涉法律问题和努力完成关于月球的条约草案(第 33/16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t四届会议将收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的报告的有关部分，该报

告将作为补编第 2 0 号 (A /24/20)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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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a) 主任专员的报告

(b)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住少组的报告

(c)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报告

(d) 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于一九四八年第三届会议开始办理联合国对巴勒斯坦难民的援助(第 212

(工工工)号决议人

大会在第四届会议设立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工程处)

(第 302( 工 V) 号决议) 0 自一九五0年五月以来，工程处靠自愿捐献的支持，

一直对来自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难民提供救济、教育、训练、卫生和其他服务. 一

九六七年，工程处扩大职务，包括在可行范围内，作为紧急性暂行措施，对因敌对

行为而流离失所、迫切需要立即援助的其他人士，提供人道援助(第 2252 (ES-V) 

号决议)。 工程处的任务期限延长了几次，最近一次延长到一九八一年六月三十

日(第 3乌匀OA 号决议)。

根据第 302( 工 V) 号决议第 8 段，犬会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协助工程处主
任(现称主任专员)执行其方案并向他提供意见。 目前，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和工程处由下列十个会员国组成:

比利时、埃及、法国、日本、约旦、黎巴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大会第 302( 工 V) 号决议第 21 段请工程处主任(现称主任专员)向大会提送

工程处工作的年度报告，并向秘书长提送工程处想提请联合国或其适当机构注意的
其他报告.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鉴于工程处的财政情况目益恶化，设立了联合国近东巴勒

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并请其协助秘书长和主任专员解决

工程处的财务问题 f第 2656(XXV) 号决议) 0 工作小组由下列九个会员国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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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加纳、日本、黎巴嫩、挪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土耳其、大不列颠及

北爱尔兰联:合王固和美利坚合众国.

工作小组向大会第二十五届和以后各届会议提出了有关邦助解决工程处财务问题的

短期和长期措施的建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80 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六项决议。在这些决议中，大会

除了别的以外，深为遗憾地注意到大会第 194 (工工工)号决议第 1 1 段所规定的难

民遣返或赔偿尚未实现，大会第 513(V工)号决议第 2 段内所赞成的经由遣返回复

或重新定居使难民重新整合的方案也没有切实进展，因而难民情况仍为至堪忧虑的

问题;对近东工程处主任专员及其工作人员表示感谢，深知该处是在现有资沉的限

度内尽了最大的努力，并对援助难民作出有价值工作的各专门机构和私人组织，表

80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54 )的参考资料:

(a) 工程处主任专员的报告:补编第 13 号( A./3 3/1 3 ) ; 

(b) 工作小组的报告: A/33/320; 

(c) 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报告: A./3 3/276; 

但) 秘书长的报告:

H 加沙地带巴勒斯坦难民:AA3/285;

口一九六七年以来流离失所的人民和难民: A/33./'286; 

已对巴勒斯坦难民提供高等教育奖学金和补助金: A/33/287 和

。 orr. 1 ; 

(e)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3/374 和 corr. 1 (只有中文) ; 

(司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 3/493; 

也) 第 33/112 A 至 F 号决议;

(h) 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 A/sPC/33/SR.13 至 23 ; 

(i) 第五委员会会议:ι/C. 5/33/SR. 46 ; 

(j) 全体会议: A/3 3/pv. 8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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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感谢;遗憾地注意到近东救济工程处总部已有一部分迁移至其活动地区以外，并

请该总部尽可能迅速将外迁部分重新调回其工作地区;遗憾地注意到联合国巴勒斯

坦和解委员会对大会第 194 (m) 号决议第 1 1 段的执行一直未能觅得达成进展的

方法，请该委员会继续努力，以期执行该段的规定，并斟酌情况，至迟于一九七九

年十月一日提出报告;提请注意主任专员报告中所述近东救济工程处仍极严重的财

政情况;深为关切的注意到，虽然主任专员为增募捐款，作出了值得赞赏而且很成

功的努力，但是该处的这项收入增加的数额仍不足以应付本年度的基本予算需要，

而且就目前可以予见的捐款数额来说，每年都会发生亏绚;要求所有各国政府作为

迫切事项，特别参照主任专员报告中予测的予算亏勉额，尽可能作出最慷慨的努力

以解决该处的予期需要，并为此敦促未捐助的各国政府经常捐款，已捐助的各国政

府考虑增加它们的经常捐款第 33/1 12 A号决议;重申大会第 32/9 0 B 号决议及

其中提到的以前所有各项决议;念及那些决议的目标，赞同该处主任专员所作的努

力，即继续在可行范围内，作为一项紧急性临时措施，向该地区由于一九六七年六

月敌对行动以致目前流离失所和亟需继续援助的其他人士提供人道援助;并强烈呼

吁所有各国政府及各组织和个人为了上述目的向近东救济工程处及其他有关政府间

和非政府组织慷慨捐助{第 33/1 12 B 号决议) ;对秘书长报告所称大会第 3之/

90 F 号决议所载呼吁的反应与巴勒斯坦难民在高等教育和职业训练方面的需要不

相称，表示遗憾;吁请所有国家除对该处的经常予算提供捐款外，为巴勒斯坦难民

提供特别拨款、奖学金和补助金;请有关联合国机构包括联合国大学在内，考虑在

各自职权范围内，增列关于援助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事项;吁请所有

国家、各专门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向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内各巴勒斯

坦大学作出慷慨捐助并为各该大学的巴勒斯坦难民学生提供奖学金;请工程处担任

这些特别拨款和奖学金的接受人和保管人，并将其颁发给巴勒斯坦难民中的合格申

请人;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1 12 c 号决议) ;请近东

救济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与秘书长和主任专员合作，继续努力，再为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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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法筹供经费一年(第 33/112 D 号决议) ;再次要求以色列立即采取有效步骤，

使有关难民得以返回他们当初被迫迁离的在加沙地带的营地，并为他们提供适当的

住所，并要求以色列不要再驱逐难民和毁坏他们的住所;请秘书长与主任专员协商

后，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以前，就以色列遵行上述各点的情况向大会提出报

告(第 33/112 E 号决议) ;重申所有流离失所的居民都有返回其自一九六七年以

来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内的家园或以前居住的地方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且表明，

任何对流离失所的人自由行使回归的权利施加限制或附带条件的企图，都是与该项

不可剥夺的权利不相符的，也是不可容许的;对以色列当局继续拒绝采取步骤让流

离失所的居民返回家园，表示遗憾;再次要求以色列立即采取步骤让所有流离失所

的居民返回家园并不采取任何足以阻碍流离失所的居民返回家园的措施，包括影响

占领区实际面貌和人口结构的措施;请秘书长与主任专员协商后，在大会第三十四

届会议开始前，就以色列遵行上述各点的情况向大会提出报告{第 33/112 F 号

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叫近东救济工程处主任专员的报告:补编第 13 号 (ι/3ι/} 3) ; 

(b) 第 33/112D 号决议要求近东救济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工作小组提出的报告;

( c) 第 33/112A号决议要求联合国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提出的报告;

(d) 第 33/112C 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e) 第 33/112 E 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f) 第 33/112F 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此外，在本项目下，已散发了下列文件:

(a)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信: A/34/293; 

(b) 约旦的信: A，/3也/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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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于一九六八年第二十三届会议设立了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内居民人权

的行为特别委员会(第 2443 (xx工工工) 号决议人 特别委员会现由下列三个

会员国组成:塞内加尔、斯里兰卡和南斯拉夫.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期间，特别委员会按照第 2443(XX工工工)号决议，于一

九七0年十月五目将第一次报告提交秘书长.秘书长将报告送交给大会 (A/8089 ) 

并于该项目列入大会该届会议议程之后将该报告转交特别政治委员会。 该届大会，

除了别的以外，延长了特别委员会的任务期限(第 2727( XXV)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六届至第三十二届会议，继续根据特别委员会的报告(々~389 和

Corζ1和2和 Addo 1 和 Add. I/Corζ1 和 2 ，儿/8 828, A/9 148 和 Ad 气 1 ，

々~817，、 ν10272、々创/218 和心匀乌.1284 ), 审议了这个问题，并请该委

员会继续进行工作(第 2851 (XXV川、 3005(XXV工工)、 3092A和 B(XXV工工工)，

3240A 到 C (XXIX)、 3525A至 D (XXX)、 31/1 06A 至 D和 3马1HA至 c 号决

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81 除了别的以外，重申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关于战

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适用于自一九六七年以来被以色列占领的一切阿拉伯领

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第33./l 18A号决议) ;确定以色列所采一切意图改变这些领

8'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55)的参考资料:

(司特别委员会的报告.A.Âi 3/356; 

(b) 秘书长的报告: A/33/3 69; 

(c)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 3/439;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 3/5 20; 

(e) 第 33/l 13A 至 C 号决议;

(f) 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 A/SPc/3 3/SR .29 和 Add. 1, 30-34 和 37;

(司第五委员会会议:A/巳. 5/3 3/SR. 62; 

。1) 全体会议 : A/3 3/叫 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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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的法律地位、地理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措施和行动都没有法律效力，而且产重地阻

挠了达成中东公正持久和平的努力;并再次要求以色列立即订止采取任何足以造成

这类改变的行动(第 33/113 B号决议) ;痛惜以色列继续拒绝允许特别委员会进入

占领区;痛惜以色列继续和一再违反《战时保护平民公约》特别是该《公约》指为

"严重违反"的那些行为:谴责以色列有关占领区内居民和财产的某些政策;请特

别委员会，在以色列早日结束占领以前，继续调查以色列在其自一九六七年以来占

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实行的政策和措施;并在适当时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商，以期

确切保障占领区居民的福利和人代并向秘书长提出报告;;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1 13 c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特别委员会根据第 33/1 13 c 号决议第 9 段提出的报告;

(b) 秘书长根据第 33/1 13 c 号决议第 11 (d)段提出的报告。

此外，还在本项目下散发了下列文件:

(a) 摩洛哥的普通照会: A/34/63-8/13034; 

(时约旦的来信: A/3今"'72， A/3今旬， A/34/82'一切 3080，

A/气34/152一号'1 3207， A/3今159-8/1 3215，

A/34/l 66-8/l 3229, A/3 4/l 78-13243. A/34/ 
281; 

(c)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来信 A/34/76-S/'1 3068j

(创埃及的来信:々~4/95;

(e) 塞内加尔的来信:儿/34/1 08-8/}31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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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整个维持和平行动问题所有方面的全盘审查: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在一九六五年二月第十九届会议设立了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负责全

盘审查维持和平行动整个问题的所有方面，包括克服联合国的财政困难的方法(第

200 f3 (XIX)号决议人

特别委员会现由下列三十三个会员国组成: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加拿大、丹麦、埃及、萨

尔瓦多、埃塞俄比亚、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危地马拉、匈牙利、印度、

伊拉克、意大利、日本、毛里塔尼亚、墨西哥、荷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

波兰、罗马尼亚、塞拉利昂、西班牙、泰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犬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

特别委员会的工作小组在一九六八年四月成立，负责编制有关维持和平问题的

工作文件.

大会第二十届、二十一届和二十二届会议请特别委员会考虑就会员国可能为联

合国维持和平行动提供的便利，服务及人员的有关问题，编制一个研究报告(第

2053( XX)、第 22-20 ( xx工}和第 2308(XXII) 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三届和第二十四届会议请特别委员会向它提出关于安全理事会决议

所设置或授权的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详尽报告，并对委员会以任何其他方式所能进

行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工作提出进度报告(第 24"51 (XX工口)和第 257 f3 (XXTV) 

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指示特别委员会加紧努力，以完成有关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的报告(第 2f370(XXV)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六届至第E十二届会议促请特别委员会加强其工作，使其关于按照

《联合国宪章》执行维持和平行动订立协议的指导方针的工作，获得实质进展(第

2835(XXVI) 号、第 29 f3 5(XXV工工) 号、第 3091 (XXV工工工)号、第 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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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但对完成协议的指导方针的工作方面缺乏进展，表示关切，

呼吁各会员国支持维持和平行动和加强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能力;敦促特别委员会加

快其工作;请所有有兴趣的会员国考虑能否训练本国人员担任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的工作，提供它们在这种行动中所已取得的经验，并考虑向秘书长提供关于可能随

时提供服务的能力的最新资料(第 33/1 14.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特别委员会根据第 33/1 0&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82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56) 的参考资料:

(a)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3/451; 

(功第 33./1 14 号决议;

(司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 VSPC./33/BR.37和 39-41;

(司全体会议: A./32/PX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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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有关新闻的问题:

(a) 进行合作和提供协助，以应用和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

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友展: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的报

告

(时新闻和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

干事的报告

(c) 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

←)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会的报告

口秘书长的报告

(d) 新闻自由:

•) 新闻自由宣言草案

口新闻自由公约草案

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用和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

系统方面的合作及援助

应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太国的要求( A/31/193) ，题

为《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用和改善新闻系统》的问题被列入一九七六年大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的议程。 在这届会议上，大会请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它们全盘发展

计划范圄内适当地注意设立或加强它们国内的大众传播系统，请联合国教育、科学

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继续加强其发展大众传播系统的方案，特别是为了发展

中国家的利益;请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与联合国、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合

作，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关于发展大众传播系统所获进展的报告，决定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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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为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用和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方面的合作

及援助》的项目，列入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31/139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臼决定将上述问题作为题为"有关新闻的问题"的项目下

的分项目 (a) ，提交特别政治委员会审议。 在该届会中，大会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及国际电信联盟合作编写的报告( A/33/144) ;请秘书长同教科文组

织各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合作，就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在通讯技术和系统的领域

的援助，以促进其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方法和途径进行协商;

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按照上面所述的协商结果，拟订关于进行合作和提

供援助，以应用和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模

式计划，包括详细拟订一项使有关通讯发展的活动、需要和计划方面的共同协商制

盯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77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的报告: A/33/146; 

(b)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报告:ν33/144 ; 

(c) 秘书长的说明:

•) 新闻自由: A/33/240 和 Corr. 1; ( Corζ1 只有英文本) ; 

口 指派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A/33/561 和 Cor r: l;

但)特剔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3/511; 

(e)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24; 

(f) 第 33/115 A 至 C 号决议，第 33/425-号决定;

(副特剔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人/8PC/33/8~ 38, 41-46 和 48;

(h)第五委员会会议记录: A/乌 5/33/8 1\ 62 和 63 ; 

(i) 全体会议记录 A/33/P飞 8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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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体制安排的提案;又请总干事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进度技告;并决定将

题为"进行合作和提供援助，以应用和改善国家新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促进社

会的进步和发展"的项目，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在该届会议上优先

加以审议{第A/33/115A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关于转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依照第 33/115

A号决议提出的报告的一项说明.

新闻和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白就题为"进行合作和提供援助，以应用和改善国家新

闻系统和大众传播系统，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分项目进行审议时(见上文) , 

满意地注意到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报告和该组织对新闻和传播领域的国际合作所作

出的贡献;确认需要在新闻自由流通、及更广泛和更均衡地传播新闻的基础上，为

加强和平和国际谅解而建立新的较公正和较有效的世界新闻和传播秩序;赞许为建

立这种新的世界秩序而作的努力，这种新秩序应特别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正当

愿望;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通过各专门机构，特别是教科文组织，鼓励有助于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新闻和传播系统的合作和援助;对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在新闻和传

播领域的努力表示满意，请他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关于教科文组织在该领域

的活动的报告;决定将题为"新闻和大众传播领域的国际关系"的项目列入大会第

三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第 33/1 15B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关于转交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依照第 33/115

B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的一项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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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在审议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七年两年度方案予算这

个项目时，请秘书长在本组织的新闻工作领域中作出新的努力，将有关本组织政治、

经济、社会、文化和人道主义方面的成就和所做的工作，包括有关建立一个新经济

秩序的原则和目标的工作的全面资料，传达给一般公众;要求秘书长为此同全世界

各国的公众新闻传播机构、联合国协会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密切合作，推动这项工

作;请秘书长就秘书处新闻厅的工作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在该

届会议上根据一个题为"联合国的新闻政策和活动"的单独项目，来审议这个问题

(第 3535(XX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盯决定上述问题将作为题为"有关新闻的问题"的项目

下的分项目(叶，提交特别政治委员会审议. 在该届会议中，大会除其他外，注

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A/33/146) ;请秘书长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各会员国、各

专门机构、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新闻机构紧密合作，以拟订联合国系统的新闻政策

和方案;决定设立一个由四十一个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

会";请大会主席在与各区域集团协商后，在公平地理分配的基础上，指派委员会

的成员;请委员会就联合国系统新闻部门的政策和活动，特别注意到在经济和社会

领域的活动，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请秘书长就新闻厅活动的发展情况

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并决定将题为"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的项目

列入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33/115 C 号决议人

大会主席随后通知秘书长 ~ A/.3 3/561 和 Corζ1 )他已指反下列四十一个

会员国为委员会的成员:阿根廷、贝宁、智利、哥伦比亚、刚果、塞浦路斯、厄瓜

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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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

这个问题，应阿富汗、沙特阿拉伯、巴林、孟加拉国、不丹、塞浦路斯、阿拉

伯联合酋长国、斐济、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日本、约旦、科威特、

马来西亚、马耳代夫、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萨摩亚、新加坡、新里兰卡、太国、也门和民主也门等国的要求，列入了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 A/32/243) • 在那届会议中，大会决定将对题为

"联合国各有关机构的组成问题"的决议草案( A/SPC/32/主 21) 的审查经过，

报告第三十三届会议，并决定成立一个由每一个区域集团派出二或三名代表，组成

的联系小组在亚洲集团代表的主持下，于大会第三十二届和第三十三届会议之间，

开会研究这个问题，有一项了解是，该小组的审议将作为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

这个项目的基础(第 32/427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86 决定将大会付主席十七人增至二十一人，国而决定修

正大会议事规则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八条;决定以关于选举大会主席(见项目 4 )、

二十一名付主席(见项目 6 )和七个主要委员会主席(见项目 5 )的新附件代替大

会第 1990(XV工工工)号决议的附件;并决定将该问题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

临时议程(第 33/138 号决议人

第三十四届会议予期不会有关于这个项目的任何文件。

" 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57)的参考资料:

(a) 特别政治委员会的报告: A/33/510; 

(时第 33/138 号决议;

(c) 特别政治委员会会议记录; A/SPc/33/SI\ 26 至 28 和 48;

但)全体会议记·录:A/33/叫 87 和 890



55.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a) 按照大会第 32/174 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b)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c) 技术资料交换网与工业和技术资料库: 秘书长的报告

(d) 勘探自然资玩的多边发展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e)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秘书长的报告

(f) 筹备一九八0年大会特别会议: 秘书长的报告

(司 有效动员妇女参加发展: 秘书长的报告

(h) 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组: 秘书长的报告

按照大会第 3乙/174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A/34/工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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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审议评价第 2626(XXV)、 3202( S-V工)、 3281 (XXJX) 

和 3362(S-V工工)号决议执行进度的项目期间，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在一九1\0

年召开一次大会高阶层特别会议，评价联合国系统内各会议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

序方面取得的进展，并采取适当的行动，包括制订八十年代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在内，

以求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 决定设立一个全体委员会，在大会

闭会期视需要随时开会，直至一九八0年大会特别会议为止，作为一个联系中心，

协助大会从事下列工作: 监督和检查在联合国系统各适当机构内关于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的谈判中所达成的决定和协议的执行情况; 提供推动力，去解决在谈

判中迂到的困难，并对这些机构内在进行的工作加以鼓励; 在适当时，作为一个

促进并推动就解决卢切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的论坛; 就全球性经济问题和优

先事项进行探讨并交换意见; 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第三十四届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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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定于一九八0年召开的大会特别会议提出它的工作报告和建议(第 3乙/174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盯 注意到按照大会第 3乌/174号决议设立的委员会提出

的临时报告(斗/33/斗34 )，特别是该报告中关于其第一届实务会议的第二部分，除

其他事项外，强调该委员会必须通过其成员国的坚决努力就提交给它的问题取得真

正进展(第 33/'2号决议)。

该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卢月十八日至三十一日举行了第一届第二期会议，三月

十九日至二十九日举行了第二届会议。 第三届会议暂定九月十日至十四日举行。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该委员会按照第 32/174号决议提出的报告，这个

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34 号 (ν34/.3 4 )印发。

81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58 )的参考资料:

(a) 按照大会第 32/174号决议设立的全体委员会的报告: 补编第 34 号

( A/.3 3/34 ) ; 

(时秘书长的报告:

•) 有效动员妇女参加发展: 斗/33/238 和 corr. 1; 

仁J 勘探自然资沉的多边发展援助: 斗。3/256 ; 

臼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马/33/367 ; 

四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的改组: 乌/33/410/Re飞 1;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乌/33/527 和 Ad d. 1;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27 , A/33，/5 37 和 Add. 1; 

(e) 决议草案 : A/33/L. 4; 

(到第 33/匀号和第 33/193-33/202 号决议以及第 33/飞 48 号决定;



国际发展新战略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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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町 决定设立一个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应开放

给所有国家加入为正式成员，对大会负责，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

告; 并请筹备委员会制订工作计划和会议日历，以便通过经社理事会一九七九年

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新的《国际发展战略》初稿，以期及时定稿，

于一九八0年通过(第 33/}9 3-号决议)。

筹备委员会于卢九七九年二月一日和二日举行了组织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决

定于一九七九年举行三届实务会议。 第-届实务会议已于四月二日至十三日举代

决定第一届和第二届会议的报告应为程序性的，包括各机构首长和各代表团的政策

性发言摘要。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筹备委员会按照第 33/}9 3-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技术资料交换网与工业和技术资料库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于审议题为"技术转让领域的机构安排"的项目时，曾要求

秘书长设立一个机构问工作队进行综合性的分析，以期制订一项建立技术资料交换

网的计划，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向大会提出一项载有初步建议

的报告(第 3507(XXX) 号决议)。

(续的)

(g) 第二委员会会议: 乌/C. 2/33/SR. 46 , 51-53, 58, 59 , 61-67; 

(h)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SR. 18, 60, 74 ; 

(i) 全体会议: A/33/pv. 35-39 , 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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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ω 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E/6002 和 corr. 1 ，再/

6055 ) ，曾安求秘书长继续进行已经开展的筹备性研究和关于现有资料网的评价

工作，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本决议所要求的

工作的进度报告，以期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最后报告(第 32/178号决

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2/1 78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勘探自然资沉的多边发展援助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在各国政府高级专家组的协助下编写一份报告，

对在一些向秘书长表示有兴趣的发展中国家之中，今后十年至十五年间，进行自然

资沉勘探和定位所需费用作出估计; 要铭记最不发达国家，发展中内陆国家和发

展中岛屿国家以及它们之中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特别需要; 对有无向发展中国

家转让勘探和开采自然资玩的技术的机构作出评价(第 32/176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87 除其他外，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A/33/256 ), 

其中包括专家组的报告; 请秘书长同开发计划署署长合作，协助评价发展中国家

在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沉方面的需要; 并请秘书长不断审查关于勘探和开发自然资

88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67 )的参考资料:

(叫秘书长的报告 : E/6002 和 c 0 rr. 1 ，再/6055 ; 

(b) 秘书长的说明 : E/6054 ; 

(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2/480; 

(d) 第 32/178 号决议;

(e) 第二委员会会议.: A/C. 2/32/SR • 52; 

(f) 全体会议: A/32/PV. 10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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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的情况，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19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 94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大会一九七0年第二十五届会议在《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第

39 和 40 段中概述了一些原则，专门针对发展和加强以助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

相互贸易以及一般经济合作为目的的计划(第 2626(XXV)号决议)。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举行第三届会议时，在

第 48( 工工工)号决议中概述了发展中国家间贸易扩展、经济合作和区域一体化的方

案。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敦促研究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区域和区域问技术合作的方

法，并要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于改进其区域间、区域和分区域方案的拟订和执行

程序一事，提前办理(第 2974(XXV工工)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认为发展中国家为了扩大在区域、分区域和区域间各级上

的合作，应采取进一步的、有力的行动; 请发达国家维持并扩大它们对发展中国

家之间经济合作的支持;请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它组织采取若干措施(第

3177(XXV工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赞成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 128 (S-V工)号决议，并敦促贸发

会议秘书长在根据该决议的规定执行他的职责时，考虑到在别处进行的关于发展中

国家间的经济合作的有关工作，特别是根据《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间的经

济合作行动纲领》进行的有关工作; 敦促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

对于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一事予以不断的支持; 请秘书长确保联合国系

统内目的在促进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各种活动的有效协调; 请经济及社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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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审查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各项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以便改善联合国

系统内的工作协调，并使这项审查能够同《联合1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

的审查和评价配合进行(第 3442(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研究各项有关发展中国家问经济合作的决定，以

便拟订适当的支援措施，来邦助实现发展中国家问经济合作的目标; 请贸发会议

秘书长协助发展中国家就有关贸易和发展的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敦促发达国家在

发展中国家请求时提供适当支援; 并请秘书长就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

组织在支持发展中国家问经济合作措施方面所采的一切措施，向大会第二十二届会

议提出进度报告(第 31/1 19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确保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的适当机构有效地协调

联合国系统内的种种活动来支助友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措施，包括那些以七十七

国集团第三次部长级会议所通过的《行动纲领>> ，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

议所通过的《经济合作行动纲领》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会议的报告等为基础的各

种措施; 又请秘书长继续在联合国中期计划内列入一项为执行关于发展中国家间

经济合作的联合国各项决议所规划的活动的跨部门性说明; 促请联合国系统内各

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支持发展中国家问经济合作的措施; 注惠到贸易和发展理事

会第 161 (XV工工)号决定，内中理事会通过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员会的职权

范围，并赞同该委员会的工作方案; 促请友达国家提供适当的支援，以执行友展

中国家问经济合作的措施;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件综合性的报

告(第 32/1 80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87 除其他外，请秘书长切实协调和执行联合国体系内

支持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措施的活动; 促请联合国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

织以及发达国家支持这些措施; 注意到贸易和发展理事会关于发展中国家间经济

合作的第 174(XVI工工)号决定以及贸友会议秘书处按照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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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第 1 (工)号决议而进行的活动(参看 A/3 3/367 ，附件) ; 请贸发会议秘书

长继续进行协商，以便就一九七九年期间安排和召开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专家和发展

中国家政府间经济合作团体的代表的会议问题向贸易和发展理事会提出建议，以期

促进分区域、区域和区域间发展中国家间经济合作的目标; 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

三十四届会议提出详尽报告(第 33/19 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9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筹备一九八0年大会特别会议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决定在一九八0年召开大会一次高阶层特别会议，审查联

合国系统内各论坛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方面所取佛U进展(第 32/174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87 请秘书长责成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总干事对特别会议

的一切筹备工作进行协调并向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构、组织和机关的执行首长协

商后，就第六届特别会议以来在国际经济合作领域内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发展情况编制-份分析性报告; 又请秘书长将报告的初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构和

组织的理事机关，在其各自主管领域内，审查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所取得的

进展，指出妨碍建立新秩序的障碍，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临时报告，以便

于一九八0年特别会议召开时向大会提出综合性报告(第 33/198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以下的文件:

(a) 秘书长按照第 33/198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b) 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机构和组织的理事机关按照第 3岛/198号决议提出的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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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动员妇女参加发展

-九七五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特别请秘书长根据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系统内有关

机构提供的资料并且根据现有各项研究，就妇女在农业、工业、贸易、科学和技术

各领域的参与程度编写一份初步报告，以便就增加和提高妇女参与这些领域的办法

作出建议(第 3505(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在审议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项目期间促请各会员固

执行大会第 350.5 (XXX)号决议所载各项建议，以促成妇女有和男子平等的机会参

与{切发展工作，尤其是保证妇女能够平等地参加政党、工会、训练、特别在农业

方面的训练，合作社和信贷制度，并有平等机会参与经济领域，商业和贸易以及高

级工业部门的决策; 请秘书长编制一件综合报告以便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第 31/175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87 要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区域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专门机构(特别是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和世界银行)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编制与其工作方案有关而着重发展的研究

报告，要集中注意力于旨在有效地动员妇女参与发展过程的政策的影响，各国尤其

是发展中国家的全盘发展，以及促进此项政策的方法，以便早日将这些研究报告提

送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等筹备机构和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请秘书长根据

这些研究报告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出综合报告; 请发展规划委员会

在其进一步审议《联合国第三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的可能组成部分时考虑到

动员妇女参与发展过程; 请各国政府采取措施以加强和便利妇女参与所有发展部

门及其本国发展过程(第 33/'2 00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200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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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一九七五年第七届特别会议为了着手进行改组联合国系统，以便使它根据

大会第 3172(XXV工工工)和 3343(XX工X) 号决议，更能以全面和有效的方式处理

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的问题，并使它更能符合《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 》和

《行动纲领》以及《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的规定，特设置改组联合国系统经

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第 3362(S-V工工)号决议第七节)。

特设委员会曾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它的最后报告和建议(今/32/34 和

Co rr. 1 和 Add. 1 )。 大会在那届会议上，特别赞同了特设委员会的结论和

建议; 请联合国系统内所有机构、组织和机关在各自职权范围内执行这些建议，

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进度报

告，其中包括进一步的执行计划(第 32/1 97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盯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加紧努力，以完成大会第 32/

197号决议附件第二节及第七节第 57 段所列的具体措施的执行工作，并及时向大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请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机构和机关采取进一步行

动，彻底执行第 32/197号决议附件中涉及它们职权范围内的建议，并斟酌情况取

得秘书长提供的协助; 请秘书长在进行适当协商以后并斟酌情况与有关机构执行

负责人协作编制一份综合报告， 汇编有关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机构和机关所采

行动的资料，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33/2 02 号决

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于卢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就第 33/202号决议第-节的执行

问题作了非正式协商，并将于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继续审议此一问题。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202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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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a) 第五届贸发会议的报告

(b)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c) 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行动纲领:秘书长的报告

(d) 技术的反向转让{第 33/151 号决议) : 

←)秘书长的报告

口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 e) 向安提瓜、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提供援助:

秘书长的报告

的 多边贸易谈判: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g) 认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是飞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设立，作为

大会的机构(第 1995(X工X) 号决议 L 凡联合国会员国或各专门机关或国际原子

能机构的成员国都是贸发会议的成员国。贸发会议的主要职务见第 1995(XIX)号

决议第二节第 3 段。 贸发会议的第一届会议于一九六四年在日内瓦举行;第二届

会议于一九六八年在新德里举行;第三届会议于一九七二年在圣地亚哥举行;第四

届会议于一九七六年在内罗毕举行;第五届会议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六月三日

在马尼拉举行。

依照第 1995(XIX) 号决议第二节第 2 2 段的规定，理事会是贸发会议的常

设机构，它向贸发会议提出报告，并每年将工作情况，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报告。 贸发理事会最初有5 5 个成员国。 大会在第二十七届会议时，决定

修正第 1995(X 工X) 号决议，特别是将贸发理事会成员国增加到 68 国〔第 2904 A 

和 B (XXVII)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应贸发会议第 90(IV)号决议第

一节第 5 段所载的建议，决定再次修正第 1995(XIX) 号决议，使所有贸发会议会

员国都可以成为贸发理事会的成员国{第 31/2A号决议人 理事会第十届特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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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举行时，贝宁、海地、上沃尔特，表示愿意

成为理事会的成员国. 因而，理事会由下列 120 个国家组成: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

利时‘贝宁、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缅甸、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

和国‘加拿大、中非帝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

塞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加蓬、德意志民主共

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

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象牙

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黎巴嫩、利比里亚、阿拉伯利

比亚民众国、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

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

尼日利亚、挪威、问曼、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

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罗马尼亚、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

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瑞典、瑞士、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太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

干达、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坦桑尼亚联合

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上沃尔特、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

夫、扎伊尔和赞比亚.

依照第 1995(XIX) 号决议第二节 27 段的规定，贸发会议秘书长由联合国秘

书长任命，并须得到大会认可。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认可任命贾玛尼·柯里亚先

生为贸发会议的秘书长，任期三年，自一九七七年四月一日起至一九/\0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第 31/314 号决定)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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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届会议时，"大会促请联合国系统的所有组织在其各自的职权范围内，

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 98 ，(工 V) 号决议所载的各项建议，特别是关于运输和

通讯、贸易和商业政策、工业化、旅游业、技术转让、海洋和海底资沉的发展、外

来资沉流动、环境保护和对自然灾害的反应等领域的建议，确定和执行有利于发展

中岛屿国家的适当的具体行动;又促请联合国各有关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和各区域委员会，注意关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区域和分区域合作方案;要求各国

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政府，在它们的双边和区域发展努力中，和在为了达成新

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目标的有关谈判中，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岛屿国家的特殊问题;并

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个关于已采取的有利于发展中岛屿国家的行

动的部门性分析，以及供进一步研究的建议，以供大会审议，要考虑到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对这个问题的审议(第 32/185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回顾第 32/192 号决议，并注意到一九七八年二月

" 第三十二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58 ) : 

(a) 秘书长报告 (A/32/126 和 Ad d . 1 );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2/481; 

(c) 第 32/185 至第 32/193 号决议和第 32/446 号决定;

(d)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 , 2/32/SR , 54; 

(e) 全体会议: A/32/PV. 10 7., 

，。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59 ): 

(a)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15 号 (A/33/15 ); 

(b) 秘书长的报告( A/32/302);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526; 又见 A/33/527;

但)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3/532 和 Add.l;

(e)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 .2/33/SR. 54-63; 
但) 第五委v员会的会议: A/C. 5/33/SR. 66; 

(g) 第 33/149 至 33/160 号决议，和 33/438 号决定;又见第 33/199
号决议;

(均全体会议: A/33/PV. 90; 又见 A/33/PV.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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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日至三月七日在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技术反向转让问题政府

专家组所通过的协议结论和建议 (E/1978/92 ，第 24-27 段) , 促请各会员国

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五届会议上紧急考虑制订技术反向转让的发展方面的措

施;又请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将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在"技术反向转让的

发展方面"的项目下所取得的成果，特别是在这方面制订措施的工作，向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151 号决议) ;强调急需对安提瓜、圣基茨-尼维

斯-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人民增强国民经济的努力，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并要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商同各该领土人民自由选出的代表，采取

适当措施，制定一项发展这些领土的适当方案，并为这些方案筹措资金;请联合国

系统内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特别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各国际金融机构和各捐

助固，在其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加紧向这些领土人民提供援助;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

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t第 33/152 号决议) ;回顾其3201(S斗川、 3202(S

V工人 3281(XX1X)、 3362(S-V111) 号决议、以及要求召开东京回合多边贸

易谈判的一九七三年《东京宣言》、和贸发会议第 82(111)、 91(1V) 号决议，请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关于贸发第五届会议对多

边贸易谈判所作的评价及所提建议的报告(第 33/199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十届特别会议和第十九届会议的报告:补编第

15 号 (A/34/15 ); 

(时秘书长的报告:

•) 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动计划(第 32/185 号决议所要求) ; 

口关于技术反向转让报告(第 33/151 号决议第 3 段) ; 

日对安提瓜、圣基茨-尼维斯-安圭拉、圣卢西亚和圣文森特的援

助的报告(第 33/152 号决议) ; 

(c) 贸发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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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关于技术反向转让的报告{第 33/151 号决议第 6段所要求) ; 

口关于技术反向转让的报告{第33/199 号决议) ; 

(d) 秘书长的说明:

(一)关于联合国国际多种方式联运公约会议的报告{第 33/160 号

决议) ; 

口关于贸发会议秘书长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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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a) 工业发展理事会的报告

(时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0)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三次大会的筹备工作:执行主任的报告

(d) 重新部署工业以利发展中国家:执行主任的报告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工发组织)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设立，作为大会

的一个机构(第 2152(XXI)号决议) • 工发组织的职务见第 2152(XX工)号决

议第二节第 2 段. 按照这个决议第二节第 7 (h)段的规定，工业发展理事会(参看

项目 16叫，作为工发组织的主要机关，每年应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

报告.

按照第 2152(XX工)号决议第 1 8 段的规定，工发组织执行主任应由联合国秘

书长任命，并须经过大会认可. 现任执行主任阿卡杜勒·拉赫曼·哈尼先生的任

期将于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

一九七五年第七届特别会议时F 大会赞同工发组织第二次大会通过的《关于工

业发展与合作的利马宣言和行动计划) (ν10112，第四章)并赞同该次大会采纳

的一系列措施，包括促进工业的再部署和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制订工发组织作为专门

机构的章程〔第 3362 (S-矿工工)号决议，第四节) • 

为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作为专门机构而起草章程的委员会在一九七六年和

一九七七年在维也纳举行了五次会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在一九七八年ζ 三月召开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工

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会议(第 3Zμ167'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I 除其他外，决定于一九八0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八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60) 的参考资料:

(a) 工业发展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1 6 号(岛/33/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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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新德里召开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三次大会，并核可该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33/77 号决议) ;再次肯定工业发展基金的适当筹款数额是每年 5， 000 万美元，

并且应尽可能在一九七九年达到这个数额;强调需要将基金作最适当的运用，资助

优先领域的业务活动;再次肯定必须加强工业发展外地顾问网的效能;强调必须在

发展中国家工业人力培训方面开始采取新行动;着重指出在这一方面需要妇女和青

年充分参与工业发展;请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执行主任通过工业发展理事会、向大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更全面的关于工业重新部署以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分析性

报告;请执行主任编写一份第 32/163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提供联合国工业发

展组织第三次大会审议(第 33/78 号决议) ;修订具有当选联合国工业发展理事

会成员资格的国家名单(第33/7 9号决议) ;重申有特别必要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改为一个专门机构;并决定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十二日期间在维也纳

召开一个会议，以便最后拟定和通过工发组织作为一个专门机构的章程(第 33/

161号决议人

续注 11 1 

(b) 秘书长的报告:

←)加强在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内工业发展方面的业务工作: A/33/ 

138 ; 

口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会议: A/33/239; 

(c) 工发组织执行主任的报告~ A/33/l 82; 

(d) 秘书长关于任命执行主任的说明: A/33/504; 

(e)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399 和 Ad d 01 ;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44, A/33/怎 33 ; 

(g) 第 33/77 至 33/7 9和第 33/161号决议;第 33/312 号决定;

(h)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2/33/SR o 18, 21-24, 40, 42; 

(i)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 5/33/SR. 50 和 66;

(j) 全体会议 A/33/PV.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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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届会议上，大会认可秘书长任命阿卡杜勒·拉赫曼·哈尼先生连任执行主任

四年，自一九七九年一月至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 33/312.号决议人

联合国关于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会议第二届会议于一九七九年

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八日在维也纳召开。 该会议按照其最后文件 (νCONF. 90/'20) 

第 11 段，通过了工发组织的组织章程( A/C 0 N:Jf .90/19) ，自四月八日后开

放供各国签署。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工业发展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1 6 号(々"3 4/16) ; 

(时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建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专门机构的会议的报告，载有

该会议建议的决议草案 A/34/237 ; 

(c) 工发组织执行主位的报告:

•) 按照第 33/77 号决议筹备工发组织第三次大会;

口按照第 33/7 8 号决议重新部署工业以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58.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的报告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是根据大会第十八届会议的一项决定(第 1934

(xv工工工)号决议) ，于一九六五年设立的。 按照训研所规程第一条的规定，设

立训研所作为联合国系统内一个自治机构，目的在增进联合国实现其主要目标的效

能，特别是在维持和平与安全和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 秘书长于一九六五年十一

月问颁布了训研所规程，并先后于一九六七年三月和一九七三年六月加以修正。

训研所的职务见该所规程第二条。

按照规程第三条的规定，秘书长同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协商后，

任命一个国际性的董事会，作为该所的决策机关。

按照规程第用条的规定，训11研所执行主任由联合国秘书长同董事会协商后任命-

2 规程的原本，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一届会议，附件>> ，议

程项目 28， E/4200号文件，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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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主任商同董事会，通过秘书长，向大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并斟酌

情况向联合国的其他机关提出报告。 现任执行主任是戴维森·尼科尔先生。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主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训研所执行主任的报告( A/33/ 

1 4 );欢迎联合国训练研究所着重把它的工作集中于经济和社会训练和研究，以及

列入一些关于大会第六届和第七届特别会议和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的有关决定中所

认明的领域内的问题的具体项目，并促请它继续这样作;要求各会员国和各组织向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提供更多和更广泛的财务支持。(第 33/匀0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执行主任关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九年六

月三十日期间的报告(作为补编第 1 4 号印行( A/34/14)} 。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61 }的参考资料:

(叫联合国训研所执行主任的报告:补编第 1 4 号( A/33/14);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395; 

(c) 第 33/20 号决议;

(d) 第二委员会会议: A/C. 2/33/SR. 4, 36, 39; 

(e) 全体会议: A/33/pv.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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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发展方面的业务工作:

(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b) 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c) 秘书长所进行的技术合作工作

(d)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e)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秘书长的报告
一

(g) 世界粮食计划署

(h)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位)认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任命

(j) 认可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执行主任的任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一九六五年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设立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 ，将技术

援助扩大方案和特别基金会合并成一个方案(第 2029{XX) 号决议人

联合国开发计署的财政资沈来自各国政府每年在认捐会议上宣布的自愿捐款。

开发计划署由理事会提供一般政策指示和领导. 理事会每年开会两次，向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提出报告，并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理事会的成员，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按照大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核定的名额选出

大会同一届会议并将理事国的数目，从三十七国增至四十八国(第 2813(XXV工)

号决议人

目前理事会由下列 48 国组成:

阿根廷、精澳大利亚、铸奥地利、制孟加拉国、制比利时、备巴西、普

布隆迪、骨加拿大、骨中国、栅哥伦比亚、制刚呆、善古巴制捷克斯洛伐克、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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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也门、锵厄瓜多尔、棉埃及、制斐济、翻幡芬兰、锵法国、骨冈比亚、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揣希腊产带几内亚、棒印度尼西亚产意大利、精象牙海

岸、精日本、制约旦、棉肯尼亚、崎科威特、铸马特加斯加、骨墨西哥、制

荷兰、，端挪威、铸巴基斯坦、普波兰、幡罗马尼亚、?塞内加尔、揣塞拉利 5良制

西班牙、楠斯威士兰、骨瑞典、警瑞士、揣太国、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精苏

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制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棚美利坚合众国气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棉一九/\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棚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开发计划署署长由秘书长任命，并经大会认可.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认可布雷

德福·莫尔斯先生为开发计划署署长的任命，任期自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六日起至一

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又见项目 59 卜1 ) •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通过了关于联合国发展系统的能量的规定，其中事阳关刊关

合国发展合作周期的原则，规定采用拟订国别计划的新制度和适当的行政结构(第

2688(XXV)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核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的关于技术

合作的新活动范围的决定;请理事会每隔一定期间审查在实行这些纲领方面所取得

的进展;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继续注意评价关于实行这些纲领的进度，并经常向大

会提出报告(第3405(XXX)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所有国家在对联合国发展方案的自愿捐

款的数额、及时性和合用性方面，根据对所需通盘努力实行公平分担的需要，协助

使一九七七一一九八一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活动，蓬勃增长(第 31/171 号决

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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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重申第2688 (XXV) 号决议所载一九七0年的协商一致意

见仍然有效;并促请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署长确保开发计划署的任务和活动既符合

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方面的优先事项和目标，又符合大会各项有关的决议，特别是关

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决议(第3乌/114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

告，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54 号决定;对理事会和署长为加强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的工作而采取的各项措施，表示满意;注意到一九七八年联合国发展活动

认捐会议上宣布一九七九年认捐数额已经增加，并敦促各国政府继续努力，向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提供所需的支援，使它能够达到为一九七七一一九八一年发展周期制

订的目标(第3乌/82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 A/34/3 ) ; 

(b)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一九七九年六月六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的第二十六届会议

的报告.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62 )的参考资料: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 A/33/3 ); 

(b)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

一九七八年，补编第 13 号>> ( FV1978/53/Re飞 1 ) ;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

八年，补编第 14 号> ( E/1978/54 ) ; 

(d) 秘书长关于巴勒斯坦难民儿童在健康方面的需要的报告: A/33/181; 

但)秘书长的说明: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干事关于国际儿童年的报告: A/33/338; 

口认可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执行主任的任命: A/33/513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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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

一九六0年大会第十五届会议原则上决定设立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第 1521

(XV) 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决定开办这个基金，作为大会的一个机构，在联合国系统

内，以独立自主的组织的地位执行职务(第2186{XX工)号决议) • 基金的目的

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或赠与投资资本;基金的资金来玩是自愿捐款.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采取临时措施，授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计划署)理

事会执行资本发展基金执行理事会的职务，并请开发计划署署长执行资本发展基金

总经理的职务，管理这个基金(第 2321{XXII) 号决议人 自那时起，大会继

续采用这项临时办法.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采用过渡办法，请署长在开发计划署的行政予算内承担基

金的行政费用(第3249{XXIX)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对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凡2 号决定关于

资本发展基金行政费用的建议暂时不作决定，以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进一步审议这项问题;并决定在这期间基金的原来任务仍然按照大会

第 2321(XXII) 号决议第 1 段规定的办法继续进行(第 33/420 号决定) •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 号 (ι/3ψ"3 ) ; 

(b)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续) (:f)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ν33/415 ; 

(g) 第 33/80 至 33/85 号决议，第33/317、 419.、 420 号决定;

(h)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ν气 ν'33/8乌 27、 30一36、 38、 4 0.、 42

44、 47.. 48、 50、 51 ; 

(i) 全体会议 : A/33/P飞 85、 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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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长所进行的技术合作工作

一九四六年大会第一届会议决定委托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研究如何拟订有效方法

和途径，与各专门机构合作，将有关经济地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技术性意见提供希望，

获得这项援助的会员国〔第 52( 工)号决议) 0 

一九四七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届会议决定在秘书处内设立机构，向各会员

国提出技术性的意见(第 51( 工 V)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届会议核准提供技术援助，援助方式是提供专家，并协助取得和装置

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设备〔第 200 (工口)号决议) 0 大会该届会议还核准拨款设

置研究金(第246( 口工)号决议) ，容许扩大联合国技术援助的范围(第 198

(工 I1) 号决议) 0 

大会第四届会议核可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22( 工 X) 号决议，其中规定联合国

技术援助扩大方案的结构和性质(第304(IV) 号决议) 0 

大会第十三届会议设立特别基金，其目的是向各会员国提供投资前援助(第

1240(X工工工)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将技术援助扩大方案和特别基金合并，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参看上文) (第 2029(XX)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核可了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的结论

和建议(第3乙/197 号决议) ，其中除其他外，要求将联合国秘书处下列各职务集

中在一个单独的组织单位里办理:为联合国各机关、方案或专门机构以外的经济和

社会部门的技术合作活动提供实质性支助;这项职务，除其他外，应包括:提供专

门技术知识、供拟订、执行和评价国剔和国家间方案和具体项目，为各国政府提供

直接咨询援助，编制训练教材，支助训练机构(同上，附件，第 6 1(c)段) ;并管理

联合国在下列各方面进行的技术合作活动:技术援助经常方案下的项目;由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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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执行机构的联合国发展方案项目;由各国政府和其他外来捐助者自愿捐款(包

括信托基金)供给经费的项目(同上，附件，第 61 但)段) 0 

同时还协议:应根据所涉及的实体上、实际上、方法上的关系，将若干研究工作交

给该单独的单位负责(同上，第 61 (f)段) 0 

按照第 32/197 号决议的规定，秘书长于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设立了技

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ST/SGB/162 ) 0 

现在的联合国技术合作方案的经费来玩是经常予算的拨款，以及信托基金、开

发计划署和有关各基金提供的资金.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审议了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以及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内有关部分，但未就这问题通过任何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的有关部分: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3 号(扎/34/3 ) ; 

(b)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

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是一九七0年大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设立的，从一九七一

年一月一日起就已开始工作. 方案的目的是经受援国明白要求和认可，提供青年

志愿人员协助发展工作. 志愿人员应在尽可能广泛的地理基础上征聘并分发服务、

尤其应包括发展中国家(第 2659(XXV) 号决议) 0 

应大会的要求，已指定联合国开发计划暑署长为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主任.

一名协调专员负责促进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志愿人员的征聘、进选、训练和各项活

动的行政管理工作.

大会在设立联合国志愿人员方案时，曾邀请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各专门机构

成员、各非政府国际组织和个人向特别自愿基金捐款，以支持志愿人员方案的活动.



A/31~/lOO 
Chinese 
Paee 195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噎申其第 2970(XXV工工)号决议内的请求，请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署长、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执行首长，促进在联合国援助的各种项目

和活动中利用联合国志愿人员，协调联合国系统内所有志愿人员的配置政策和雇用

条件，同时要顾到当地的发展需要;呼吁各会员国政府考虑向联合国志愿人员特别

自愿基金捐款或增加它们的捐款;请秘书长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通过开发计

划署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经常向大会提出报告(第 33/84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的有关部分: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 (A/3今匀);

(时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是秘书长在一九六七年依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084

(艾XX工X) 号决议和大会第 2211(XX工)号决议中关于设立人口方面扩大行动方案

的规定而设立的.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将人口活动基金置于其权力之下，决定在不妨碍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的全面责任和制订政策的职权的情况下，由开发计划署理事会作该基金的

理事机构，并负责拟订有关该基金的工作方案和予算的财政和行政政策(第 3019

(XXV工工)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可基金未来资沉的分配所应适用的五项一般原则;请

总干事实施这些制定优先次序的标准和他在报告中所述的其他建议( DP/186 和

Corζ1 ) ，要考虑到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这方面所作的决定，并与各有关专门机

构和区域委员会进行密切合作;请各国政府增加它们对基金的捐款;建议总干事的

任期通常应为四年;并敦促基金总干事在人口领域的业务问题上，同联合国开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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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划署署长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关的行政首长，继续充分协作(第 31/170 号决

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了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五届会议的报告和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有关部分，但没有就这个项目通过决议.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儿童基金会)是一九四六年大会在第一届会

议设立的. 其用途是救助被侵略国家的儿童和少年;基金应该按需要提供援助，

不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第 5 7 (工)号决议人 后来，大

会认识到有必要采取继续不断的行动，以解除儿童，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及遭受战争

和其他灾祸破坏的国家境内儿童的痛苦;并认为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是有益的，因为

这种工作创造有利条件，使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长期方案得以发展. 因此，大会在

一九五三年第八届会议决定无限期继续设立这个机构，不过将其名称改为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仍保留其简称为儿童基金会;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继续定期审查儿童

基金会的工作，同时斟酌情况，向大会提出建议〔第 802(V口工)号决议) • 

依照大会第 57(工)号决议第一节第 3 段和第 1038(XI) 号决议的规定，儿童基

金会由执行局管理业务. 执行局有成员三十个，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从联合国会

员国或专门机构成员国中选出，任期三年. 执行局的委员得连选连任. 从一九

七九年八月一日起，执行局将由下列三十个国家组成:

阿富汗骨、澳大利亚锋"、巴巴多斯骨、布隆迪铸骨气加拿大?、智利岳、

法国铸骨气加纳骨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锋、匈牙利骨锋气印度赞气日本警备备、

约旦飞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带铸气墨西哥"气荷兰"、挪威备、巴基斯坦骨、

菲律宾骨气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岳飞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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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内加尔骨气索马利骨岳飞瑞典骨气瑞士岳飞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气

美利坚合众国普骨气委内瑞拉铸气南斯拉夫\赞比亚铃.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秘书处以执行主任为首长，由秘书长同执行局协商后任命.

现任执行主任亨利·拉布伊斯先生，自一九六五年起任职迄今.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金来沈完全是各国政府和私人方面的自愿捐款. 基金会

提供的援助主要分为三类:同各国政府合作，帮助它们拟订计划和方案，以一贯

和全面的方式，应付本国儿童的需要;提供物质援助，其方式是为儿童基本服务提

供各种用品和设备;提供财政援助，以支付进行这些服务的某些当地费用，特别是

以当地人员训练津贴的方式，提供这种援助. 基金会的一切援助都同有关的专门

机构取得协调，并由专门机构提供技术指导.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属于人道性质，因此，在第二十七届会议以前，是由

大会第三委员会负责审查;但是大会那届会议鉴于儿童基金会在发展方面的贡献，

决定将基金会的工作列为"发展方面的业务工作"项目的一部分，由第二委员会审

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了其他事项外，宣布一九七九年为国际儿童年;指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为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协调国际儿童年各种活动的主导机构，并指

定基金会的执行干事负责此项协调工作. (第 31/169 号决议). (参阅项目 26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对于发展中国家儿童仍有很多需要未能满足，深感不

安，确认必须为儿童加强国际合作，以响应国际儿童年，赞扬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

* 一九八0年七月二十一日任满.

.臂 一九八一年七月三十一日任满.

骨骨'一九八二年七月三十一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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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政策和活动;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8/56 号决议，特别是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一九/\0年年度收入2亿4 千万美元的指标并呼吁各国政府，特别是那些捐

款尚未与其能力相称的政府，尽速增加它们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捐助(第33/80

号决议人 在同一届会议上，大会表示赞赏秘书长关于巴勒斯坦难民儿童在健康

方面的需要的报告 (A/3 3/181) ;并请秘书长经常审查有关情况，并就他的审查

结果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81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儿童基金会执行局年度会议报告;

(时 秘书长依照第 33/181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世界粮食方案

世界粮食方案(粮食方案)是联合国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联

合举办的. 该方案依照一九六一年的大会第 1714(XV工)号决议和粮农组织大会

第 1/61 号决议的规定，作为实验性质方案举办了三年之后，已由大会第 2095

(XX) 号决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也/65 号决议规定，只要是多边粮食援助可以办理

并有此需要，即不断地续办下去，但是该项方案应在每次认捐会议之前加以检查.

方案提供粮食援助以支持发展计划项目，并应付各种紧急需要.

依照大会第 3404(XXX) 号决议和粮农组织大会第 22/75 号决议，对世界粮

食方案的政策、行政和业务方面提供一般指导的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粮食方案政

府间委员会原有成员 20 国，经改组为拥有三十个成员的理事机构，粮食援助政策

和方案委员会并增加下列任务: 作为就国家和国际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进行协商

的场所;定期审查粮食援助需要和供应的总趋势;通过世界粮食理事会向各国政府

建议关于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的改善(参阅项目 6 1 ) ;拟订建议，以便更有效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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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多也双边和非政府性的粮食援助方案，包括紧急粮食援助;定期检查世界粮食

会议关于粮食援助政策的各项建议的执行情况. 委员会将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

粮农组织理事会提出年度报告，并向世界粮食理事会提出定期报告和特别报告.一

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委员会举行了第六届会议.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由三十个联合国会员国或粮农组织成员国组成，

其中十五国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出，另十五国由粮农组织理事会选出. 目前该

委员会由下列国家组成:

阿根廷骨、澳大利亚铸骨、孟加拉国"、比利时备骨气巴西锵铮加拿大"刚果*制

丹麦"气埃及气埃塞俄比亚"气法国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锋、希腊普气
危地马拉气儿内亚骨、匈牙利锋气印度骨气印度尼西亚骨骨气爱尔兰骨、日

本"气荷兰"飞挪威岳飞巴基斯坦"气沙特阿拉伯"、特立尼达和多巴

哥飞突尼斯骨气乌干达铮铮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飞美利坚合众

国骨气扎伊尔铃

该方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合设的行政组办理;该组设在罗马的粮农组织总部，

以执行干事为首长，执行干事由联合国秘书长和粮农组织总干事同粮食援助政策和

方案委员会协商后指派. 现任执行干事为加逊·沃格尔先生，自一九七七年十月

一日任职迄今.

粮食方案的资况是各国政府以商品、现金或服务的方式自愿捐献的，每两年

在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粮农组织理事会、联合国大会

4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M锋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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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粮农组织大会对方案作了检查后召开一次认捐会议.

该方案有权接受各国为响应联合国秘书长或粮农组织总干事或两者的特别呼吁，

为遭受重大灾害的人提供额外粮食援助而提出的"指定用途的捐赠".

除方案这些资沉之外，大会在第 3362(S-VI工)号决议中还敦促发达国家和

有此力量的发展中国家指定储粮和(或)款项，交给世界粮食方案支配，作为一项

紧急储备，加强粮食方案处理发展中国家危急情况的能力.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订定一九七九和一九八O两年对世界粮食方案的自愿捐款

的指标为钱 5 亿美元，其中至少三分之一应为现金或服务;促请联合国会员国或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各成员或联系成员尽一切努力，保证完全达到这项指标;请

秘书长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总干事合作，为此目的于一九七八年初在联合国总

部召开一次认捐会议(第 32/112 号决议人

大会第 32/112 号决议规定的对世界粮食方案的认捐会议，于一九七八年二月

二十一日举行.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即补编 A/.34/3 )有关

部分.

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请秘书长提出一分关于发展中内陆国家过境问题的综合性

研究报告，以及一分关于设立一个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基金问题的全面性研究

报告(第 3311(XX工X)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为发展中内陆国家立即设立一项特别基金，并请秘书长

在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贸发会议)协商后提出一项关于特别基金的组织办法

的提案，包括章程草案(第 3504(XXX) 号决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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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准《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特别基金章程>> ;请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同贸发会议秘书处合作. 在过渡期间管理基金，并就其活动向大会第三

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吁请所有国际组织和金融机构以及可能的捐助国提供必要的

财沉，使基金能在过渡期间进行业务;请秘书长为基金召开认捐会议;要求会员国

和整个国际社会慷憾捐助(第 31/1 77 号决议人

按照第 31/177 号决议所附的《基金章程》第四条的规定，基金的政策和程序

应由一个理事会拟订(参阅议程项目 16f). 理事会每年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提出报告.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授权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贸发会议秘书长密切合作，在基金

展开业务以前，依照大会第 31/177 号决议规定的方式提议临时安排，以实现基金

章程订立的目标和宗旨，但这种安排必须经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核可(第 32/113 号

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对于基金为一九七九年所得的认捐数额极低，表示关注;

极力促请各会员国立即对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慷憾捐款，以便使基金尽

速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开始工作;注意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 25/15 号决定

中通过的临时安排;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协商，

采取适当措施，向一切发展中内陆国家提供必需的援助，以便确定和拟订能由基金

提供经费的具体项目;还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

及其他有关机构协商，在临时安排的范围内，由署长采取有利于发展中内陆国家的

行动，同时考虑到每一个有关国家应取得适当的技术和财政援助(第 33/85 号决

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的有关部分:

(叫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补编第 3 号 (A/3也/3 ); 

(b)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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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任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应由秘书长同理事会协商后任命，并由大会认可，任期

四年. 现任署长布雷德福·莫尔斯先生任期至-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届满.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关于任命署长的说明.

认可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主任的任命

按照《联合国发展中内陆国家特别基金章程》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基金的执

行主任应由秘书长任命，并经大会认可.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关于任命执行主任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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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 环境规划理事会的报告

(b) 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沉的合作:秘书长的

报告

(c) 为苏丹→-萨赫勒地区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秘书长的报告

•) 环境规划理事会的报告

口秘书长的报告

(d) 为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而筹措经费的其他措施和办法:

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注意到一九七二年六月五日至十六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报告 (A/CONF. 48/l4/Rev• 1) 以及秘书长有关的报告

(A/8783 和 Add.1 和 Add. I/C orr. 1 和 Add. 2)以后，通过了若干办法，成

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第 2997(XXVI 工)号决议) • 

大会特别决定设立联合国环境规划理事会(见项目 1 6(b)) J 其职务载于第 2997

(XXV工月号决议第一节第 2 段. 依照第一节第 3 段的规定，理事会每年应通过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将本身对该报告的意见，

提送大会.

第 2997 (XXV工工)号决议第二节中规定设立一个秘书处，以执行主任为首长 z

执行主任由大会根据秘书长提名选出，任期四年. 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大会选

出穆斯塔法·加麦尔·托尔巴先生为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自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

起，任期四年(第 31/316号决定) • 

大会并在第 2997(XXV工工)号决议第三节中决定设立联合国环境方案基金，

由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在环境规划理事会权力和指导之下施行管理. 环境规划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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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会每年审查并核定环境基金资沉利用的方案，并拟订管理该基企业务所必需的一

般程序.

大会在第 2997(XXVII) 号决议第四节中决定由行政协调委员会主持，并在

其体制内，成立一个环境协调委员会，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担任主席.但

是.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环境协调会应与行政协调委员会合并，由其承担环境

协调会的职责，包括每年向环境规划理事会报告关于环境和关于《向沙漠化讲行战

斗的行动计划》的后继行动的事项(第 3乙/197'号决议，附件，第 54 段)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这个项目下通过了四项决议和一项决定. 它们是关

"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63 ): 

(a) 环境规划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25 号 (A/33/25 ); 

(b) 秘书长的报告:

•) 向沙漠进行战斗的特别帐户 :ι/33/117 ; 

口联合国沙漠化会议通过的决议的执行情况: A/33/259; 

(c) 秘书长的说明:

(• 环境方面的国际公约和议定书: A/33/13 4; 

口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沉:儿/33/220 ; 

臼 关于执行《向沙漠化排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的其他筹资措施和办法:

A/33/26 0 ; 

闵 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 A/33/552; 

(司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142; 

(f) 第 33/86 至 33/89 号决议以及第 3 3./421号决定;

(g)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νc. 2/33/SR. 24-29、 36.、 3 8.. 48 和 51 ; 

(叫全体会议记录:儿/3 3/.P V. 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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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环境规划理事会的报告(第 33/86 号决议) ;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

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沉合作(第 33/87 号决议) ;为苏丹---萨赫勒地区的利益应

采取的措施(第 33/88 号决议); ~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第 33/

89 号决议) ;和海洋污染(第 33/421号决定>..关于将提出的各项报告，大会除其

他外，注意到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沉政府间专家工作组的报告 (A/

33/220 )及其已转交大会请大会通过各项守则草案.并请秘书长转交各国政府研

究并评论各项守则，据以提出报告，以期大会能够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作出决定(第

33/87 号决议;决定指定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除其现有职务外，代表环境规划

署，作为负责支援位于撒哈拉以南和赤道以北的苏丹一萨赫勤地区十五个国家为执

行《向沙漠化举行战斗的行动计划》而作出的努力的联合国机构;核准为此目的扩

大联合国萨赫勒办事处，使其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环堵规划署的共同责

任;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清环境规划理事会就在该蛐区内挤

行《行动计划》快情况，向大会提出年度报告(第 33/88 号决议人 又请秘书

长征求各国政府对于执行《行动计划》的挤一步措施和筹资办法的意见.并将结果

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 3/89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25 号( A/3ι/25 ) J 其中包括第 33/88 号决

议所要求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 环境领域内关于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共有的自然资沉的合作，依照第

33/87 号决议提出;

口 为苏丹一一萨赫勒地区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依照第 33/88 号决议

提出;

日 为《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筹措经费的其他措施和办法，依

照第 33/89 号决议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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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秘书长的说明:

←)公约和议定书;依照第 3436 (XXX)号决议提出;

口按照第 33/421号决定向大会提出的题为"海洋污染"的决议草案.

61 .粮食问题: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按照世界粮食会议的建议严立了一个部长级或全

权代表级的世界粮食理事会(见项目 1 6:c))，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机构，通过经济及社

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并具备世界粮食会议第二十二号决议 '6 中所规定的宗旨、

职权和业务方式(第 3348(XX工X) 号决议人

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墨西哥城举行的第四届会议中，理事会通过

了《墨西哥宣言>> 97 ，其中载有理事会对世界粮食状况和世界粮食理事会《鸟尼拉

公报》中所载《消除饥饿和营养不良行动纲领>> 98执行进展情况的审议和建议.

《墨西哥宣言》载有重要的建议和决定.除其他外，关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粮产

的必要行动和方式;改进人类营养;对非洲萨赫勤地区国家提供援助;改普世界粮食

安全i 增加并改善粮食援助;使"国际紧急储备"持续储备 50 万吨粮食，并改进

其效率和随时供应的能力;以及促接贸易对解决粮食问题的贡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二届常会赞同《墨西哥宣言》并建议大会通过

该宣言(第 1978/69 号)决议.

'6 参看 E/CONF. 6 5/20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5. A. 3 ) ，第

二章.

"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三届会议，补编第 19 号>> ( A/33/19 和

Corr. 1 )，第一部分.

《同上，第三十二届会议，补编第 19 号( A/3 2/19 )第一部分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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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并通过《墨西哥宣言Î.);

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以粮食为优先的国家以及大量缺粮和粮食生产情况仍

在恶化中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基本粮食问题.在解决的途径方面进展缓

慢，深表忧虑:促请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与世界粮食理事会充分合作.以使

它能进行以下工作:找出妨碍粮食增产的主要障碍，发动在这方面的进一步行

动，并与发展中国家、捐助国、各主要国际金融和发展援助机构密切合作.拟

订建议以克服阻挠为此目的调动内外资玩的障碍;建议世界粮食理事会在其第

五届会议上，应审议贸易.包括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的保护主义措施对解

决发展中国家粮食问题的影响.并提出这方面的具体建议:促请各国政府充分

执行拟设立 50万吨谷物的国际紧急储备的建议.这项持续性的储备由粮食援

助政策和计划委员会决定每年补充的数量.并将由世界粮食计划署支配;还促

请传统的捐助国和有能力这样做的国家，作为紧急事项，缔结并执行新的粮食

援助公约，以期每年至少有 1.000 万吨谷物备粮食援助之用:请世界粮食理

事会第五届会议，对执行世界粮食会议召开以来所通过的各种有关粮食的决定、

决议和方案的进展情况.作出一次全面的十年期中审查和评价.并就这方面拟

定以行动为主的建议.向大会第三十四届全议提出报告(第 33/90 号决议) 0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64 )的参考文件:

(叫世界粮食理事会的报告:补绩第 19 号( A/3ν19 和 C 0 rr. 1 ) ;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 443; 

(c) 第 33/90 号决议;

(d)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 乙/33./SR. 30-36、 39.、 53 和 54;

( e) 全体会议: A/33/PV. 8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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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世界粮食理事会第五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该报告

将作为补编第 19 号 (A/3 4/19 )发行.

62. 联合国特别基金

联合国特别基金是根据载有《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的大会第

3202( s-v工)号决议第十节所规定的特别计划成立的.

一九七四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联合国特别基金应作为大会的一个机构

来执行业务，并通过了特别基金条款(第 3356(XXIX) 号决议，第 1 段) • 

条款第一条规定，联合国特别基金应按照大会第 3202( S-VI) 号决议第十节

的有关规定，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紧急救济和开发援助，担任这种双边和多

边援助的中央监督机构，并全面协调这种援助.

按照第三条的规定，大会特别设置了联合国特别基金理事会(见项目 16ce，) , 

理事会每年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经社理事会也应把它的有关意

见，递交大会.

按照第五条第 1 款的规定，联合国特别基金的首长为特别基金执行主任，由秘

书长委派，但必须经大会认可.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特别授权理事会在一九七六年召开特别基金认捐会议，并决

定联合国特别基金的行政费用暂时在经常预算内开支(第 346Q(XXX) 号决议人

在任命执行主任以前，秘书长将特别基金代理执行主任的职务交托给主管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的副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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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lQO块定暂时订止联合国特别基金的活动.因为基金捐款的情况仍

然不佳，在可予见的将来也不可能改善，使基金无法执行其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

供援助的主要任务;决定请秘书长研究对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援助由联合国系统

内一个事务部门负责检查的可行性;决定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这个问题以前，

执行特别基金理事会的任务(第 33/431号决定人 在同届会议中，犬会注意到

秘书长的备忘录中所载的情报(儿/33/'514)其中表示他还没有提出特别基金执行

主任的任命请大会认可(第 33/320号决定人 大会又决定没有必要选举理事会

的理事国(第 33/321号决定) (参看项目 16(e) )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第 33/431号决定所要求的秘书长的说明.

10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穆项目 65 )的参考资料:

(a) 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21 号 (ν33/21 ); 

(b) 秘书长的说明: A/33/514;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496; 

(d) 第 33/320和第 33/431号决定;又见第 33/321号决定;

(e) 第二委员会会议:儿/C.ν'3 3/SR. 58-60 • 

(司全体会议: A/33/切. 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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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联合国大学:

(a)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

(时 为联合国大学筹款:秘书长的报告

(0) 设立和平大学的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审议了设立一所真正国际性的、致力于实现

< 宪章》所载和平与进步的目标的国际大学的问题. 大会当时表示欢迎秘书长提

出的这机昌议，并请秘书长会同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和联
合国训练研究所(训研所) ，就创办一所国际大学的可行性，进行一个专家研究
(第 2573(XX工 V) 号决议) 0 随后两届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研究(第

2e91 (XXV) 号和 2822( :XXV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除其他外，决定在联合国主持下设立一所国

际大学，定名为联合国大学(第 2951 (XXv工工)号决议) 0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了联合国大学的校章( A/9 149/Add• 2) (第3081

(XXV工工工)号决议) 0 

按照联合国大学校章第三和第四条，大学的理事会应有二十四名理事，以个人
身份担任，负责校务. 理事的任期是六年，委任的理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校
长应为理事会的理事.联合国秘书长、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
行主任应为理事会的当然成员。理事会每年应分别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和教科文组织
的总干事，向大会、经社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的执行局提出校务报告. 一九七八
年达尔先生(印度)和埃里克.尤斯塔斯.威廉斯先生(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辞职后，

理事会有了两个空缺。 理事会现有成员名单如下:



理事:

雅各布·费斯图斯·阿德一阿贾伊先生(尼日利亚) * 
埃斯特法尼亚·阿尔达巴一林夫人(菲律宾) * * 
帕韦尔·博齐克先生(波兰)铮铮

阿萨·布里格斯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卡洛斯·查加斯先生(巴西) * * 

威尔伯特·库马利贾·查古拉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 * 
让·库隆先生(法国)骨骨

沙姆斯·瓦基勒先生(埃及)骨骨

罗杰·高德里先生(加拿大)骨

马卢·瓦·卡伦加先生(扎伊尔) * * 
汉斯·勒失贝尔先生(瑞典) * 

费利佩·麦克格雷戈尔先生(秘鲁) * * 

前田义德先生(日本) * 
阿卡杜勒萨拉姆·马贾利先生(约旦) * • 
安东尼奥·马鲁西先生(意大利) * 
马吉德·拉赫奈马先生(伊朗) * 

马塞尔·罗奇先生(委内瑞拉) * 
塞杜·马达尼·西先生(塞内加尔)骨

英内斯·韦斯勒杰·塔纳斯科维奇夫人(南斯拉夫) * * 
斯蒂芬·韦罗斯塔先生(奥地利) *份

爱德华·韦德纳先生(美国) * 

凯尼兹·法蒂玛·优素福女士(巴基斯坦) * 

一九八0年五月二目任满.

"一九八三年五月三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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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理事:

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总干事阿马杜一马赫塔尔·恩布先生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执行主任戴维森·尼科尔先生

联合国大学校长詹姆斯·赫斯特先生

按照联合国大学校章第三和第五条的规定，大学校长应对大学理事会负责，从

事大学的领导、管理、方案拟订和协调工作。 校长任期通常是五年，可以续任五

年. 秘书长按照大学校章中规定的程序，在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协商并得到他的

赞同后，委派了詹姆斯·赫斯特先生为联合国大学校长. 赫斯特校长已于一九七

五年三月一日就职，并于一九七五年九月一日起在东京大学总部以全部时间执行职

务.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01 满意地注意到联合国大学的方案活动在三个优先方案

领域一即世界饥饿、人力和社会发展、自然资沉的利用和管理一一都取得了稳步

的讲展.并且表示深信联合国大学将继续加紧努力，及早取得成果，对解决全球关

切的紧急问题作出重大贡献;认识到大学的主要活动都与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和机构

有关;鼓励大学继续注意联合国系统内所进行的各种活动;注意到筹募所得款额不

足以支持大学的方案，请秘书长和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同大学校长及理事会协商，研

101 笋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66 )的参考资料:

(叫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1 号 ( A/33/31 ) ; 

(b) 秘书长的报告: A/33/333 和 C 0 rr. 1 ;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 A/33/463 ; 

(d) 第 33/108号和第 33/109号决议;

(e) 第二委员会会议: A/C. 2/33/SR. 2 0.、 5 0.、 51 和 55;

(到全体会议: A/33./P V. 8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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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何促进各方面对联合国大学的方案和活动的注意与了解，建立较为稳定的财政，

使大学更趋健全，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促请秘书长、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以及大学校长，继续加紧设法从一切可能的来玩为联合国大学获取财政支持;

呼吁所有会员国认识到大学在其头三年内所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就发展中国家来说

所取得的成就，对联合国大学的捐赠基金和(或)特定方案提供大量捐款，使其工

作顺利进行(第 33/108 号决议)。

大会同届会议注意到哥斯达黎加政府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大学系统内设立一所和

平大学的提议(参看 A/33/PV• 11 );请秘书长将提议全文转送各会员国、教科

文组织、联合国大学校长和理事会，以及他认为适当的其他机构，以便它们向秘书

长提出有关的惠见;又请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f四届会议

提出一份报告(第 33/109 号决议人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第十一届会议已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四日至八日在东京召开;

理事会第十二届会议将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f五日至二f九日在维也纳召开。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1 号( A/34/31 ) ; 

(b) 第 33/108 号决议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c) 第 33/109 号决议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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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秘书长的报告

(a) 协调专员办事处的活动:秘书长的报告

(b) 自埃塞俄比亚旱灾地区提供援助: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救灾协调专员办事处于一九七二年三月成立，作为联合国内的适当常设

办事处并作为联合国系统内救灾事务的中心点. 大会请协调专员为秘书长编制一

份年度报告，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提出(第 2816 ( XXv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于九届会议决定加强协调专员办事处，并决定这种加强所需的经费应

暂由自愿捐款负担， (第 3243(XX工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决定扩大信托基金，以便能够紧急救助受灾国家并向各政府丧

供拟定自然灾害予防和戒备方面的技术援助(第 3440 ( XXX )号决议人 为此

目的成立了两个新的分帐户，并请秘书长每年提出关于信托基金状况的报告(第 3532

( XXX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要求秘书长提出建议，在一段时期内把适当的费用由自愿

捐助逐渐转由联合国经常予算负担;并决定把信托基金自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起继

续设置两年销31/173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关于加快国际救济措施的提议;邀请各国政府为此采取措

施; 又促请联合国对减轻灾难的打击和社会经济影响的计划项目提供进一步的援

助;并决定在第二十三届会议审查协调专员办事处今后的经费安排，以期在一九八

。一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予算草案中列入关于进一步把适当的费用从自愿捐助改

为由联合国经常予算负担的提议(第 32/56 号决议)。在审议一九七八-一一九

七九年两年期方案概算时，大会决定作为初步行动核准把一九七六一一九七七年的

百分之三十四的费用从自愿捐助改为由联合国经常予算负担.



nuZJ OG-s2 //e 
h
·

口

e

h
M
吨

ACP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02 促请各有关方面同协调专员合作，以便更有效地对灾

民提供援助;请各国政府向信托基金提供捐款;并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在其区

域和区域问方案中列入有关备灾和防灾方面的技术合作活动(第 33/22 号决议) ; 

决定请秘书长在他的一九八0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予算的概数内列入这样的提

议:将在本两年期内由予算外资金提供经费的核心方案余留的行政活动的费用的一

大部分转入经常予算;并将信托基金，自一九八0年一月一日起，再维持两年

(第 33/429 号决定) • 大会在同届会议请协调专员、联合国各组织

和各专门机构行政首长继续并加强支援埃塞俄比亚的救济和善后工作;吁呼各会员

国、各政府间组织‘以及一切志愿机构，继续并增加其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援助;要求

有关各方保证提供的援助只用于救济和善后工作;并请秘书长、协调专员和开发计

划署署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提出

报告。(第 33/21 号决议人

1011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67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一)协调专员办事处的活动:A/33/82;

(二)对埃塞俄比亚的援助: A/33/195;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A/33/396 和 Corr. 1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82/Add.l; 

(<1) 第 33/21 号和第 33/22 号决议;又见第 33/429 号决定;

(e) 第二委员会会议:A/C2/33/SR.34和 38-42;

(茸} 第F 委员会会议: A/C. 5/33/SR. 55 和 59;

(司全体会议: A/33/PV• 63 和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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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但)秘书长关于协调专员的活动报告，根据第2816 ( xxv工人第3532

( xxx 人和第 32/56 号决议提出: A/34/190; 

(b) 秘书长关于向埃塞俄比亚旱灾地区提供援助的报告，根据第 33/21 号决

议提出.



65. 人类住区:

(a) 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

(时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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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在审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这-项目(见项目 12)

时，通过了一些关于人类住区方面的国际合作的体制安排(第 3机6去号决议人

大会第 3ν162号决议第二节除其他各点外，决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将住房、

造房和设计委员会改为人类住区委员会，在下列基础上选举五十八个成员组成，任

期三年:

(a) 非洲国家十六席;

(b) 亚洲国家十三席;

(c) 东欧国家六席;

(d) 拉丁美洲国家十席;

(e) 西欧国家及其他国家十三席;

人类住区委员会除其他职责外，应执行目前住房、造房和设计委员会的职凭其

报告应通过经社理事会向为金提出.目前的人类住区委员会由下列五十八个成员国组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刷、阿根廷"、澳大利亚楠、奥地利气孟加拉国刷、贝

宁棚、保加利亚气布隆迪"、加拿大气智利剑"、哥伦比亚气古巴气埃

及气中非帝国气厄瓜多尔气美利坚合众国气芬兰气法国气希腊翻"、

危地马拉倒麟、印度"幡、伊朗气伊拉克飞意大利棚、牙买加气目本楠、

约旦翻"、肯尼亚刷、马来西亚气马拉维刷、墨西哥"、尼日利亚气乌干

达气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飞荷兰气秘鲁气菲律宾气波兰楠、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十一自任满.

揣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附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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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楠、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气坦桑尼亚联合共和

国楠、喀麦隆联合共和国刷、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楠、卢旺达蜡、

塞内加尔棚、塞拉利昂气苏丹楠、斯里兰卡制、瑞典楠、捷克斯洛伐克制、

多哥棚、突尼斯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楠、委内瑞拉棚、越南棚、

南斯拉夫幡.

大会第 32/16去号决议第三节决定在联合国内设立一个小型而有效的秘书处，为

人类住区委员会提供服务和作为一个人类住区行动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活动的联系中

心，定名为"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中心应设执行主任为首长，执行主

任应向秘书长提出报告，直至能考虑到改组联合国系统经济和社会部门特设委-员会

所提出的有关建议时为止。

联合国人类住区{生境)中心执行主任阿尔考特·拉玛常德安先生于一九七八

年九月十五日就职. 该中心的秘书处设在内罗毕.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10' 促请中心执行主任迅速归并和整顿新中心的一切活动J

其中包括建立一个适当的组织结构;要求所有国家同执行主任合作，执行本两年期

方案.包括有关的业务活动，特别吁请发达国家增加它们对人类住区活动的自愿捐

1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68 )的参考资料:

(a) 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8 号( A/33/8) j 

(时 秘书长关于被占领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报告: A/3 3/354;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405;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36; 

(e) 第 33/110 和 33/111 号决议及第 33./439 号决定;

(f)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 4/33/SR. 24-29. 36" 38 和 49)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 5/33/SR. 66 和 67 i 

(h) 全体会议: A/33/PV.87 和 91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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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请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二届会议根据该中心的综合工作方案审查该中心可得到的

资沉总额，使它能够执行大会第 32/162 号决议中规定的任务(第 33/111号决

议} • 大会同一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生活

状况的报告(在/33/'3 54) I 并请秘书长同联合国各有关机关和各专门机构合作.

编写关于以色列的占领对被占领阿拉伯领土内巴勒斯坦人民生活状况的社会和经济

影响的综合分析报告，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33/1 10 号决议) • 

议.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六日已在内罗毕举行人类住区委员会第二届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人类住区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8 号( A/34/8 ) ; 

(b) 第 33/1 10 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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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对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研究

一九七五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指出个别区域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审查，对于

所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取得高速度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种审查还将有助于

消除这些国家和区域经济方面的消极现象;请秘书长编写关于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长期趋势和予测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综合性报告，其中包括进一步审查各区域内

这些趋势的方法准则(第 3508(XXX)号决议) D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04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世界各区域经济发展长期趋势和它

们的相互关系的报告以及附件所载各区域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乌/5937 和 Corζ1

号/5937/Add.l 和 Add.l/Corr.l 和 2. E/5937/Add.2-4 和 Add. 4/

Corr.l );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90 (LX1 11 )号决议.其中建议根据已

在进行的区域研究工作，开始准备编制关于直到二000年为止的世界经济发展的

全盘社会一经济前景的报告，要特别着重直到一九九0年为止的这段期间和发展中

国家的问题;重申在筹备并制订新的国际发展战略过程中有必要考虑到经济及社会

发展的长期前景;并决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作为一个单独的议程项目，审议对长期

经济趋势的审查情况(第 3乌/5 7 号决议) D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审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见项目 12 )项目时

注意到秘书长关于世界各区域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审查进度报告(耳/197也/

71) (第 33/436 号决定) D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说明.

104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69 )的参考资料: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 A/32./3 ) I 第三章 I H 节.

(时 秘书长的报告: E/5937 和 Corr. 1. E/5937/Ad d., 1 和Add n 1/和

。 orζ1和 2 ， E/5937/ Add. 2-4 和 Ad 电 4/Corζ1 ,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乌/385 ; 

(d) 第 3乌/57 号决议;

(e)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3乌/C. 乌侣乌 3-18， 50 和 51 ; 

(到全体会议: A/32坦咒 98 D 



67. 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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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决定将本项目列入其第三十

二届会议临时议程，以便审议这个问题的经济和社会方面;请秘书长编制关于各国

政府应用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的报告，并将该报告提交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

十五届会议和发展规划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并请秘书长同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

所长协商，拟订关于实际应用发展方面的统一办法的试验计划的建议(第 3409

(XXX)号决议) • 根据会员国供给的情报所编制的秘书长报告{ E/CN.5/怎40}

已分别提交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和发展规划委员会第十三届会议.

一九七六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一届会议在审议秘书长关于对实际应用

发展分析和规划统一办法的试验计划所提建议的报告(马/5791 和 Corζ1. E/ 

5791/Ad ð" 1 )之后.建议该报告所叙述的试验计划在执行以前应按照在理事会

第六十一届会议上所表示的意见.尤其是应用统一办法时应充分顾到国家计划和优

先次序那个意见.斟酌情况重新拟订;进一步建议.重新拟订的试验计划应特别注

意执行大会关于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的第 3362(8-VI 工)号决议内的各项建议;

并请秘书长通过经社理事会第六十三届会议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162{LXI)号决定) 0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0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实际应用发展分析和规划的统一办法

10'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68 )的参考资料:

(叫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 A/3~几) .第四章 J A 节;

(b) 秘书长的报告: E/5974;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乌/408 ; 

但)第 3乌/418 号决定;

(e)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ι/乌乌/32/8马 3-18 和 53;

(f) 全体会议:A/32/叫 98 • 



∞
-
m
 

础
叩的报告(轧/5974 };决定请尚未递送但愿意这样做的国家对秘书长一九七六年二

月二十七日关于发展分析和规划统一办法的备忘录作出答复;决定请秘书长根据这

些答复编制一份新的报告.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3 2/418 号决定) • 

秘书长根据五国政府提出答复编制的报告( :VC巩 5/566 )已提交社会发展

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 委员会建议继续进行统一的发展工作.并就这一问题的

今后工作提出若干建议. 委员会还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秘书长编制关于世界

在社会和经济统一规划方面所获经验的报告.以便建议有关国家政府在国家一级应

用.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第 32/418 号决定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68. 发展中国家间的技术合作:

(a) 秘书长的报告

(b)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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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二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曾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通过，开发计划

署署长，召集一个工作组，以便审查发展中国家互相分享能力与经验，以增加和改

进发展援助的最佳方法，并为此作出建议;审查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区域及区域问

技术合作的相对可能性和相对优点(第 2974(XXVII)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核可了发展中国家问技术合作工作组的最后报告( DP/69), 

并要求开发计划署署长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加以实施(第 3251(XXIX)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决定于一九七八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

开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请开发计划署署长担任会议秘书长;决定由开

发计划署理事会关于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的会期委员会担任会议筹备委员会的职责，

并为此目的，该委员会应开放让全体会员国作为正式成员参加{第 31/179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开发计划署署长、各参加和执行机构

及各区域委员会的执行首长就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工作组的建议执行情况，通过开

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继续定期向大会提出报告并就联合国发展中

国家技术合作会议的事务，向该会议筹备委员会提出报告(第 32/182号决议) ; 

决定于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二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发展中国家技术

合作会议{第 32/183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01 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

议的报告 (A/CON:B;. 79/13); 赞同其中所载《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并促请

各国政府采取加强和持续的行动，执行《行动计划>> ;赞同技术合作会议通过的关

于向纳米比亚提供援助、关于以多因为范围的国家研究和训练中心、关于就业和人

力资源领域内的发展中国家问技术合作的各项决议;请联合国发展系统各机构、组

织和机关，包括各区域委员会在内，在它们各自的职权范围内迅速采取行动，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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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 j 要求其它分区域、区域、区域间方面的政府间组织斟酌情况，采取

一切必要措施，执行《行动计划》和决议;请开发计划署署长对该署的各种活动、

计划、项目提供必要的方针，以便支持发展中国家间技术合作的目标，包括加强发

展中国家问技术合作特别工作股，从而协助署长执行《行动计划》建议34 中所述

的职务;决定委托将由开发计划署署长按照《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的规定而

召开的所有参加开发计划署的国家的高级代表会议，对联合国系统内的发展中国家

间技术合作进行通盘的政府间工作审查;请署长就定于一九/\.0年召开的首次会议

的组织和实务安排，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决定以阿拉伯文作为这些会

议的正式语文之一(第33/134号决议) • 大会同一届会议注意到《布宜诺斯艾

利斯行动计划》中的有关规定和所载建议，请秘书长同开发计划署署长密切合作在

联合国其他有关组织的协助下，从事编制一项研究报告，其中载有关于发展中国家

按照其国家发展计划训练本国合格人员的具体建议;建议联合国各主管机构在鉴定

可能列为一九/\.0年代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时，应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本国

合格人员在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请秘书长通过开发计划署理事会和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研究报告、建议和进

度报告{第33/135号决议) • 

10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69) 的参考资料:

(a) 联合国发展中国家技术合作会议的报告:ι/CON卫 79/13( 联合国出版

物，出售品编号:骂 78.工主A. II)j 

(b) 秘书长的说明: A/33/300j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416j 

但) 第 33/134和 33/135号决议;

(的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 2/33/S1\ 40 -43, 45, 47和 51;

(f) 全体会议: A/33.β飞 88.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叨4/3)j

(b) 开发计划署理事会第二十六届会议的报告;

(c) 第 33/135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d) 第 33/134号决议要求开发计划署署长提出的报告.

6旦 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资源:

(8.) 增加资源转移:秘书长的报告

(b) 发展资金的供应: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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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五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就在可以预计、有保证和继续不断的

基础上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资源的方法提出研究报告{第3489(XXX) 号决

议) •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秘书长根据大会第3489(XXX)

号决议所提出的报告 {ν'31/1 86 和 Co叫 1 ) j 再次呼吁尚未达到《联合国第二

个发展十年国际发展战略》所规定的官方发展援助指标即国民生产总值百分之零点

七的发达国家达成该项指标;敦促发达国家在可以预计、持续不断和日益有保证的

基础上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资源;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进

度报告，供该届会议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审议(第 31/1 74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长在高级专家组的协助下，考虑

到在联合国系统内已经进行的研究，就目前国际金融机构所拥有的保证权力，和这

些权力可否扩大、及建立一个多边保险和再保险机构的可行性和可取性编写一份报

告;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在题为"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资源"的议程

项目下审议这份报告{第 32/177号决议) • 在同一届会议上，大会除其他事项

外注意到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1/174号决议所提出的报告( A/32/149和 Co叫 l

和 2 ) j 要求发达国家执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第 150(XV工)号决议所载关于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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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资源的数量和条件的各项已取得协议的规定;请联合国贸易和发

展会议秘书长以应有的优先次序审议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实际资源的问题，并将一份

进度报告连同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意见，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又请联合国

秘书长就执行决议取得的进展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乙/181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叮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秘书长根据第 32/181号决议

提出的报告(扎/33/301 ), 并请秘书长进行协商，以期探讨大量增加资源转移的

概念，包括执行此项转移的可能机构问题，并向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提出

这方面的报告，同时充分顾及贸发会议第五届会议中进行谈

判的结果 (第33/1 36号决议) • 大会同一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发

展资金供应的报告(儿/33/280 );请秘书长进一步研究该报告中建议如何提供多边

担保的方法，特别是这些方法的技术方面，并请他加紧努力，提出切实可行的办法，

从质和量两方面提高发展中国家进入资本市场的机会;决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

秘书长就本项目提出的报告(第 33/1 37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第 33/136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b) 第33/137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107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71) 的参考资料:

(a)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1 5 号 (A/33/15);

(b) 秘书长提出下列报告:

•) 向发展中国家加速转移实际资源: A/33/301j 

口发展资金的供应 A/33/280;

(c)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5 17; 

但) 第 33/1 36和 33/137号决议;

(e)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 2/33/S1\ 56 -58和 61;

(f) 全体会议: A/3 3/P飞 88.



70.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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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三年第五十五届会议，考虑到秘书长提出的意见(E/

5238 J 第 23 段) J 指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研究;是否可以举行一次联合

国科学和技术会议的问题(第 1826(LV)号决议) • 

大会一九七三年第二十八届会议强调有必要由联合国拟订一项科技政策，并注

意到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参照其第 1826(LV) 号决议来考虑是否可以召开一次联

合国科学和技术会议(第 3168(XXV工口)号决议)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四年第五十七届会议决定于一九七五年召卉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委员会政府间工作组会议，以详细地研究这样一个会议的目标、主题和

议程等问题(第 1897{LV口)号决议) • 

大会一九七五年第七届特别会议决定在一九七八年或一九七九年举行联合国科

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其主要目标是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能力，使它们能够应

用科学和技术于自身的发展阶咪用有效方法利用科学和技术的潜力，特别是为了发

展中国家利益，解决具有区域和全球意义的发展问题;并且根据各国的优先项目，

为发展中国家利用科学和技术解决个别行动所不能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提供合作的

工具(第 3362{8-VII)号决议，第三节)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六年第六十一届会议审议了政府间工作组的建议 (E/

c.. 8/28) 和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的建议 f 08后，特别重申大会第 3362{8-

VII) 号决议内列举的各项目标;建议一个议程和一段筹备期间，该段筹备期间应

成为会议不可分的基本部分;采取关于会议及其秘书处筹备工作的措施;建议在国

家一级进行的筹备工作应充分考虑到议程的科技内容有必要配合一国的发展努力，

与议程的经济、社会内容互相结合，并建议各区域委员会的科技单位应予以加强，

{08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3 号>> (E/5777)J 

第 2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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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能积极参与会议前举行的各区域会议的筹备和组织工作(第 2028(LXI)号决议) ; 

决定科学和技术应用于发展咨询委员会及其区域组和工作组，在会议筹备期间，不

必遵守每两年才举行一次会议的规定;请咨询委员会对会议的筹备工作，提供一切

可能协助(第 2033(LX工)号决议) ;明确规定编写各国文件办法和会议秘书长的

职责;请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在第一次会议时制定编写各国文件的准则，并核定会议

的筹备期间详细工作计划;请筹备委员会尽早编写临时议程定本;建议会议秘书长

同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组织合作，在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各级组织讨论会和特别工

作队;请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各级的非政府专门机构和专家，在认为有利和必要时

支持这些活动;为了保证会议秘书处的组成适当，建议从联合国系统各部门调用人

员时，应在会议秘书长同各有关组织的行政首长互相用意下予以挑选;建议会议预

算应为这些安排，特别是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安排列出充分的经费(第 2035(LXI)

号决议) • 

犬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28(LX工)和第 2035

(LX工)号决议;决定召开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会议的日期要使大会

能够及时参照该会议结果，而在其第三十四届会议采取行动;请秘书长尽早任命一

位会议的秘书长，并以付秘书长职等任命这一人选;决定由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

员会担任会议的筹备委员会，开放给所有国家参加;请联合国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组

织，在会议的筹备方面充分合作;请会议秘书长设法取得可能对会议筹备工作有建

设性贡献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合作;请各国政府充分参与会议的筹备工作;

请联合国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第

31/184'号决议人

一九七七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注意到筹备委员会第一届

会议的报告 (A/S2/甸和 Corr.S) ;申明科技会议及其筹备期间的目的，除其

他事项外，应当是通过加强国际科技合作等途径，养成发展中国家独立的科技能力，

以便促成其经济及社会问题的解决;促请秘书长和有关机构及组织的行政首长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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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申请一九七七年度必需的资源;建议在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

年期间，向科技会议秘书处、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有关机构拨出足够的

资源，以保证为科技会议作出妥善的筹备;请秘书长向犬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议供

应科技会议秘书处足够的工作人员;强调有必要给予各区域经委会足够经费，供其

满意地履行筹备委员会所授予的职责;要求各区域经委会在编写区域文件时，充分

考虑到各国政府在其他区域合作场合里举行的分区或区域会议的决定;要求各国政

府加速作好编写国家文件的准备工作;要求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和拉丁美洲经济体

系共同协调有关筹备联合国科技会议的一切活动;要求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

议提出报告(第 2123(LXI口)号决议人

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 大会注意到筹备委员会关于其第一届会议工作的报告

( A / 32/43 和 Corr. 3) 及秘书长关于第 31/184-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A/

32/230和 Add. 1-3和 Add. 4/Rev. 1 );决定在一九七九年适当时候召开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赞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123(LX工口)号决

议;决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在充任科技会议的筹备委员会时，可由所有国

家作为正式成员参加;促请所有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会议的筹备工作作出

积极贡献;确认会议秘书长负有协调会议筹备委员会一切实质工作的全部责任;请

会议秘书长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关于会议筹备情况的最新报告;请秘书长就会议的

筹备情况，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综合和分析性进度报

告;重申经社理事会第 2033(LX工)号决议第 5 段的规定，其中理事会建议增加发

展中国家对科学和技术应用于发展咨询委员会的参加(第 32/115-号决议人 大

会又决定科技会议应于一九七九年适当时候在维也的举行，为期两周;请秘书长发

出所需邀请，决定以大会及其各主要委员会所用的语文为会议的语文(第 32/184

号决议人

在一九七八年第一届常会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认为必须为科学和技术促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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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会议予算提供充足经费，以响应发展中国家关于在制订国家文件方面予以援助的

要求(第 1978/4号决议人 经社理事会又就科学和技术应用于发展咨询委员会

在科技会议筹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通过了一项决议{第 1978/5号决议人 经社

理事会在罔一届会上决定将于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举行筹备委员会第

三届会议(并不是一九七八年九月五日至十五日) ，但有一项了解，这届会议应不

与大会第二委员会的会议重叠(第 1978/38号决定) 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二届常会，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秘书长关于

科技会议筹备情况的报告( E / 1978/82 ) ;促请所有专门机构、联合国系统内

其他有关机关及联合国系统外的组织，保证筹备委员会未来几届会议和科技会议本

身所需要的文件载有清楚明确的建议;要求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仔细审议实质性

问题，特别是供科技会议讨论的行动纲领草案，审议时要铭记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

各项原则;给予科技会议秘书长有关文件的指示，请科技会议秘书长按照经社理事

会第 2123 (LX工工工)号决议，在大会第三f三届会议期间，安排同筹备委员会主

席团和有兴趣的各国代表团进行协商，以期继续筹备工作，并采取步骤保证各专门

机构和有关组织参加(第 1978/70 号决议) 经社理事会在同一届会议上还决

定将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二f二日至二月二日举行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并不是一

九七八年九月f八日至二f九日) ，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于八日举行筹备委员会

第四届会议(并不是一九七九年二月五日至于六日) (第 1978/60 号决定) 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0' ，注意到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 A/33/ 

109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70) 的参考资料:

但)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4 3 号( A / 

33/43 和 Corr.1);

(b)秘书长的报告: A/33/298 ; 

(c) 秘书长关于行动纲领提要草案的说明: A/33/303 和 Add. 1 和 2 和

Re飞 1 ;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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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和 Corr. 1) 和秘书长关于科技会议筹备工作的进度报告 (A/33/298 )及

其附件和行动纲领提要草案( A/33/303 和 Add. 1 和 2 和 Re飞 1 )，决定于一

九七九年八月二十日至三十一日在维也纳举行科技会议;请会议秘书长编制最新的

行动纲领提要草案，行动纲领草案初稿，关于向科技会议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最后

结构的其他可能方式的报告以及摘要性筒表，其中将各项建议划分为适用于各区域、

适用于某些区域、或适用于某一特定区域，并指出这些建议的来沉;请会议秘书长

向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提出题为"通盘审查联合国系统各机构、组织和方案的工

作"的报告补编:促请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及早向会议秘书长提出拉丁美

洲区域会议所产生的各种概念性和面向行动的建议;请会议秘书长作出一切努力，

务使各国政府在筹备委员会第三届会议召开以前早日得到文件，以便及时审议;鉴

于时间的限制以及鉴于宜在会议举行以前就各项实质性问题达成最大限度的协议，

决定于筹备委员会决定举行另一届会议或将目前排定的会议期限延长时，应向该委

员会提供必要的设备;请秘书长保证为继续在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各级连行的会议

筹备工作，作出包括所需经费在内的必要安排，并为在会议后期筹备阶段举行的区

域间会议和其他会议作出安排;请各区域委员会和联合国其他各有关机关、各专门

机构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会议的筹备工作方面，继续全力支持会议秘书长;核

可筹备委员会第二届会议关于将阿拉伯文列为筹备委员会正式语文的决定(第 33/

192号决议人大会在同一届会议上决定，根据第 2538(XX工 V) 号决议规定，并

(续上页)

(d)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561 ; 

(e)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A/33/553;

(f) 第 33/192 号决议和第 33/447'号决定;

(g)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 2/33/己民 1 飞 44-46 和 61

。1)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 5/33/S R,. 71, 7 2, 74 和 77 ; 

(i) 全体会议: A/33/P飞 9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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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联合国各会议关于文件的既定作法，不为科技会议提供简要记录{第 33/447

号决定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组织会议决定将于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

月四日举行筹备委员会第四届会议(并不是一九七九年五月七日至十八日)并决定

于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六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筹备委员会第五届会议

(第 1979/去号决定人

按照上列决定，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三日至五月四日已举行筹备委员会第四届

会议内 六月二十五日将开始举行第五届会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筹备委员会的报告:

H 第三届会议:补编第 4 3 号( A/34/43)，第一卷;

口第四届会议:补编第 4 3 号( A/34/43)，第二卷;

臼第五届会议:补编第 4 3 号( A/34/ 43)，第三卷;

φ) 科技会议的报告.

71. 联合国新能沉和可再生能玩会议: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第三f三届会议'"，在审议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报告的项目{见项目

12) 时决定于一九八一年由联合国主持召开新能沉和可再生能沉的国际会议;决

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成立该会议的政府间筹备委员会，并在该届会议决定筹备委员

110 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 的参考资料:

(a)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446/Ad d. 1; 

(b) 第 33/148-号决议;

(c)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 2/33/sR,. 5~ 61 和 62;

但)全体会议: A/33/R飞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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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组成;请秘书长为该会议开始进行筹备工作，由联合国系统各有关秘书处和秘

书长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专门知识，按照各国政府提名而任命的专家技术小组

会议，编制研究报告，提交大会第三f四届会议和筹备委员会;决定在第三f四届

会议为题"联合国新能沉和可再生能况会议"的单独议程项目下，参照秘书长通过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常会提交大会的关于该会议筹备情况的进度报

告，并参照上文请求编制的研究报告，审议该会议的进一步筹备工作(第 33/148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第 33/148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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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国际青年年: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了一项标题为"现代世界的青年"的决议，其中

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长编制一份载述各会员国对于宣布国际青年年的意见的报也

并提出关于庆祝这一青年年的各种可行途径和办法: 又请秘书长编制一份关于一

九六五年以来联合国在青年领域的立法历史和方案活动概要，以便提交大会第三十

三届会议(第 32/134 号决议)。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 t t I 收到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2/134 号决议提出的各项

报告( A/33/193 , A/33/257 和 Add.1 和 Add.1/Corr.1 人 大会在同

一届会议上除其他事项外，决定于其第三十四届会议宣布国际青年年并选定庆祝这

一青年年的最适当的时期和方式，请秘书长根据各会员国的意见和建议编制一份有

关青年年的综合报告，并决定将题为"国际青年年"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

议的临时议程(第 33/7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3/7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门'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72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忡联合国在青年领域的立法历史和方案活动: A/33/193; 

口国际青年年: A/33/257和 Ad d.1 和 Add .1/Corr.1 ) ;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 A/33/314 和 Corr.1.( 只有西班牙文本) ; 

(c) 第 33/7 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3/33/SR.11 和 12 ; 

(e) 全体会议: A/33/PV.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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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

报告

一九七二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发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

行动十年"，并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一一世界人权宣言二十五周年一一开始其

各种活动(第 2919(XXVll )号决议人

大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指定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

的行动十年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日开始并通过了行动十年的方案(第 3057

(XXvm) 号决议) • 

大会在第二十九至三十二届会议继续审议了这个问题(第 3223(XX工X) 号、

第 3377(XXX) 号、第 31/77 号和第 32/10号决议人

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日内瓦召开了《行动十年方案》第 13

(a) 段所规定的向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世界会议。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 112 除其他事项外，再次促请联合国各机关、专门机构、

112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73 和 74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世界会议的工作: A/33/262; 

口 《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 A/33/263;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3/422 , A/33/447;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21; 

(d) 第 33/98号至第 33/100 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C.3/33/SR.17~ 20 、 22-30 、 53 、 63 、

65 和 66;

(f) 第五委员会崎会议: A/C.5/33/ SR .62; 
(g) 全体会议: A/33/PV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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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加强并扩大它们支持《行动十年方案》的各项目标的活动

范围，特别是采取第 32/10 号决议第 6 段所列举的各项措施(第 33/98 号决议) ; 

批准了世界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 A/33/262 , "第三节);

重申大会向所有国家、政府间组织、私人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发出呼吁，请它们

继续向南部非洲受压迫人民和非洲统一组织承认的解放运动提供政治上和物质上的

援助; 并请秘书长进行若干活动 (第.3 3. / 9 9 号决议) ; 

请所有国家i‘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各组织以及特别关心向种族主义

和种族歧视进行战斗的行动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把彻底实现世界会议通过

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各项规定列为优先事项; 请秘书长根据《行动纲领>>，

编制若干研究报告，分析向一切形式种族歧视进行斗争的情况，举办向种族主义和

种族歧视进行战斗问题的区域讨论会，研究是否可能依靠自愿捐款设立一个国际基

金，来帮助各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向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进行斗争; 并请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按照《行动十年方案》第 18段的规定，并考虑到世界会议所通过的

《宣言》和《行动纲领》所载世界会议的成果，着手评价行动十年的各项活动(第

33/100 号决议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3057

(XXV明号、第 33/99 号和 33/100 号决议提出的各项报告( E/1979/13 

和 Add.l 和 2 ， E/1979/15 和 Ad d • 1 );. 决定设立一个工作组，在一九八

0年第一届常会期间开会，以协助评价行动十年的活动; 建议大会通过一项决议

草案，其中除其他事项外，大会将宣布消除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和基于种族的歧视，

以及实行《行动十年方案》和世界会议通过的《行动纲领》的各项目标，是国际社

会应当优先注意的问题，请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在行动十年范围

内进行的各种活动的评价报告，通过《五年活动方案人以求加速落实《行动十年

方案>> ，并在第三十五届会议优先审议关于行动十年方案的执行情况的项目 (第
1979/3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057(XXVm)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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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大会第十七届会议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责成人权委员会拟订消除宗

教上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宣言草案，提送大会第十八届会议审议; 并拟订消除宗教

上卢切形式不容异己国际公约草案，尽可能向大会第十九届会议提出，但无论如何

不能迟于第二十届会议(第 1781(XV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届会议继续审查该项目(第 2020( XX)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优先完成《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宣言>> ，然

后再继续审议关于这个问题的国际公约草案(第 3027(XXV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请人权委员会通过经社理事会提出《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

的-切形式不容异己和歧视的单一宣言》草案(第 3267(XX 工X) 号决议)。

自从-九七四年以来，人权委员会每届会议都审议了这一问题。 委员会在这

些届会期间设立了一个非正式工作组，来审议宣言草案的拟订工作，该工作组至一

九七八年，已通过了标题和序言的案文。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 11' 曾要求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优先草拟

该项宣言，并力求在该届会议完成宣言草案; 还要求人权委员会指示为进行此项

工作而设立的工作组拟定一个时间表，以便在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充分审议

宣言草案的其余条款; 此外还要求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

,.,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9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33/160; 

(时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今/3 鸟/474 人

(c) 第 33/106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C. 3/33/SR. 42 , 60-64 , 66 和 67 ; 

( e) 全体会议: A/33/p v. 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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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届会议提交一份单一的宣言草案{第 33/'1 06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注意到工作组已对宣言草案头几条的若干实质性方

面达成广泛的协议，但未能就条款草案提请委员会通过的问题达成协商一致意见;

决定根据已有广泛协议的各项提案通过第一、第二和第三条草案; 请秘书长邀请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安排一次集体协商，由公认的各派宗教思想参加，从

人权的文化和宗教基础讨论宗教上的不容异己现象，并将协商所达成的结论提送委

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上继续修订宣言草案的其余各条;

并决定在第二十六届会议上再次成立听由成员参加的工作组，并且分配给工作组更

多的时间，使其在该届会议完成任务(第 20 (XXXV)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提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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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五年，大会在其第三十届会议上请妇女地位委员会于一九七六年内完成

《消除对妇女的岐视的公约草案》的制订工作(第 3521(XXX)号决议)。

卢九七七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六十二届会议上赞赏地注意到妇女地位委

员会草拟的《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草案( E/5909 ，第一章，决议草案一，附件);

请各会员国和各有关专门机构就公约草案提出意见; 并建议大会参照所收到的意

见，作为-个紧急事项，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一开始后即行审议公约草案s 以便在该

届会议上予以通过(第 2058(LXII) 号决议 λ

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上满意地注意到第三委员会起草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工

作组的报告; 建议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开始后就成立-个工作组，继续审议第三

十二届会议期间尚未审议完毕的各项条款; 并表示希望公约草案将在大会第三十

三届会议通过(第 32/136号决议)。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 114 赞赏地注意到第三委员会所设全体工作组的报龟

并建议在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时成立一个工作组，并向其提供充分使利，使其

能够完成工作，审议公约草案的最后条款，并重新审议尚未完成的各项条款，以期

在该届会议通过公约草案(第 33/1 17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说明-件，转送第三十三届会议所设立的第

三委员会工作组的报告 (ν34/60 和 corr. 1 )0 (仅有英文本)

114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75 )的参考资料:

(a)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3/468;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535; 

(c) 第 33/177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6v会议: A/C. 3/33/SR • 6 , 72 和 73 ; 

但)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鸟/C. 5/33/SR • 66; 

(到全体会议: 今/33/PV • 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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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世界社会状况: 秘书长的报告

现在每四年提出一次的世界社会状况报告是根据第 2215(XX工)号决议提送大

会的。

大会在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六届会议要求秘书长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把一九七

四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书提交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以便与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

期中审查和评价同时加以审议(第 2771 (XXV工)号决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九七五年第五十八届会议，收到了《一九七四年世界社

会状况报告书》的摘要( E / C N. 5/5 12 )。 理事会同时也收到了社会发展委

员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工作报告书的有关章节和该委员会所通过的关于联合国第二个

发展十年上半期内世界社会状况的一个声明。理事会重申社会发展委员会在审

查和评价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中的成就与失败时应起的作用，特别是在执行关于

发展十年上半期内世界社会状况的声明( E/CN. 5/L. 420 和 Corr. 1 )中

的各项构想上应起的作用，并对该声明中的论点表示赞同(第 1927(LV工工工)号

决议)。

大会在第三十-届会议'" 曾请秘书长在有关世界社会状况的各项报告中，

.., 第三十一届会议(议程项目 72 )的参考资料:

(a) <<一九七四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 E / CN. 5/.512/Rev. 1 (联

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专 E. 75. IV. 6 ) ;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1/389; 

(c) 第 31/82 至 31/84 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c. 3/31/SR. 26, 30-36 , 47 , 48, 50 , 

53 ， 61 和 62 ; 

(e) 全体会议: A/31/pv. 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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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摘要方式附载各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和机构所采取的措施，以便保证《残废者

权利宣言》规定的各项权利和原则的有效执行(第 31/82 号决议) (另见项目 79h

注意到《一九七四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 请秘书长今后在编写报告时考虑到

-些指导方针，包括提出更为综合和简明的文本和利用广泛的情报来沉(第 31/83

号决议) ; 并请秘书长继续每隔四年出版卢次世界社会状况报告(第 31/84 号决

议) • 

社会发展委员会在-九七九年二月第二十六届会议注意到《一九七八年世界社

会状况报告>> ( E/CN. 5/557 和 Add. 1一- 3 ) 0 116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卢九七八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

116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9. 工 V.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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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六九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通过了《世界进步和发展宣言>> (第 2542

(XXIV) 号决议)并请秘书长在世界社会状况报告附件内定期提出有关该《宣言》

执行情况的简要报告(第 2542(XXIV) 号决议人

大会在第三十二届会议 117 忆及一九七九年将是通过该《宣言》的十周年;并

并请秘书长编写一分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九年期间执行《宣言》的情况的综合性报

告，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以代替

《一九七八年世界社会状况报告》的一个附件(第 32/117 号决议) (另见项目

76 ) 

一九七九年二月，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二十六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关于本项目的

报告( F/c轧 5/563) 并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应请秘书长继续在世界社会状况

报告附件内简要地将为了执行该《宣言》各项规定所采取的措施通知大会(第 2

(XXVI)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马/117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17 第二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2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 A/32/2 15;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2/458; 

(c) 第 32/117 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 A/c. 3/32/':问 71 ; 

( e) 全体会议:乌/32/叫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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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年长与老年人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这个项目是应马耳他的要求 (A/外7644 )..于一九六九年列入大会第二十四届会

议议程内，并曾在第二十六届和第二十八届会议上予以审议(第 2842(XXV工)号

和第 3137(XXV工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长考虑采取措施，以加强各区域委

员会在该领域内的工作;协助各国政府规划、建立和扩大为老年人口服务的方案，

举办讨论会和讲习班，进行研究，通过资料交流系统，收集、整理和散播关于年老

问题的资料，并请他于一九七九年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出

进度报告，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2/131 号决议) ;请所有国家

就宣布年老问题国际年是否有益和召开世界年老问题大会是否必要，向秘书长提出

意见;并请秘书长就各会员国对这两个建议的反应编写一分报告，其中应就如何进

行这两项活动，或其中一项活动的方法，提出适当建议(第 3ν132 号决议) •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 110 决定同各会员国、专门机构和有关组织进行协商，

在一九八二年主办一次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请秘书长制订一分关于该世界大会的

方案草案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并决定将题为"年

长人和老年人问题"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临时议程，并在这一议程项

目范围内，审议秘书长关于年长人问题世界大会的报告(第 33/5 2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乌/131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川S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7)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乌/33/，2 65 ; 

(时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3/382;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54; 

但) 第 33/怎2 号决议;

( e)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ν'Co 3/3 3.月1\ ~1_"38.. 47 和 49 ; 
(句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 5/3 3.月1\ 49 ; 

(副全体会议~ A/33/P飞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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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国际残废者年: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七六年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在它审议关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的项目

时(见项目 1 2 儿宣布一九八一年为《国际残废者年>> ，以"充分参与"为主题;

请全体会员国和各有关组织注意拟订措施和方案，以执行《国际残废者年》的各项

目标，并请秘书长同各会员国和各有关组织协商，详细拟订关于《国际残废者年》

的方案草案，并将草案提交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第 31/1 23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收到秘书长的报告( A/3乌~88) ，其中载有该项方案草

案和各会员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提议. 大会在该届会议核可秘书长载于所提报告

的关于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年期间筹备工作的提议，决定设立国际残废者年咨询委

员会，由第三委员会主席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征得各区域集团同意后任命的 1 5 

个会员国代表所组成;并决定将标题为"国际残废者年"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四

届会议临时议程(第 3乙/1 33 号决议人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 1111 决定将咨询委员会成员由十五人增至二十三人，并

请秘书长确保国际残废者年的必要宣传活动从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起着手进行，并

为此筹供所需的经费(第 33/170 号决议人

第三委员会其后通知秘书长说J (见乌/33/550号文件)她已任命了下列二

119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说明:扎/33/550 ;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3/509; 

(c) 第 33/170 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A/CL3/饥/问 63 和 74 ; 

(e) 全体会议:乌/33/P飞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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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

义共和国、加拿大、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肯尼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摩洛哥、尼日利亚、阿曼、巴拿马、菲律宾、瑞典、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越南、南斯拉夫和扎伊尔.

秘书长依照第 33/1 70 号决议，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二十三日在纽

约召开咨询委员会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同各会员国和专门机构协商制订的《国际残

废者年》方案草案.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关于国际残废者年咨询委员会会议的报告.

此外，在本项目下已散发了越南的一分普通照会 (A/3也/2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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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

(a) 大会第 3519(XXX)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b) 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和作用:秘书长的报告

(c)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秘书长的报告

(d)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 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夫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宣布一九七五年为国际妇女年(第 3010{XX

VII) 号决议人

一九七四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六届会议请秘书长于妇女年期间召开一次

国际会议，并请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该会议的提案和建议{第 1851 (LVI) 号决

议人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特别注意到一九七五年六月十九日至七月二日在墨西哥城举行

的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的报告; 120 核可墨西哥宣言、世界行动纲领、区域行动纲

领、和有关决议中主张男女平等、妇女参与发展和从事和平的提案，宣布一九七六

至一九八五年为联合国妇女十年:平等、发展与和平;并决定在十年的中期一九八

0年召开一次世界会议(第3520(XXX) 号决议);请所有各国政底政府j睡眼t .:fÄ攻膨且织

特别是妇女组织和妇女团体，加强努力来巩固和平，扩大并加深国际缓和的进程，

使其不可逆转，彻底并确实地消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制止种族隔离的政策和作

法，一切形式的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侵略，占领和外国统治;并请秘书长向大会

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一份综合报告(第 3519(XXX)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叽除了剔的以外，制定了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的运用准

则和管理办法，请秘书长每年提出这方面的报告，并请大会主席选择五个会员国，

121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蹦号 E. 76. 工 V.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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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各该国任命代表一人动毒金协商委员会(参看项目 1_7 ( g) l , 1胡三甸地摇项准则
如何适用于基如键用方币向秘书长提出咨询意见(第31/133 号决议);要求各国采取措施

来改善妇女在教育方面的地位和伊有并扫除妇女文盲;请各会员国、联合际系统内

各组织和有关政府间与非政府组织向秘书长提出关于改善妇女在教育方面的地位和

作用的意见;并请秘书长就该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1/134 号

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特别决定将题为"消除对妇女歧视公约草案"的项目，列

入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程(参看项目 7 5 ) (第 3乙/136 号决议) ;注意到

秘书长为设立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迄今所作的努力(第 3乙/137 号决议) ; 

请秘书长与联合国各有关机构和组织协商后，把机构问方案的研究报告通过经社理

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二届常会第二期会议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同时随附经社理

事会对这个方案的意见，并每两年将妇女十年的机构间方案的研究报告转交各国政

府(第 3乙/138 号决议) ;请秘书长于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期间召开第二次自愿捐

款认捐会议，以期为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和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筹措

经费{第 32/139 号决议) ;回顾经社理事会第 2062 (LX工工)号决议曾请妇女地

位委员会最优先审议预定于一九八0年召开眼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的筹备工作，

并请秘书长编写一份报告，概述妇女十年后半期的具体行动方案提交妇女地位委员

会审议，并请秘书长就世界会议筹备委员会第一届会议的工作情况提出一份报告，

并通过经社理事会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第3乙/140 号决议) ;并请秘书长继

续就自愿基金的管理情况提出年度报告(第3乙/141 号决议) ;请妇女地位委员会

考虑草拟关于妇女参与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种族歧视、

外国侵略和外国占领以及一化形式的外国统治的斗争的宣言草案，作为对筹备联合国

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的供献(第32/142 号决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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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1注意到了秘书长关于妇女在教育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的报告

(A/33/214和 Co口:1及刻，除此之外还请各会员国在它们提出的报告中，尽量详细列

出它们在改善妇女在墩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和作用方面的经验及其对实现男女平

等所产生影响的资料;请秘书长根据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各区域委员会和其他

有关组织所提送的资料和已有的各项研究报告，编制一份关于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

领或内邸也位相字用的分析性报告，供第三十四届大会审议(第 3也/184 号决议) • 

121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8)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1)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 A/3 3./198如 Add. 1/吁Rev. 1. Add. 2 

(2) 示口 Add. 乙/C orr. 1; 

(2) 妇女在教育领域的地位和作用: A/3 3./214 和C 0 rr. 1 和 2 ; 

但) 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 A/33/3 1 6; 

(4) 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A/33/339和

C 0 r r. 1 和 Add. 1;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也/479 和 Corr. 1 和 2 ; 

例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54 ; 

(d) 第 33/184 至 33/191 号决议;

(e) 第二委员会的会议: A/C. 3/33/SR. 38 -40. 47 - 5 4. 56. 66 和

'7 3 ; 

(c1)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5/3也/SR. 70 和 71;

但)全体会议: A/33/pv.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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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同一届会议就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所问题审议了秘书长按照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第 1978/25号决议的规定提出的报告( A/33/316) ;请秘书长着手任命

研究训练所所长和董事会成员;决定训练所在董事会成员任命后应立即作为联合国

的一个机构开始工作;请秘书长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提出报

告，其中包括拟议的头两年业务方案和头两年予算概要;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3/187 号决议人大会同一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关于联合国

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的报告( A/33/198 和 Add. l/R ev. 1, Add. 2 和Add. V 

Corr.l). 满意地注意到一九七八年自愿基金协商委员会所作的各项决定;大

会又向各区域委员会、联合国系统内各有关组织和机关和各会员国提出了一系列的

建议;并请秘书长继续就基金的管理情况以及执行基金各项活动的进展情况，每年

提出报告(第 3也/188 号决议} 大会又核定了联合国妇女十年世界会议的临时

议程;请秘书长在按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2060 (LXI工)号决议编写《实现国际

妇女年目标世界行动纲领》的执行情况问题单时 122 ，确保充分考虑到关于方法合

理化的各项建议，以及从会议所有筹备工作所得心得和结论;请秘书长确保向世界

会议提供他关于世界会议筹备工作的说明( E/CN. 6/610) 和联合国有关决议所

提到的各项文件;又请秘书长尽快为会议任命一位会议秘书长(第33/189 号决议) ; 

请秘书长在进行筹备会议的种种安排时，考虑到大会第 31/194 号决议第 5 段的规

定，并执行该决议所决定的步骤，以确保为会议进行各项必要的筹备工作，并确保

秘书处提高妇女地位组有效参与(第 33/190 号决议) ;并决定接受丹麦政府担任

会议的东道国a 于一九八0年在哥本哈根举行会议(第 33/191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下列报告:

刨根据第 3乙/142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第 3519(XXX) 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122 <国际妇女年世界会议的报告>>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 E. 76. 工 V. 门，

第二章， A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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刨根据第 33/184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妇女在教育、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地位和

作用的报告;

(c) 根据第 33/187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的报告;

刨根据第 3的88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的报告;

刨根据第 33/189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会议筹备工作的报告;

此外，本项目下已散发了安哥拉的一封信( A/3ι/113) 0 

81. 有关青年的政策和方案

(a) <<关于在青年中培养民族间和平、互相尊重及彼此了解等理想宣言》的执

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b) 改善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渠道的准则: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赞同秘书长关于同青年和国际青年组织建立

交流渠道的报告(A/1飞7.43 )中的结论: 联合国今后应特别注意使青年参与国

家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方案以及联合国的活动;并决定于必要时，但至迟不晚过第三

十届会议再次审查同青年和青年组织建立交流渠道的问题〔第 3022(XXVII)
号决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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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请秘书长就各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

青年人以及仍在殖民地和外国统治下及外国占领下的国家和领土的管理国在关涉到

青年的教育和责任的某些事项方面所已采取的行动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141 (XXVIII) 号决议 )0

大会在第三十届会议时收到了秘书长按照第 3022(XXV工工}号和第 3141

(XXYIII)号决议所提出的报告(々1'10143 和 A/I0275 )0 由于时间不够i 大会

未能审议该项目，所以决定将其列入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请秘书长就执行《关于在青年中培养民族问和平.互相尊

重及彼此了解等理想宣言》的所采措施，以及如何加强这个进程的建议，编制一份

进度报告，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31/129号决议) ;请秘书长向各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的有关组织收集关于青年参

与发展和建国过程的情况和青年所起作用的资料(第 31/130号决议 )0

一九七七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二届会议请秘书长在编制大会第31/129

号决议和第 31/l 3(}号决议所要求的报告时，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向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提议面向行动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是要协助找出国家和国际范围内必要

的特定政策和行动，以便使青年更有效和广泛地参与(第 2078(LX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关于改善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的渠道的指导

方针;又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提交一份报告，论述各会员国和各区域委

员会对该指导方针提出的评论和建议，以及执行这些指导方针的进展情况，并附具

面向行动的具体提案，以便进一步拟订该指导方针和促进联合国系统与国家和国际

青年组织之间的合作(第 32/135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12~注意到秘书长有关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的渠道的报告

12~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72)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1)联合国在青年领域的立法历史和方案活动: A./33/1 93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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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乌/261 ).请尚未评论这些指导方针和就进一步拟订这些指导方针提出其他建

议的会员国和区域委员会提出评论和建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交

一份关于各会员国和各区域委员会对这些指导方针的评论和建议的报告;请社会发

展委员会就进一步拟订的指导方针提出适当建议;又请秘书长提出一份报告，其中

载列关于执行这些指导方针的进展情况，并附具面向行动的具体提案庐 (第 33/

6 号决议 )0 大会同一届会议通过了一项关于国际青年年的决议(第 33/7号决

议) (参看项目 72 )0 

一九七九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届常会除了别的以外，请秘书长提请大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题为《现代世界的青年》项目下为社会发展委员会编制的一切

有关文件，也就是秘书长根据大会第 31/1 29.. 31/13 D-号决议和经济及社会理事

会第 2078( LXI;t:)号决议所编制的报告和秘书长按照社会发展委员会第 9( XXV)号

决议编制的关于建立青年研究和资料中心之间合作的安排的进度报告{第 1979/

16 号决议) j 并请秘书长从联合国秘书处及与青年政策和方案直接有关的专门机

构抽调人员组成一个机构问工作队，并就工作队的工作，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1979/2 7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提出的下列报告:

刨根据第31/1 29-号决议提出的关于为执行《关于在青年中培养民族间和平.

互相尊重及彼此了解等理想的宣言》而采取的措施、并说明青年参与发展

续 12' (2) 国际青年年:叭3/257 和 Add. 1和 Ad生 I/Corr. lj 

但) 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的渠道: A/33/261j 

(b)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 A/33/314j C orζ1 (只有西班牙文本) j 

(c) 第 33/6 至 33/8号决议;

(d) 第二委员会会议:νC. 3/33/s 1\ 7一12j

(e) 全体会议: A./3 3刀飞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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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建国过程和促进国际合作与谅解方面的情况和青年所起作用的报告: E/ 

c li 5./575; 

(b) 根据第33/6号决议提出的关于改善联合国同青年和青年组织交流的渠道

的指导方针的报告;

(c) 关于建立青年研究和资料中心之间合作的安排的报告: E/C~ 5/559; 

(d)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 1979/2 7 号决议提出的关于机构问青年问题工

作队的工作进度报告。

82 普遍实现民族自决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

重人权的重要性: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六八年在德黑兰举行了国际人权会议，通过了题为"普遍实现民族自决

权利和迅速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对于切实保障和尊重人权的重要性"的决议

八tt

一九六九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决定在其后一届会议审查实施上述决议和大

会就此问题所通过的有关决议所取得的进展(第 2588B( XX 工 V) 号决议)。

大会在第二十五届至第三十二届会议中，继续审议了本项目(第 2649( XXV) , 

2787(XXV工)， 2955 (xxv工工)， 3070 (XXVIII) , 3246 (XX 工X).3382(XXX).

31/34 和3 2/1 4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tz:除了别的以外，重申各国人民为争取独立、领土完整-

t24 (国际人权会议最后文件) (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耳/6 8. X工飞刻，

第三章。

tø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2)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33/199 和 Ad~ 1一句

(时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3/371; 

(c) 第 33/2 4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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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以及从殖民统治‘外国统治和外国征服下获得解放，从而以一切可用的方

法进行的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在内，都是合法的;重申利用雇佣军来对付民族解放

运动和主权国家是一种犯罪行为，而雇佣军自己就是罪犯，并要求各国政府制定法

律，宣布在其领土内征募.训练雇佣军、为雇佣军筹集经费、容许雇佣军过境均为

应受惩罚的罪行，禁止其本国人民应募充当雇佣军，并就此种法律向秘书长具报;

谴责以色列在中东的扩张主义活动和对阿拉伯平民特别是对巴勒斯坦平民连续不断

的轰炸，对他们的村庄和居民营的毁坏，这都严重阻碍巴勒斯坦人民实现自决和独

立;要求立刻释放所有为争取自决和独立进行斗争而被拘留或监禁的人，充分尊重

他们基本的个人权利，并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第五条的规定，不得对任何人施加

酷刑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注意到防止岐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关

于自决权利问题的两份研究报告;请秘书长尽力宣扬《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言)) .并尽可能最广泛地宣传被压迫人民为争取自决和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斗争;

决定在其第三十四届会议根据各国政府、联合国各机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提

出的关于加强援助受外国统治知控制的殖民地领土和人民的报告，再一次审议这个项

目(第 33/24 号决议) 0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面前有防止歧视和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

员关于自治权的报告 (E/C~ 4/Sub. 2/404 和 405 ).决定向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建议，这些报告应尽可能广为印发，包括用阿拉伯文印发(第 3'(XXXV) 号决定 )0

一九七九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届常会注意到了人权委员唆第 3 (xxxv) 号

决定，通过了人权委员会就该决定所述报告而提出的建议(第 1979/39 号决定儿，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 33/24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续f25(d) 第三委员会的会议:ι/C. '3/33/S乌 13一22 和 25-29;

(e) 全体会议:々"33/PX 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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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高级专员的报告

一九四九年，犬会第四届会议决定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一日起设置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第 319A( 工 V) 号决议人

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高级专员办事处规程(第 428 (V)号决议，附件) • 

依照规程第十一段的规定，高级专员每年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报告.

大会第八届、第十二届、第十七届、第二十二届、第二十七届和第三十二届会

议都决定继续设置高级专员办事处(第 727(V工工工)景第 l1e5(XII)吱第1783

(XVI工)最第2294(XXI 工)吱第2957(XXV工工)和第 3乙句8 号决议) • 大会

第 3乌旬8 号决议决定至迟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查为高级专员办事处所作的各

项安排，以便决定该办事处在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后应否继续设置.

按照规程第十三段，高级专员由秘书长提名，大会选出.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

议，在萨德尔乌丁·阿加·汗亲王辞职后，选举保罗·哈特林先生为联合国难民事

务高级专员，任期五年，从一九七八年一月一日起(第 3Z斤14 号决定)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126 决定增加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成员，增加人数以

九名为限;并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上选出这些成员(第 33/

25 号决议) j 请高级专员加紧努力，援助难民和失所的人，特别是对非洲、亚洲

和拉丁美洲大批而且越来越多的需要邦助的人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促请各国政

12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 5 )的参考资料:

(a) 高级专员的报告:补编第 1 2 号( A/3 3./1. 2 )和补编第 1 2 A 号 (A/

33/12/Add. 1);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 3,/3 78; 

(c) 第 33/2 5 号和第 33/26 号;

(司第三委员会各次会议:νC. 3/33/SR • 43-46; 

(e) 全体会议: A/3 3/钊 6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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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继续与高级专员密切合作;又促请各国政府对高级专员在难民的国际保护方面的

工作，继续给予便利(第 33/习26 号决议) 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上决定将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至多九名成员的增选推延到一九七九年的第二届常会举行(第 1979/在4 号决定)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高级专员关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一日至一九七九年三

月三十一日期间的工作报告，这份文件将作为补编第 1 2 号 (Þv匀的 2) i印发.

随后，载有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报告的增编将作为补编第 1 2 A 

号 ω。ψ12/Add.l )印发，此外，还有一份民主柬埔寨的普通照会( .A,/34./ 

58 )，也在本项目下散发.

8 4. 有关人权的各项国际公约:

{叫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

(时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

告

大会在一九六六年第二十一届会议时通过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并

开放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 大会希望这些国际文书毫不迟延地获得各国签署、

批准或加入，并且早日发生效力. 大会并请秘书长向大会以后各届会议提出关于

这两个公约和任意议定书批准情况的报告〈第 2200A(XXI) 号决议) • 秘书长

依照此项要求，从第二十二届会议起，每年都向大会提出关于这两个国际公约和任

意议定书现况的报告.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按照其第二十七条规定，于一九七六年一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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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第三十五件批准书交存之日起三个月后发生效力，截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

止，该公约业经 6 0 国批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按照其第四十九

条规定，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即第三十五件批准书交存之日起三个月后发

生效力，截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止，该公约业经 58 国批准或加入;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按照其第九条规定/于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发生

效力，截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止，该议定书业经 2 1 国批准.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九七六年第六十届会议上，规定了经济、社会、文化权

利国际公约的执行程序;制订一个按照公约各项有关规定递交报告的方案;决定经

济及社会理事会每逢将要审议报告时，便应设立一个理事会会期工作组，在充分顾

及地域上公平分配的原则下由公约缔约国的适当代表参加，以便协助理事会审议这

些报告(第 1988 (LX) 号决议人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一届常会上，决定设立一个会期工作组，由十

五个同时是公约缔约国的理事会理事国组成(其中:三个是非洲国家集团国家，三

个是亚洲国家集团国家，三个是东欧国家集团国家，三个是拉丁美洲国家集团国家，

三个是西欧及其他国家集团国家o );i 请理事会主席同各区域集团进行适当协商后，

指派工作组成员;请下列各方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工作组的会议:

(a) 理事会其他理事国;

(时 不是理事会理事国的公约缔约国 f

(c) 对工作组的讨论表示有兴趣的会员国;

(d) 审议属于其主管领域事项时有关专门机构的代表;请工作组就理事会审议

公约缔约国报告的工作方法提出建议，供理事会审议;同意在一九八一年第一届常

会审查本决定，同时考虑到公平地理分配原则和公约缔约国数目增加的问题(第

1978/1 0 号决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上，理事会主席经过同各区域集团进

行适当协商后，指派下列缔约国为会期工作组成员:巴巴多斯、哥伦比亚、塞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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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厄瓜多尔、芬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菲律宾、罗马尼亚、卢旺达、

塞内加尔、西班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坦桑尼亚

联合共和国.

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执行情况的会期工作组，在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期间举行了第一届会议;并根据理事会第 1978/1 0 号

决定，通过了审议公约缔约国所提交的报告的工作方法，又在其报告(马'1 979/

64)里，建议理事会核可这些工作方法. 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上审议并

通过了工作组的建议(第 1979/在 3 号决议) 0
1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生效后，该公约各缔约国于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

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第一次会议，并按照公约第二十八条至第三十二条的规定，选

举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委员 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举行第二次会议i 公约缔约

国从它们所提名的人选中选出九名委员，替换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4日任满的

委员。

按照公约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应由本公约缔约国国民十八名组

成，他们都应道德高尚并在人权领域有公认的地位. 按照公约第三十二条的规定，

人权事务委员会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 目前该委员会由下列十八名委员

组成:

奈吉卡·布齐里先生(突尼斯)锋骨

阿卡杜拉耶·迪埃耶先生(塞内加尔 ) * * 

文森特·伊万斯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马努切尔·甘吉先生(伊朗}备

伯恩哈德·格雷夫拉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 

弗拉德、米尔·汉加先生(罗马尼亚) • 

德扬·扬恰先生(南斯拉夫)警备



海萨姆·凯拉尼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 

路本·库列谢夫先生(保加利亚}骨

拉杰索梅尔·拉拉赫先生(毛里求斯}骨来

安德利亚新·马夫罗马蒂斯先生{塞浦路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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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纳托里·彼得罗维奇·莫夫钱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二义共和国联盟}骨
托克尔·奥普萨尔先生(挪威}骨专

;胡利奥!彗拉多·巴列霍先生(厄瓜多尔}骨步

瓦利德.'塞德先生(约旦)骨铸

沃尔特·瑟马·塔诺波尔斯基先生(加拿大}警

克里斯蒂安·托穆沙特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叫
迭戈·马里维·巴尔加斯先生(哥伦比亚)骨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他芮

骨每一九八二7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按照公约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人权事务委局会每年经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联
合国大会提出关于它的工作的报告.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27 赞赏地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关于其第三至第五届会

127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 4 )的参考资料:

(叫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40 号(々"33/40 ); 

(b) 秘书长的报告:j 斗/3号-1 49 和 Corζ1 和 Ad d. 1; 

(0)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1 A/3岛'472;

(司第 33/5 1 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各次会议:AF.3/匀3月R.69 和 73;

向全体会议:斗。3/"PV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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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的报告 (A/3 3/在0). 并对该委员会认真执行它的职务表示满意;赞赏该委员会

努力为公约及其议定书的规定的执行寻求一致的标准和强调缔约国严格厦行其依照

公约所负义务的重要性;并请秘书长经常将人权委员会、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

委员会和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活动通知人权事务委员会，并将人权事务委员会的

年度报告转送这些机构(第 33/5 1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叫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40号 (A/34/40 ); 

(b) 秘书长按照第 2200A(XXI) 号和第 33/♂51 号决议所提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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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豆审查和协调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的人权方案并同人权领域内的其他国际方

案合作

本项目是应厄瓜多尔、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美国的要求列入第三十三届大

会议程项目的. '篇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请人权委员会在依照大会第 32/130号决

议及委员会第 26(XXX工 v)号决议所进行的全面分析的范围内，同那些依照其任务

规定负有保护和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任务的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关与机

构，并斟酌情况同特别关心人权问题的与联合国系统有关的其他区域性政府间机构，

就各种人权活动和方案以及就这些机构问现有的协调、合作和联系方式，进行协商;

又请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上述全面分析报告内，向大会第三十四

届会议提出:联合国系统内人权领域的现有协调、合作和联系方式的研究报告，以

及委员会认为可在这方面作出的建议和提案(第 33/54 号决议) 0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上，应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的建议(第 22(XXXV) 号决议) J 除其他外，决定修订经理事会第 9 (工工)号决

议订立的理事会第 5 (工)号决议所载人权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请那些依据明确职权

规定处理有关增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事项的专门机构及属于联合国系统并与其

有关的其他机构和组织向秘书长提出一份关于它们在人权领域内的活动和方案的简

明报告，以便使人权委员会能够执行大会第 33/54 号决议中要求它进行的研究;

进一步请秘书长把按照上面要求提出的资料加以编寨，向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

出一份具分析性报告;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可能愿意设立一个会期工

m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7) 的参考资料:

(时要求列入的文件: A/33/191 和 Ad cL 1; 

(b)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ν'33/476 ; 

(c) 第 33/54 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各次会议:νqν"33/S1\ 53-59，、 63 和 68 ; 

(e) 全体会议:岛/33/P飞 8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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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组来研究已经编寨的资料，如果认为联合国系统内各项具体的人权活动和方案应

该加以协调时，就此提出建议;请秘书长提请大会注意到本决议和委员会第三十五

届会议的报告的有关章节(第 197岛/36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司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第 3 号补编 (A/34/3) ; 

(耐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

七九年，第 6 号补编)) (E/1979/36) J 第九章;

(c) 秘书长应第 33/54 号决议要求提出的报告.

8也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

(叫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的报告

(时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岐视国际公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c)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秘书长的报告

消除种族岐视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六五年大会第二十届会议通过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岐视国际公约>> (第

2106A(XX)号决议) • 该公约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四日生效.

依照《公约》第八条的规定，消除种族岐视委员会由十八名品德高尚和公认为

态度公正的专家组成，他们是由参与各国照顾到公平的地理分配原则和不同形式的

文化以及主要法系都有代表的原则，在其人民中选出，以个人身分参加委员会.户委

员会委员任期四年，连选可以连任. 目前的委员会由下列十七名委员组成: tn 

1 2'因克里斯托弗·霍和j斯特先生(尼日利亚)逝世造成的空缺，将按照公约第八

条第 5(时款规定和委员会暂行议事规则第十三条规定补选.



尤利·巴赫内夫先生(保加利亚)锋

佩德罗·布里恩·马丁内斯先生(巴拿马)铸
拉杰什瓦尔·达亚尔先生(印度)骨
安德烈·德谢泽尔先生(法国)骨

西尔沃·戴维塔克先生(南斯拉夫)铮

阿卡杜拉·穆奈姆·古奈姆先生(埃及) * * 

乌马内·龚迪亚姆先生(塞内加尔)铸普

乔治·兰普特先生(加纳)川

穆希埃德一丁·纳巴维先生(伊朗)骨

纳西诺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骨

埃里克·内特尔先生(奥地利)铃

卡尔·约瑟夫·帕尔奇先生(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骨铃

法耶兹·赛义格先生(科威特) * * 

阿迦·夏希先生(巴基斯坦) * * 

乔治·太内基泽斯(希腊) * * 

路易斯·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先生(厄瓜多尔)骨蕃

费德里科·魏地拉·埃斯卡拉达先生(阿根廷)铸

一九八0年一月十九日任满.

"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九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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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公约》第九条的规定，委员会每年需要通过秘书长向大会提出关于其活

动的报告，并根据其从各国收到的报告和资料，提出一般性的建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赞赏地注意到消除种族岐视委员会一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1) 的参考资料:

(a) 消除种族岐视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1 8 号(乌/33/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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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七八年的报告(也/33/18); 支持委员会继续努力，密切注意各国人民反对南部

非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权的压迫进行斗争的正义事业;欢迎委员会准备在第十

九届会议对该公约第七条的执行情况继续进行审议，以期制定一般准则，协助各缔

约国执行该公约第七条;请该公约各缔约国同委员会合作，按照该公约第九条的规

定，并考虑到委员会的各项有关建议和要求，在适当时候提出报告;请尚未成为该

公约缔约国的所有国家批准或加入该公约，并在批准或加入以前，在它们的国内政

策和外交政策上遵行该公约的基本规定;请该公约缔约国充分遵守该公约和它们所

签署的其他国际文书和协定中关于消除基于种族、肤色、血统和民族或种族根沉的

一切形式岐视的规定(第 33/102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委员会关于其第十九、第二十届会议工作的报告;

这份报告将作为第 1 8 号补编 (A/34/18)散发.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现况

一九六五年，大会在第二十届会议通过消除一切形式种族岐视国际公约，开放

1JSO 续

(时秘书长的报告:

(一) <<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现况: A/33/147 和 Co叫 1;

ω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 A/33/148; 

(c)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乌/33/381 ;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儿/33/522 ; 

(e) 第 33/101至 33/103号决议;

的第三委员会各次会议: A/c. 3/33/81\ 13-29; 

(g) 第五委员会各次会议:νC. 5/33/81\ 62; 

(h) 全体会议 : A/3V町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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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各国签字和批准;请第十七条所称各国毫不迟延地签署和批准该公约;并请秘书

长将该公约批准的情况向大会报告，由大会未来各届会议予以审议(第2106A(XX)

号决议) .. 自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以来，应这项请求每年都有报告向大会提出.

该公约于一九六六年三月七日在纽约开放给各国签署，并于一九六九年一月四

日，即第二十七件批准书或加入书向秘书长交存后的第三十天，依照公约第十九条

的规定，发生效力.

截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止，已有 103-个国家批准或加入本公约.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l'。对已批准或加入该公约的国家数目有所增加表示满意，

并吁请该公约缔约国研究是否可能发表公约第十四条所规定的声明(第 33/101号

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应第 2106A(XX)号和第 33/101号决议要

求编写的报告.

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现况

一九七三年，大会在第二十八届会议通过《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人

开放给各国签署和批准，并呼吁所有国家尽早签署和批准这个公约(第 3068(XXV工工工)

号决议) .. 

根据此公约第十五条第 1 段的规定，此公约已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八日，即第

二十国的批准书或加入书交存秘书长之日后第三十日开始生效.

截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一日止，有 50个国家已经批准或加入该公约.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特别请求秘书长就本公约的情况，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第

3380 (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主席按照

《公约》第九条的规定任命一个由委员会三名成员组成的小组，并请委员会执行

《公约》第十条规定的职务，特别是编制一份被控触犯《公约》第二条所列罪行的

个人、组织、机构和国家代表的名单(第 31/80 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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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依照《公约》第九条所任命的委员会三名成

员的小组应在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开始前，举行五天会议，审议各缔约国依照

《公约》第七条规定所提出的报告(第 13(XXX工工工)号决议) • 人权委员会主

席在它的第三十三届会议上任命的这个小组，由古巴、尼日利亚和阿拉伯叙利亚共

和国的代表组成. 该小组以它对 1 6 份报告中的 1 2 份报告的初步审议作依据，

制定了各缔约国报告的一般性准则;通过了与执行公约有关的许多建议;并就宠的

种种活动向人权委员会提出一项报告 (E/C再4/1286) •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赞赏地注意到三人小组的报告，特别是该小组建议

各缔约国依照《公约》第七条规定提出报告的形式和内容的一般性准则;请各缔约

国依照《公约》第七条提出报告时，充分考虑到这些准则;要求各缔约国最迟在加

入《公约》后两年内，依照《公约》第七条的规定提出第一次报告，并每隔两年提

出它们的定期报告，但有一项了解，即在间隔期间它们可以随时向三人小组提出其

他资料;决定三人小组应在委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以前举行五天的会议来审议各缔

约国依照《公约》第七条的规定提出的报告(第 7(XXX工 v)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对于批准或加入该公约的国家数目有

所增加表示满意;赞扬依照该公约第七条提出报告的公约缔约各国，并促请其他各

国充分顾及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执行情况工作小组按公约第九条制定

的准则，从速提出报告;再度吁请尚未成为该公约缔约国的国家尽快批准或加入该

公约;欢迎人权委员会为执行公约第十条所规定的任务而作出的努力，并请其继续

努力，特别是编制一份名单，列举被指对公约第二条所列罪行负有责任的以及已经

受到法律起诉的个人、组织、机构和国家代表;要求联合国各主管机构通过秘书长

向人权委员会提供按照该公约第十条的规定编制上述名单所需的资料以及关于妨碍

有效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的障碍的资料(第 33/103号决议人

根据公约第九条规定设立的三人小组，于一九七九年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

议以前举行五天会议，审查五个缔约国提出的报告，通过一些与执行公约有关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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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赞赏地注意到三人小组的报告，特

别是报告中关于各缔约国应该充分执行《公约》第四条规定的一般准则建议;请各

缔约国采取必要的立法、司法和行政措施，按照本国的司法管辖权，对犯有或被告

发犯有本公约第二条所列举的行为的人，进行起诉、审判和惩罚，从而充分执行本

《公约》第四条的规定;要求秘书长请《公约》各缔约国建议设立《公约》第五条

提到的国际刑事法庭的方法和途径;决定三人小组应在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以前

举行不超过五天的会议，来审议各缔约国依照《公约》第七条的规定提出的报告

(第 10( xxxv) 号决议) 0 

依照公约第九条和大会第 31/80 号决议的规定，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

主席任命保加利亚、古巴、塞内加尔等国的代表为三人小组的成员.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应第 3380(xXX)号和第 33/103号决议要

求编写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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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飞为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种途径、

方式和方法

标题为"设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项目是应哥斯达黎加的要求(A/

5963 )，于一九六五年列入大会第二十届会议议程的. 大会那一届会议请经济及

社会理事会把这项建议转交人权委员会研究这件事的所有方面(第2062(XX) 号

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八届会议曾重申其信念，即:应当考虑采取进一步措施，以确保全

人类无任何差别地普遍享受到人权和基本自由;决定在大会第三十届会议临时议程

内列入一个题为"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

途径、方式和方法"的项目(第 3136(XXV工工工}号决议) •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请秘书长就在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

受的各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方式和方法，征求各会员国、各专门机构和区域性政府

间组织的意见，并根据所收到的意见和资料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向大会第三十届会

议提出一份简明的分析性报告(第 32'21 (XXIX)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编入最

新内容的报告)以及就人权领域内由他担任保管人的各项国际公约的现况，提出报

告(第 3451 (xxx) 号决议人

犬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审议了秘书长的报告 ( A/I0235; 1\/32/178, A/32/ 

179) 后，制定了若干概念，以供将来在联合国系统内进行人权问题方面的工作时

加以考虑，并请人权委员会参照上述概念，对联合国系统内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的

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方式和方港进行全面分析，作为在其第三十四届

会议中优先办理的工作;通过经社理事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附

载结论和建议，并且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有关该问题的进度报告(第 32/

130 号决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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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决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申，作为优先事项，继续

进行全面分析;请秘书长邀请各有关专门机构和在人权领域内各联合国机关在其各

自的职权范围内，提供关于已采取或今后将采取的、可以使第32/130号决议的概

念成为切实可行的各种措施的资料;把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所完成的工作的报告

分发给会员国、专门机构、联合国系统内其他机关和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并请它们

就该报告提出意见(第26(XXXIV) 号决议) •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八年第一届常会授权召集人权委员会一个不限成员名

额的工作组，在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即将开幕之前，举行会议，以便继续审议第

4(XXXII 工)号决定申提到的事项以及大会第 32/1 30号决议交给委员会审议的事

项;并请秘书长依照第32/130号决议的规定，提请大会注意委员会第20(XXXIV)

号决议以及委员会的报告{的 978/'34) 申有关的一章(第 1978/20 号决定)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到除其他事项外，赞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依照大会第

32/130号决议，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的关于全面分析的进度报告 tn;

请委员会继续优先进行全面分析;表示希望所有会员国、有关专门机构和联合国人权

m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6) 的参考文件:

(叫秘书长的报告: A/33/1. 43 和 Cor r. 1; 

(b)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八年，补编第

4 号) (斗1978/34) ; 

{c) 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 A/33/473 和 Corζ1 ; 

但) 第 33/104 和第 33/1 05 号决议;

( e) 第三委员会会议记录:ι/C. 3/33/8乌 53 至 59、 62、 67 和 68 ; 

(f) 全体会议记录 : A/33/叫 86.

15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斗九七八年，补编第 4 号) (E/1978/34), 

第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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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各机关继续支持委员会正在进行的全面分析(第 33/1 04号决议) • 在同

届会议中，大会要求人权委员会在继续进行全面分析的工作时，考虑到在大会第三

十二届会议和第三十三届会议中就本项目进行的一般性辩论期间对包括设置联合国

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职位在内的各项建议所表示的意见;决定在人权委员会完成和

(或)提出全面分析报告后再审议这些问题(第 33/105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

三届会议IH在审议题为" <世界人权宣言》三十年:国际合作以增进和尊重公民、

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项目时，回顾其第3乌/123号决议，其申建议应

于一九七八年在日内瓦就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和地方机构的问题，举办一个特别

讨论会;回顾人权委员会第23(XXX工 v)号决议，其中委员会决定该讨论会应根据

委员会决议的规定，为国家机构的组织和业务的进行，建议一些可行的指导方，针;

请委员会审议讨论会在其报告中( ST/HR/SE乓A/2和 Add. 1 )提出的关T增进

和保障人权的国家和地方机构的指导方针并将其在这方面的建议通过经济及社会理

事会送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然后提供各会员国政府参考，邦助它们设立增进和

保障人权的固家机构(第33/46 号决议) •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核可讨论会报告所载的指导方，针;请秘书长将这些

指导方针转送各会员国以及各有关国际机构，请尚未有这类国家机构的会员国采取

I~JI 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33) 的参考资料:

(叫秘书长的说明:

←~ <世界人权宣言》三十年~ A/33/295 和 βorζ1;

口 各国家或政府首脑庆祝《世界人权宣言》三十周年的电文: A/33/ 

467 ; 

(时决议草案:A/33/与 8 和 Ad q， 1 ; 

但) 第 33/46 号决议;

(d) 全体会议记录:A/33/P飞 77 至 79 和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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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的步骤设立这类国家机构;请各会员国自一九八一年上半年起每三年经由秘书

长向委员会提送它们的国家机构活动的有关资料;请秘书长汇编所收到的报告的摘

要，提送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及每三年一次提送委员会;决定每三年一次将增进和

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问题作为其议程的分项目加以审议;建议大会通过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将题为"增进和保障人权的国家机构"的分项目列入其第三十六届会议议程

及建议各会员国使它们的国家机构代表了解关于上述分项的讨论的内容(第 24

(XXXV) 号决议) • 

经人权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核可将委员会的

成员增至 43 名，又核可委员会每年定期举行六星期会议、各工作组举行七星期会

议;指出在某种情况下委员会可能需要召开特别会议以便完成未了的事务;请委员

会就委员会主席团在特殊情况下在休会期间召开会议的可能性提出建议;决定可以

将防止歧视和保卫少数小组委员会的年会延长至四星期;请委员会继续工作进一步

增进和鼓励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研究委员工作方案和方法以及审查增进人权和基

本自由的切实享受的各种可供选择途径、方式和方法;请秘书长提请大会注意理事

会的决议及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报告的有关章节(第 1979/36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九年，补编

第 6 号)) (骂/1979/36 ) ; 

(b) 秘书长依照第 3451(XXX)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c) 秘书长依照第 33/46 号决议提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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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儿童权利公约问题

人权委员会于一九七八年举行的第三十四届会议考虑到波兰提出的儿童权利公

约草案，请秘书长向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户份报告，其中载有所收到的各会员国、

各主管专门机构、区域性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关于这项公约草案的观点、意见

和建议; 决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中审议儿童权利公约草案，以便可能时，在该届

会议中缔订一个公约，并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转送大会(第 20(XXX工 V) 号决

议)。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卢九七八年第一届常会满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所采取的主

动措施，建议大会把关于通过一项有关儿童权利的公约的问题列入其第二十四届会

议议程，作为优先事项加以审议(第 1978/18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4 满意地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决定即在其第三十五届会

议继续优先审议儿童权利公约草案; 请人权委员会在其第三十五届会议中组织关

于该公约草案的工作，以便该公约草案有可能在国际儿童年期间通过; 决定将儿

童权利公约问题列入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33/166 号决议)。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考虑到秘书长依照委员会第 20(XXX工 V)号决议提

交的报告( E/CN. 4/1324 和 Co rr. 1 和 Add. 1一- 4 )以及在同一届会议

中为拟订儿童权利公约而设立的工作组的报告，又考虑到由于时间不足，该工作组

川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 )的参考资料: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补编第 3 号 (ν:3 3/3 ); 

(时第三委员会的报告: A/33/509; 

( c) 第 33/166 号决议;

(d) 第三委员会副文记录: A/C. 3/33/SR. 42 和 73 ; 

(e) 全体会议记录: A/33/PV• 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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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成其工作，决定在第三十六届会议中作为优先事项，继续其拟订公约草案的

工作，以期在可能时，在该届会议上完成该公约的拟订工作，以便透过经济及社会

理事会提交大会; 请经社理事会提请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注意本决议和委员会第

三十五届会议的报告的有关章节; 请秘书长考虑是否可在人权领域咨询服务范畴

内，举办一次为期两周的儿童权利问题讨论会(第 19(XXXV)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九年，补编

第 6 号>> (骂/1979/36 ); 

(时 秘书长依照第 33/1 66 号决议提出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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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

(叫关于《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

宣言》的问题单: 秘书长的报告

(b) 各会员国反对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的单独

宣言: 秘书长的报告

(c)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 秘书长的报告

-九七五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的、不

人道的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宣言>> (第 3452( XXX)号决议) ; 请人权委员

会第三十二届会议研究酷刑问题，和采取必要步骤以确保切实遵守该项宣言及编写·

一套保护所有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者的原则; 并请犯罪防制委员会拟订-项执

法人员行动守则草案并通过社会发展委员会及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该守则草案提交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 请世界卫生组织进一步注意研究和拟订与保护受任何形式

拘留或监禁者不受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有关的医疗道

德的守则(第 3453 (XXX)号决议)。

一九七六年，予防和控制犯罪委员会第四届会议拟订了一项执法人员的行为守

则草案( E/CN. 5/536 ，附件五)。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除其他外，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适当优先地审查执法人

员行动守则草案; 并请世界卫生组织拟订与保护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者不受酷

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迂或处罚有关的医疗道德的守则草案，并提请

犬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第 31/85 号决议)。

户九七七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六十二届会议决定向大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

以便大会通过犯罪防制委员'会起草的《执法人员行动守则>> (第 2075(LX工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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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除其他外，请人权委员参照《宣言》所载的原则，草拟

一项公约草案，并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一份工作进度报告(第 32/62 号决

议) ; 请秘书长草拟一个关于落实《宣言》应采步骤的问题单，向各会员国散发3

并将各会员国答复问题单时提供的资料，提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人权委员会和

防止岐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第 32/创号决议) ; 要求全体会员国发表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和处罚的单方宣言以加强对《宣言》

的支持; 并请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将会员国交存的此种单方宣言通知大会 (第

32/64 号决议)。 并请秘书长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建议的《执法人员行动守

则》草案提送所有各国政府及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上审查《守则》草案和所

收到的各国政府答复(第 32/419号决定)。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按照大会第 32/62 号决议，开始审议关于卢项禁

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迂或处罚的公约草案的问题之后，请秘书

长将该届会议的一切有关文件递送联合国各会员国政府或各专门机构成员国请它们

提出意见，并将此种意见编成一项摘要(第 18(XXX工V)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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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一期常会根据人权委员会的建议，核准在委

员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即将召开之前，举行一项为期一周的工作组会议，以便为委员

会拟订如何起草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迂或处罚的公约草案的

具体建议，并请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2/旬 2 号决议.将第 18(XXX工 V)号决议，连

同委员会报告中的有关一章，递交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第 1978/24 号决定) •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1日，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就草拟关于酷刑

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迂公约而提出的进度报告;请人权委员会第三十

五届会议把该问题列为高度优先事项;注意到秘书长依照大会第 3乙/63 号决议的

规定所提登载问题单复文的报告 ( A/33/196 和 Add. 1一3 ) ;请还没有答复问

题单的会员国提出此项复文;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交各方为答复该问

题单而提供的进一步资料;并将它所收到的所有资料提交人权委员会和防止歧视及

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又注意到秘书长依大会第 32/64 号决议的规定所提登载单

IH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83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一) 关于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罚

宣言的问题单 : A/3 3/196 和 Add. 1-3 ; 

口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和处罚的单方宣言:

A/33/197; 

日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 : A/33/215 和 Add. 1 和 Add. VCorr. 1; 

(同第三委员会的报告:ι/33/471;

(0)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A/33/523; 

( d) 第 33/178和第 33/179号决议;

(e) 第三委员会会议记录: A/C. 3/33/SR. 69、 71 和 73;

(f) 第五委员会会议记录: A/C. 5/33/SR. 62; 

(g) 全体会议记录 : A/33/P V. 9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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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宣言的报告( A/33/197 ) ; 请还没有交存单方宣言的会员国依照大会第 3ν

64 号决议的规定，即将此项宣言送交秘书长保存;请秘书长继续在年度报告内，

将各会员国今后可能继续交存的单方宣言，通知大会(第 33/178号决议) ;在同

届会议中. 大会考虑到秘书长关于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的报告 ( A/33/ 

215和 Add. 1 和 Add. I/C orr. 1 ) ，赞赏地注意到在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期

间开会的不限成员名额的非正式工作组的讨论结果，并请秘书长将这项结果提交各

会员国审议;又请秘书长将行为守则草案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建议在大会第

三十四届会议开始时成立工作组.继续拟订该行为守则草案，并请秘书长调拨足够

的工作人员和经费，使该组能够完成它的任务;希望该行为守则草案在大会第三十

四届会议期间通过(第 33/179号决议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世界卫生组织执行局在第六十三届会议上考虑到总干事题为

《医疗道德原则的发展》的报告，该报告附件载有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所拟订的，

题为"与医疗人员在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迂或处

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关的医疗道德守则"的草案. 在同一届会议中，执行局决

定核可该报告所载的原则并请总干事将该报告转交联合国秘书长. 因此，总干事

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三日的信里通知秘书长执行局的决定，转送了卫生组织 EB63/

35 号文件所载的原则，并同时请秘书长提请大会注意上述两个事项'D

人权委员会第三十五届会议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请秘书长将关于保护受任何

形式拘留或监禁者的原则草案(见E/CN.4/1296 号文件)转交给各国政府，请它们

提出意见，并向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提出报告，让大会就通过这些原则的问题进行

审议(第 17(XXXV) 号决议) D 决定将关于酷刑及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

格待迂公约草案的审议列为第三十六届会议的高度优先事项，建议经社理事会核准

在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议召开以前，举行一次为期一用的工作组会议，以完成有关

公约草案的工作，并请秘书长将公约草案的所有有关资料转交委员会第三十六届会

议(第 18(XXXV) 号决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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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九年第一届常会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第 18(XXXV) 号

决议，通过了该决议所载的建议(第 1979/35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 (ν34./3 ) ; 

(b) 人权委员会的报告: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一九七九年，补编第

6 号( 1V1979/36 ) .第八章;

(c) 秘书长的报告:

•) 依照第 33/178号决议第 6 段的规定提出的问题单的复文;

口 依照第 33/178号决议第 9 段提出的单方面宣言;

(d) 秘书长的说明:

•) 依照第 3453(XXX)号决议提出的保护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者的原

则草案;

口依照第 33/'179号决议提出的执法人员行为守则草案;

臼 关于拟订医疗道德守则的说明，依照第 3218(XX工X) 号、第 3453

(XXX) 号和第 3 1/85 号决议提出 :A/34/273;



90.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递送的非自治领土情报:

(叫秘书长的报告

(时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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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的规定，管理非自治领土的会员国必须按时

将关于它们所负责管理的领土内的情况的统计资料和其他情报递送秘书长。这些情

报将交由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审查;大会第 1970

( XV工口)号决议要求特别委员会在审议各有关非自治领土的情况时，充分注意此

种情报。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 :5 6 除其他事项外，重申在大会尚未作出决定，确认一个

非自治领土已经达到《宪章》第十一章规定的充分自治以前，有关管理国应继续按

照《宪章》第七十三条(辰)款的规定就该领土递送情报;又请特别委员会继续按

照既定程序执行大会第 1970(XV工工工)号决议交付给它的任务， 并就此事向大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秘书长的报告;

(时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4/23 号文件和各增编，以后将合并为补编

第 23 号( A/34/23/Re v .1 )印发。

1:5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92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33/341 和 Ad d .1; 

(b)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3/23/ Ad d .9; 

(c)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3/448; 

(d) 第 33/37 号决议;

( e) 第四委员会会议: A/C. 4/33/SR. 20 至 33;

(f) 全体会议: A/33/PV .8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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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南罗得西亚问题: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

报告

大会在一九六二年第十六届会议时，确认南罗得西亚是《联合国宪章》第十一

章内所称的非自治领土〔第 1747(XVI) 号决议) • 

南罗得西亚的少数政府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片面宣布独立.安全理事会

依照大会的建议〔第 2024(XX) 号决议)，把这个情况作为紧急事项讨论，对于片

面宣布独立一事加以谴责，而且要求所有国家不要承认这个非法的种族主义少数政

权(第 217(1965) 号决议) 0 

自从第十六届会议起，南罗得西亚问题便由大会在每一届会议里加以审议.这

个问题也一直由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连续地加以审

议。 而且，这个问题也是安全理事会一系列决议的主题，其中大多数都是特别关

涉到对非法政权施加经济制裁的决议，包括第 217( 1965). 221 (1966 人 253

( 1968)、 288(1970)、 314(1972 人 318(1972)、 320(1972)、 333(19'73人，

388(1976 人 409(1977 人 415(1977)、 423(1978 人 424(1978)和 437

(1978)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31 重申津巴布韦人民享有不容剥夺的自决、自由和独立

0' 7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93) 的参考资料如下: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3/23/ Add .1; 

(b) 第即委员会‘的报告: A/33/452; 

(e) 第 33/38A和 B 号决议;

(的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A/C. 4/33/SR .10、 12 至 19 和 21 至 23;

(8) 全体会议: A/33/PV. 8 L. 



01 0e8 1-82 f/e b-ne 
'
β
…
m
m吨

ACP 

权利，他们为争取此种权利而使用一切方法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重申原则:津巴

布韦在实行多数统治以前不应独立，任何有关领土前途的安排，必须由爱国阵线充

分参加，并按照津巴布韦人民的真正愿望来解决;谴责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对津

巴布韦人民继续进行的镇压战争和变本加厉的压迫措施;强烈谴责非法种族主义少

数政权屡次对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进行的侵略行为;强烈谴责非法种族主

义少数政权最近侵略赞比亚并残杀津巴布韦难民;强烈谴责南非和某些西方国家及

其他国家违反联合国一切有关决议和决定，继续直接或间接支持非法种族主义少数

政权;要求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在履行它作为管理国的主要责任时，

采取一切有效措施，使津巴布韦人民能依照自己深切的愿望，达成独立，而且决不

在任何情况下给予非法政权任何主权方面的权力或表征;坚决支持津巴布韦人民为

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使用一切方法进行的正当斗争;重申《支持津巴

巴布和纳米比亚人民的马普托宣言》和《争取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解放的行动纲领》

的有关规定，尤其是要求对遭受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一再侵略的前线国家提供援助的

规定( A/32/1 09/Re v. 卜 S/12344/Re v .1，附件五，第 19、 21 和 39 段);

谴责和拒绝一九七八年三月三日索尔兹伯里炮制的所谓内部解决办法并强烈谴责非

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为维持种族主义少数人的统治权而玩弄的一切其他手段;宣布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423(1978) 号决议，所谓的内部解决办法是无效的; 宣布非

法政权主持下的任何内部解决都是非法的，并要求所有国家不对这种解决给予任何

承认;要求立即终止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横加于津巴布韦人民的一切镇压措施;

又要求无条件立即释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而被监禁和拘留的人，取消对个人的一切限

制并取消对政治活动的一切其他限制，建立充分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的平等以及

恢复人民的基本人权.订止外国移民进入该领土，并立即自该领土撤出所有雇佣军，

立即订止对各非洲邻国所进行的一切侵略行为和侵略准备;要求所有国家采取一切

必要的有效措施，制止为南罗得西亚征求、招募和训练雇佣军及准其过境;强烈谴

责那些容许或邦助在其境内招募和训练雇佣军及准其过境至南罗得西亚的国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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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国家立即提供大量物质援助给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政府，使其能够加

强其防卫能力，以便有效地捍卫其主权和领土完整;请一切国家以及有关非政府组

织和联合国系统内各规划署同非洲统一组织协商和合作，对津巴布韦人民和爱国阵

线为恢复他们不容剥夺的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提供一切必要的道义上、物质上、政

治上和人道主义上的援助;请各国政府、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以及

秘书长在适当时采取步骤，利用它们可使用的一切宣传工具，广泛地并不断地宣传

关于津巴布韦局势以及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和行动，特别是关于对该非法政权实施制

裁的情况的新闻{第 33/38A 号决议);强烈谴责有些国家政府尤其是南非政府违

反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和公开违背它们在《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五项和第二十五条

下所承担的特定义务，继续与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勾结，并要求这些国家政府立

即订止所有这类勾结;谴责有些国家政府破坏安全理事会所规定的强制性制裁，以

及某些国家政府继续不执行这种制裁;惋惜L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决定准许伊恩·史密

斯和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的一些成员进入美国;强烈谴责南非政府继续支持南罗得

西亚非法种族主义少数政权;要求还没有做到下列事项的各国政府，采取严厉的执

行措施，保证严格遵守安理会施加的制裁，并禁止与非法政权进行任何形式的勾结;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劝阻移民至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 ;订止任何可能给予该非

法政权一种合法表征的行动;在护照上和其他证件上注明不得用以前往该领土旅行;

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对付向南罗得西亚非法政权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的国际公司和机

构;强烈谴责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向南罗得西亚提供石油及石油产品;

请所有国家向博茨瓦纳、莫桑比克和赞比亚三国政府提供一切形式的财政、技术和物

质的援助，使它们能够克服由于它们对非法政权实施经济制裁所产生的经济困难，

和由于该政权进行侵略行为而引起的严重的经济损失和财产的破坏，并请安全理事

会定期审查向该三国政府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惋惜历届联合王国政府均与英国石

油公司同谋违反联合国所定制裁措施;认为必须扩大对该非法政权制裁的范围使其

包括《宪章》第四十ι条所规定的一切措施，并再度要求安理会作为紧急事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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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并请安全理事会考虑到石油和石油产品从南非转运到南

罗得西亚的事实，对供应南非的石油和石油产品实施强制性禁运{第 33/38 B 号

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4/23 和增编}的有关部

分，这份报告随后将作为补编第 23 号 (A/34/23/Rev.l) 文件印发.此外.下

列文件已作为本项目下文件散发:

(a) 赤道几内亚的来信: A/34/88-S/13084; 

(b) 斯里兰卡的来信: A/34/111-S/13151、 A/34/126-S/13185、

A/34/186- S/13252.. A/34/187 - S/ 13253; 

但) 赞比亚的来信: A/34/171-S/13235、 A/34/179- S/13244; 

(d) 埃及的来信: A/34/220- S/ 13295; 

(e) 蒙古的来信: A/34/228 - S/ 13309; 

(f) 加纳的来信: A/34/2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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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东帝汶问题: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在一九六0年第十五届会议决定葡管各领土是:~章发第十一章内所称的非自

治领土，要求葡萄牙政府依照宪章第十一章的规定，向秘书长递送关于各有关领土

包括东帝汶现况的情报(第 1542(XV) 号决议〕。

从第十六届会议起，大会都审议了葡管领土问题。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欢迎葡萄牙新政府接受殖民地人民自决和

独立的神圣原则并将之无条件地适用于葡萄牙殖民统治下的一切人民〔第 3294

(XX工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对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军事干涉葡属帝汶所造成的危急局势，

深为关切，除了别的以外，要求印度尼西亚政府订止进一步侵犯葡属帝汶的领土

完整，立即将武装部队撤出该领土，以便该领土人民能够自由地行使他们的自决和

独立权利;按照徽合国宪章》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葡属帝汶领

土的危急局势，并建议安全理事会采取紧急行动，维护葡属帝汶的领土完整及其人

民不容剥夺的自决权利;请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与

葡属帝汶各政党及葡萄牙政府协商，尽早派遣一个事实调查团前往该领土(第 3485
(XXX) 号决议〕。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安全理事会审议了东帝汶问题，除了别的以外还请秘书长

速派一位特别代表前往东帝汶实地估量局势并同该领土各方以及有关各国建立接触

(第 384(1975)号决议上

一九七六年四月，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这个问题，除了别的以外还要求印度尼

西亚政府立即将其所有部队撤出该领土(第389(1976)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在题为"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情况"

的项目下审议了东帝汶问题。 自第三十二届会议起，大会将东帝汶问题作为一个

单独项目加以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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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n8 重申东帝汶人民有不容剥夺的自决和独立权利，他们

为实现这项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是合法的; 重申大会第 3485(XXX)号、第 31/53

号和第 32/34 号决议及安全理事会第 384(1975) 号和第 389(1976)号决议;

请特别委员会持续积极审议东帝汶的局势，尽早派出一个视察团前往该领土，以便

充分而迅速地执行《宣言>> ，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按照《联

合国宪章》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促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东帝汶领土的严重局势，并

建议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有效的步骤，执行其第 384(1975)号和第 389(1976)

号决议，以确保东帝汶人民充分行使其自决和独立的权利(第 33/39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特别委员会报告( A/34/23 和增编)的有关部分，

该报告随后将作为补编第 2 3 号( A/34/23/Rev. 1 )文件印发。

93. 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从事活动，在南罗得西亚、纳米比亚和所有其他

殖民统治领土内妨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

并在南部非洲妨害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努力:给予殖

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按照大会

第 1899(XVIII) 号决议，进行了一项关于在西南非洲(现称纳米比亚)有权

益的采矿工业和其他国际公司种种活动所生影响的研究。 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

六年，特别委员会按照其一九六四年所作的决定，进行研究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

旧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9 4 )的参考资料如下: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2/23/Add .3 ，第十章;

(b)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3/455; 

(c) 第 33/39 号决议;

(d) 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A/c.4/33/SR.20 至 33;

怡)全体会议: A/33/pv.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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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葡管各领土内妨害执行《宣言》的活动，并就此事先后向大会第二十届会议和第

二十一届会议提出了报告. 此外，一九六六年，特别委员会又再按照它在前一年

所作的决定，研究了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集团在南罗得西亚的活动和这些活动的方式，

以便评定这些活动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影响，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提出

报告。

一九六六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在·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后，决定

把题为"在南罗得西亚，西南非和葡萄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

土内妨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执行的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的活动"的

项目列入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2189(XXI) 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把上述项目的标题加以修正，

改用下列的措词:"外国经济和其他利益的活动:在南罗得西亚、西南非和葡萄

牙统治下各领土以及所有其他殖民统治领土内从事活动，妨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

民独立宣言的执行，并在南部非洲妨害消除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努力"

〔第 2288(XXI工)号决议〕。大会第三十届会议根据总务委员会的建议，决定把

上述项目的标题加以修正，改用现有的措词.

大会自第二十二届会议起，一直将该项目列入议程，并且根据特别委员会编写

的进一步报告，每届会议通过了一些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1)9 除了别的以外，重申其以往通过的各项决议的条款，

请特别委员会继续审查这个问题，并就此事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3/

40 号决议)。

1"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95) 的参考文件:

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3/23( 第三部分) ，第四章;

(b)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3/408; 

(c) 第 33/40 号决议;

但)第四委员会会议:A/C.4/33/SR.3 至 10 ， 13 , 15 和 16 ; 

(e) 全体会议:A/33/:pv.81 和 8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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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有关部分 (A/34/23 和增编) , 

该报告嗣后将作为补编第 23 号 (A/34/23/Re飞 1 )印发。

94. 各专门机构以及与联合国有关系的国际机构执行《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

宣盲》的情况:

(a)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时秘书长的报告

这个问题自一九六七年第二十二届会议起即作为一个单独项目列入大会议程.

大会该届会议，除了别的以外，建议各专门机构和有关的国际机构紧急采取有效措施，以

协助从殖民统治争取解放而斗争的民族，并同非洲统一组织合作并通过该组织同各

民族解放运动合作，共同拟订达成此项目标的具体方案(第 2311(XXII)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40 除了别的以外，对于各专门机构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

组织到目前为止对各殖民地人民，尤其是津巴布韦和纳米比亚人民及其民族解放运

动所提供的援助，按有关人民的实际需要来说，远为不够，表示关切; 请秘书长

继续协助各专门机构和其他组织拟订适当措施，并就秘书长上次报告发出以后所采

取的行动编写报告，提交有关的各机关; 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给予殖民地国家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9 6 和 24) 的参考文件: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 A/33/23( 第五部分) ，第六章;

(b)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 A/33/3 ) ，第 6 章 F 节;

(c) 秘书长的报告: A/33/109 和 Add.l 至 4 ; 

但)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3/459; 

(e) 第 33/41 号决议;

(f) 第四委员会会议: A/C.4/33/SR .20, 21 和 23 至 33 ; 

但)全体会议: A/33/pv.81和 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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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协商后继续考虑适当的措施以协调各专门机构

和联合国系统内其他组织在执行大会各有关决议方面的政策和工作; 请特别委员

会继续审查这个问题，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41 号决议人

犬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A/34/23 和增编，该报告嗣后将作为补编第 23 号

( A/34/23/Rev. 1 )印发;

协)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补编第 3 号( A/34/3); 

(0) 秘书长按照第 33/41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A/34/208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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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七年，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决定把西南非(现在叫做纳米比亚)教

育和训练特别方案，葡管领土训练特别方案以及南非人民教育和训练方案合并为一;

并决定这个合并的方案也应当向来自南罗得西亚的人提供援助;又决定新方案称为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由自愿捐款方式募集的信托基金供给方案

经费(第 2349(XXII) 号决议人

方案下的援助现在是给予纳米比亚，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居民;发给以前葡管

领土居民的奖学金将继续下去，直到用奖学金修读的学程完成为止.在方案下发给

的奖学金是作进修高中或大学程度课程或同等的专业和技术训练用的，并且着重在

非洲教育机构内的研究.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决定设置由七个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

案咨询委员会(第 2431 (XX工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扩大咨询

委员会的组成并根据秘书长同各区域集团协商的结果，成员增加额将以六名为会

(第 33/42 号决议)。 但新的成员还没有任命。因此，该委员会现由下列会员国

组成:加拿大、丹麦、印度、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委内瑞拉‘扎伊尔和赞比亚。

自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以来，秘书长每年都向大会提交有关该方案的报告，而

大会每年也通过关于继续和加强该方案的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41 除了别的以外，感谢曾向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

方案作出自愿捐助的所有各方;再次呼吁所有国家、组织和个人向该方案慷慨捐款，

141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95) 的参考文件:

(a) 秘书长的报告: A/33/297 和 Corr.1;

(b) 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3/456;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89; (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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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确保方案能够继续推行和扩大;请秘书长同咨询委员会协商，参照上一次于一九

七五年对方案作出评价以来南部非洲事态的发展，安排对该方案作一次评价;并决

定扩大咨询委员会(参看上文) (第 33/42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关于该方案的报告。

141 (接上页)

(d) 第 33/42 号决议;

(e) 第四委员会的会议: A/c.4/33/SR.20 至 23;

(f)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5/33/SR.57; 

(g) 全体会议: A/33/pv.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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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大会第九届会议请各会员国对非自治领土的居民提供便利，不仅

供给大学程度的研究和训练，并且供给中学程度的学习以及具有直接实用价值

的技术和职业训练，还请秘书长拟具一份报告，详细说明各国已提供的便利和这些

便利的应用情况，以供大会参考(第 845( 工X) 号决议) • 大会在以后各届会议

内也屡次提出同样的请求，而且每一次都请秘书长就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向下-届

会议提出报告.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4t ，除其他事项外，请所有国家对非自治领土居民，特

别是南部非洲居民，慷慨地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可能时并向领受奖学金的学生提

供旅费;请管理国确保在其所管领土不断广泛传播关于各国提供学习和训练便利的

新闻，并供给一切必要的便利，使学生能够利用所提供的奖学金;并请秘书长向大

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43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3/43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42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98 的参考文件) : 

(a) 秘书长的报告: A/33/372; 

(时第四委员会的报告: A/33/449; 

(c) 第 33/43 号决议;

(d) 第四委员会会议 : A/C. 4/33/81\ 20-33; 

(e) 全体会议: A/32/叫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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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财务报告和决算以及审计委员会的报告

(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c)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d)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e)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管的自愿捐款

(f) 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审计委员会(参看项目 17位) }向大会递送上一财政期间联合国经常预算和预算

以外各帐户的财务报表和决算，以及上面所列其他机构的财务报表和决算。 根据

《联合国财务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审计委员会就其审计结果向大会提出报告，

并提出意见，说明各项财务报表是否适当地反映了所记录的财务事项，各该财务

事项是否符合《财务条例》和法律根据，是否正确地表明了各项活动在该财政期间

结束时的财务状况。 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对审计委员会的报告表示意见，

并向大会提出有关的报告。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4' 接受了审计委员会的各项报告j 并注意到咨询委员会

对那些报告的意见(第 33/10 号决议) 0 

14'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99) 的参考资料:

(a) 财务报告:

(一)联合国:补编第 5 号( A/33/怎);

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补编第 5 A 号(A/33/5/Add• 1); 

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补编第 5B号 (A/3 3/5/Ad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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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叫财务报告:

H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补编第 5A号 (A/34/5/Add. 1); 

ω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补编第 5 B 号 (A/34/5/Ad 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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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补编第 5 C 号( A/3ι旬/

Add. 3); 

四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补编剧 D号 (A/34/5/Ad d. 4); 

倒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管的自愿捐款:补编第 5E号( A/34/ 

5/Ad d. 5); 

的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补编第 5 G 号 (A/34/5/Add. 7); 

(时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四联合国训练研究所:补编第 5 D 号 (A/33/5/Add. 4); 

田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经营的自愿捐款:补编第口号(A/33/5/

Add.5); 

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基金:补编第 5F号(鸟/33/5/Ad<\ 6}; 

(甘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补编第 5 G号 (A/33/5/Ad d. 7); 

ω 联合国生境和人类住区基金会:补编第 5H 号 (A/33/5/Ad <\ 8); 

(b)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33/171;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30; 

(d) 第 33/10 号决议;

(e)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SIt 4、 6、 7 和 10;

(f) 全体会议:鸟/33/P飞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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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核定了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经费总额

985..913 , 300 美元，并核定同期的收入概算总额 174， 118， 200 美元(第 32/

213A 和 B 号决议) 0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 1" ，作为一项临时行动，核定了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

两年期订正经费 996， 372, 900 美元，并核定收入概算总额 1 77, 7 1 5, 600 美元

(第 33/180A 和 B号决议人 一九七九年一月，大会核定订正经费 1 ， 090， 113,. 

500 美元，并核定收入概算 195， 720, 500 美元(第 33/205A 和 B 号决议)。

大会在同次会议上审议与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有关的问题时，通过

下列方面的决议，秘书处的组织名称(第 33/116A号决议，第一节 ) ;在国际经

济和社会事务部内设立资料服务股(同上，第二节) ;联合国行政和管理的管制问
…-

144 第二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00 )的参考资料:

(叫 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概算:补编第 6 号( A/3 2/6 和 C 0 r :r:l 

和 2) ; 

(时 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补编第 6 A号( A./34/6/Add.1 ) 

(c)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8 号( A/32/38); 

(d)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7 号( A/33/7 和 Ad d，. 1-39); 

(e)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45 和 Add. 1-4; 

(到第 33/116A至 C、 33/117， 33/180A 至 C、 33/203、 33/204 和

33/205 A至 0 号决议和第 33/439 和 33/440 号决定;

(副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SR. 3.、 4_ 7、 9、 11-13， 16-2三 24-

28、 30-35、 38、 39、 41-46.、 49-52 和 54-79;

但)全体会议: A/32/叫 88、 91 和 9 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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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上，第三节) ;联合国财务条例的修订(同上，第四节) ;第 26 B 和 26C

款(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房地改造、改良及主要维持费)的订正概数(同上，第五

节) ;国际电子计算中心一九七九年概算(同上，第六节) ;联合国各组织支付的

头等舱位旅费(第 116B 号决议，第一节) ;第 23A款(会议事务部)和第 26B

款(房舍、修建和改良)的订正概算(同上，第二节) ;速记事务处管理员职位的

改叙(同上，第三节)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三次大会(同上，第四节) ;加强

工业发展方面的业务工作(同上，第五节) ;通货膨胀对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予算

的影响(同上，第六节) ;编制"半期全面予算"的优点和缺点和于算的执行(同

上，第七节) ;秘书处人员以外的大会服务人员的胀务条件和酬金(同上，第八节).

裁军委员会及其全体委员会(同上，第九节) ;编制予算所用的方法(第 33/116

C 号决议，第一节) ;一九八O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的编制方法(同上，第

二节)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十七届会议和第十八届会议第二期会议的各项建议所

引起的订正概算(同上，第三节) ;联合国对予算外资玩办理的活动提供的服务;

和技术合作支助费用:经常予算和偿还用资玩的重新分配(同上，第四节) ;联合

国提高妇女地位国际研究训练所(刷上，第五节) ;付给联合国机关和附属机关成

员的酬金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同上，第六节) ;第 1 B 5 款(行政领导和管理)特

别政治问题办公室的订正概算(同上，第七节) ;第 5 D款(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

第 5 E款(经济和社会事项秘书处服务厅)和第 22D款(总务厅)的订正概算(同

上，第八节) ;成立和管理一个特别帐户专为执行《向沙漠化进行战斗的行动计划》

筹供经费(同上，第九节) ;大会第 32/209 号决议各项规定的例外情况(同上9

第十节) ，并通过两项决定(第 33/439 和 33/440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叫 秘书长关于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的最后执行情况报告;

(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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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吼 一九J\.O一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

根据《联合国财务条例》第 3. 4 条的规定，秘书长应于财政期间的第二年

向大会常会提出下一财政期间的方案概算.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4' 核定了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第 32/

213A 至 C 号决议人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一九J\.O一一九八一两-年期方案概算:补编第 6 号( A/34/6)j 

14'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00 )的参考资料:

但)提议的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预算:补编第 6 号 (A/32/6 和

Corr.1和 2);

协)一九七八一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预算:补编第 6A号 (A/32/6/Add.1) ; 

非)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8 号 (A/32/38);

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8 号{A/32月和c。η.工)和补编第 8A 号

(A/32/8/Add.1 - 30); A/32/ 256; 

告)秘书长关于条约的登记的说明: A/32/ 214; 

(f)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2/389，A/32/4肉，A/32/485 和Add.1，A/32/49O;

但)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节/432;

队)第32/103 ， 32/1:比，32/203至 ~/212， 32/213 A 至 C， 32/214 和 32/215

号决议和第 32/414， 32/均OA 至 C 和 32/451号决定;

位)第五委员会会议 :A/C.5/32/SR. 2, 4-7， 9-巧，工5-21， 24-丑，31-35 ， 37-51
和 53-72;

(.j)第六委员会会议: A/C.6/32/SR.33 和 65;

(k)全体会议: A/32/PV .90, 102, 105 和口.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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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一九/\0一一九八三中期计划草案:补编第 6 号( A/33/~月 e飞 1 ); 

(c)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7 号 (A/34/7 )和补编第 7 A 号 (A/3 4/l

和 Ad d_ 1一)

予算某些编的订正概算将杭需要提出. 在这个项目下，特别是关于下列问题，还

会有一些其他文件提出:

已完成的、过时的、功用不大的或没有实效的活动的确定

一九七五年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除其他事项外，在联合国方案予算的

执行情况报告中，列入资料说明由于联合国方案、项目或工作的完成、减少、改组、

合并、取消或其他原因而腾出的工作人员和资沈(第 3534(XXX)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强调秘书长有责任提请各主管政府间机构注意过时的、功

用不大的或没有实效的工作，并指出可能节省的资玩，以便各有关机构采取必要的

行动(第 31/9 3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4' 促请秘书长在编制一九/\.0一一九八一耐年期方案概

算和编写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两年期方案予算的执行情况报告时，确保执行大会第

3534(XXX) 号和 31/9 3 号决议的各项规定(第 32/201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了一九/\0一一九八三中期计划草案( A/33/6/Re飞

1 )和秘书长报告(A/c. 5/33/13) ，要求秘书长彻底实行第 32/201 号决议，

并就所采措施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204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3/204 号决议要求而提出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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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付给联合国机关和附属机关的成员的酬金的综合性研究

大会在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上请秘书长就付给联合国机关和附属机关的成

员的冽金问题向大会提出一个综合性研究报告(第3536CXXX)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推迟到第三十二届会议再审议秘书长的报告 C A/C'.5/

31/2) ~46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4' 注意到第五委员会已决定再次推迟审议秘书长的报告

C A/32/490，第 255(b) 段 )J 还请秘书长在酬金问题的全面研究范围内，编制一份

研究报告，载述秘书处大会服务人员以外的人员的适当服务条件和酬金，这些人员

由于其藏选条件、职务和责任，不得接受政府、政府间或其他特定机构聘请积极担

任工作(第 3乙1"2 12 号决议，第十一节)。

除秘书长提出于犬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νc .5/3 1/2)外，大会第三十

三届会议还收到秘书长依照第 3乙/2 12号决议第十一节提出的报告(儿/C .5/33/ 

54)及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大会在该届会议决定把有关这项研究的行动推迟

到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33./1 66C 号决议，第六节)。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 C A/C 05/饲/怎4) 和咨询委员会有

关的报告。

通货膨胀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予算的影响

大会在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同行政协调委员会其他成员协商，研

究通货膨胀对联合国系统各组织予算的影响，以便找到一套共同的方法，来估计通

146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一届会议，附的，议程项目 92， A/3 1/470 号文

件，第 100(叫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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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膨胀引起的费用，在方案概算中列入，并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 tt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14，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々勺. 5./3~几);认为这是一份

临时性的报告;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乙/2 12号决议，

第二节)。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儿/C .5/'33/47) 和与此有关的咨

询委员会口头报告仙/巳 .5/33.月R .55 ，第36 至 38 段) ，并将这个问题的审议

推迟到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33/l 16B 号决议，第六节)。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仙/巳.5./33/47) 和与此有关的咨

询委员会的报告。

联合国对用予算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提供的服务

大会在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建议如何更公

平分配联合国对用予算外资沉办理的活动提供服务的费用。148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推迟到第三十二届会议再审议秘书长的报告(A/勺 .5/

31/'33 和 C 0 rr.l ) ~U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4，注意到第五委员会已决定 (A/32/490，第 255 (C) 段)

推迟到第三十三届会议再审议秘书长的报告 (A/C.5/3 1/33 和 Corr.I，儿/C.5/

32/29 和 Corr.l)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νc. 5/3 1/'33 和 Corr.l，儿/

C .5/32/29 和 Corr.l)和咨询委员会有关的报告(叽2/包!/Add.9) 。 大会

也注意到咨询委员会关于机构支助费用的报告 (A./3 3/7/Ad d • 21 )，并将这个报

U1 同上，吃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34 号~(乌/} 0034)，第 181 页，项目 96， (iJ {t, 

148 同上，<<第三十届会议;补编第 34 粉 (A/l 0034)，第 181 页，项目 96 归)段。

149 同上，<<第三十一届会议，附件.>>J议程项目 92， A/3 1/4 70 号文件，第 100(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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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和第五委员会就本项目进行的辩论的简要记录一起递交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

会和署长，决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 大会又注意到秘书长关

于技术合作支助费用和经常予算和偿还用资玩的重新分配的报告(Jy々 .5/33/悦

和 Corr.l) 以及行政和予算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々♂33/7/Add .25). 并接

受秘书长提议的员额转调(第 33/1 16C 号决议，第四节)。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和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秘书处的组织名称

大会在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请秘书长尽最大努力，在秘书处采用一个标准

化和一致的组织名称，以期在秘书处的结构上确立更大的整齐性和明确性，并就此

问题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1飞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推迟到第三十二届会议再审议秘书长的报告'让

犬会第三十二届会议t4，除其他事项外，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VC · 也~2/1 7)

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忽乙但/Add.5). 核可秘书长在其报告中提议的名称改革

的一般方向，并鼓励他迅速适用所拟的措施(第3之/20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A/々·也信&句)和咨询委员会的有

关口头报告 (νc . 5/33/SR. 20. 第 65 段) .核可了秘书长在他的报告里提到的

政策和措施的一般方向。 大会同时决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秘书长关于其余组

织单位的最后报告(第 33/1 16A 号决议，第一节)。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

维也纳国际中心的办公房地

大会在一九七六年第三十一届会议授权秘书长为使用维也纳多瑞公园中心的办

"。同上. <<第二十届会议，补编第 34 号>>( A/1 0034). 第 181页，项目 96.倒比

例同上. <<第三十一届会议，附件>>.议程项目 92.A/3 1/470 号文件第100(c)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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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面积和会议设备进行安排，核准秘书长报告中所提出的分阶段行动计划 {A/

c o5/3 1/3 4};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关于执行行动方案的具体提议

(第 31/1 94 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A/C .5/33ß9 和 Corrol)和咨

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 (A/33/7/Add 020) J 批准了经咨询委员会修正过的，秘书

长在其报告第 38 和 39段里所请求增加的费用;并请秘书长随时注意充分加强在维

也纳所需支助服务的问题，并就这个问题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3/

181号决议)。

犬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 81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联合国总部会议室的扩充以及会议服务和代表专用设备的改善

大会在一九七六年第三十一届会议核准了某些关于联合国总部扩充和改善的计

划，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有关其他计划的报告(第31/1 95号决议)。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儿/C.5/3乙/4 和 C orr 0 1 和

Addol)和咨询委员会的有关报告(儿/32..-传/Addol}; 同意咨询委员会所表示的

意见和建议(第 32/2 12 号决议第一节)。

犬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々勺。也~3/24} 和咨询委员会的

有关报告 (A/3切/Add 013); 同意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并核可了载于该报告的建

议(第33/442 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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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阿拉伯文服务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将阿拉伯文列为贸发会议机构，特别是贸发会议、贸

易和发展理事会和其各主要委员会各届会议的正式语文和工作语文(第31/15 9-号

决议 10 大会在同一届会议上核可秘书长在他的报告中提出的组织安排 {ι/q5/

31/60 和 COIT. 1) (第 31/2 08 号泱议E 第八节 )0

大会第二十二届会议仰注意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阿拉伯文服务的进度报告也 (ι/

C. 5/32/9).请秘书长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密切协商和合作，拟订各

项建议，以期充分执行大会第 31/159号决议第 18 段认可的贸发会议第 86( 工 V)

号决议，并将所拟订的建议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第 3 2.1'20 5-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2.1'205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联合国各组织支付的头等舱位旅费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f4!õ'注意到联合检查组关于联合国各组织支付头等舱位旅费

的报告 (A/32/2 72 )、 秘书长的说明(A./32/272/Add.- 1和 Add. I/Corζ1 ) 

和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儿/32/384) j 核可了保证联合国各机构和附属机构的成员

以及联合国工作人员都使用最经济的航空旅行方式的各项准则;并请秘书长每年向

大会报告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第 32/1 98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 (νC. 5/33/49) (第 33.. /116 B 

号决议，第一节)。

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2/1 98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在内罗毕的联合国办公房地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f4'核准建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永久总部和联合国设于内罗

毕的其他机构的办公房地;授权秘书长按照他的报告(A/乌 5./32./19) 中所载的

建议，考虑到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建议，着手进行此事;请秘书长就该项工作情况，

每年向大会提出报告(第 32/208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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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33/15) (第 33/441 号

决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的报告，

在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内设立资料事务股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145审议了上届会议推迟下来的秘书长的报告(Jy何 5/

31/旬9); 注意到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32/256 和 Add. 1 ) j 授权秘书长依照

他的说明 (A/C. 5/.32/47) 第 5 段内所载的建议进行i 并请秘书长就一九七八年

所获进展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报告(第 32/21 2-号决议，第五节 )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决定授权秘书长按照其说明(A/飞 5μ32/47) 第 1 2 段

内所述为此目的而开列的予算外经费，在一九七九年使用电子计算机来进行资料服

务股的工作。 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报告资料服务股两年业务工作的

结果，该报告除了应考虑到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8 和9 段内所作

的各项结论和建议之外，还应考虑到方案和协调委员会及联合检查组所作的各项结

论和建议(A/33/7/Add. 2和 Add.2/C orzLl)( 第A/33/l 16A号决议，第

二节)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l 16A号决议，第二节提出的报

告，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房地的改造.改良和主要维持费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同意秘书长在他的报告 (A/C. 5/33/33) 里提议的计划，

把"明窗"别墅用作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主任的官邸;请秘书长进一步研究利用

"绿阴"别墅的可能性，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116A号决议，

第五节)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33/116A号决议，第五节提出的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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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的报告

大会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在审议有关方案概算的这个项目时，除其他事项

外，成立了一个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指定 5 4个会员国组

成i 决定委员会的任务是全面地解决联合国财政的严重情况，并注意到若干具体因素，

以及根据本组织变动中的需要，审查周转基金的适当数额和管制周转基金运用的财

务条例;并请委员会就取得的进展，连同为解决联合国财政问题应进一步采取的步

骤的建议，向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538 (XXX)号决议〕。

协商委员会目前由下列的四十八个成员国组成: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阿根廷、奥地利、孟加拉国、玻利维亚、加拿大、哥

伦比亚、古巴、埃及、厄瓜多尔、西班牙、美利坚合众国、芬兰、法国、加蓬、

加纳、希腊、格林纳迭、上沃尔特、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爱尔兰、意大

利、问拉伯利比亚民众国、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马拉维、

墨西哥、摩洛哥、尼自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苏丹、瑞典、斯威士兰、乍得、特立尼达和多

巴哥、突尼斯、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委内瑞拉，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决定推迟到第三十二届会议再审议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

商委员会的报告(鸟/31/37 )并请委员会继续审查联合国的财政情况，于必要时提

出关于进一步发展情况的补充报告(第 31/191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注意到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的报告(A/

31/37 )，包括该委员会主席提出的讨论和协商方针和第五委员会各成员所发表的

意见;请该委员会继续审查联合国的财政情况，并继续努力促成本组织的财政问题

获得全面解决;并请该委员会于必要时提出关于进一步发展情况的补充报告，以供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审议;请秘书长向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关于本组织赤字的数额、
增长率和成分￥以及从会员固和其他来源收到的自愿捐款的详细资料(第 32以104
号决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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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t'z注意到秘书长的报告(.A/c. 5/33/46) 和行政协调委

员会的声明 (νC. 5/33/44) 以及第五委员会各成员所发表的有关意见;请联合

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继续审查联合国的财政情况，并于必要时提出关于进一

步发展情况的补充报告，以供第三十四届会议审议; 请秘书长向第三十四届会议

提出关于本组织赤字的数额‘增长率和成分，以及从会员国和其他来沉收到的自愿

捐款的详细资料(第 33/43(}号决定L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43(}号决定提出的报告，和联合

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于必要时提出的补充报告a

I'Z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03)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 A/q 5/33/46j 

(时秘书长的说明 : A/乌5/33/44j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91j 

(d) 第 33/430-号决定;

(e) 第五委员会的各次会议:儿/c. 5/33/8 马 4~ 53 和 54;

但) 全体会议:ι/33/P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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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问行政和予算的协调:行政和予算

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宪章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大会应审查第五十七条所指各专门机构的行政予算.

以便向关系机构提出建议.

大会第 14(1) 号决议规定: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职责之一是，代表

大会审查各专门机构的行政予算，以及同专门机构订立财政办法的提案. 大会议

事规则第一五七条也有这种规定.

因此，咨询委员会每年就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行政予算和机构问行政协调的各

方面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

大会于一九七六年第三十一届会议上，除其他事项外J 请咨询委员会就联合国

各组织内电子数据处理和资料系统的行政协调问题，提供政策方面的意见和建议{第

31/94:8-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赞赏地审议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33/309 和Corr.1

和 Add.l)J 同意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和评论:并将这些意见加评论提交各有关
组织;请秘书长通过行政协调委员会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所引起的问题提交联合国

系统各组织的行政首长，要求他们注意并采取必要行动;将咨询委员会的报告送交

1"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05 )的参考资料:

(a)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33/3仙 ，A/33/3CY9 和 Corr.1 和Add.1;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28; 

(c) 第 33/142号决议A 和 B 节:

(d)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5/33/SR •缸， 26 , 28，势1 31, 33 , 50和 53;

(e) 全体会议: A/33/pv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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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委员会、外聘审计团的成员和联合检查组以供它们参考;请咨询委员会，在以

后的报告中，更加着重个别组织内与其他组织可能有关的予算发展，并将联合国系

统共有的具体问题的报告作为这些年度报告的补编(第 33/142A号决议人 大

会在同届会议上满意地注意到咨询委员会按照第31/94B号决议的要求提出的关于

联合国各组织内电子数据处理和资料系统的行政协调问题的报告 (A/33/304) J 

并核准了咨询委员会的结论和建议;请秘书长认为必要时采取补救行动;并将咨询

委员会的报告转交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第 33/142B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咨询委员会关于各组织行政予算的报告.

102. 联合检查组: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一九六六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核准了审查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财政特设专

家委员会关于设置先以四年为期的联合检查组的建议〔第2150(XXI)号决议) 0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决定联合检查组应续设到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

〔第 2735A(XXV) 号决议) 0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决定联合检查组应于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后，再

续设四年，并决定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对该组工作加以评价〔第 292阳(双町工)

号决议) 0 

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通过了联合检查组的章程，并请联合国系统内各组织，尽

早就接受章程事通知秘书长，并采取适当行动利用该组的服务(第 31/192号决议)0

按照章程第一条的规定，联合检查组是大会的一个附属机构j 同时也是各专门

机构和接受联检组章程的联合国系统其他国际组织的审议机构的一个附属机构.

按照章程第二条的规定J 联合检查组至多由十一名检查专员组成，从国家监督 ' 

我检查机关的成员中选选，或从具有同等能为的人员中 J 根据他们在国家或国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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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财政事务，包括管理事务方面的持别经验来连选.检查专员以个人身份报务.

按照章程第三条的规定， 自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起，大会主席应同会

员国协商，适当地顾到公平地域分配和合理的轮流原则，编制一份国家名单，请名

单土的国家提名候选人. 大会主席通过适当的协商，包括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

席和行政协调委员会主席协商之后，对被提名候选人的资格进行审查. 大会主席

于必要时在同有关国家进行进一步协商之后，向大会提出侯选人名单，由大会任命.

按照章程第四条的规气检查专员的任期应为五年，并可连任一次. 为了确保

联检组成员具有连贯性起见，一九七八年一月一目起任命的检查专员中，六名检查

专员应服务至五年任期届满;其余检查专员的任期则在三年终了时届满.

按照章程第十条的规定，联合检查组应向联合国大会和其他组织的主管机构

提出关于其工作的年度报告.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任命下列人员为联合检查组成员(第 32/3 17号决定) : 

马克·艾伦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艾萨克·纽顿·柯菲·阿提

亚斯先生(加纳)飞莫里斯·贝特朗先生(法国)飞亚历山大·塞尔基也维奇·

布林捷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艾尔弗雷德·纳撤尼尔·福德先

生(巴巴多新)飞新雷滕·伊利奇先生(南斯拉夫)飞沙里夫·巴德马迪萨斯

特拉先生(印度尼西亚)骨飞胡利奥·罗德里格斯，阿里亚斯先生(阿根廷) .飞约

瑟夫·阿道夫·萨奥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骨气扎卡里亚·百巴希先生(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骨飞厄尔·宗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 • 

一九八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任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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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U4注意到联合检查组关于其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

八年六月三十日期间的工作报告 (A/C. 5/33/5)和检查组关于在联合国系统内增

加语文所涉问题的报告 (A/32/237) (第 33/443号决定)。 大会在同届会议

上审议题为，~-九八。一→一九八三年中期计划"的项目时，核准了检查组各报告

中所载关于联合国系统的评价 (A/33/225) j 关于方案规划和评价 (A/33/226)

和关于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的评价 (A/33/227) (第 33/118号决议)等问题的

1'4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06 )的参考资料:

(a) 联合检查组的报告:

H 联合检查组的工作: A/C.5/"/5; 

口增加语文:

a. 检查组的报告: A/咒/2'7;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 : Aj"/340; 

c .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A/,,/,68; 

臼联合国和驻日内瓦各专门机构的一般事务人员:

a. 检查组的报告: A/'2/'27;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 A/"/l29: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7 号 {A/"/7};

四联合国系统内任用专门人员以上职类的妇女:

a. 检查组的报告: A/"/l05;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 A/"/l05/Add.l; 

由 检查组关于大会一九七四年核定的人事政策改革执行情况的第二次报

告: A/"/228; 

肉联合国系统的评价:

a. 检查组的报告: A/"/225; 

b. 行政协调委员会的意见: A/"/225/Ad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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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建议. 大会又在同届会议上审议题为"人事问题的项目(参看项目 1 0 5 ) 

时，赞赏地注意到检查组关于大会于一九七四年核定的人事政策改革的执行情况

(A/33/228) j 关于联合国系统内任用专门以上职类的妇女 (A;/33/105) 和关

于联合国与驻日内瓦各专门机构一般事务人员 (A/32/327) 的各项报告;请检查

组从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起，继续就和人事政策改革有关决议的执行情况和联合国

系统内任用专门以上职类妇女的改善情况进行研究并提出报告，请秘书长与各机构

合作并考虑到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执行检查组关于一般事务人员报

告( A/32/327-) 中所载的建议(第 33/143'号决议人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 8 号 (A/33/38);

也联合国的方案规划和评价:

a. 检查组的报告: A/33/226; 

b. 秘书长的意见: A/33/226/Add.1; 

。.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A/33/226/Add.2 Add.2/Corr.1; 

d. 方案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8 号 (A/33/38);

肉联合国公共行政和财政方案，一九七二一-一九七六年:

a. 检查组的报告 : A/33/22T; 

b. 秘书长的意见: A/33/227/Add.1; 

。.方案协调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38 号(具/33/38);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29; 并参看 A/33/482和 A/33/525;

(c) 第 33/443 号决定，并参看第 33/118 号和第 33/1协 号决议;

但)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5/33/SR.5 , 8 , 9，丑， 12，且- 20, 23，础，
30 - 33，刃， 40，峻，纠- 59，和 61;

(e) 全体会议: A/33/pv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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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联合检查组关于一九七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七九年六月三十日期间的工作

报告;

(b) 联合检查组的其他各项报告:

H 评价词汇;

口联合国麻醉品滥用管制活动的组织和管理;

日资料系统组织间委员会: A/势/1归;

四联合国组织内部评价系统的初步准则;

田联合国中期计划的编制: A/势/84;

肉联合国新闻中心;

也联合国国际经济和社会事务部资料服务股;

(o) 秘书长的报告:

H 按照第 2924B(XXV工工)号和第 32/199号决议的规定，联合检查组

建议的执行情况;

口认别联合国方案予算内的各种产出: A/C.5/"54/2. 

103. 会议时地分配办法:会议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设立了会议委员会，由二十二个会员国组成，

它的职权范围包括向大会提出会议时地分配办法，按照这项分配办法提出年度会议

臼历，在大会休会期间就请求更动会议日期的事项代表大会行事，并就有关会议服

务的安排和需要提出建议〔第 3351(XX工X)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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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决定保留会议委员会;请大会主席同各区域集团的主

席协商后.根据公平地理分配原则，指定会员国担任会议委员会成员，任期三年;

决定其职权范围为向大会提出关于会议日历的意见，以大会的名义处理不按照核定

的会议日历而涉及行政和经费问题的事项，向大会建议各种办法，适度地分配会议

资源、设施和服务，包括文件方面，以确保其最切实有效的使用，就本组织目前和

将来在会议服务、设施和文件方面的需要，向大会提出意见，就如何确保改善联合

国系统内的会议协调工作，包括会议服务和设施方面，向大会提出意见，并就这个

问题进行适当的协商(第 32.，才2 号决议人

目前，会议委员会由下列二十-二个成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加拿大、智利、捷克斯洛伐克、埃及、法国、洪都拉斯、

印度尼西亚、象牙海岸、日本、肯尼亚、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秘鲁、

菲律宾、新里兰卡、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太不列颊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美利坚合众国和南斯拉夫.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f"特别满意地注意到会议委员会的报告 (A/33/32 );核

可一九七九年订正会议日历;确认不得同时召开一次以上的特别会议;满意地注意

到在闭会期间更改已核定的会议日历次数已有减少;重申闭会期间如果准许更改会

议日历，则服务费用应由核定的会议事务经费项下开支;再次要求联合国所有机关

15'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07 )的参考资料:

(8.) 会费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2 号 (A/33/32);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 A/33/414; 

(c) 第 33/55 和 33/56 号决议，和第 33/416和 33/417号决定;

问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5/33/SR.19，缸，22 ，2岛，26，窍，29 和丑5

(ε) 全体会议: A/33/PV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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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配给它们的时间内完成工作，并为此审查它们的工作程序，特别是严格遵守减

少因取消排定的会议而引起的浪费的指导准则;鼓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与会议委员

会之间更密切的合作，以促进联合国会议方案的经济有效实施;请联合国各机关审

查它们会议的时间和周期J 以便探求是否可能缩短会议和每两年开会一次或减少会

议次数(第33/55 号决议) 0 同次会议上，大会重申必须继续执行大会关于提

供会议记录的标准的第3415{XXX)号和第 2538(XX工X) 号决议的规定s 要求联

合国所有机关根据关于所涉经费问题的说明，定期审查对会议记录的需要，探求减

少提供记录的可能办法，在可能的情况下免除会议记录，并将它们的经验向大会第

三十五届会议报告;重申其以前的各项决定，包括第2292(XXI工)号和第 2836

(XXV工)号决议中的规定，其中除别的事项外，规定其附属机关的报告不应将逐字

或简要记录、工作文件或其摘录，或任何在容易取得的文件中已经刊载的案文等材

料列作附件;促请秘书长特别考虑到大会第 2292(XX口)号和第2836(XXVI)

号决议，就限制会议记录和文件的办法向各机关提供意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促

请所有政府间机构采取各种步骤管理并限制文件;并请秘书长在若干方面采取措施

以达成同样的目的(第33/56 号决议人 大会并请会议委员会在一九七九年继

续积极审议采用限额制度分配会议资沉的利弊问题，以及研究事务人员现有工作量

是否合理，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报告结果(第 33/416号决定) j 通过联合国

各机关工作安排的各项指导原则(第33/417号决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会议委员会的报告，其中除其他事项外，载有一九

七八一一一九七九两年期联合国会议目历，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3 2 号 (A/34/

32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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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会费委员会的报告

联合国经常予算由各会员国按照大会根据会费委员会的建议通过的经费分摊比

额表缴纳(参看项目 17 (b))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通过一九七八和一九七九两年度的会费分摊比额表，并决

定会费委员会应于一九七九年审查该比额表.并应提出报告，供大会第三十四届会

议审议(第 32凡9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tF6 除了别的之外，决议于一九七七年成为联合国会员

国的吉布提和越南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应分别按百分之零点零一和零点零三的

比率缴纳会费(第 33/11 号决议人 在同一次会议上，大会决定由于通过两年

期予算，因此将议事规则第一五九条中"三个财政年度"改为"三个历年".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会费委员会的报告，该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11 号

(A/34/l 1 )印发.

10& 人事问题:

(a) 秘书处的组成:秘书长的报告

(b) 其他人事问题:秘书长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大会第十七届会议规定了几项征聘秘书处工作人员的原则(第 1852

(XV工工)号决议人 秘书长遵照这项决议的规定，每年都就秘书处的组成和这些

原则的执行情况提出报告. 后来又有几项决议重申了这些原则和加以补充.

"6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108):

(a) 会费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1 1 号 (A/3 3/ll 和 Corζl 及Ad气 1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51 ; 
(c) 第 33/11 和 13/12 号决议;

(d)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月1\ 3-6, 8 和 10 ; 
(e) 全体会议: A/33/叫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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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7要求秘书长通过采用一系列关于征聘专门人员的措施

和准则，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报告其执行情况，并酌情提供详细的数字资料;

并且要求他采取措施任命没有国民任职或任职人数不足的国家的国民，以确保关

于不得专为任-会员国或国家集团保留某一职位的原则得到忠实执行，执行关于退

休年令的条例，采取进一步步骤，增加发展中国家国民在高级职位和决策职位的

任职人数.将P-l 和 E 一 2 职等工作人员的平均年令降低，并就上述措施的执

行情况，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进度报告(第 33/143号决议) 0 在同一

次会议上，大会通过对工作人员服务细则的修正(第 33/433号决定) 0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以下的文件:

(a) 秘书长的报告:

H 秘书处的组成;

ω 第 33/143号决议要求执行的该决议第一节所述措施和准则的执行

情况;

臼 担任专业职务或任职一年或一年以上的工作人员名单;

(b) 秘书长并于工作人员服务细则的修正的说明.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110)

(a) 秘书长的报告:

H 秘书处的组成: A/3 3/176 ; 

ω 工作人员服务细则的修正: A/C. 5/33/1.; 

日关于人事政策改革的执行情况: A/C. 5/饥V2， ; 

(b)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25 ; 

(0) 第 33/143-号决议和第 33/43 3-号决定;

(d) 第五委员会会议: A~. 5/3~月气 8， 1 1, 12, 14'一20， 23, 

24, 54-59 和 61 ; 

(ο) 全体会议: A/3 3/p飞 9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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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

一九七四年，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核可了《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公约>> (第

3357(XX工X)号决议人

依照第 3357(XX 工 X) 号决议附件中《规约》第一条的规定，委员会对联合国

和参加联合国共同系统的专门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执行职务.

按照第二条的规定，委员会由犬会任命委员会 15 人组成，其中二人为专任委

员，分别担任主席和付主席.

第十七条规定委员会向大会提送年度报告. 这报告应经由其他组织行政首长

转送各组理事机构，并送交工作人员代表.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8 审议了委员会第四次年度报告( A/33/30 和 Add. 1), 

除了别的之外.促请联合国各组织不采取不能加强联合国共同制度的行动;表示希

望委员会在审议除薪津之外的人事政策其他方面，例如职业发展，能够取得进展;

对于委员会打算作为优先事项，全盘研究应计养恤金薪给的作用、确立和调整的方

法、以及恰当的水平，表示认可;核可应用委员会在其报告第 92 段内建议的职等

对等表，并请委员会继续研究联合国共同制度和比较国公务员制度之间的职等对等

,'8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111 ): 

(a) 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0 号 (A/3号/30 和毛/33/

30/也叫 1) ， (A/33/30 法文本和俄文本曾印发更正) ; 

(b) 秘书长的报告: A/C. 5/33/37 ; 

(C) 秘书长的说明: A/C. 5/33/62 ;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 .33/495 ; 

(e)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 5/33/吨 32 ; 34 , 37, 38, 4• 
42 和 56 ; 

(f') 决议第 3乙/119 号决议;

(g) 全体会议: A/33/P飞 8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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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以便确定更高等级的适当对等职等;并且核可有关回国补助金、在职死亡补

助金、教育补助金和若干应享权利的等值的当地货币等一系列的修改(第 33/119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国际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第四次年度报告，该报告

将作为补编第30号 (A/34/30)印发.

107. 联合国养恤金制度:

(a)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

(b) 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起初是由大会第三届会议在一九四八年通过

的(第 248( 工工工)号决议人 养恤金由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管理，

委员会成员共 21 人，其中二分之一由大会和其他组织的相当立法机构选出，三分

之一由各行政首长指派.三分之一由参与人选出.

参加养恤基金的有联合国、十个专门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国际贸易组织过

渡委员会. 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为止，参与人总共 44， 98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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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除其他事项外，请秘书长加倍努力，同投资委员会
进行协商，确保将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投资于跨国公司股票的资金，在

切实可行范围内，尽量转而投资于发展中国家，但应谨慎注意到安全、有利、资

金流动、可以兑换等条件，并应符合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的条例并请他向大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121A 号决议) ;请秘书长加强同非洲各机构

和各国政府的联系和商询，以期按照安全和有利条件增加基金直接投资于非洲的

有价证券，并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3/121B 号决议) ;决定按

照委员会报告( A/33/9 和 Corr. 1 及 Add. 1 )第 18 至 46 段以及附件五所

载的委员会建议，修正关于养恤金随生活费用变动的调整办法，并同意加拿大政

府就该国政府与养恤基金之间的养恤金权利持续性问题所订并经委员会核准的协

议(第 33/120 号决议)。

u.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112 ) : 

(a)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9 号( A/33/9 和

Corr. 1 )及A/33/9/Add• 1 ; 

(b) 秘书长的报告: A/C. 5/33/7; 

(c)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A/C.5/33/7;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81; 

(e) 第 33/120 和 33/121 A 和 B 号决议;

(f)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A/(7.5/33/SR.38 ， 41 和 44-51;

(g) 全体会议:A/33/:P飞 88 0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以下的文件:

1./34/工00
Chinese 
Paee 319 

(a)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联合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9 号( A/34/9 ) ; 

(时 第 33/121A 和 B 号决议所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c)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08. 联合国中东维持和平部队经费的筹措

(a) 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秘书长的报告

(b)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秘书长的报告

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

联合国紧急部队(紧急部队)是安全理事会于一九七三年设立的(第 340

( 1973 )和 341 ( 1973 )号决议) ;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观察员部

队)是安理会于一九七四年设立的(第 350 ( 1974 )号决议)。 它们的任务

期限曾经一再延长。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60 除其他事项外，核拨 58， 059, 000 美元作为紧急部

队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期间的行动费用(第 33/13

Uo 大会第二十三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113 (a) ) : 

(a) 秘书长的报告~ A/33/373 和 Corr. 1 , A/C. 5/33/45; 

(b)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33/391 和 Corr o 1;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46 和 Add.1-3 及 Add. 3/Corr. 1 ; 

(d) 第 33/13A 至 F 号决议;

(e) 第五委员会会议:A/C.5/33/SR.46-49 和 53;

(f) 全体会议:A/33/PV.44、 68、 75 和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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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决议， C ，第一节) ;如安全理事会决定将紧急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第 438

( 1978 )号决议所核定的九个月期间以后，授权秘书长承付该部队一九七九年七

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四日期间的费用，每月至多总额 6， 082, 333 美元(净额

6, 000, 000 美元) (同上，第二节) ; 核拨 12， 159, 828 美元作为观察员部

队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至一九七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期间的行动费用(第 33/13

D 号决议第二节) ;如安全理事会决定将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到第 441

( 1978 )号决议所核定的六个月期间以马授权秘书长承付该部队一九七九年六月

一日至十月二十四日期间的费用，每月的总额至多 1， 682, 833美元(净额 1， 666, 00 

美元) (同上，第二节) ;并核准紧急部队和观察员部队对拖欠向其提供特遣队和

(或)后勤支援的各国政府的债务，援用联合国财务条例第四条的特别安排(第

33/13 F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紧急部队和观察员部队的费用的报告;

(同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安全理事会设立了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

(第 425 ( 1978 )号决议. 在同一天，安理会核可秘书长关于安理会第425

( 1978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S/12611 ) ，并决定设立联黎部队，最初

为期六个月，如安理会决定延长任务期限，则再予以延期(第 426( 1978 )号决

议人 大会在为审议联黎部队的经费的筹措问题而举行的第八届特别会议上，核

拨 54.. 000, 000 美元作为联黎部队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九日至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

日期间的行动费用;并授权秘书长，如经安理会决定于最初六个月期满后继续设置

联黎部队，为该部队承担一九七八年九月十九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期间的费用，但每

月不得超出 6.. 000, 000 美元(第 S一8/2 号决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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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八年九月十八日，安理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四个月，至一九七

九年一月十九日止(第 434 ( 1978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81核拨 44， 568, 000 美元，作为联黎部队一九七八年九
月十九日至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期间的行动费用;如安理会决定将联黎部队的任

务期限延长到一九七九年一月f九日以后授权秘书长承付该部队一九七九年一月十

九日至十月三十一日期间的费用，但每个月至多不超过 11， 142, 000 美元.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九日，安理会将联黎部队的任务期限延长五个月，至一九七

九年六月十九日止(第 444 ( 1979 )号决议人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下列文件:

(a) 秘书长关于联黎部队的费用的报告;

(b)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181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参考资料(议程项目 11 3b)) : 

(a) 秘书长的报告: A/33/292; 

(b) 咨询委员会的报告: A/33/328;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347; 

但) 第 33/14- 号决议;

(e)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SR. 21-24, 

(f) 全体会议: A/33/PV. 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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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工作报告

国际法委员会是一九四七年大会第二届会议为了实施宪章第十三条第一项(子)

款的规定而设立的，其目的在促进国际法的逐渐发展与编寨。 委员会以致力于国
际公法为其主要任务，但亦并非不能涉及国际私法范围以内的问题(第 174( 口)号决
议) 0 

委员会规章载于第 174( 口)号决议的附件，后经订正(第 485(V) ， .984

(X) , 985(X) , 1103(Xl) 和 1647(XV工)号决议) ，其中规定委员会的组

织、职掌和工作方法。 委员会由大会选举委员 25 人组成，各委员以个人资格而

不以政府代表资格当选. 委员会的成员必须代表世界各大文化及各主要法系.委

员会委员由大会选举，任期五年. 最近的一次选举是在第三十一届大会(第 31/

306 号决定)。 如遇出缺，由委员会自行补选。

现在委员会有委员二十五人，名单如下，其任期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届满:

胡利奥·巴尔沃萨(阿根廷) 162 

穆罕默德·贝乔乌伊先生(阿尔及利亚)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埃及) 16:' 

胡安·何塞·卡列一卡列先生(秘鲁)

豪尔赫·卡斯塔涅达先生(墨西哥)

伊曼纽尔-科乔·达齐先生(加纳)

莱昂纳多·迪亚斯·冈萨雷斯先生(委内瑞拉)

162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选出，以填补塞特·卡马拉先生因当选为国际法院

法官而空出的缺额。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选出，以填补埃里安先生因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而

空出的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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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斯·埃文森(挪威) 164 

劳雷尔·弗朗百斯先生(牙买加)

贾戈塔先生(印度)

弗兰克·恩詹加先生(肯尼亚)

克里斯托弗·瓦尔特·平托先生(斯里兰卡)

罗·昆廷·巴克斯特先生(新西兰)

保罗·勒泰先生(法国)

威廉·里法权先生(荷兰)

米兰·萨霍维奇先生(南斯拉夫)

斯蒂芬·施韦布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

颂蓬·素差立军先生(泰国)

阿卡杜勒·哈基姆·塔比比先生(阿富汗)

杜杜·提亚姆先生(塞内加尔)

鹤冈千仰先生(日本)

乌沙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法朗西斯·瓦莱特爵士(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斯特凡·弗罗斯塔先生(奥地利)

亚历山大·扬科夫先生(保加利亚)

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选出，以填补阿戈先生因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而空

出的缺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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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6' 审议了委员会第三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A/33/10_) , 

除其他事项外，赞赏委员会所完成的工作; 核可委员会所规划的?九七丸年工作

方案;建议委员会应继续进行关于国家责任的工作，以便在委员会成员本届任期内

至少完成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衍为的责任草案第一部分各条条文的初读，进行工作

时考虑到大会辩论中提出的意见和各国政府的看法; 继续进行关于国家对条约以

外事项的继承的工作，以便在其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完成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和国家

债务的继承的条款草案的初读; 继续拟订关于国家和国际组织间或国际组织相互

间所缔结的条约的条款草案，以便尽快完成这个条款草案的初读; 继续进行关于

国际水道非航行使用法的工作; 并建议委员会继续研究外交信使和没有外交信使

护送的外交邮袋的地位问题，包括委员会已经确定的那些问题，以期可能拟订一项

适当的法律文书，进行研究时应参照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第六委员会辩论这个项目

时所作的评论以及各会员国将来提出的评论; 又建议委员会继续进行它目前方案

中其他专题的工作; 赞同委员会的决定，就是请各国政府对关于国家对国际不当

行为的责任的条款草案第一部分第一、第二和第三章各条款，提出它们的意见和评

论; 赞赏委员会在最惠国条款方面所做的宝贵工作，以及这项专题各特别报告员

对这项工作所作的贡献(第 33/139号决议)。

1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14 )的参考资料:

(a) 国际法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10 号( A/33/10 ) ; 

伽)秘书长的说明: A/33/192; 

(c)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3/419; 

(d) 第 33/139 号决议;

(e) 第六委员会的会议: A/C.6/33/SR .27 , 31-46 ，和 67;

(f) 全体会议: A/33/PV •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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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国际法委员会第三十一届会议(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至八月三日)的

工作报告:补编第 10 号( A/34/10 ); 

(b) 秘书长的说明，载有委员会明确通过或暂行通过的关于其第三十一届会

议将要审议的各项专题条款草案案文。

110.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工作报告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是一九六六年大会第二十一届会议为促进国际贸易法

的逐渐协调和统一而设立的。 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开始工作，原先由 29个会员

国组成，分别代表世界上各地理区域和主要法系(第 2205(XX工)号决议)。 大

会第二十八届会议决定将委员会成员名额自 29 名增至 36 名(第 3108(XXVm)

号决议) • 

委员会成员当选后任期六年。 最近的一次选举是在第三十一届会议(第 31/

310 号决定)。 委员会现任成员国如下(同时参看项目 16g ) :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棒、阿根廷骨、澳大利亚骨棒、奥地利骨骨、巴巴多斯普

比利时\巴西骨、保加利亚膏、布隆迪骨棒、智利骨骨、塞浦路斯骨、哥

伦比亚骨\埃及铸骨、美利坚合众国\芬兰骨骨、法国铸铸、加蓬铸、

加纳警备、希腊骨、匈牙利骨、印度棒、印度尼西亚骨铸、日本错铸、肯尼

亚飞墨西哥\尼日利亚骨锋、菲律宾飞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棒、德意

志民主共和国骨棒、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普棒、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

国铸棒、塞拉利昂飞新加坡铸铸、捷克斯洛伐克铸、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

国联盟咎\扎伊尔铃.

任期于一九八0年委员会常年会议开幕前一天任满。

任期于一九八三年委员会常年会议开幕前一天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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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66 审议了委员会第十一届会议的工作报告( A/33/17 ) l 

赞赏地注意到委员会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其最初工作方案内大多数优先项目的工作，

并已审查了其未来工作方案，注意到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邀请，于一九七八年三

月六日至十三日在汉堡举行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会议圆满结束，会议通过了一九

七八年《联合国海上货物运送公约>> ，称为"汉堡规则"; 建议委员会应继续进

行其工作方案内所列各项专题的工作; 认为委员会应继续举办关于国际贸易法的

专题讨论会; 并呼吁所有国家政府和各组织、机构和个人考虑捐款和作其他捐献，

使能在一九八0年举行国际贸易法专题讨论会(第 33/92 号决议)。 在同次会

议上，大会对委员会在拟订关于国际销售货物合同的公约草案方面的卓越工作表示

感谢; 决定联合国国际销售货物合同会议应于一九/\0年在国际贸易法组所在地

或秘书长可能接受邀请的任何其他适当地点召开，审议委员会草拟的关于国际销售

货物合同的公约草案，并将其工作结果订入一项国际公约; 又决定联合国国际销

售货物合同会议应考虑是否需要为一九七四年六月十二日在纽约通过的《国际销售

货物时效期间公约》拟订一项议定书，以便使该公约的规定同会议可能通过的关于

国际销售货物合同的公约的规定取得协调; 并请秘书长于一九八0年召开该会说

为期五周，必要时最多延长一周(第 33/93 号决议)。

166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15 )的参考资料:

(a)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17 号(. A/33/1 7 ) ; 

(b) 秘书长的报告: A/33/177; 

(c)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3/349; 

但)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498; 

(e) 第 33/92 和 33/93 号决议;

(f) 第六委员会的会议: A/C.6/33/SR.4-13 , 22-23 和 60-62 ;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5/33/SR .57; 

。1) 全体会议:A/33/PV.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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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至二十九日)的工作报告:

补编第 17号( A/34/17 ) ; 

(b) 秘书长的说明，其中按照第 2205(XX工)号决议的规定，转送贸易和

发展理事会的意见。

111 . 一九四九年各项日内瓦公约关于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的附加议定书的

签署和批准情况:秘书长的报告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67 审议题为"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的项目时，请

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一九四九年各项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

的签署和批准情况的报告，并决定将有关武装冲突中对人权的尊重的一九四九年各

项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的签署和批准情况列入该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32/44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第 32/44 号决议所要求的秘书长的报告.

167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15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关于重申和发展武装冲突中适用的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外交会议第

四届会议的报告: A/32/144 和 Add. 1 ;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2/396; 

(c) 第 32/44 号决议;

(d) 第六委员会的会议. A/C.6/32/SR.14-19 和 50;

(e) 全体会议: A/32/PV.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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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 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秘书长的报告

本项目是根据澳大利亚、埃及、印度尼西亚、肯尼亚、墨西哥、荷兰和斯里兰

卡的请求而列入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的. 168 犬会该届会议请秘书长就详细制

订多边条约所用的技术和程序编写一份报告，同时考虑到犬会本届会议的辩论如况并

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意见列入报告内;请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委员会在

一九七九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它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并请积极参与编拟和研

究多边条约的专门机构和其他有关组织，以及联合国训练研究所，在接到要求时，

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第 3乌/48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 32/48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1 3. 联合国对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的协助方案:秘书长的报

告

联合国对国际法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的协助方案是大会于一九六五

年第二十届会议设立的(第 2099 (XX) 号决议人 以后犬会在一九七一年为止

的历届会议及其后的第二十八、三十和第三十二届会议都授权它继续工作(第 2204

(XX工)、 2313(XX工工)、 2464(XXI工工)、 2550(XXIV)、 2698 (XXV)、 2838

(XXVI)、 3106(XXVI 口)、 3502(XXX) 和 32/146 号决议) • 

秘书长在执行大会贵成他的任务时得到一个成员由大会指派的联合国对国际法

的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的协助方案咨询委员会的协助. 大会第三十届会

168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24 )的参考资料:

(a) 列入议程的请求: A/32./l 43 和 Corζ1;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2/363; 

(c) 第 3乌勾 8 号决议;

但)第六委员会会议:也句。/32/8马 46-50;

(e) 全体会议: A/32/叽 97



09 0e2 -ES3 I/e 
L
叶

n
e

h
川
M
M吨

A
H
n
u
它
在

议指派了下列十三个会员国担任咨询委员会的成员，自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开始任

期四年:

巴巴多斯、塞浦路斯、萨尔瓦多、法国、加纳、匈牙利、意大利、马里、阿拉

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69 授权秘书长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七九年进行其报告

(A/32/'326 )内所列举的工作，并请他就这两年《方案》的执行情况向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并与咨询委员会协商后，提出关于以后各年执行《方案》的

建议(第 32/146 号决议) •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根据第 32/1 46 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11 4. 防止危害或杀害无辜生命或损害基本自由的国际恐怖主义的措施，以及对

由于困苦、挫折、怨忿和失望，以致有人不惜牺牲人命、包括自己的生命

在内，以求实现彻底改革的恐怖主义和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的研究:国际

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本项目是根据秘书长的倡议(乌/8791 和 Ad q， 1 和 Ad~ I/Corζ1 )列入

一九七二年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议程的. 大会于该届会议除了剔的以外，决定设

立一个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特设委员会，由三十五名成员组成，并请委员会向大会第

二十八届会议提出报告(第 3034(XXVI月号决议.) 委员会的成员如下:

W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14)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斗/32/326 ;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斗/32/412 ; 

(c) 第 3乌IJ 46 号决议;

(d) 第六委员会会议.νC. 6./32/SR. 52 , 53 和 62 ; 
(e) 全体会议: A/32/P飞 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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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巴巴多斯、加拿大、刚果、捷克斯洛伐克、民主也门、

法国、希腊、几内亚、海地、匈牙利、印度、伊朗、意大利、日本、毛里塔尼

亚、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巴拿马、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

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乌拉圭、委内瑞

拉、也门、南斯拉夫、扎伊尔和赞比亚.

特设委员会于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七年在联合国总部开了会，并向大会第二十

八和三十二届会议提出了报告.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70 除了别的以外，注意到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A/32/

37 )，对于危害或杀害无辜生命或损害基本自由的国际恐怖主义行为日益增加，深

表忧虑;敦促各国继续对造成此种暴力行为的根本原因寻求公正与和平的解决方法;

重申所有处于殖民政权和种族主义政权以及其他形式的外国统治下的人民享有自决

和独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并认为他们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联合

国各机构的有关决议所进行的斗争，尤其是民族解放运动的斗争，都是合法的;谴

责殖民政权、种族主义政权和外国政权继续采取镇压行动和恐怖主义行动以剥夺各

国人民的自决和独立的合法权利以及其他人权和基本自由;吁请尚未加入的国家加

170 第三十二届会议(议程项目 118) 的参考资料:

(a)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7 号(斗。乌/37 );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也得2/453 ;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斗。2/475;

但) 第 3 2/1 47 号决议;

(e) 第六委员会会议:νC. 6./32/S乌 54号9 和 68;

(f) 第五委员会会议:也/C. 5./3乌/SR64;

(g) 全体会议:4々2/p飞 105 • 



A/3且/100
Chinese 
Paεe 331 

入有关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的各个方面的现有各项国际公约;请各国在国家一级采取

一切适当措施;请特设委员会继续按照第 3034(XXVII) 号决议交付给它的任务

进行工作，首先是研究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然后就对付恐怖主义的实际措施提出

建议;并请特设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连同关于为迅速解决这个

问题而进行合作的建议(第 32/1 47 号决议) • 

特设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六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了会.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37 号

(儿/34./37 )印发.

11 5. 起草一项反对劫持人质的国际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

会的报告

本项目是根据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请求 (ν~1/242 )而列入大会一九七六年

第二十一届会议议程的 犬会于该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特

设起草委员会，由大会主席同各区域集团主席协商后，根据公平地理分配和世界各

主要法律体系代表权原则任命的三十五个成员组成，要求委员会尽早起草一项反对

劫持人质的国际公约，并授权委员会在行使其职权时考虑任何国家提出的建议和提

案，同时顾到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就该项目进行辩论时各方提出的意见;进一步请

委员会向大会提出报告，并作出一切努力及早提出一项公约草案，以供大会第三十

二届会议审议(第 31/1 03 号决议) • 

特设委员会由下列 3 5 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巴巴多斯、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加拿大、

智利、民主也门、丹麦、埃及、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伊朗、意

大利、日本、约旦、肯尼亚、莱索托、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墨西哥、荷兰、

尼加拉瓜、尼日利亚、菲律宾、波兰、索马里、苏里南、瑞典、阿拉伯叙利亚

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犬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坦桑尼

亚联合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和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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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11 审议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 (A/3 3/39 )，决定按目

前组成的特设委员会应依照第 31/1 03 号决议第 3 段的规定，应继续尽早起草一

项反对劫持人质的国际公约，并在履行其任务时考虑到任何国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并记住第三十三届会议就这个项目进行辩论时各方所表示的意见;请特设委员会向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它的报告，并尽一切努力提出一项反对劫持人质的公约草

案(第 33/19 号决议) • 

特设委员会于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八日至二月十六日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

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这份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39 号

(々/34/39 )印发.

m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0) 的参考资料:

(a) 特设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9 号(斗。3/39 ); 

(时第六委员会的报告:今/33/385;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ν33/398 ; 

(d) 第 33/1 9 号决议;

(e) 第六委员会会议: A/q 6/33/S乓 44 和 46-53;

(f) 第五委员会会议: A/c. 5/33/叫 43;

(g) 全体会议:ν33/P飞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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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标题为"需要研讨关于修订联合国宪章的建议"的项目是应哥伦比亚的请求 (A/

7659 )而列入一九六九年大会第二十四届会议议程的. 大会在该届会议中，因

为没有时间充分审议这个项目，决定在第二十五届会议加以审议〔第 2552(XXIV)

号决议) D 

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请秘书长邀请各会员国向他提出关于修订《联合国宪章》的意

见和建议，以便递送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第 2697(XXV)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请秘书长邀请尚未提出意见的会员国，提出它们的意见，

以便递送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第 296S(XXV工工)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决定设立一个联合国宪章特设委员会，由 42 名成员组成，

以讨论从各国政府收到的意见，审议各国政府为加强联合国实现其宗旨的能力而可

能提出的任何其他具体提议，并审议使联合国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而可能不须修改

《宪章》的期也建议，并且列举已特别引起特设委员会注意的提议; 请各国政

府对{剪了领萍》问题提出它们的意见，或增补最新的看法(第3349(XX工X)号决议〕。

同时，在罗马尼亚的请求 (A/S792)下，另一个标题为"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并

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发展所有国家间的合作、储生关于国刻间关系的国际法规范等方

面的作用"的项目，已经列入大会第二十七届会议的议程。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

除了别的以外，确认本组织必须成为更有效力的工具，来维护并加强所有国家的独

立和主权;表示坚信需要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使联合国在解决国际问题方面，能够

作出更大的贡献;并请各会员国就有助于加强联合国在国际生活上发挥作用的途径

和方法，向秘书长提送它们的意见和建议〔第 2925(XXV口)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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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十八届会议上，大会认为为了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必须不断改进其主要机构

的功能和效力;又认为，对于提高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决议的效力的途径和方法

进行研究，并取得协议，是重要的;请所有会员国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于加强联合

国作用的意见、建议和提议，并进一步详加说明(第3073(XXVm)号决议〕。

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将各会员国关于改进大会的功能和效力的意见、建议和提

议特别递送大会第三十届会议审议〔第3282(XXIX) 号决议〕。

在第三十届会议上，犬会一并审议了特设委员会的报告和关于加强联合国的作

用的项目。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决定将特设委员会改为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

作用特别委员会，重新召集，以便详细审查从各国政府收到的关于《联合国宪章》的提

议和建议和关于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并巩固国际和平和安全、发展所有国家间的合作、

促进关于国家间关系的国际法规则等方面的作用的意见，审议各国政府为加强联合

国实现其宗旨的能力而可能提出的任何新的具体建议，列举委员会中提出的建议并

指出那些已特别引起注意的建议(第3499{XXX)号决议〕。

特别委员会由下列 47 个会员国组成:

阿尔及利亚、阿根廷、巴巴多斯、比利时、巴西、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塞

浦路斯、捷克斯洛伐克、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芬兰、法国、德意志民

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纳、希腊、圭亚那、印度、印度尼西亚、伊

朗、伊拉克、意大利、日本、肯尼亚、利比里亚、墨西哥、尼泊尔、新西兰、

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卢旺达、塞拉利昂、西班牙、

突尼斯、土耳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较合王国二

美利坚合众国、委内瑞拉、南斯拉夫和赞比亚。

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172审议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决定特别委员会应按照交

172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17) 的参考资料:

(叫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33 号 (A/33/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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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它的下列任务，继续工作，这些任务是:列举已经或将来在委员会中提出的建议，

并指出哪些建议已经引起了特别的注意;并审查已经或将来在委员会中提出的建议，

以便对一些可能取得普遍协议的领域优先审议;进一步请委员会在其一九七九年会

议上J 列举和审议各会员国就和平解决争端问题所提出的提议，继续对各会员国就

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提出的提议进行其工作，以便列举和审议这些提议，审议各

委员国就合理化联合国现有程序的问题所提出的提议，和随后有关其他题目的任何

提议，并请委员会向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一份工作报告(第33/94 号决议)。

特别委员会曾于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九日至三月十六日在日内瓦开会。

大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这项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33

号 (A/34/33) 印发。

117.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是大会一九七一年第二十六届会议所设立(第 2819(XXVI)

号决议) J 由东道国和其他十四个会员国组成。当前委员会由下列十五个会员国组成:

保加利亚、加拿犬、中国、哥斯达黎加、塞浦路斯、法国、洪都拉斯、伊拉克、

象牙海岸、马里、塞内加尔、西班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

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这个委员会取代了一九六六年设立的东道国关系非正式联合委员会。 在第

2819(XXVI) 号决议中，犬会指示委员会处理各国代表团及其人员的安全问题，

172 (签) (b) 秘书长的报告: A/.33/65; 
(c)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3/413; 
(d)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19; 
(e) 第 33/94.号决议;

(f) 第六委员会的会议~ A/C. 6/33/SR 0 20-26.、 28-30、 33.、 56 和 60 ; 

(g) 第五委员会的会议: A/C. 5/3 3.月R 0 62 ; 
(h) 全体会议: A/32'/p V 0 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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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所有先前由非正式联合委员会审议的各类问题;授权该委员会研究联合国特权

和豁免公约，审议因实施联合国同美利坚合众国所订联合国总部协定而引起的各项

问题，并就这些问题向东道国提出意见。

大会在第三牛三届会议;"决定依照第 2819(XXV工)号决议，继续进行该委员

会的工作，以便更经常地审查在其职权范围内的一切事项，并请秘书长对委员会提

供一切必要的协助(第 33/95 号决议)。

大会在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委员会的报告，这项报告将作为补编第 26 号

(A/34/26) 印发。

118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的报告

标题为"缔结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的项目是在一九七六年

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请求 (A/31/243 )而列入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议

程的. 在该届会议上.大会按照总务委员会的建议(A/31/250/Add. 1第2段)

决定将这个项目发交给第一委员会，并在适当阶段交给第六委员会审议其所涉法律问

题.

在第三十一届会议上，大会按照第一委员会的建议，邀请各会员国进一步研究

《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的世界条约》草案(A/31/243 ，附件) ，以及在

审议该项目时所作的其他提议和发言，请各会员国向秘书长提出它们对这个问题的

17'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18) 的参考资料:

(叫东道国关系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26 号(A./创V26 和 Corr.l);

(协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3/478; 

(c) 第33./9 5 号决议;

(心第六委员会会议:ι/C . 6/33/SR . 62 和 64-66 ; 

(e) 全体会议: A/33/pV.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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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和建议;并请秘书长就他收到的来文向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提出报告(第31/

9 号决议)。

在通过第 31/9 号决议的全体会议上，大会决定第六委员会应当审查这个议程

项目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尽早就这个问题向大会提出报告，无论如何要在第三十一

届会议结束以前提出报告。第六委员会审查该项目完毕后在其提交大会的报告中请

大会建议各会员国，在考虑报告给秘书长的关于这个项目的各项声明和建议时，应

对所涉及的重要法律问题予以适当重视。 第六委员会回顾它在拟订关于各国依照

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的国际法原则宣言和侵略定义方面所承担的责任，

并断定这个项目牵涉到的法律问题曾经受到审查，并且将需要在目前和将来因大会

对此项目作进一步审议而产生的对这问题的讨论中继续加以审查。 大会通过了第

六委员会的决定(第 31/410 号决定)。

在三十二届会议上，大会按照第六委员会的建议，决定设立加强在国际关系上

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由大会主席根据公平地域分配原则和代表世界

各主要法律体系的原则指派的三十五个会员国组成;责成委员会审议任何国家提出

的提议和建议，铭记着第三十一届和第三十二届会议就这个项目进行辩论时所提出

的意见，以求起草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世界条约，

或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建议(第 32/1 50 号决议)。

目前特别委员会由下列 35 个会员国组成:

比利时、贝宁、保加利亚、古巴、塞浦路斯、厄瓜多尔、埃及、芬兰、法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希腊、几内亚、匈牙利、印度、伊拉克、意大利、日本、

墨西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波兰、罗马尼亚、

塞内加尔、索马里、西班牙、多哥、土耳其、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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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在第三十三届会议 t飞注意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决定该委员会应继续其

工作，以便尽早起草一项关于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的世界条

约，或委员会认为适当的其他建议，请尚未这样做的各国政府依照第 31/9号决议

提出它们的意见和建议，或作最新的增补，并请委员会向夫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提出

工作报告(第33/9 6 号决议)。

特别委员会曾于一九七九年四月十七日至五月十一日在联合国总部开会b

犬会第三十四届会议将收到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这项报告将作为补编第41 号

(A/34/41 )印发。

174 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1) 的参考资料:

(叫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补编第 41号(A/33/41 ); 

(切第六委员会的报告:斗~3/408;

(c) 第五委员会的报告: A/33/501; 

(d) 第 33/9 6 号决议;

(时第六委员会会议: A/C . 6/33/SR. 50 和 52-60 ; 

(f) 第五委员会会议:儿/c. 5/33/SR. 5η 

(副全体会议: A/33/PV. 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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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登记和公布条约和国际协定:秘书长的

报告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收到了秘书长关于登记和公布条约的说明( A/3ν214 ) , 

这份说明是在《一九七八一一九七九年两年期方案予算草案》项目下分发的. 在

该届会议上，第六委员会审查了这个问题后，大会请秘书长运用现可利用的方法，

并斟酌情况与各专门机构及其他有关国际组织合作，立即采取措施，设法减少在条

约和国际协定的登记和公布两方面的积压;作为临时措施，核可秘书长关于公布条

约和国际协定的建议;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提出报告;决定将题为

"按照《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登记和公布条约和国际协定"的项目列入大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的临时议程(第 3乌/144 号决议) 0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7' 注意到过去十年内国际协定的数目有了巨大的增加，又

注意到同时期内登记和公布的积压越来越严重，以致可能严重妨碍《宪章》第一百

零二条的执行，修改了经大会第 364B( 工V) 号决议和第 482(V) 号决议修正的载

于大会第 9盯)号决议内的《联合国宪章第一百零二条加T细则》第十二条，以便授

权秘书处不全文公布某些双边条约或国际协定(第 33/1 41 A号决议) ;请秘书长

尽速执行这个程序，又请秘书长自一九七九年起开始采取种种步骤，以消除在登记

和公布方面的积压;注意到同某些国际组织开始进行协商;并请秘书长向大会第三

十四届会议提出报告，并于他认为适当时，根据实际情况的演变和电子计算机化的

结果，向该届大会提出其他建议(第 33/141 B号决议人

lU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将收到秘书长按照第 33/141 B号决议提出的报告.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19 )的参考资料:

(a) 秘书长的报告:儿/33/258 ; 

(b)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3/466; 

(c) 第 33/141A 和 B 号决议;
(d) 第六A委员会会议: A/'乌 6/33/S乌 10、 64 和 67 ; 
(e) 全体会议:儿/33/:町 8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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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表权会议通过的决议:

(a) 关于非洲统一组织和(或)阿拉伯国家联盟所承认的各民族解放运动的观

察员身分的决议

(b) 关于适用《公约》于国际组织未来活动的决议

本项目是一九七五年应秘书长的请求( A/I0141 )而列入大会第三十届会议

议程的。 秘书长的这项请求附有一项解释性备忘录，其中请大会注意一九七五年

二月四日至三月十四日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关于国家在其对国际组织关系上的代

表权会议通过的上述各项决议. 大会在那届会议决定将该项目列入第三十一届会

议的临时议程.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和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第31/408 号决

定和第3乌/439 号决定) 0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 176 再次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并决定把它列入第三十四届

会议临时议程(第 33/423 号决定) 0 

第三十四届会议予料在本项目下不会收到予先送来的文件.

121. 国际经济法特别是有关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法律方面的规范和原则的汇集

和逐步发展

大会一九七五年第三十届会议审查议程项目 12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报告)

时，经第二委员会建议( A/I0467，第 58 段) ，注意到标题为"国际经济发展法

176 第二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i22 )的参考资料.

(a)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ν33/485 ; 

(b) 第 33/423 号决定;

(c) 第六委员会会议: A/C. 6/33/81\ 65; 

(的全体会议: A/33/P飞 8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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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和原则的汇集和逐步发展"的决议草案，决定将这个问题作为一个单独项目，

列入第三十一届会议的临时议程，并希望将这个项目分配给第六委员会审议.

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将该项目列入会议议程，并分配给第六委员会;并根据第

六委员会的建议( A/31/398 ) ，决定将该项目列入第三十二届会议临时议程(第

31/409 号决定) • 

大会第三十二届会议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并将它列入第三十三届会议临时议

程(第 3乌/440 号决定) • 

大会第三十三届会议 177 再次决定暂不审议该项目，并决定以现有经修改的标

题形式列入第二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第 33/424 号决定) • 

177 

第三十四届会议予料在本项目下不会收到予先送来的文件.

第三十三届会议(议程项目 123 )的参考资料:

(a) 第六委员会的报告: A/33/484; 

(b) 第 33/424 号决定;

(c) 第六委员会会议:儿/C. 6/32/8 1\ 64; 

但)全体会议: A/33.斤186.





常会 年度

第一届 19届

第二届 1947 

第三届 191f8皇/

第四届 1949 

第五届 1950 呈/

第六届 1951 皇/

第七届 1952 阜/

第八届 1953 皇/

第九届 1954 

第十届 1955 

第十一届 1956 阜/

第十二届 1957 

第十三届 1958 皇/
第十四届 1959 

第十五届 1960 !I 
第十六届 1961 皇/

第十七届 1962 
第十八届 1963 

第十九届 1964 呈/
第二十届 1965 

第二十一届 1966 

旦/该届常会到次年才结束.

附件一

大会历届主席

人名

M. Pau1-Henr1每aak

M. Oswaldo A:l吼nha

M. H. V. Evatt 
M~ Car10s P. Romul.。

M. Nasro11础'1 Entezam 
M. Luls Pad111a Ner啊，

M. Lester B. Pearson 
Mme V1Jaya I.akshm1 F回'1Cl1t 

M. Ee1co N. van JO.ettena 
比 Jos& Ma施

Le prince \lan Wa1世layakon
S1r Les11e Mwu。

M. Char1es Mal 1k 

M. V:!ctor Andr&s Be1a，命lde

M. Freder1ck .H. Boland 

M. Mong1 Sl.1m 

S1r 削laIDI阻d zatru1la Khan 
M.α!Lrlos so部 R侃r:!auez

M. A1.ex Q\凰lson-Sack臂
.M. Amintore Fanf'an1 

M. Abdul Rahman Pazh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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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

比利时

巴西

澳大利亚

菲律宾

伊朗

墨西哥

加拿大

印度

荷兰

智利

泰国

新西兰

黎巴嫩

秘鲁

爱尔兰

突尼斯

巴基斯坦

委内瑞拉

加纳

意大利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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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续)

常会 年度 人名 国名

第二十二届 196.7 阜/ M. Cornelj.u 蜘nescu 罗马尼亚

第二十三届 1968 M. :&111110 Arenales eatalån 危地马拉

第二十四届 1969 Ml.leAJ唱1e E. Brooka 利比里亚

第二十五届 1970 M. Edvaz也Hambro 挪威

第二十六届 1m M. A4am Mal.1k 印度尼西亚

第二十七届 1972 M. S也anialav Trepc~D8ki 波兰

第二十八届 1913 a M. Leopo1do Benitea 厄瓜多尔

第二十九届 1914 a M. Abdelaziz Boutetlika 阿尔及利亚

第三十届 197~ M. Gaaton Thorn 卢森堡
第三十一届 1976 a M. H. S. .Ameràsinßhe 斯里兰卡
第三十二届 1977 M. L皿ar Mojsov 南斯拉夫

第三十三届 哥伦比亚

特别会议 年度 入名 国名
一第一届 1947 l!. Oswa1do Aranha 巴西

第二届 1948 M. Jos' Arce 阿根廷

第三届 1961 M. Frederick H. Bo1and 爱尔兰

第四届 1963 Sir Muhammad Za岱ulla Khan 巴基斯坦

第五届 1967 M. Abdu1. Rahman Pazhvù 阿富汗

第六届 1974 M. Leopo1do Benites 厄瓜多尔

第七届 107号 M. A'bdelaziz Boutet1ika 阿尔及利亚

第八届 工叨8 M. La.zar Mojsov 南斯拉失

第九届 工贸8 M. Lazar Mo扣。v 南斯拉夫

第十届 1978 M. Lazar Mojsov 南斯拉失

• 该届常会到次年才结束 • 



紧急特别会议 年度

第一届 1956 

第二届 1956 

第三届 1958 

第四届 1960 

第五届 1967 

附件一(续)

人名

M. Rudeeindo Ortega 

M. Rudeeindo Or也ega

Sir Les1ie Munro 

M. V!etor Andr's Belatlnde 

u. Abdul Rahman Pazb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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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名

智利

智利

新西兰

秘鲁

阿富汗



常会

第二十届

第二十-届

第二十二届

第二十三届

第二十四届|

第二十五届

第二十六届

第二十七届

第二十八届

第二十九届

第三十届

第三十一届

第三十二届

第三十三届

附件二

各主要委员会的历届主席团成员

主席

M. IGÚ:唱)l.y' C阻:tOl也町
{匈牙利)

比Le句。，1do B剧的倒

{厄瓜多尔)

M. IsmaU FI!总理亨

{埃及}

M. P1el'O V1ne1 
(意大利)

M. 句如a 血ah1

(巴基斯坦}
1.1. Andrés AÐ旧8.1'
(委内瑞拉: ) 

M. M11ko Tarabanov 
(保加利亚)

M. Ra也a JCrishDa RamÐhul 
t 毛里求斯)

M. ot也。Borch
(丹麦)

M. Car10s Ortls de ROll&. 
(阿根廷 r

M. Edouard Ohorra 
(黎巴嫩}

M. Henryk Jaroszek 

(波兰)

M. Frank Edmund Boaten 

(加纳)

工lka ú. P邸乞inen

(芬兰)

M. Leopo1do B阻1tes

(厄瓜多尔)
M. ~small ~ 
(埃及)

M. 0.0. Tchernouchtch翻虫。
(白俄罗斯革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比 R句maldo Gal.1ndo pohl 

(萨尔瓦多}
M. Alhajl S.D. 陆h

( !F.目利亚)
M. Abdul:t'i由1m .A. Farah 
(索马里)

M. Radha Kr1shna ße.呻hul
(毛里求斯}

M. Abd略1ah Y. Bishara 
(科威特)

M. Ion Dateu 
(罗马尼亚)

M. R&Y'at Mehði 
(巴基斯坦)

M. BlaÎ8e Rabetatilca 
(马达加斯加}

M. Bernhard Neugebauer 
{德~志民主共和国}

M. Mir Abdul Wabab S1dd1q 
(阿富汗)

M. Patl'iee Mikan昭U

(布隆迪)
M. Rüdigel' TOD Wecbmar 
(德意志、联聋技和J~ll

M. Fr创世呈 Edmund Boaten 

(加纳)
M. An记，nio da. Costa Lob。

(葡萄牙)

M. Imre H。口皿

(匈牙利)
M. Ilkka Olavi Pastinen 

(芬兰)

Boubker Cherkaoui 

{摩洛哥)
立;ugo Pa.ltna 

(秘鲁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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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

M. 181也Il

{埃及
M. 0.0. 

f 白俄罗斯就维埃-
社会主苯共和国}

M. C. Torsten w. orn 
{瑞典

M. Max1me IAoPold 2'A且nel'
(贝宁)' -

M. LlOYd Be.m的电
(牙买加)

M. Zdenek' ~em!k 
(捷克斯洛伐克)

M. G10vanni Mißl1uo1，。
(意大利)

队。四tavo Santiso G&lvez 
t 危地马拉)

M. AlT81'O de Sot。
(秘鲁)

M. Ant缸10 d& Costa Lob。
(葡萄牙)

M. Hora.cio Arte鸣a Ac幅幅

{委内瑞拉}

M. Kedar Bhakta Shrestha 

(尼泊尔)

M. Francisco Correa 

(墨西哥)

Midrag 1也ha.jlo吐c

(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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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

第二十届

第二十-届

第二十二届

第二十三届

第二十四届

第二十五届

第二十六届

第二十七届

第二十八届

第二十九届

第三十届

第三十一届

第三十二届

第三十三届

附件二(续)

B.特别政治委员会

主席

M.' Carlet R. AugQste 
{海地)

M. 施I.X Jakobson 
(芬兰>，

比 Humb宵to Lð'pez V111础11
(洪都拉斯)

M. Abd'此E由1lll Abby Far:曲
(索马里)

M. 孰且gen1usz Kulaga 
(波兰 )1

M. Abdul 51姐Iad Gha:回
(阿富汗)

M. Corne11us C. Cr锢.1n

{爱尔兰)

M. Hady 自由昌
(几内亚)

M. 昭:ro:13' Sza:rka 
{匈牙利>

M. Per.Lind 
(瑞典)

副主席

比 José D. Inglés 
(菲律宾)

M. Pr1vado G. J1lllenez 
(菲律宾)

M. Hermod Lannung 
(丹麦)

比 Abdul 缸ma.d Ghaus 
(阿富汗)

M. lùessandro Farace 
(意大利)

M. Luis H1erro G阻~ella
(乌拉圭)

101. V. S. Snirnov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M. Julio césar Car回国.es

(阿根廷)
M. Wissam Z由即io

(伊拉克)

M. K. B. Sin血
(尼泊尔)

M. Ladislav Sm!d 
(捷克斯洛伐克)

M. Gueorgui Ghelev 
(保加利亚)

M. José Luis 她也rtinez

t 委内瑞拉)
M. a，伽巾陆拍{nez Ord6Bez M. Abdiri础幢aJi Bussein 
{洪都拉斯) (索马里)

M. Mooki V. Molap。

(莱索托)

M. Bernhard Neugebauer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Rodo工fo P1za Esca.l缸11

(哥斯达黎加)

M. Erik Te]lmann 
(挪威)

M. John Gregoriades 

(希腊)

M. Z也a.ria 81 bahi 

(叙利亚)

M. Dona1d G. Blackman 

(巴巴多斯)
M. K. B. 8ha.hi 

(尼泊尔)

Abde1 M吨ied A1: H:臼sa.n

(苏丹)
Gustavυrtner 

(奥地利)

报告员

M. Hermod Ie.nn\lng 
(丹麦)

M. Carlos A. Goñ1 DeI跑回
(阿根廷)‘

比地dull础隐现11
(印度尼西亚}

M. Hermod Ie.nnuruz: 
(丹麦)

M. Iamech E. Ak.oM'。
(乌干达) -

M. Moh皿.ed 协也Joub1

(摩洛哥)
M. Pa.rv1z 阳也Jer

(伊朗)

M. Omor Ersan Akbel 
(土耳其)

M. M国simo C四taldl。
(意大利)

M. Has盹n Ab伽1创al11
(印度尼西亚)

M. GueD'也町Mauersberle: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M. Percy H即nes

(圭亚那)

阻1e Ruth L. Dobson 

(澳大利亚)

A晶b讪也111l-匈a歹r剧 M叫. 1 

r 也门)



第二十二届

第二十三届

第二十四届

第二十五届

第二十六届

第二十七届

第二十八届

第二十九届

第三十届

第三十一届

第三十二届

第三十三届

主席

M. P.A. For馆1创lIIIIe

(比利时)
比胁ralw1d M. Tell 
(约旦) I 

比 Jorge P. Fen四媳妇1

(秘鲁)
M. Rlchard M. Akwe1 
{加纳)

M. C08ta P. Caran1cas 
(希腊)

M. Wal ter Guevax嗯Arze
(玻利维亚)

M. Narclso G. Reyes 
(菲律宾)

M. Bruce Rankin 
(加拿大)

M. Z回de Gabre-Sellassie 
(埃塞俄比亚}

M. J1had Karam 
(伊拉克)

M. 010t By'dbeck 
(瑞典)

M. J a:ilne Va1d.és 

(玻利维亚)

M. Peter Jankowitsch 

(奥地利)

Louis K. Mwa.neagnhUllßa 

(乌干达)

附件二(续)

。.第二委员会

副主席

M. Patr1clo S11va 
(智利)

M. A. A. Bo~。
t 乌克兰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M. All At也19a

(阿拉f自利l 比亚民众国)
M. Jan Mu'!ík 
(捷克斯洛伐克)

M. .Hoosha.ng Am1rmokr1 
(伊朗)

M. S. Edward Peal 
(利比里亚)

M. Berna.rdo de Azevedo Br1 to 
(巴西)

M. 烛3挝11ess M. Gobba 
(埃及)

M. J缸。s Pat也i

(匈牙利)

M. Jan Arvesel1 
(挪威)

M. Luis Gonz缸ez Arias 
(巴拉圭)

M. Izzeldin H也nid
(苏丹)

M. Daniel Massonet 
(比利时)

M. l!ohemed Watik 草。sny'
(埃及)

M. Jaime Valdi缸
(玻利维亚)

M. 工。'll Goritza 

(罗马尼亚)

M. Mohan Prasa.d Lohani 

(尼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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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M.A. 险llII8holimihaso

(马达加斯加)
M. Georg Re1sch 
{奥地利)

M. I.S.αladha 
(印度)

!-l. KJell K.α1rlstlansen 

(挪威)
M. Mohamed Warsama 
(索马里)

M. Lea.ndro Vereeles 
(菲律宾)

M. 缸l1h 泌)hamed Osman 
{苏丹)

M. Faro\正k Farhang 
(阿富汗) . 

山田中正先生
(日本. ) 

M. Luis Lascarrc 
(哥伦比亚)

M. Fe.z1ul ICarim 
(孟加拉国)

M. Gerhard Pf'a.nzelter 

(奥地利)

M. 缸1ge1 ~饱na Oli veri LÕpez M. Ibrahim Suleima.n Dha.ra.t 

(阿根廷) (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
M. uma.yya. SaJ.a.h Tt成缸1

(约旦)

Jere!吨r }吐nsm缸1

(加拿大)

Sieß白注ed Zacbman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Theophilos V. Theophilo1.l 

(塞浦路斯)



吨, 

A/3:比/]j∞
Ann~c II 
倪rl.nese
Page ~. 

常会

第二十届

第二十-届

第二十二届

第二十三届

第二十四届

第二十五届

第二十六届

第二十七届

第二十八届

第二十九届

第三十届

第三十一届

第三十二届

第三十三届

附件二(续)

D. 第三委员会

主席

M. F:唱ne1seo cu胡田也nc1no

{墨西哥)
MIDe Hali118. :&Dbar啤'wa:咽z1

{摩洛.哥)

Mne Ma.ra. Rad16 
(南斯拉夫)

M. Er1k Nettel 
{奥地利)

摊ne Turk1a ould Da4dah 
(毛里塔尼亚)

皿1e Mar1a Groza. 
(罗.马尼亚)

抽血.e He1v1 S1p1Ui 
(芬兰)"，

比 Carlos . Giambrun。
合(鸟拉圭}

M. Ya1阴阳UIlU8ani
(黎巴嫩)

ltDe .Aminata 抽Lr1c。

{马里)

"-MUSKV La 
(捷克斯洛伐克 r

!-l~ p，f，的~cl1.~n..~昭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Mne Lucille Mair 

(牙买加)

Leticia. sha.h缸rl.

(菲律宾)

副主席

Mne Hal1ma. Embarek 隔s.rzaz1

(摩洛哥)
M. R. S也. John MaeDonåld 
(加拿大)

M. Er1k Nettel 
(奥地利)

Mné Turk1a OUld 民础。由
(毛里塔尼亚)

驰ne Hel'叫S1p1lä

{芬兰)
蛐ne :&d.l1a C. de Be.r1sh 
{哥斯达黎加)

M. _Yahya 险业Ull8.8san1

(黎巴嫩)
抽回Erica Dae8 
{希腊)

M. Koti Sekria;皿
(加纳)

Mrle Luz Bertr四，d de Brcm1eY 

(洪都拉斯)
M. Amre M. Mousaa 
{埃及)

阻1e Graziella Dubra 
{乌拉:M>

M. Gholam Al1 S&yar 
(伊朗>

她Ile Gwen Etond& B'四nle;y
(喀麦隆壁全共和国)

她Ile L的ieia R. Shahan:l 
(菲律宾}

阻1e J1'a.t)t_a hrouk 

(突尼斯)

M. M:l~e1 Al!,onso Mar咀nez
(古巴)

Mne Luvsan也nzangiin Ider 

(蒙古)

M. Eigi1 Pedersen 

(丹麦)

报告员

M. R. st. John 始皇，eDonald
(加拿大)

恤鹏也ara Poneeω~n 
(哥伦比亚)

M. A.A. Moha皿ed
(尼自利亚)

M. y，挝lY8. MahD跑8sa.n1

L'-旦;继I
M.. Handl Lud岳k
(捷克斯洛伐克)

阳e Eva ~wardar也
(比利时)

M. AII1re MoU8S8. 

(埃及)
Mme Lu四andanzandin Id剧l
{蒙古)

M. ~k前Berk
(土耳其~ ) 

TZ捏在宾主管自)

MIIle Sekela JCanin也
{扎伊尔)

M. Ibral埠皿Bad.aw:l

(埃及)

M. Fuad M.l.bar也Ali Al-Iß.: 

(阿曼)

Anestis Pa.pastephanou 

(希腊)

αlel吃11' B. Djigo_ 

Ana. del C阳咀en Richter 

(阿根廷)

(塞内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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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续)

报告员

M. K. Na1M町s1nsh
(印度)

M. Mohsen S. Estan但ar:!

(伊朗)
比虱亨四:tyn D回htseren

(蒙古)

副主席

M. Eramanuel Bruce 

(多哥)
M. N.T.D. lC'anakaratne 
(斯里兰卡)

M. E.A. Bra1世\Waite
(圭亚那)

E. 第四委员会

主席

M. Ma,J1b R曲neaa

(伊朗)
M. Fa:抽reddine 刷UUIIed

(苏丹)
比George J. 岱.eh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曾会

第二十届

第二十-届

第二十二届

M. James E.K. Aggr可.-or1e四S

(加纳')
M. 嗣UUII蝇且1 Abdullah 

(民主也门)

M. Buyantyn Da.曲.tserc阻

(蒙古)
M. wb舰Pentchev

(保加利亚)

M. P.V.J~ 501，αDOn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M. 'l'h&odore 1，也回曲u1r
(扎伊尔)

第二十三届

第二十四届

H. Horac1~ 臼VUla BorJa 
(厄瓜多尔)

M. Y1lme. Tades&e 

(埃塞俄比亚)
随lIe Edda Weiss 

(奥地利)

M. Assad K. sa.dry 
(伊朗)

MIIe Br1ta 璋的.tsberg-AhIDan

(瑞典)
M. Sal曲曲med Mohamed 

(苏丹)

M. Vernon Johns饵Mwaanga
(赞比亚)

比 Ke1th J，曲n回n

(牙买却) ~ 
M. Zden战Cem1k

{捷克斯洛伐克)

第二十五届

第二十六届

第二十七届

M. Arna.ldo H. 8. Araâj。

(几内亚比绍)

'M. Rui Quartin Santos 
(葡萄牙)

M. Lione1 Samue1s 
(圭亚那)

M. HenricU8 A. F. Heidveiller M. 1van G. Garval.ov 

(荷兰) (保加利亚)
Mme Fam血 Joka-Bar将ura

(塞拉利昂)
M. 胁.ha.mad 814fk 

(印度尼西亚)
M. Stan1slav 趴1，1&

M. 牛草喜&音也毫皿)
ivi. 丰ZE辛J，但s S曲。，r!。
(哥斯达黎加)

M. LeonÍl.rdo D!az Gonz缸.ez

(委内瑞拉)

第二十八届

M. Buya.nt沪1 Da.shtseren 

(蒙古)

第二十九届

MIIle Fm皿h J oka-Bangurl‘ 
(塞拉利昂)

第三十届

M. Abdu1 Ma.jid 阳.nga.l

(阿富汗)

M. Ede Gazdik 
(匈牙利)

M. 阳归lond Tchicaye. 
(加蓬)

M. Tan Eric Vraalsen 

(挪威)
第三十一届

M. G'击l'sel Demirok 

(土耳其)

M. Kha1ed Q. Al- Sa.1d 

(阿曼)

M. Mrunpuya. Musung町t 耻uembe

(托伊尔)

M. Mewaí'fak Allaí'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第三十二届

Danie工1-f~ de 工.a Pedr叫a

(墨西哥)
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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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

Leonid A二DoJguchuts

(白俄罗斯)

第三十三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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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员

M. Vl.ad1m1r.Prusa 

(捷克斯洛伐克)
M. Da.Vid S11ve1ra da 蜘恤
(巴西)

M. B. J. 句扭曲
(新西兰)

M. 5a.nt1ågo M即er P1c6n 

M. 监即以协
(加拿犬)

M. Gregor Wosclmaa 

(奥地利)
M. Mohamed 比 n Baracle1 
(埃及)

M. Be.b∞r四Rambls8∞n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M. <?leg N. P础栩如也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F. 第五委员会

副主席

M. Pedro Olarte 
(哥伦比亚)

M. Bogom11 Todorov 
(保加利亚)

M. Moshen S. Esta:nd1ary 
(伊朗)

M. W.G.M. 也.1Vier

(加拿犬)

主席

M. Nej1b 勘uzlr1

{突尼斯)
M. Ve.hap As1roglu 
(土耳其)

比 E旭nγ Morr1s

(利比里亚)
M. G.G. Tchernouch也eheM。
(白俄罗斯苏维埃
社会主义共和国)

常会

第二十届

第二十-届

第二十二届

第二十三届

M. G1ndeel 1. G1ndeel 

(苏丹)
M. Jozset Tardos 
{匈牙利 r

M. Gregor Woschn吨8

(奥地利)
M. Jose冉、阻elBZld

(加纳)
阻le Fernanda Forci伊陋。
(意犬利)

M. ?曾在背量俨

M. Da.Vid S11velra da 椒)ta

(巴西)
M. Max Werahot 
(加拿大)

比 αlu 5a.nu 
(尼目利亚)

小本曾元尾先生
(目本)

第二十四届

第二十六届

第二十五届

第二十七届

第二十八届
M. Ernesto C. 也rr:l.c1o
(菲律宾)

M. Mabmoud M. OSlll8J1 

(埃及)

"" e 
侃
·

咀h
-
、
且
'

ι
及

m
块

brt um 

M. 胁的eza Talieh 
(伊朗)

M. Kem11 D:l.pp G6mez 
{多米尼加共和国 j

M. 自'nesto C. Garr1do 
(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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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各机构的组成

本文件内所提到各机构的组成，可参看下表:

机 构

A/34/1∞ 
Annex VI工
Chinese 
Page 1 

暂定项目表项目

世界裁军会议问题特设委员会…..……………………………………….. LHJ 

联合国新闻政策和活动审查委员会............................................ 53 

联合国妇女十年自愿基金协商委员会……，.....…..

联合国南部非洲教育和训练方案咨询委员会….......

联合国国际法教学、研究、传播和广泛了解协助方案咨询委

员会…...

行政和予算问题咨询委员会……

联合国财政紧急情况协商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会议委员会……·…........…..

会费委员会…0 ，...

人权事务委员会........，..............，..

联合国工作人员养恤金委员会.. ....,..' ..... 

投资委员会…......

粮食援助政策和方案委员会…......

东道国关系委员会…..

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裁军谈判委员会.........… ..1....

方案和协调委员会…..... ,......t.. 

消除种族岐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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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巴勒斯坦人民行使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筹备委员会….......…

新的国际发展战略筹备委员会………..

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区居民人权的行为特别委员会….....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 .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

印度洋特设委员会........….

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

国际恐怖主义特设委员会.... "'1 

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特设起草委员会.........…

加强在国际关系上不使用武力原则的效力特别委员会…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咨询委员会........

人类住区委员会…......

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全权证书主员会.... .... 

和平观察委员会….....

裁军审议委员会_.I....t.

F! 际法委员会……. ...t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局…......

联合国开发计划暑理事会…....，....

联合国环护]丁理事会....，...

联合国大学理事会............

安全理事会…..

暂定项目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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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构 暂定项目表项目

联合国特别基金理事会.......……..........……….........…· 工6 (e) 

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 27 

贸易和发展理事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6 

工业发展理事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苟臼)

世界粮食理事会……......……………………………………………· 岳 (c)

联合检查组........…..............…........…….... .............:...... 102 

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经费筹供问题

工作小组…..................."........ "".........................."........ 50 

联合国行政法庭……...............…….................................. 工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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